
法規範憲法審査及裁判憲法審查聲請書

聲 請 人 ：

訴 訟 代 理 人 ：蔡尚謙律師 

聲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陳報E-Mail如 下 ：

「過去的國家歧視行為雖然已經結束，但 其 歧 視 後 果 （ consequence 

) 或 影 響 （impact) (指事實性後果，而非規範效果）仍 延 續 至 今 ， 

例如過去曾存在的歧視女性或原住民法令雖然早已經廢除，甚至當初 

的被害人已經不復生存，但所造成的結構性不利影響（包括外溢至非 

實 際 被害人、跨世代的不利影響） ，至 今 猶 然 。」

一一黃昭元大法官， 《釋字第760號協同意見書》

正  八

為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事：

主要爭點

一 、刑法第80條規定之追訴權（下稱追訴權）是否有罪刑法定主義之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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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追訴權於舊法時代(指民國94年修法前），是否為表面上看似中立 

的 法 規 範 ，卻造成系統性不利（對於遭受性侵害之女性及兒童）之差別 

待遇（即學說所謂間接歧視）？

三 、 承 上 ，追訴權於實際適用（亦即前述對於遭受性侵害之女性及兒 

童），出現過度限制或明顯不公，以致適用上違憲，對個案顯然過苛 

之 情 事 。

四 、 承 上 ，我國現行司法制度中所認定之追訴權，多認為有利歸於被 

告 ，造成於特殊個案無法兼顧實質正義，對個案顯然過苛，對女性及 

兒童造成雙重不利影響的系統性歧視後果，在個案適用上明顯遠憲， 

亦 有 違 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 、 《兒童權利公約》 。

原因案件或確定终局裁判案號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聲判字第37號刑事裁定 

審查客體

一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聲判字第37號刑事裁定

二 、 刑法第80條 。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一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聲判字第37號刑事裁定應受違憲宣告 

，廢棄並發回台灣士林地方法院。

二 、 刑法第80條之規定應受違憲宣告，並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 

失 效 。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

壹 、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目的：

為被告涉嫌妨害性自主等事件，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聲 

判字第37號 刑 事 裁 定 ，及該判決所適用之刑法第80條 ，有牴觸 

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及第第16條訴訟權及正當法律程序及第23條 

之 比 例 原 則 ，以及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六項保障性別平等之規定 

，為此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

貳 、 基本權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

一 、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含確定終局裁判所認 

定之事實），及涉及之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

原 審 認 定 略 以 「聲請人所指被告於88年暑假對其為加重強制性交、加 

重強制猎褻犯行，若依95年 7月 1日修正施行後之刑法第80條 規 定 ，



被告所涉刑法第222條第1項之加重強制性交罪嫌（最重本刑為15

年）、加重強制猥褻罪嫌（最重本刑為10年）之追訴櫂時效期間均 

為30年 ，依此核算，聲請人此部分指訴之追訴權時效至遲於118年4 

月21日方完成；若依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前之刑法刑法第80條規定， 

被告所涉加重強制性交罪嫌（最重本刑為無期徒刑）、強制猎褻罪 

嫌 （最重本刑為10年）之追訴權時效期間則均為20年 ，依此核算， 

聲請人指訴被告被告於於88年暑假對其為加重強制性交、加重強制 

猥褻犯嫌追訴權時效於108年S月30日即已完成，聲請人於110年12月7 

曰方具狀提出告訴，已如前述，則部分告訴亦均顯已逾追訴權時 

效 。經比較新舊法後，自亦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法律，而認聲請人 

此部分指述亦已逾p訴權時效。」簡 言 之 ，法院所引用認定之追訴權 

規 定 ，誤認罪刑法定主義之内涵（在 於 「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均應 

依法律明定），而將程序法規定（立法者雖將其置放於刑法，唯依内容 

之正確理解與體系解釋，追訴權應屬程序法無疑Y ，亦套用於罪刑法 

定主義當中（忽略實體從舊，程序從新），蓋既然程序從新，則整理各 

該 法 院 判 決 ，在 所 謂 「罪刑综合比鲂原則，及 「搔用替艚 性 原 則 I之 

下 ，踫可桩夸力堪忐耍# 及法捸钕旲犛皂音卜_皆11炎饼杆枭人右剎，

1 「程序法之規定從新（適用追訴或審判時之法律）除刑事訴訟法外■規定於霣體法之程序規則_ 
包括告訴乃論及時效之規定，亦適用裁判時的法律（從新原則）= 」參見林山田刑法通論  
(上 ）》 .十版（200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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竑丟人認為a# 钕 告 丨 卽 诘 訴 趨 不 盥 : i；，喰眚硌卜_錯誤將j自訴趫亦 

涞壹耱張涵萬在内，容 有 失 洽 。又 自 《刑法施行法》第8之1條前段觀 

之 ：「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七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 

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 

為人之 規 定 。於一百零八年十二月六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 

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亦 同 。」玆铬支楛 強 調 「挤竑已逸杆  

而 夫 宗 赤 老 ，比 鲂 條 正 前 耪 之 格 f ，油 用 蚤 古 剎 於 杆 袅 人 之 梘 定 ，顯 

係屮白阂 定 舟丨罚楛之备磨，而去賴宗白诂室去备/ $ 「夬杆 佶 桔 抵 邋  

去 ，而作限制規定，垃祜害去自得不香瞎教限告丨，而镝用琨扞荆法之 

規 定 ，i自訴期為30年 。綜 ii，乃牴觸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及第16條訴 

訟權及正當法律程序及第23條之 比 例 原 則 ，以及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六 

項保障性別平等之規定。

(一 ）所經過之訴訟程序及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向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提起刑事告訴，後經111偵字第3067號 

不起訴處分而提起再議聲請，復經台灣高等檢察署111上聲議字第 

2826號駁回再議聲請之處分書，故向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提起交付審判 

，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聲判字第37號刑事裁定駁回而告確定 

，是其聲請應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聲判字第37號刑事裁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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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終局裁定。

參 、該裁判違憲之情形：

一 、確定終局裁判牴觸憲法、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 

政公約）暨該公約第17號 一 般性意見：兒童權利（《公約》第二十四 

條）、第18號一般性意見：不 歧 視 、第31號一般性意見： 《公約》締 

約國的一般法律義務的性質、第32號一般性意見：在法院與法庭前一 

律平等及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第35號一般性意見：人身自由及安全 

( 《公約》第九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 《兒童權利 

公約》 ：

(一）違 反 兩 公 約 及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 《兒童權利公 

約》部 分 ：

1.公政公約苐17號一般性意見第1點 指 出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第二十四條確認所有兒童應不受歧視，有權享受家庭、社會及國 

家為其未成年身分給予之必須保護。因 此 ，執行這項規定就必須採取 

特別措施保護兒童，雖然第二條已規定國家必須採取措施確保人人享 

受 《公約》所規定的權利。締約國提出的報告似乎往往低估這項義務 

，他們沒有提供充分資訊說明如何使兒童享有受特別保護的權利。」



L 公政公約第18號一般性意見第10點 指 出 ：「……平等原則有時要求 

締約國採取積極行動，以減少或消除會引起《公約》所禁止的歧視或 

使其持續下去的條件。例 如 ’如果一國中茸一郁分人口的善谝妝況.咀 

礙成指害他們對人艚的韋香，國亥廄梭取J■艚扞動糾iLi言緙妝況.。i言 

锸杆動可包括在一船時間内給千有關都分人口在具艚挛潞 li莫歧比|  

他人口倍棗的钵撝。钽 异 ，只晷i言藉扞動杲 糾 畜眚卜_的姑視所必晷 

的 ，就.异《公約》下的厶法罢別待i禹。，

3.公政公約第31號一般性意見第15點 指 出 ： 「第二條第三項規定，除 

了有效保障《公約》權 利 之 外 ，綸約國必領保證個人能得刭右#的救 

瀋以雉譆if必婼 利 。廄玆者晉釗苴政餹别人（蚌别紅衽钇音1的絲硖弱 

墊 性 ，從而 i商壹調替这政趟潘。本 i 舍+ 公重说締約國設芷摘堂的 g] 

法機制及行政機制，以便4艮據國内法來處理有關侵害權利的指控。委 

員會注意到，司法部門可適用許多不同方式以有效保證人們享有《公 

約》所承 認 的 權 利 。其 中 包 括 ：直 接 執 行 《公約》 、實施類似憲法或 

其他法律規定，或在實施國内法時對《公約》做 出 解 釋 。特別要求設 

立 行 政 機 制 * 以便履行有關透過獨立及公正機關迅速、澈底及有效地 

調查關於侵害權利指控的一般性義務。具有適當授權的國家人權機構 

可為達成此項目的作出貢獻。如果締約國不對侵害權利行為的指控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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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調 查 ，可 能 會 引 發 對 《公約》的再次達反 = 制止目前還在進于的侵 

權行為是有效救濟權利的關鍵内容。」

4. 公政公約第32號一般性意見第65點 指 出 ：「程序法或其適用如有以 

第二條第一項或第二十六條所列任何一種標準為依據的區分，或無視 

第三條所規定的男女有權平等享有《公約》第十四條規定的保障，則 

不僅違反本條第一項規定「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悉屬平等」的規 

定 ，而且還構成歧視」

5. 公政公約第35號一般性意見苐9點 指 出 ： ^綠約國既要揼取措施防 

ih夫 爽 的 傷 #，又要搡取回溯措施，如針#過去的傷害劫.扞刑法。例 

如 ，絲•钧囿必頦抖餅^阂顱夸宮去所凊夸 ^同彬式 .的昊六作屮滴 #丘

赢 、如對人權捍衛者及記者的恐嚇、對證人的報復、勒 嫿 力 、 

紅衽変应 美 六 、掛穿.音的異:六....,

6 .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二條規定： 「締約各國譴責對 

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協議立即用一切適當辦法，推行消除對婦女歧 

視 的 政 策 。為 此 目 的 ，承 擔 ：（a ) 男女平等的原則如尚未列入本國 

憲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者，應 將 其 列 入 ，並以法律或其他適當方法，保 

證實現這項原則；（b ) 梭取镝壹也法釦耸他措施，句.衽名谪蚩愔況.

下 實 扞 制 裁 ，以罃七對婦i 的一切站視； fc) 為碌令砝立處男早平



篝 趨 刺 的 法 捸 保 讜 ，i i渦 么 國 的 电 瞢 法 应 及 1 他 公 巷 機 爐 ，徭 證 切 眚  

傜謨嫿士■不夸铉何姑满.； （cn 不 梭 取 任 何 姑 視 婦 夺 的 杆 爲 成 傲 法 ， 

祐 徭 證 跬 府 壹 届 釦 公 其 換 槿 的 杆 動 都 不 j章眢 j言J i義 潞 ; ( e) 採 取 一

切 適 當措施，消除任何個人、組織或企業對婦女的歧視； （f) 採丞 

一 切 镝 當 措 施 ，紅 括 制 定 法 律 ，以 倏 改 威 廢 險 槿 成 掛 嫿 女 瓞 視 的 現 杆  

法 捸 、賴.童、習俗釦慣体丨； （V ) 麻 也 太國升丨法内爐成對 婼 夺 站 視 的  

一切損 .定 。 _

7 .  《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 規 定 ： 「第19條 1.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 

之 立 法 、行 政 '社 會 與 教 育 措 施 ，保護兒童於受其父母、法定監護人 

或其他照顧兒童之人照顧時，不受到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或虐 

待 、疏 忽 或疏失、不當對待或剝削，包括性虐待。2.此等保護措施， 

如 為 適 當 ，應包括有效程序以建置社會規劃對兒童及其照顧者提供必 

要 之 支 持 ，並對前述兒童不當對待事件採取其他預防方式與用以指 

認 、報 告 、轉 介 、調 查 、處理與後續追蹤，以 及 ，如 適 當 的 話 ，以司 

法 介 入 。」

8. 小 結 ：综合上述兩公約、一般性意見、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及 《兒童權利公約》之規定内容及義務，顯見在女性、兒童之 

權利遭歧視及侵害時，我國立法歷程並未將追訴權作適時修正改善。



雖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政公約）部分條文與我國法律衝突時 

並不必然適用，而應比較此二者之差異，採取對人權保障較大之法令 

從 寬 認 定 。而公政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具有法律位階，一般法 

院有適用之義務。敬請大法官釋憲時對於我國憲法所無之條文，應參 

考公政公約或其他國際公約，作為解釋憲法既有權力之參照。

(二）法律學者薛智仁於《刑事追訴時效之理論根據、法律性質及法律 

效果》論文2中 指 出 ：「德國學者Eberhard Schmidh如 ser主 張 ，如果 

一 個要素與犯罪有直接關連性，其欠缺即終局地導致行為不具可罰性 

，該要素就屬於實體法規定，否則屬於訴訟法規定。所 謂 「與犯罪有 

直接關連性」 ，是指系爭要素屬於犯罪情狀，或是與罪責有關之犯罪 

結 果 。Roxin認為這個看法最能符合罪刑法定原則之意旨.。因 為 ，通 

說認為溯及既往禁止原則僅適用於實體法，而行為人在決定是否著手 

實 行 時 ，取決於他信賴與犯罪有直接關連的情狀發生與否，這種信賴 

應該受到溯及既往禁止原則之保護；相 反 的 ，沒有任何人在行為時就 

能 預 言 ，犯罪的追訴時效是否完成、被害人是否提起告訴、犯罪是否 

被 赦 免 等 ，根本就無法成為信賴的對象，縱使行為人揣測其犯罪可能 

時 效 完 成 、被害人不提起告訴、犯罪會被赦免，因而最終不會被處罰

2薛智仁刑事追訴時效之理論根據、法律性質及法律效果> • < 中研院法學期刊》第12期 （ 
2013年3月）



，此種揣測不值得被保護，沒有必要將它視為實體法規定而適用溯及 

既往禁止原則…… 德國在二次大戰之後進行納粹犯罪的刑事追訴時， 

先 是 修法延長，後來廢除謀殺罪的追訴時效期間，以便繼續追訴即將 

時效完成的謀殺行為，引起是否違反溯及既往禁止原則的爭論。其中 

有 共 識 的 是 ，對於法律變更時已完成時效的犯罪，不得適用新的時效 

規 定 。因 為 ，在追訴時效完成時，國家刑罰權已經終局地消滅，如果 

將延長的時效規定適用於這類犯罪，其結果與回溯地創設其可罰性無 

異 ，故違反溯及既往禁止原則。然 而 ，對於追訴時效尚未完成的犯罪 

適用延長的時效規定，是否也違反溯及既往禁止原則，學說上意見紛 

歧 ，而且圍繞在追訴時效的法律性質爭議上。換 國诵說.屯張，湳及既 

註 彗 ih庖 gi丨的祍潞点保謹國突公民的信M ，饪仞人在扞為黹應該能鈎 

釦 乘 ，装扞麁县石诂彗士以乃可能.诂抖早仞犛并丨罚，囡 此 ，玆雇則 H 

摘用於开丨法典所梘宗的右關扞為评僧的要音，而不镝用於i自訴B车钕i言 

一類诘訴要侔。換言 之 ，杆為人固然可以信頰法種:對其杆為的評僧不 

舍畜德繆 f ，钽异在杆盍前铕見.他的犯晁姑诘訴的時間右容县，則不 

是一個值得保謨的利荔》在 此 思 老 下 ，11訴瞎啟規定镝用鋥庠從新原 

則 ，.為立■法去緣f  j自說a菩树猙.宗接，险.右i咼逍^备款之夕h ，新的睹切:楨. 

定也摘用於新法峰钕之前所i拿犯的犯罪以及已關啟的升丨辜鋥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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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民間司改會辦公室執行長高榮志於《在 「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的 

脈絡下重新省思江國慶案》3—文 中 談 到 ：「就刑事究責部分而言，台 

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對陳肇敏等軍官一行人，屢為不起訴處分， 

觀其首要理由，均 為 「已過追訴權時效」 。例 如 ：固然認為逼迫江國 

慶觀看女童解剖錄影帶而犯了強制罪、撤夜操練體能犯了凌虐罪、用 

電擊棒嚇人犯了恐嚇罪、刑求逼供所以犯了濫用職權意圖取供而施強 

暴 脅 迫 罪 ，但也認定犯罪完成日為一九九六年十月，而檢察官偵查的 

時間為二〇一〇年，由於追訴期只有十年，是故追訴權時效已完成。 

此正係該一般性意見所稱「法定時限過短」之 問 題 。實 則 ，刑法在設 

計 之 初 ，並無設想國家及其公務員會成為犯罪人，僅以一般人為想像 

中又訴追客體，時效自不會太長，但若欲追訴.國家之犯罪，通常必待 

某一個時代不合理政治體制之經過，或是政權之輪替，亦或是當權者 

之 退 休 、下 台 、失 勢 ，所需等待之期間自不可能太短，ii庶延長對國 

変犯罪之诘訴趫睹钕，龐 右 必 类 ，牯別杲斜對公崧員集體性硗害人婼 

之 杆 枭 ，f 右其必 晷 ，此即為該一船性音艮辎 ：國 家:廄「洁除在碹定 

法捸眚住方面的奚他陸礙，之 所 謂 。」

3高榮志•《在 「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的脈絡下重新省思江國慶案> ■全國律師/ 第17卷第3期 
/ 4-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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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及現行司法實務對追訴權時效之法律見解，已然實質剝奪人

民訴訟權之核心，自根本上否定或排除人民接受司法有效救濟之可能 

性 ，故有從嚴審查之必要性（釋字第224號 、第288號 、第321號 、第 

439號 '第 384號 、第462號 、第507號 、第587號 等 參 照 ，因上開釋字 

乃涉及訴訟權之核心領域，釋憲實務即採行從嚴審查態度。）。亦即 

，立法者必須基於特別重要之目的，而其選擇達成該目的之分類，與 

目的之達成須屬必要且侵害最小，方可通過平等原則之檢驗。並不容 

許 有 「涵蓋不足」或 「涵蓋過廣」的 情 況 發 生 ，亦即在手段之選取上 

必須完全契合目的之達成，否則即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有違。既為 

漏 未 規 定 ，則 屬 「立法上重大瑕疵」 ，即 為 「涵蓋不足」而無法通過 

違憲審查密度對於嚴格審查之要求。

(四）系爭規定看似中立，但卻對特定群體產生顯著「差別影饗」 ，違 

反平等權保障：

1.大法官於釋字第666號解釋文中提及： 「鑑諸性交易圖利之一方多 

荔 士 槌 之 琨 沉 ，此趣■墓鏗僅斜饼來邀性夺县之夺性而為瞢制虚罰，史 

以都分珀於社舍經潘弱熱而從審性夺孱之士•性，拄往囡系 #賴 .定净虛

罚 ，钕 : 葉 p,窖 闲 之 虑 : 措 争 為 不 刺 。 ，



2.許宗力大法官於釋字第666號之協同意見書中亦指出：「系爭規定 

洙及間棬之饨別罢別格i馬梘笳h 非以性别祚為矣別辂涡某進的法捸， 

如旲 f 際施扞的.结旲，右男 I 問產峰非當糨硖的敔麻. ，尤装县對务枓 

構成倍別不刺的影缀，郎可能诛及閗接（indirwO或畜管•卜 

facto)的 性 別 #別 拣 遴 ，須谁一步檢討右叙i拿及性別平笨的問顥，这 

為我阈右案法增铬鉻女篦+ 格篦六Ji明立摒定，献子圃変洁晗枓别站 

視鯖楛fe潞 ，而廒槎高遠畫塞杳密唐的腧絡下，尤具 竞美。有關間接 

性別差別待遇如何認定，在比較憲法上有許多案例及法則得供參考。 

例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指出，如果立法者基於歧視的意圖，以非關性 

別差別待遇的法令，對特定性別造成不利的影響，該法令仍屬事實上 

之性別差別待遇。不過由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將歧視的意圖解為，立 

法者單是對差別效應有所預見還不夠，必須有部分的動機是為了 

( “because of”，not merely “inspite of”）對 女 性 （或男性）不 

利 ，由於歧視性的立法意圖往往難以證明，這使事實上歧視的案件幾 

難 成 立 ，也因此飽受批評。相 較 之 下 ，南非憲法法院對間接歧視的態 

度則顯得較為開放，其在種族案件中承認只要法令事實上在黑白種族 

間產生極為懸殊的規範效果* 即為間接之差別待遇，從而該國憲法法 

院之大法官亦有主張性別案件應援用相同的標準予以認定。德國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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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院則是採取比較折衷的立 場 ，m 為矣面 t 性 別 中 立 的規蘇.，如 

旲 i南用姑果屨你 I柞 地 斜 對 女 性 ， i言種規.i 可 以 錡 結 刭 男 + 的 自 然 峰  

抨 古 放 侖 I 里 的 闵 音 ，g u M 忐 閗 桩 的 枓 别 菩 別 牿 馮 ，而庵.接夸 枓 削单

算 的 檢 驗 。上開標準中肯而具有操作可能性，特別值得我國借鏡。認 

定間接之性別差別待遇存在與否，並不等於決斷該規範係合憲或違蕙 

，毋寧是要將隱藏在性別中立規範下，具有憲法重要性的規範現實揭 

露 出 來 ，一 併 考 量 。本件解釋系爭規定的制裁對象是「意圖營利而與 

人姦宿者」 ，雖未明文以性別為差別待遇基準，為一表面性別中立的 

立 法 例 ，但在我國的脈絡中，對性工作者的管制與處罰卻帶有非常濃 

厚 的 性 別 意 涵 ，是最典型的事實上性別差別待遇案例：首 先 ，雖然性 

工作者男女皆有之，但女性性工作者仍佔絕大多數，這從現有少數對 

於色情行業的調查可略知梗概……惟鑑諸我國過去經驗、社會現實與 

系爭規定執行情形，參與性交易的性工作者（尤其是遭到取締者）幾 

乎 均 為 女 性 ，而絕大多數支付對價之相對人則為男性，從而系爭規定 

之 規 範 效 果 ，對同樣參與性交易之人民，幾無異於僅處罰其中的女性 

而不非難男性，對女性產生極為懸殊之不利影響，已屬間接之性別差 

別待遇規定。基 此 ，系爭規定之差別待遇，須為追求重要之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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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與目的之達成間有實質關聯者，方符憲法第七條、第二十三條及 

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六項規定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

3. 而在釋字760號 解 釋 中 ，詹森林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内容指出：

「間接性差別待遇之概念起源於美國最高法院1 9 7 1 年 Griggs v.

Duke Power Co.案 ，該判決明確承認差別影響亦為法律所禁止之歧 

視 類 型 之 一 ，從 此 確 立 「差別影響歧視」在美國法上之正式法律依 

據 。此一概念嗣後為英國法接受，再傳到 歐 陸 ，一般稱為間接歧視； 

德國則稱為間接性差別待遇或間接歧視。所謂間接性差別待遇係指， 

一項普遍適用、採用中性區別標準之規範或措施，實際施行之結果， 

卻造成某一群體受到特別不利影響，該 規範或措施，即可能涉及間接 

(indirect)或事實上 (de facto) 的差別待遇，進而須檢討有無違反 

平等權保障的問題。」

4. 在釋字760號 解 釋 中 ，黃眧元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内容亦指出： 

「與適用上遠憲之比較：在 憲 法 上 ，差別影響歧視是法規範適用結果

所造成 的 通 案 性 （或一般性）不 平 等 ，以致違憲。這和抽象法令在 

「個 案 」適用結果所生之適用上違憲仍有不同。後者不以平等權案件 

為 限 ，即使是在平等權案件，也不以有系統性的差別影響（即適用結 

果具有通案性）為 其 要 件 ；而是純粹在「個案」適用結果出現過度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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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在自由權案件）或 明 顯 不 公 （在平等權案件） ，以致違憲。未來 

我國如修法採取裁判憲法審查的訴訟類型，大法官即可進一步正式審 

理裁判結果所涉之單純適用上違蕙爭議。事實上歧視的類型：我國憲 

法第7條所禁止的歧視，是否包括事實上歧視（或稱事實上不平 

等 ） ? 向 右 辜 謹 。太 庶 認 為 ，所頜享實上站視，在 概 余 t可能句.括以 

下 四 種 攻 _ 剞 ： n ) 夹 面 中 立 的 阈 犮 法 合 之 音 際 摘 用 钴 杲 ，發峰系  

統性的羔別影缭，例如太索之愔彬。 通 去 的 闽 定 姑 说 杆 為 接 然  

金 ，但 装 姑 潘 .播 要 （mnsfimiftrinfO成 张 嫌 nmpar/hl ( 指富  

膏 性 德 吴 ，而非招.簌楗菜 ）仍 征 It g■合，你丨如通去曾在在的站潘. +性  

盡J S你 R .法 合 碰 缺 草 R 你 麻 除 t 其$ _營初的姑 窭 人 你 尤 逋 在 在 * 钽 

所 进 成 的 鈷 媒 性 不 利 彤 绝 r 舡 衽 外 滋 $_非 膏 險 姑 窭 人 、路 世 夜 的 不 剎  

彤 i n ，趸令猶 然 。 ( 3 )私人所為之社會性 歧 視 ，因此對於某些群 

體人民造成長期、固定性的不利影 響 。 （4 ) 先天或後天原因所致個 

人或群體的不利 地 位 ，例如 身 心 障 礙 、貧 窮 、城鄉差距等因素所致之 

政經社地位的結構性不平等。[8]本號解釋所認定的事實上歧視即屬 

上 述 第 （1 ) 種 情 形 ，也應該是爭議較小的 類 型 。至於上 述 第 （3 ) 及

( 4 )種 類 型 ，基於權力分立之考量，原則上應該先由政治部門（立 

法及行政機關）透過立法或預算等手段為第一次規制或救濟，較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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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直接依據憲法平等權進行調整= 至 於 上 述 第 （2 ) 種 類 型 ，則屬 

灰 色 空 間 。立法先行固然較妥，但仍有透過憲法解釋予以調整的空 

間 。受限於原因案件事實，本號解釋先僅承認上述第（1 ) 種 類 型 。 

至於其餘類型就留待日後另有適當案例時，再一一認定或釐清。」

5. 釋字760號 解 釋 中 ，湯德宗大法官之部分協同意見書内容：「就某 

項表面上中性之法規，以其適用之結果對於特定群體之成員產生顯著

「差別影響」為 理 由 ，而將法規宣告違蕙之首例，對深化我國蕙法上 

平等權之保障，尤 其 開 發 所 謂 「隱藏性的歧視」或 稱 「間接歧視」 ， 

具有指標性的意義。……按 「間接歧視」指 法 規 （或國家其他公權力 

之行使）表面上為中性（apparently neutral) ，不涉及差別待遇， 

然其適用之結果對於以某種人別特徵作為分類基礎之特定群體之成員 

，確實產生顯然不合乎比例之不利效果（disproportionately 

prejudicial effects) ，且無法證立其為正當者。」

6. 因 此 ，確定終局裁定所採之對追訴權時效消滅之判斷，顯 已 違 反 、 

牴觸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及第16條訴訟權及正當法律程序及第23條之 

比例原則，以及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六項保障性別平等之規定，故有聲 

請憲法法庭審理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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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之立場及見解：

(―)聲請人立場見解已於原交付審判聲請書（敬請參閱附件19)中及本 

件聲請蕙法裁判書中前開論述及引用中顯現表明，現茲舉其要者：

1. 本案應整體適用修正後刑法相關規定，依據程序從新原則，追訴期 

間應適用現行刑法第80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為30年 。

2. 立法委員持續有修法倡議，認追訴權時效應自知悉被害時起算，其 

見解亦值傾聽。

3. 追訴權時效之法律規定，自民國94年 修 法 ，95年 實 施 ，雖在妨害性 

自主罪中，第222條因刑度為七年以上，其追訴期時效因刑法第80條 

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為30年 ；然 而 ，其餘妨害性自主罪規定，仍為 

2〇年或1〇年 顯對受妨害性自主之犯罪行為侵犯之受害人，保護仍顯 

有 不 足 。又 且 ，若以民國95年實施新追訴時效為分界，在舊法時代之 

受 害 者 ，縱非以極端值0-1歲 舉 例 ，僅 以 正 常 情 況 下 ，可能遭妨害性 

自主之年紀如3-4歲 之 幼 童 而 言 ，因事發時年紀尚小，對受侵害之情 

狀 、經 過 、時 間 、次數等情節難以具體陳述表達，隨著社會化、受教 

育過程一路成長，直至求學階段如大專院校畢業，出社會之際，所受 

之 社 會 常 識 、性 知 識 、維權知識等逐漸健全，仍需面對社會質疑甚至 

異 樣 眼 光 ，待其終於鼓起勇氣提出告訴，其追訴期時效已然屆至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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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且對幼童時期遭受妨害性自主侵害者而言，其認識到自己受侵害

事 實 時 ，可能已離犯罪事實發生時十餘年後，其尚需有多方資訊、知 

識 、資 源 、能力等多方配合下，才有可能挺身而出提告，但卻因為特 

別在幼童時期受害，待 其 意 識 、知悉到自己遭不法侵害之際，已然過 

去 十 餘 年 ，當下亦為年少且剛上大專院校亦或是出社會的新鮮人，根 

本 無 暇 他 顧 ，僅能在内心不斷經受著長年夢魘與創傷後遺症。

4.下 舉 設 例 示 之 ：某甲為民國88年1月 生 ，民國91年1月年遭家長年長 

親屬妨害性自主（達反刑法第222條 ，依當時追訴權規定為20年），時 

至民國106年9月 ，某甲升高二時，在相關健康及法治教育接觸了解下 

，方回憶並理解到自己於民國91年時所發生之受侵害事。然而此時某 

曱年僅17歲 ，面臨高中職升學壓力，亦不知如何勇於向外求援協助， 

後再經升學考試、大學就讀數年後，某甲的身心發展較臻健全成熟， 

亦在友人協助建議下勇於報案，然卻於本年即民國111年 1月追訴期屆 

至 。某甲求助無門。於 本 設 例 中 ，某甲知悉自己遭侵害時，距離追訴 

期屆滿僅餘4年 多 ，如此不啻強迫受侵害者需在自己未為一未成年 

人 、甫知悉自己曾受侵害事實時，迅即明快決斷作出抉擇，此豈刑法 

之 所 由 設 、保障良善之意？又豈符合現代法治國家保障基本人權之 

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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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近 年 來 ，性 別 意 識 抬 頭 ，各國metoo運 動 風 起 雲 湧 ，在上世紀潛藏

的性犯罪逐漸浮上檯面，然而於台灣司法實務中，許多皆因追訴期時 

效問題而予以不起訴處分或免訴決定，甚至2018年高雄曾發生梁姓體 

操 教 練 遭 踢 爆 其 「長期性侵女學生，引發外界譁然，進而引爆台版「 

#MeToo運動」 ，隨後共有4名女學生出面控訴教練狼行。然 而 ，該案 

歷經高雄地方法院4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5審 結 後 ，因多數針對梁 

男 的 指 控 ，已超過追訴期，最終僅認定梁男對2名女學生各1次強制猥 

褻 、1次強制性交犯行，將梁男判刑6年10月 。（新聞標題 ：忍15年揭狼 

行 ！ 4體 操 選 手 悲 控 「金牌教練性侵」 ：每次都像死了）6。對 此 ，監察 

院亦有110教調0029調查報告指出：「太除.諮输糞定漀去讲於性单金 

株诵鉬株教热右置教:笨橹推一舟招屮：「艏官斑畢峰柏 iil鉬之德舍面 

政报隞戒姑间樓址樁丨、 「力劫缺坫 雄 遂 、裹善也丨下，里峰桷膏舍太 

知 所 措 ，、 「替你鍤癟谪一柑女 麋 决 ，他荔中 B#姑 想 赛 ，钽异始诵鉬 

祛 舍 彤 鼕 耸逢 勒 忐 錶 芨 #麋 普 撗 ，所以刭女畢之嫌士 IB麴 ， 銶而玆

夂畢峰 P,永夸吝车之身心饜力，笨 語 。海 霞 ，射官都 福 供 「艏官 斑 ， 

ii鉬亲株;fefl. 1fi9C 之 A b h，僅袅客鈒中蓉以下麋妨艏官糞县麋峰奋4： 

性孚本株之汰山一 S ，詁 都 膏 窳 耕 «眘 糞县璺每之性車窶株捕鉬金株

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8年度侵訴字第34號
s 薹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侵上訴字第32號刑事判決
6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406/19541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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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 螯 堂 据 * 祐早以正浦.。 ，同份報告中之表一亦顯示，僅103年至110

年之八 年 間 ，教師對學生（2949件)及職員工對學生(473件)之通報性 

平 事 件 ，即高達3422件 ，數 量 驚 人 ，以此反推過去之校園中性侵案之 

黑 數 ，更是難以估算。

此 外 ，2022年8月 間 ，亦 有 所 謂 「台中房思琪案」之台中資優班性侵 

案 被 揭 露 ，案發時間於1997年 ，同樣基於追訴期問題，顯見在性平觀 

念 未 彰 、法制未完善之二十多年前，國内確實存在對於兒少、女性之 

系統性不利歧視之法制度。

對 此 ，學者吳景欽亦發文《25年前性侵案能起訴嗎？台中房思琪案檢 

討時效制度》7表 示 ：「無論是刑事追訴權時效，還是民事請求權時效 

，是為維持法的安定性及證據因時間消逝的目的而設，卻因制度規定 

的 不 完 善 ，反成為不法者的保護傘"故如何藉由台中房思琪案，來全 

面 檢 討 《民法》 、 《刑法》的時效制 度 ，必是立法者的當務之急。」

同樣對於台中房思琪案，精 神 科 醫 師 、臺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處遇協 

會理事楊聰才醫師亦有發文《對兒少性侵罪的追訴期限應該要延 

長》8 ，評 論 指 出 ：「從被害人心理學來探究，在校園受到教師性侵害 

的 學 童 ，當時年紀尚輕，可能不知自己遭受侵害，或是迫於權勢與加

7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20905/2331487.htm
8 https://www.yangl963.com.tw/medla_20220901_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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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有巨大的權力不對等，難 以 求 助 ，使得狼師得以相同手法持續犯 

案 ，侵害不同學童，其至調任不同學校繼鐺惡行。澳洲會家調査報告 

海 彔 ：栂镖检在去孚始允.烈9皋士能矣絲执人。男柹掘狢油眛盟補# 

出士性承灸 *芈珀蒙热 . f i 车 ，f 可槌的县接婧在在荽祜性鉻敘油鈿祺 

B 力 隆 蛊 ，鉻 4：接净搪袖森紫騷盎锚肋。耸刭成车I 入放舍糌畜了， 

恭規自 P,县姑澉細槌禕、親矣抵讲公揀炎蠤8#磁 ，；SPP,艋招禍3自雒 

描 。所以在 此 #議 I 條 法 ：在团扑者必团象:县鉻杳可以珀雒的（彻如 

汍湘以芨墓团钵多t i n ，ith淑会左困内也右团民.當立类兼翩 itfi笨人滤 

唓 金 接 ；右必||丨县铬JL挪法蔣夾成车枪得祐窭人逋统期自成本feJ£2fl 

电1邓 车 。，

6 .  由是觀之，台灣於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甚至乃至今日，都曾且仍 

然存有多數性犯罪黑數，如未蒙檢察體系及司法體系明察秋毫、慎重 

偵 查 ，則有為數眾多龐大之性侵受害者(且當年多為幼童)被擋在法院 

之 大 門 外 ，不得其門而入，無人為其主持公道、伸 張 正 義 。

7. 冤 案 「江國慶案」之 中 ，其縱使亦過追訴期，仍經周密實體調查， 

最終方以過追訴期為由，作出長達129頁之不起訴處分書，本案亦應 

實 體 偵 查 ，方能得知追訴期間為何。（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 

官不起訴處分書100年度偵字第10617號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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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若 與 本 案 相 較 ，告訴人縱於告訴時表述其記憶所及為85-88年 間 ，

但仍不排除後續仍有持續發生，且創傷記憶本即需經長期反覆治療及 

梳理方能釐清，究竟於受害者年幼時，其所經歷之惡性犯罪事實，其 

人事時地物等之辨明釐清，正是需要檢察機關偵查後方能得知是否已 

逾追訴期間，且較諸上述江國慶受國家濫權追訴、刑 求 凌 虐 案 ，亦需 

實體偵查調查後，方能實際確認追訴期究應自何時起算、何 時 屆 至 ， 

兒童受妨害性自主之侵害，自應份外慎重認真調查，而非僅以形式審 

查其追訴期間，即予駁回。

9.因法律規定致於特殊個案無法顧及實質正義，致使於個案中顯然過 

苛 之 情 狀 ，大法官亦在歷年解釋中亦有输示「有關機關及法院遇有顯 

然過苛之個案，均應依本解釋意旨為適當之處置。」 、 「可能導致個 

案顯然過苛之情事，於此範圍内……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曰起 

2年 内 ，依本判決意旨妥適修正之。」等語（大法官解釋第641號 、716 

號 、786號 、810號 、憲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參照）。

(二）為維護本案當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訴 訟 權 、正當法律程 

序 、以及在數十年前因當時法制尚未完備、性別意識低落之社會裡， 

許多婦女同胞及無力保護自身之青年兒少，具體實踐正義、為當年舊 

時代司法制度不周下的暗夜倖存者、在夾縫中卑微發出哀鳴之受害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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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們 ，籲請大法官為渠等慨然發出正義之聲。職 是 之 故 ，於憲法上自 

應屬具有澄清闡明之重要價值，自有聲請憲法法庭審理之必要。

(三 ）綜 上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聲判字第37號刑事裁定應受 

違 憲 宣 告 ，廢棄並發回台灣士林地方法院。刑法第80條之規定應受違 

憲 宣 告 ，並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效。

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内容

001 確定終局裁定

002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

003 公政公約第17號一般性意見：兒童權利

004 公政公約第18號一般性意見：不歧視

005 公政公約第31號 一般性意見：《公約》締約國的一般法律 

義務的性質

006 公政公約第32號一般性意見：在法院與法庭前一律平等及 

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

007 公政公約第35號 一般性意見：人 身 自 由 及 安 全 （《公約》 

第九條）

008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009 《兒童權利公約》

010 薛 智 仁 論 文 ： 《刑事追訴時效之理論根據、法律性質及法 

律效果》

011 高 榮 志論文： 《在 「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的脈絡下重新 

省思江國慶案》

012 釋字666號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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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釋字760號詹森林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014 釋字760號黃昭元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015 釋字760號湯德宗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016 台灣高等檢察署111上聲議字第2826號駁回再議聲請之處 

分書

017 不起訴處分書

018 再議聲請書

019 交付審判聲請書

020 臺灣高等法院 高 雄 分 院 1 1 0 年 度 侵 上 訴 字 第 3 2 號刑事 

判決

021 楊聰才醫師評論《對兒少性侵罪的追訴期限應該要延長》

022 監察院110教調0029調查報告

此致

惠法法庭公鑒

中 華 民 國 112年4月9 曰 

具 狀 人

訴 訟 代 理 人 ：蔡尚謙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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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士 林 地 方 法 院 刑 事 裁 定

111年環 聲 判 字 第 37號

纖  

11110. 12

X

聲 請 人 AUfOOO-All0523 ( 真 實 姓 名 年 籍 詳 卷 ） 0 3

代 理 人 蔡尚謙律師 〇 4

被 告 AW000-A110523A ( 真 實 姓 名 年 籍 詳 卷 ） 0 5

上 列 聲 請 人 因 告 訴 被 告 妨 害 性 自 主 案 件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於  

民 國 111年 3 月 2 5 曰111年 度 上 聲 議 字 第 282 6號 駁 回 聲 請 再 議 之 處  

分 （原 不 起 訴 處 分 案 號 ：臺 灣 士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111年度偵字第 306 

7號 ） ，本 院 裁 定 如 下 ：

Ob

主

聲 請 回  

理

壹 ' 程 序 部 分 ： 13

按 聲 請 人 不 服 上 級 檢 察 署 檢 察 長 或 檢 察 總 長 認 再 議 為 無 理 由 14 

而 駁 回 之 處 分 者 ，得 於 收 受 處 分 書 後 1 0 曰内委任律師提出理  15 

由 狀 ，向 該 管 第 一 審 法 院 聲 請 交 付 審 判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58 16 

條 之 1定 有 明 文 。本 件 聲 請 人 AW000-A1 1 0 5 2 3以被告 AW00G-A1 i:

10523A ( 2人 之 真 實 姓 名 年 籍 詳 卷 ，本 案 被 告 為 聲 請 人 之 堂 13 

兄 ，依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12條 第 2項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9 

施 行 細 則 規 定 ，對 於 被 告 、聲 請 人 之 身 分 之 資 訊 ，均 應 予 隱 2〇 

匿 。）涉 犯 妨 害 性 自 主 罪 嫌 ，向 臺 灣 士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下稱 a  

士 林 地 檢 署 ）提 出 告 訴 ，經 該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終 結 ，認追訴權 22 

時 效 已 完 成 ，以 lli年 度 偵 字 第 3067號 為 不 起 訴 處 分 。聲請 ^  

人 聲 請 再 議 後 ，嗣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下 稱 高 檢 署 ）檢察長認  n  

再 議 為 無 理 由 ，於 民 國 111年 3 月2 5 日以111年 度 上 聲 議 字 第 2 25

8 2 6號 處 分 書 駁 回 再 議 之 聲 請 。聲 請 人 於 同 年 4 月8 曰收受處 %  

分 書 後 ，委 任 律 師 於 同 年 4 月 1 8 曰 具 狀 向 本 院 聲 請 交 付 審 判  27 

等 情 ，業 經 本 院 職 權 調 取 士 林 地 檢 署 及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上 開 28 

案 件 卷 宗 核 閱 無 訛 ，且 有 刑 事 委 任 狀 、刑 事 交 付 審 判 聲 請 狀 器  

上 本 院 收 狀 曰 期 戳 章 可 憑 （本 院 卷 第 3 、1 9頁 ） ，揆 諸 前 揭 3 G 

規 定 ，聲 請 人 向 本 院 提 起 本 件 聲 請 ，程 序 上 核 無 不 合 。 31

1 愛股



貳 、實 體 部 分 ：

一 、 聲 請 人 原 告 訴 意 旨 略 以 ：被 告 為 聲 請 人 之 堂 兄 ，2人具有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3條 第 4款 之 家 庭 成 員 關 係 。被 告 於 85年至 88 

年 間 （聲 請 人 均 未 滿 14歲 ） ，利 羯 農 贗 過 年 、寒 暑 假 及 週  

六 、曰 等 時 段 ，在 被 告 臺 北 市 内 湖 區 住 處 （地 址 詳 卷 ） ，違 

反 聲 請 人 之 意 願 ，要 求 聲 請 人 把 玩 被 告 生 殖 器 及 手 撫 摸 聲  

請 人 之 下 體 ，對 聲 請 人 強 制 性 交 及 強 制 猥 褻 共 4至 6次 ，因認 

被 告 涉 犯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221條 第 1項 強 制 性 交 （現 行 法 第 222 

條 第 1項 第 2款 ）及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224條 強 制 猥 褻 （現 行 法 第 2 

24條 之 1)等 罪 嫌 。

二 、 聲 請 交 付 審 判 意 旨 略 以 ：

( 一 ） 本 案 追 訴 權 時 效 在 9 4年 2 月2 曰修正 前 之 刑 法 規 定 下 應 為 20 fr

年 。被 告 所 為 是 「對 十 四 歲 以 下 之 男 女 犯 」加 重 強 制 性 交  

罪 及 加 重 強 制 猥 褻 罪 ，依 舊 法 刑 度 分 別 為 「無期徒刑或七  丨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j 及 「三 年 以 上 十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前

者 即 符 合 舊 刑 法 第 80項 第 1款 追 訴 期 20年 之 規 定 ；後者所  

謂 10年 以 下 ，依 照 刑 法 第 10條 規 定 ，俱 連 本 數 計 算 ，故後 

者 亦 符 合 追 訴 期 2 0年 之 規 定 ，原 不 起 訴 處 分 書 計 算 追 訴 期  

間 有 嚴 重 疏 漏 ，認 事 用 法 顯 有 違 誤 。

( 二 ） 本 案 被 告 加 害 聲 請 人 之 時 間 ，應 不 只 於 85年 至 88年 間 ，可 

能 尚 涵 蓋 至 91年 。又 按 舊 刑 法 第 80條 第 2項 規 定 ，被告為  

連 續 犯 ，其 追 訴 期 間 應 自 行 為 終 了 之 曰 起 算 。如 依 聲 請 人  

記 憶 所 及 ，應 直 至 91年 為 止 ，故 本 件 之 追 訴 期 間 應 至 遲 於  

111年 12月3 1 日 始 完 成 。

(三 ） 與行刑 法 己 刪 除 連 續 犯 之 規 定 ，其 追 訴 期 間 為 30年 ；舊刑 

法 有 連 績 犯 之 規 定 ，其 追 訴 期 為 20年 、現 行 刑 法 第 80條關 

於 追 訴 期 間 為 30年 ，唯 第 222條 加 重 強 制 性 交 罪 之 刑 期 刪  

除 無 期 徒 刑 ，較 舊 法 為 輕 ；舊 刑 法 追 訴 期 為 20年 ，唯 第 22 

2條 加 重 強 制 性 交 罪 之 刑 期 存 在 無 期 徒 刑 ，較 新 法 為 重 ，

新 舊 法 應 如 何 適 用 ，應 予 以 重 新 評 價 ，不 能 割 裂 而 分 別 適  

用 有 利 益 之 條 文 。是 故 本 件 經 綜 合 比 較 新 舊 法 之 結 果 ，認

% 〇(umFi7-\ i m



被 告 本 件 所 犯 刑 法 第 222條 第 1項 第 2款 之 對 未 滿 14歲之人  m 

犯 強 制 性 交 罪 ，依 95年 6月 3 0 日 修 法 生 效 前 之 舊 法 連 續 犯  

規 定 ，可 論 以 一 罪 ，但 其 最 高 刑 度 得 論 處 至 無 期 徒 刑 ，而 〇 3 

依 新 法 規 定 ，雖 應 以 數 罪 併 罰 方 式 ，併 予 處 罰 ，但所犯各  

罪 之 應 執 行 刑 ，最 高 僅 得 定 至 有 期 徒 刑 30年 ，自 應 整 體 適 〇5 

用 修 正 後 刑 法 相 關 規 定 ，較 有 利 於 被 告 ，故本件追訴期間  ®

應 為 30年 。 ■ . 〇7

( 四 ）另 立 法 委 員 持 續 修 法 倡 議 ，認 追 訴 權 時 效 應 自 知 悉 被 害 時 從  

起 算 ，其 見 解 亦 值 傾 聽 。退 萬 步 言 ，縱 過 追 訴 期 ，仍需經  〇9 

周 密 實 體 調 查 ，方 能 以 過 追 訴 期 為 由 ，作 出 不 起 訴 處 分  M  

書 ，此 可 參 「江 國 慶 案 J 為 例 。是 本 件 檢 察 官 僅 以 形 式 審 11 

查 其 追 訴 期 間 ，即 予 駁 回 ，未 經 偵 查 傳 喚 使 聲 請 人 得 以 提  U 

供 證 明 方 法 及 相 關 時 地 說 明 之 可 能 ，實 有 未 盡 調 查 義 務 及  I3 

調 查 不 完 備 之 不 當 ，原 不 起 訴 處 分 書 、駁 回 再 議 處 分 書 均  M 

有 違 誤 ，為 此 ，聲 請 交 付 審 判 等 語 。 1S

三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58條 之 1規 定 ，聲 請 人 得 向 法 院 聲 請 交 付 審  H

判 ，揆 其 立 法 意 旨 ，係 法 律 對 於 「檢 察 官 不 起 訴 裁 量 權 」制 n 

衡 之 一 種 外 部 監 督 機 制 ，法 院 之 職 責 僅 在 就 檢 察 官 所 為 不 起  is 

訴 之 處 分 是 否 正 確 加 以 審 查 ，藉 以 防 止 檢 察 機 關 蜜 權 。是刑 is 

事 訴 訟 法 第 258條 之 3 第4項 規 定 ： 「法 院 為 交 付 審 判 之 裁 定 扣  

時 ，視 為 案 件 已 提 起 公 訴 。」則 交 付 審 判 之 裁 定 自 以 訴 訟 條  21 

件 倶 已 具 備 ，別 無 應 為 不 起 訴 處 分 之 情 形 存 在 為 前 提 。依此  =  

立 法 精 神 ，同 法 第 258條 之 3 第3項 規 定 法 院 審 查 聲 請 交 付 審 23 

判 案 件 時 「得 為 必 要 之 調 查 」 ，其 調 查 證 據 之 範 圍 ，自 應 以 24 

偵 查 十 曾 顯 現 之 證 據 為 限 ；而 同 法 第 260條 對 於 不 起 訴 處 分  2; 

已 確 定 或 緩 起 訴 處 分 期 滿 未 經 撤 銷 者 得 再 行 起 訴 之 規 定 ，其 m  

立 法 理 由 說 明 該 條 所 謂 不 起 訴 處 分 已 確 定 者 ，包 括 「聲請法 27 

院 交 付 審 判 復 經 駁 回 者 J 之 情 形 在 内 ，是前.述「得 為 必 要 之 28 

調 查 J ，其 調 查 證 據 範 圍 ，更 應 以 偵 查 中 曾 顯 現 之 證 據 為 29 

限 ，不 得 就 聲 請 人 新 提 出 之 證 據 再 為 調 查 ，亦 不 得 蒐 集 偵 查 30 

卷 以 外 之 證 據 ，否 則 ，將 與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60條 之 再 行 起 訴



規 定 ，混 淆 不 清 ，亦 將 使 法 院 兼 任 檢 察 官 而 有 回 復 「糾間制 

度 」之 虞 ；且 法 院 裁 定 交 付 審 判 ，即 如 同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使  

案 件 進 入 審 判 程 序 ，是 法 院 裁 定 交 付 審 判 之 前 提 ，必須偵查  

卷 内 所 存 證 據 已 符 合 刑 事 訴 兹 法 第 251條 第 1項 規 定 r 足認被  

告 有 犯 罪 嫌 疑 」檢 察 官 應 提 起 公 訴 之 情 形 ，亦 即 該 案 件 已 經  

跨 越 起 訴 門 檻 ，否 則 ，縱 或 法 院 對 於 檢 察 官 所 認 定 之 基 礎 事  

實 有 不 同 判 斷 ，但 如 該 案 件 仍 須 另 行 蒐 證 偵 查 始 能 判 斷 應 否  

交 付 審 判 者 ，因 交 付 審 判 審 查 制 度 並 無 如 同 再 議 救 濟 制 度 得  

為 發 © 原 檢 察 官 續 行 偵 查 之 設 計 ，法 院 仍 應 依 同 法 第 258條  

之 3 第2項 前 段 規 定 ，以 聲 請 無 理 由 裁 定 駁 回 。

四 、 次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52條 第 2款 規 定 ，時 效 已 完 成 者 ，應為不

起言斥之處分。 c<,

五 、 經 査 •• ：<t

( 一 ）  本 件 被 告 行 為 後 ，94年 2 月 2 日 修 正 公 布 之 刑 法 業 於 95年 7 ： { 

月 1 日 施 行 。其 中 修 正 同 法 第 2條 。而按 行 為 後 法 律 有 變 更

者 ，適 用 行 為 時 之 法 律 ，但 行 為 後 之 法 律 有 利 於 行 為 人  

者 ，適 用 最 有 利 於 行 為 人 之 法 律 ，現 行 刑 法 第 2條 第 1項定  

有 明 文 。此 條 規 定 乃 與 刑 法 第 1條 罪 刑 法 定 主 義 契 合 ，而 

貫 徹 法 律 禁 止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係 規 範 行 為 後 法 律 變 更 所 生  

新 舊 法 律 比 較 適 用 之 準 據 法 ，是 刑 法 第 2條 本 身 雖 經 修  

正 ，但 刑 法 第 2條 既 屬 適 用 法 律 之 準 據 法 ，本 身 尚 無 比 較  

新 舊 法 之 問 題 ，應 一 律 適 用 裁 判 時 之 現 行 刑 法 第 2條 規  

定 ，以 決 定 適 用 之 刑 罰 法 律 ，先 予 辨 明 。

(二） 聲 請 意 旨 雖 主 張 被 告 加 害 聲 請 人 之 時 間 ，應涵 蓋 至 91年 ，

然 查 ，聲 請 人 所 指 訴 被 告 涉 有 對 未 滿 14歲 之 聲 請 人 為 強 制  

性 交 、強 制 猥 褻 犯 行 之 期 間 ，為85年 至 88年 暑 假 間 等 情 ，

有 聲 請 人 所 提 之 刑 事 告 訴 狀 及 其 警 詢 時 之 指 述 可 憑 （他卷 

第3至 4 、2 8至 2 9頁 ） ，上 開 刑 事 告 訴 狀 及 警 詢 筆 錄 ，均僅  

提 及 於 85年 至 88年 暑 假 期 間 ，聲 請 人 協 同 父 母 於 寒 暑 假 期  

間 從 臺 中 北 上 探 望 祖 父 母 之 際 ，遭 被 告 強 制 性 交 、強制猥  

褻 犯 行 ，均 未 提 及 加 害 期 間 涵 蓋 至 91年 ，已難認聲請人此

4



部 分 主 張 可 採 ，且 其 刑 事 告 訴 狀 並 指 稱 被 告 於 上 開 期 間 多  01 

次 所 為 ，犯 意 各 別 、行 為 互 殊 ，應 分 論 併 罰 等 語 ，則被告  〇2 

如 於 91年 間 涉 有 性 侵 害 犯 行 ，亦 屬 另 案 ，故聲請人此部分  

主 張 ，並 不 足 採 。 M

( 三 ） 刑 法 第 221條 、第222條 、第 224條 關 於 強 制 性 交 罪 、強 制 〇 5

猥 褻 罪 之 規 定 ，於 88年 4 月 2 3 日 修 正 施 行 ，該 次 修 正 之 第 2 保 

22條 復 於 95年 7月 1 日 修 正 施 行 ，詳 述 如 下 ： 〇?

1. 刑 法 第 221條 於 88年 4 月 2 3 日 修 正 前 規 定 ： 「對 於 婦 女 以 強 es 

暴 、脅 迫 、藥 劑 、催 眠 術 或 他 法 ，至 使 不 能 抗 拒 而 姦 淫 之 09 

者 ，為 強 姦 罪 ，處 五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姦 淫 未 滿 十 四 歲 之 10 

女 子 ，以 強 姦 論 。前 二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修 正 施 行 後 規  n 

定 ： 「對 於 男 女 以 強 暴 、脅 迫 、恐 嚇 、催 眠 術 或 其 他 違 反  2  

其 意 願 之 方 法 而 為 性 交 者 ，處 三 年 以 上 十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13 

刑 。前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 同 法 第 222條 並 修 正 增 列 ： 】.4

「犯 前 條 之 罪 而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  E 

上 有 期 徒 刑 ：二 、對 十 四 歲 以 下 之 男 女 犯 之 者 ° 前 項 之 未  is 

遂 犯 罰 之 」 。而 刑 法 第 222條 復 於 於 95年 7月 1 日修正施行’ 17 

規 定 ： 「犯 前 條 之 罪 而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處七年以上有  1?, 

期 徒 刑 ：二 、對 未 滿 十 四 歲 之 男 女 犯 之 者 」 。 $

2. 刑 法 第 224條 於 88年 4 月 2 3 日 修 正 前 規 定 ： 「對 於 男 女 以 強 加  

暴 、脅 迫 、藥 劑 、催 眠 術 或 他 法 ，至 使 不 能 抗 拒 而 為 猥 褻  21 

之 行 為 者 ，處 七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對 於 未 滿 十 四 歲 之 男 女  22 

為 猥 褻 之 行 為 者 亦 同 。」修 正 施 行 後 規 定 ： 「對於男女以  B 

強 暴 、脅 迫 、恐 嚇 、催 眠 術 或 其 他 違 反 其 意 願 之 方 法 ，而 24 

為 猥 褻 之 行 為 者 ，處 六 月 以 上 五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並增

訂 同 法 第 224條 之 1規 定 ： r 犯 前 條 之 罪 而 有 第 222條 第 1項 ％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處 三 年 以 上 十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J 。 27

( 四 ） 又 刑 法 第 80條 關 於 追 訴 權 消 滅 時 效 之 規 定 ，於 95年 7月 1 曰 28 

修 正 施 行 ，修 正 施 行 前 刑 法 第 80條 原 規 定 ： 「追 訴 權 ，因 29 

下 列 期 間 内 不 行 使 而 消 滅 ：一 、死 刑 、無 期 徒 刑 或 10年以 3〇 

上 有 期 徒 刑 者 ，2 0年 。二 、3 年 以 上 1 0年 未 滿 有 期 徒 刑  si



者 ，10年 。三 、1年 以 上 3年 未 滿 有 期 徒 刑 者 ，5年 。四 、1 

年 未 滿 有 期 徒 刑 者 ，3年 。五 、拘 役 或 蜀 金 者 ，1年 。前項 

期 間 自 犯 罪 成 立 之 日 起 算 。但 犯 罪 行 為 有 連 績 或 繼 續 之 狀  

態 者 ，自 行 為 終 了 之 日 起 算 」、，而 修 正 後 刑 法 第 80條則 規  

定 ： 「追 訴 權 ，因 下 列 期 間 内 未 起 訴 而 消 滅 ：一 、犯最重 

本 刑 為 死 刑 、無 期 徒 刑 或 10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之 罪 者 ，30 

年 。二 、犯 最 重 本 刑 為 3 年 以 上 1 0年 未 滿 有 期 徒 刑 之 罪  

者 ，20年 。三 、犯 最 重 本 刑 為 1年 以 上 3年未滿有期 徒 刑 之  

罪 者 ，10年 。四 、犯 最 重 本 刑 為 1年 未 滿 有 期 徒 刑 、拘 役  

或 罰 金 之 罪 者 ，5年 。前 項 期 間 自 犯 罪 成 立 之 日 起 算 。但 

犯 罪 行 為 有 繼 續 之 狀 態 者 ，自 行 為 終 了 之 曰 起 算 」 。

( 五 ） 就 聲 請 人 所 指 被 告 於 85年 至 88年4 月2 2 日 以 前 對 其 （未 滿 1 

4歲 ）為 強 制 性 交 、強 制 猥 褻 犯 行 部 分 ，若 依 95年 7月1 日修 

正 施 行 之 刑 法 第 80條 規 定 ，被 告 所 涉 刑 法 第 222條 第 1項加 

重 強 制 性 交 罪 嫌 （最 重 本 刑 為 15年 ） 、刑 法 第 224條 之 1加 

重 強 制 猥 褻 罪 嫌 （最 重 本 刑 為 10年 ）之 追 訴 權 時 效 期 間 均  

為 30年 ，依 此 核 算 ，聲 請 人 此 部 分 指 訴 之 追 訴 權 時 效 至 遲  

於 118年 4月 2 1 日 方 完 成 ；若 依 95年 7月 1 曰修正施行前之刑 

法 刑 法 第 80條 規 定 ，被 告 所 涉 強 制 性 交 罪 嫌 （以88年 4月2 

3 曰 修 正 施 行 前 之 刑 法 221條 第 1項 之 規 定 有 利 於 被 告 ，最 

重 本 刑 為 15年 ） 、強 制 猥 褻 罪 嫌 （以 88年 4 月 2 3 曰修正施 

行 前 之 刑 法 224條 第 1項 之 規 定 有 利 於 被 告 ，最 重 本 刑 為 7 

年 ）之 追 訴 權 時 效 期 間 則 分 別 為 2 0年 、10年 ，而依此核  

算 ，聲 請 人 此 部 分 指 訴 之 追 訴 權 時 效 則 分 別 於 108年 4 月21 

日 、98年 4 月 2 1 日 即 已 完 成 ，而 聲 請 人 遲 至 110年 12月 7 日 

方 具 狀 向 士 林 地 檢 提 出 告 訴 ，有 蓋 有 士 林 地 檢 收 文 戳 章 之  

刑 事 告 訴 狀 在 卷 可 稽 ，此 部 分 告 訴 顯 已 逾 追 訴 權 時 效 。經 

比 較 新 舊 法 後 ，自 應 適 用 被 告 行 為 時 之 法 律 ，而認聲請人  

此 部 分 指 述 已 逾 追 訴 權 時 效 。

( 六 ） 就 聲 請 人 所 指 被 告 於 88年 暑 假 對 其 為 加 重 強 制 性 交 、加重 

強 制 猥 褻 犯 行 ，若 依 95年 7月 1 曰 修 正 施 行 後 之 刑 法 第 80條



規 定 ，被 告 所 涉 刑 法 第 222條 第 1項 之 加 重 強 制 性 交 罪 嫌  oi 

(最 重 本 刑 為 15年 ） 、加 重 強 制 猥 褻 罪 嫌 （最 重 本 刑 為 10 〇2 

年 ）之 追 訴 權 時 效 期 間 均 為 30年 ，依 此 核 算 ，聲請人此部  o:i 

^■指訴之追訴權時效至遲於 118年 4 月2 1日 方 完 成 ；若 依 95 Q4 

年 7 月 1 日 修 正 施 行 前 之 刑 法 刑 法 第 80條 規 定 ，被 告 所 涉 加  os 

重 強 制 性 交 罪 嫌 （最 重 本 刑 為 無 期 徒 刑 ） 、強制 猥 褻 罪 嫌  

(最 重 本 刑 為 10年 ）之 追 訴 權 時 效 期 間 則 均 為 20年 ，依此  

核 算 ，聲 請 人 指 訴 被 告 被 告 於 於 88年 暑 假 對 其 為 加 重 強 制 os 

性 交 、加 重 強 制 猥 褻 犯 嫌 追 訴 權 時 效 於 108年 8 月 3 0 曰 即 已 〇 9  

完 成 ，聲 請 人 於 110年 1 2月 7 日 方 具 狀 提 出 告 訴 ，已 如 前 iG 

述 ，則 部 分 告 訴 亦 均 顯 已 逾 追 訴 權 時 效 。經 比 較 新 舊 法  u 

後 ，自 亦 應 適 用 被 告 行 為 時 之 法 律 ，而認聲請人此部分指  12

述 亦 已 逾 追 訴 權 時 效 。 w

( 七 ） 依 上 說 明 ，足 認 聲 請 人 告 訴 意 旨 指 述 被 告 所 涉 強 制 性 交 、 1 4  

強 制 猥 褻 犯 嫌 之 追 訴 權 時 效 均 已 完 成 ，依 照 刑 事 螂 訟 法 第 15 

252條 第 2款 規 定 ，自應為不起訴處 分 。 a

( 八 ） 聲 請 人 雖 主 張 依 95年 7月 1 日 修 法 施 行 前 之 舊 法 連 續 犯 規  17 

定 ，可 論 以 一 罪 ，但 其 最 高 刑 度 得 論 處 至 無 期 徒 刑 ，而依 is 

新 法 規 定 ，雖 應 以 數 罪 併 罰 方 式 ，併 予 處 罰 ，但 所 犯 各 罪 衫  

之 應 執 行 刑 ，最 高 僅 得 定 至 有 期 徒 刑 30年 ，而 應 整 體 適 用 ：扣 

修 正 後 刑 法 相 關 規 定 ，較 有 利 於 被 告 ，故 本 件 追 訴 期 間 應  23 

為 30年 云 云 ，然 依 聲 請 人 所 提 刑 事 告 訴 狀 記 載 ：被 告 於 上  Ti 

開 期 間 多 次 所 為 ，犯 意 各 別 、行 為 互 殊 ，應 分 論 併 罰 等 23 

語 ，已 如 前 述 ，且 卷 内 査 無 證 據 足 資 證 明 聲 請 人 指 述 被 告  2 4  

犯 行 有 何 出 於 概 括 犯 意 所 為 ，已 難 認 有 其 所 述 連 續 犯 之 情  25 

形 ，更 況 ，縱 依 95年 7月 1 日 修 正 施 行 前 之 規 定 ，認 聲 請 人 乃  

所 指 被 告 犯 行 屬 連 績 犯 ，被 告 所 涉 加 重 強 制 性 交 罪 嫌 （最 a 

重 本 刑 為 無 期 徒 刑 ） 、強 制 猥 褻 罪 嫌 （最 重 本 刑 為 10年 ） a 

之 追 訴 權 時 效 期 間 則 均 為 20年 ，而 依 此 核 算 ，聲 請 人 指 訴 .29 

犯 行 之 追 訴 權 時 效 則 至 遲 於 108年 8 月3 0 曰 即 已 完 成 ；若 依  3 0  

9 5年 7 月 1 日 修 正 施 行 後 之 刑 法 第 80條 規 定 核 算 聲 請 人 之 指 ：u



訴 關 於 加 重 強 制 性 交 、加 重 強 制 猥 褻 罪 嫌 之 追 訴 權 時 效 至  

遲 於 118年 4 月 2 1 日 方 完 成 ，而 迄 今 尚 未 時 效 完 成 ，已如前 

述 ，經 比 較 新 舊 法 亦 應 適 用 被 告 行 為 時 之 法 律 而 認 已 逾 追  

訴 權 時 效 ，故 聲 請 人 此 部 分 主 張 ，顯 不 足 採 。

( 九 ）聲 請 意 旨 另 主 張 應 傾 聽 立 法 委 員 修 法 倡 議 ，認 追 訴 權 時 效  

應 自 知 悉 被 害 時 起 算 云 云 ，然 依 其 所 提 會 議 資 料 ，實係關 

於 外 國 立 法 例 有 關 重 罪 或 發 生 死 亡 結 果 反 犯 罪 不 受 追 訴 權  

時 效 限 制 或 延 長 原 訂 時 效 之 說 明 ，與 其 所 主 張 關 於 追 訴 權  

時 效 應 自 知 悉 被 害 時 起 算 之 内 容 不 符 。且 追 訴 權 時 效 起 算  

應 自 犯 罪 成 立 之 曰 起 算 。但 犯 罪 行 為 有 繼 續 之 狀 態 者 ，自 

行 為 終 了 之 日 起 算 ，刑 法 第 80條 第 2項 規 定 甚 明 ，聲請人  

此 部 分 主 張 ，顯 與 刑 法 之 明 文 規 定 不 符 ，顯 不 足 採 。

( 十 ）聲 請 意 旨 又 主 張 檢 察 官 應 詳 加 調 查 後 方 為 不 起 訴 ^ 4分 ，原 ： 

不 起 訴 處 分 實 有 未 盡 調 查 義 務 及 調 查 不 完 備 之 不 當 云 云 ， 丨

然 案 件 之 偵 査 應 依 先 程 序 後 實 體 之 原 則 ，亦 即 須 確 立 法 定  '

程 序 事 項 合 法 後 ，始 得 進 行 實 體 事 項 之 審 酌 ，又交付審判  [ 

制 度 與 聲 請 再 議 制 度 並 不 相 同 ，已 如 前 述 ，法院 裁 定 交 付  

審 判 之 前 提 ，必 須 偵 查 卷 内 所 存 證 據 已 符 合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51條 第 1項 規 定 「足 認 被 告 有 犯 罪 嫌 疑 」應 提 起 公 訴 之 情  

形 ，亦 即 該 案 件 已 經 跨 越 起 訴 門 檻 ，否 則 ，縱 使 認 為 偵 查  

不 備 ，或 者 被 告 所 辯 不 足 採 ，如 該 案 件 之 積 極 證 據 不 足 ，

或 者 仍 須 另 行 蒐 證 、偵 查 ，始 能 判 斷 應 否 交 付 審 判 者 ，因 

交 付 審 判 審 查 制 度 並 無 如 同 再 議 救 濟 制 度 得 為 「發 回 原 檢  

察 官 續 行 偵 査 」之 設 計 ，法 院 仍 應 依 同 法 第 258條 之 3 第2 

項 前 段 規 定 ，以 聲 請 為 無 理 由 而 裁 定 駁 回 之 。本 件 聲 請 人  

指 述 被 告 所 涉 上 開 強 制 性 交 、強 制 猥 褻 罪 嫌  > 程 序 上 追 訴  

權 時 效 業 已 完 成 ，即 由 程 序 方 面 審 查 結 果 ，已不符程序要  

件 而 屬 訴 追 程 序 要 件 自 始 欠 缺 ，故 聲 請 人 告 訴 意 旨 指 述 之  

實 體 事 項 即 難 以 審 究 ，聲 請 意 旨 猶 以 檢 察 官 未 就 告 訴 意 旨  

内 容 實 質 調 查 而 指 未 盡 調 查 義 務 及 調 查 不 完 備 之 不 當 云  

云 ，顯 非 有 據 。



六 、 綜 上 所 述 ，本 件 聲 請 人 所 指 被 告 上 開 犯 嫌 之 追 訴 權 時 效 皆 已 出  

完 成 ，原 不 起 訴 處 分 書 、駁 回 再 議 處 分 書 認 被 告 追 訴 權 時 效 沿  

已 完 成 ，與 法 並 無 不 合 ，原 不 起 訴 處 分 、駁 回 再 議 處 分 之 上  〇 3  

開 認 定 並 無 何 違 反 論 理 法 則 、經 驗 法 則 之 情 事 ，從 而 ，本 件 況  

聲 請 交 付 審 判 為 無 理 由 ，應 予 駁 回 。

七 、 據 上 論 斷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58條 之 3第2項 前 段 ，裁定如  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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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生效

前 文

本公約締約國，

鑒於依據聯合國憲章揭示之原則，人類一家，對於人人天賦尊嚴 

及其平等而且不可割讓權利之確認，實係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之基 

礎 ，

確認此種權利源於天賦人格尊嚴，

確認依據世界人權宣言之昭示，唯有創造環境，使人人除享有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而外，並得享受公民及政治權利，始克實現自由人類 

享受公民及政治自由無所恐懼不虞匱乏之理想。

鑒於聯合國憲章之規定，各國負有義務，必須促進人權及自由之 

普遍尊重及遵守，

明認個人對他人及對其隸屬之社會，負有義務，故職責所在，必 

須力求本公約所確認各種權利之促進及遵守，

爰議定條款如下：
第 壹 編

第 一 條 一 所 有 民 族 均 享 有 自 決 權 ，根據此種權利，自由決定其 

政治地位並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與文化之發展。

二 所 有 民 族 得 為 本 身 之 目 的 ，自由處置其天然財富及資 

源 ，但不得妨害因基於互惠原則之國際經濟合作及因 

國際法而生之任何義務。無論在何種情形下，民族之 

生 計 ，不容剝奪。

三 本 公 約 締 約 國 ，包括負責管理非自治及託管領土之國 

家 在 内 ，均應遵照聯合國憲章規定，促進自決權之實 

現 ，並尊重此種權利。

第 武 編

第 二 條 一 本 公 約 締 約 國 承 允 尊 重 並 確 保 所 有 境 内 受 其 管 轄 之 人  

，無分種族、膚 色 、性 別 、語 言 、宗教、政見或其他 

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 產 、出生或其他身分等 

等 ，一律享受本公约所確認之權利。

二本公約締約國承允遇現行立法或其他措施尚無規定時 

，各依本國憲法程序，並遵照本公约規定，採取必要 

步 驟 ，制定必要之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實現本公約所 

確認之權利。



三 本 公 約 締 約 國 承 允 ：

(一） 確保任何人所享本公約確認之權利或自由如遭受 

侵 害 ，均獲有效之救濟，公務員執行職務所犯之 

侵權行為，亦不例外；
(二） 確保上項救濟聲請人之救濟權利，由主管司法、 

行政或立法當局裁定，或由該國法律制度規定之 

其他主管當局裁定，並推廣司法救濟之機會；

(三） 確保上項救濟一經掠准，主管當局概予執行。

第三條本公約締約國承允確保本公約所載一切公民及政治權利之 

享 受 ，男女權利，一律平等。

第 四 條 一 如 經 當 局 正 式 宣 布 緊 急 狀 態 ，危 及 國 本 ，本公約締約 

國得在此種危急情勢絕對必要之限度内，採 取 措 施 ， 

減免履行其依本公約所負之義務，但此種措施不得牴 

觸其依國際法所負之其他義務► 亦不得引起純粹以種 

族 、膚 色 、性 別 、語言'宗教或社會階級為根據之歧 

視 。

二 第 六 條 、第七條、第 八 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 ' 第十 

一 條 、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及第十八條之規定，不得 

依本條規定減免履行。

三本公約締約國行使其減免履行義務之權利者，應立即 

將其減免履行之條款，及減免履行之理由，經由聯合 

國秘書長轉知本公約其他締約國。其終止減免履行之 

曰期，亦應另行移文秘書長轉知。

第 五 條 一 本 公 約 條 文 不 得 解 釋 為 國 家 、團體或個人有權從事活 

動或實行行為，破壞本公約確認之任何一種權利與自 

由 ，或限制此種權利與自由逾越本公約規定之程度。

二 本 公 約 締 約 國 内 依 法 律 、公 約 、條例或習俗而承認或 

存在之任何基本人權》不得藉口本公約未予確認或確 

認之範圍較狹，而加以限制或減免義務。

第 參 編

第 六 條 一 人 人 皆 有 天 賦 之 生 存 權 。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 

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

二 凡 未 廢 除 死 刑 之 國 家 ，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且依照 

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 

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死刑非依管轄法 

院終局判決，不得執行。



三 生 命 之 剝 奪 構 成 殘 害 人 群 罪 時 ，本公約締約國公認本 

條不得認為授權任何締約國以任何方式減免其依防止 

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規定所負之任何義務。

四 受 死 刑 宣 告 者 ，有請求特赦或減刑之權。一切判處死 

刑之案件均得邀大赦、特赦或減刑。

五 未 滿 十 八 歲 之 人 犯 罪 ，不得判處死刑；懷胎婦女被判 

死 刑 ，不得執行其刑。

六 本 公 約 締 約 國 不 得 援 引 本 條 ，而延緩或阻止死刑之廢

除 0

第 七 條 任 何 人 不 得 施 以 酷 刑 ，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 

或懲 罰 。非經本人自願同意，尤不得對任何人作醫學或科 

學 試 驗 。

第 八 條 一 任 何 人 不 得 使 充 奴 隸 ；奴隸制度及奴隸販賣，不論出 

於何種方式，悉應禁止。

二 任 何 人 不 得 使 充 奴 工 。

三 （一）任何人不得使服強迫或強制之勞役；

(二） 凡犯罪刑罰得科苦役徒刑之國家，如經管轄法院 

判處此刑，不得根據第三項（一）款 規 定 ，而不 

服 苦 役 ；

(三） 本項所稱”強迫或強制勞役”不包括下列各項：

( 1 )  經法院依法命令拘禁之人，或在此種拘禁假 

釋期間之人，通常必須擔任而不屬於（二）款 

範圍之工作或服役；

( 2 )  任何軍事性質之服役，及在承認人民可以本 

其信念反對服兵役之國家，依法對此種人徵 

服之國民服役；

( 3 )  遇有緊急危難或災害禍患危及社會生命安寧 

時徵召之服役；

( 4 )  為正常公民義務一部分之工作或服役。

第 九 條 一 人 人 有 權 享 有 身 體 自 由 及 人 身 安 全 。任何人不得無理 

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 

何人之自由。

二 執 行 逮 捕 時 ，應當場向被捕人宣告逮捕原因，並應隨 

即告知被控案由。

三 因 刑 事 罪 名 而 被 逮 捕 或 拘 禁 之 人 ，應迅即解送法官或 

依法執行司法權力之其他官員，並應於合理期間内審 

訊或釋放。候訊人通常不得加以羈押，但釋放得令具



報 ，於審訊時，於司法程序之任何其他階段、並於一 

旦執行判決時，候傳到場。

四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奪自由時，有權聲請法院提 

審 ，以迅速決定其拘禁是否合法，如屬非法，應即令 

釋 放 。

五 任 何 人 受 非 法 逮 捕 或 拘 禁 者 ，有權要求執行損害賠償
Q

第 十 條 一 自 由 被 剝 奪 之 人 ，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赋人格尊 

嚴之處遇。

二 （一）除特殊情形外，被告應與判決有罪之人分別羈 

押 ，且應另予與其未經判決有罪之身分相稱之 

處 遇 ；

(二）少年被告應與成年被告分別羈押，並應儘速即 

予判決。

三 監 獄 制 度 所 定 監 犯 之 處 遇 ，應以使其悛悔自新，重適 

社會生活為基本目的。少年犯人應與成年犯人分別拘 

禁 ，且其處遇應與其年齡及法律身分相稱。

第十一條任何人不得僅因無力履行契約義務，即予監禁。

第 十 二 條 一 在 一 國 領 土 内 合 法 居 留 之 人 ，在該國領土内有遷徙往 

來之自由及擇居之自由。

二人人應有自由離去任何國家，連其本國在内。

三 上 列 權 利 不 得 限 制 ，但法律所規定 '保護國家安全、 

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風化、或他人權利與自由所必 

要 ，且與本公約所確認之其他權利不牴觸之限制，不 

在此限。

四 人 人 進 入 其 本 國 之 權 ，不得無理褫奪。

第十三條本公約締約國境内合法居留之外國人，非經依法判定，不 

得驅逐出境，且除事關國家安全必須急速處分者外，應准 

其提出不服驅逐出境之理由，及聲請主管當局或主管當局 

特別指定之人員予以覆判，並為此目的委託代理人到場申 

訴 。

第 十 四 條 一 人 人 在 法 院 或 法 庭 之 前 ，悉屬平等。任何人受刑事控 

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定時，應有權受獨立無 

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法院得因民主社會 

之風化、公共秩序或_ 家安全關係，或於保護當事人 

私生活有此必要時，或因情形特殊公開審判勢必影響 

司法而在其認為絕對必要之限度内，禁止新聞界及公



眾旁聽審判程序之全部或一部；但除保護少年有此必 

要 ，或事關婚姻爭執或子女監護問題外，刑事民事之 

判決應一律公開宣示。

二 受 刑 事 控 告 之 人 ，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假定其 

無 罪 。

三 審 判 被 控 刑 事 罪 時 ，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下列最低 

限度之保障：

(一） 迅即以其通曉之語言，詳細告知被控罪名及案由

(二） 給予充分之時間及便利，準備答辯並與其選任之 

辯護人聯絡；

(三） 立即受審，不得無故稽延；

(四） 到庭受審 *及親自答辯或由其選任辯護人答辯； 

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應告以有此權利；法院認為 

審判有此必要時，應為其指定公設辯護人，如被 

告無資力酬償，得免付之；

(五） 得親自或間接詰問他造證人，並得聲請法院傳喚 

其證人在與他造證人同等條件下出庭作證；

(六） 如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院所用之語言，應免費為 

備通譯協助之；

(七） 不得強迫被告自供或認罪。

四 少 年 之 審 判 ，應顧念被告年齡及宜使其重適社會生活 

，而酌定程序。

五 經 判 定 犯 罪 者 ，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 

決及所科刑罰=

六 經 終 局 判 決 判 定 犯 罪 ，如後因提出新證據或因發見新 

證 據 ，確實證明原判錯誤而經撤銷原判或免刑者，除 

經證明有關證據之未能及時披露，應由其本人全部或 

局部負責者外，因此判決而服刑之人應依法受損害賠

償 。

七任何人依一國法律及刑事程序經終局判決判定有罪或 

無罪開釋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科刑。

第 十 五 條 一 任 何 人 之 行 為 或 不 行 為 ，於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 

法均不成罪者，不 為 罪 。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 

規 定 。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 

人之法律。

二 任 何 人 之 行 為 或 不 行 為 ，於發生當時依各國公認之一 

般法律原則為有罪者，其審判與刑罰不受本條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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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

第二十條 

第二H■—條

第二十二條

影 響 。

人人在任何所在有被承認為法律人格之權利。

一 任 何 人 之 私 生 活 、家 庭 、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 

法 侵 擾 ，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

二 對 於 此 種 侵 擾 或 破 壞 ，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  人人有思想、信念及宗教之自由。此種權利包括保有 

或採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之自由，及單獨或集體、公 

開或私自以禮拜、戒 律 、躬行及講授表示其宗教或信 

仰之自由。

二任何人所享保有或採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之自由，不 

得以脅迫侵害之。

三 人 人 表 示其宗 教或信仰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此項限制以保障公共安全、秩 序 、衛生或風化或他 

人之基本權利自由所必要者為限。

四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確保子女接 

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

一 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 人 人 有 發 表 自 由 之 權 利 ；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 

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 

尋 求 、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 本 條 第 二 項 所 載 權 利 之 行 使 ，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 

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 

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一） 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

(二） 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

一 任 何 鼓 吹 戰 爭 之 宣 傳 ，應以法律禁止之。

二 任 何 鼓 吹 民 族 、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成煽動歧 

視 、歒視或強暴者，應以法律禁止之。

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

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衛生

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

權利之行使*

一 人人有自由結社之權利，包括為保障其本身利益而組 

織及加入工會之權 利 。

二 除 依 法 律 之 規 定 ，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 

安 寧 、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衛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 

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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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並不禁止對軍警人員行使此種權利，加以合法限制
〇

三關於結社自由及保障組織權利之國際勞工組織一九四 

八年公約締約國，不得根據本條採取立法措施或應用 

法 律 ，妨礙該公約所規定之保證。

第二十三條一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

保 護 。

二 男 女 已 達 結 婚 年 齡 者 ，其結婚及成立家庭之權利應予

確 認 。

三婚姻非經婚嫁雙方自由完全同意，不得締結。

四 本 公 約 締 约 國 應 採 取 適 當 步 雜 ，確保夫妻在婚姻方面 

，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以及在婚姻關係消滅時，雙 

方權利責任平等。婚姻關係消滅時，應訂定辦法，對 

子女予以必要之保護。

第二十四條一所有兒童有權享受家庭、社會及國家為其未成年身分 

給予之必需保護措施，不 因 種 族 、膚 色 、性 別 、語言 

、宗 教 、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 產 、或出生而受歧

視 。

二所有兒童出生後應立予登記，並取得名字。

三所有兒童有取得國籍之權。

第 二 十 五 條 一 凡 屬 公 民 ，無分第二條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 

制 ，均應有權利及機會：

(一） 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

(二） 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 

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 

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三） 以一般平等之條件，服本國公職。

第二十六條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 

。在 此 方 面 ，法律應禁止任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 

而有效之保護，以防因種族、膚 色 、性 別 、語 言 、宗 教 、 

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 產 、出生或其 

他身分而生之歧視。

第二十七條凡有種族、宗教或語言少數團體之國家，屬於此類少數團 

體 之 人 ，與團體中其他分子共同享受其固有文化、信奉躬 

行其固有宗教或使用其固有語言之權利，不得剝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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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九條 

第三十條

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三條:

一 茲 設 置 人 權 事 宜 委 員 會 （本公約下文簡稱委員會）委 

員十八人，執行以下規定之職務。

二委員會委員應為本公約締約國國民，品格高尚且在人 

權問題方面聲譽素著之人士；同時並應計及宜選若干 

具有法律經驗之人士擔任委員。

三委員會委員以個人資格當選任職°

一委員會之委員應自具備第二十八條所規定資格並經本 

公約締約國為此提名之人士名單中以無記名投票選舉 

之 0

二本公約各締約國提出人選不得多於二人，所提人選應 

為提名國國民。

三 候 選 人 選 ，得續予提名。

一初次選舉至遲應於本公約開始生效後六個月内舉行。

二除依據第三十四條規定宣告出缺而舉行之補缺選舉外 

，聯合國秘書長至遲應於委員會各次選舉日期四個月 

前以書面邀請本公約締約國於三個月内提出委員會委 

員候選人。

三聯合國秘書長應就所提出之候選人，按照字母次序編 

製 名 單 ，標明推薦其候選之締約國，至遲於每次選舉 

曰期一個月前，送達本公約締約國。

四委員會委員之選舉應由聯合國秘書長在聯合國會所召 

集之締約國會議舉行之，該會議以締約國之三分之二 

出席為法定人數，候選人獲票最多且得出席及投票締 

約國代表絕對過半數票者當選為委員會委員。

一委員會不得有委員一人以上為同一國家之國民。

二選舉委員會委員時應計及地域公句分配及確能代表世 

界不同文化及各主要法系之原則。

一 委 員 會 委 員 任 期 四 年 。續經提名者連選得連任。但第 

一次選出之委員中九人任期應為二年；任期二年之委 

員九人，應於第一次選舉完畢後，立由第三十條第四 

項所稱會議之主席，以抽籤方法決定之。

二 委 員 會 委 員 任 滿 時 之 改 選 ，應依照本公約本編以上各 

條舉行之。

一委員會某一委員倘經其他委員一致認為由於暫時缺席 

以外之其他原因，業已停止執行職務時*委員會主席 

應通知聯合國秘書長，由其宣告該委員出缺。

二 委 員 會 委 員 死 亡 或 辭 職 時 ，委員會主席應即通知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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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八條 

第三十九條

第四十條

國秘書長，由其宣告該委員自死亡或辭職生效之曰起 

出缺。

一 遇有第三 十 三 條所稱情形宣告出缺，且須行補選之委 

員任期不在宣告出缺後六個月内屆滿者，聯合國秘書 

長應通知本公約各締約國，各締約國得於兩個月内依 

照第二十九條提出候選人，以備補缺 D 
二聯合國秘書長應就所提出之候選人，按照字母次序編 

製 名 單 ，送達本公約締約國。補缺選舉應於編送名單 

後依照本公約本編有關規定舉行之。

三委員會委員之當選遞補依第三十三條規定宣告之懸缺 

者 ，應任職至依該條規定出缺之委員會委員任期屆滿 

時為止。

委員會委員經聯合國大會核准，自聯合國資金項下支取報 

酬 ，其待遇及條件由大會參酌委員會所負重大責任定之。

聯合國秘書長應供給委員會必要之辦事人員及便利，俾得 

有效執行本公約所規定之職 務 。

一委員會首次會議由聯合國秘書長在聯合國會所召集之
〇

二 委 員 會 舉 行 首 次 會 議 後 ，遇委員會議事規則規定之情 

形召開會議。

三委員會會議通常應在聯合國會所或曰内瓦聯合國辦事 

處舉行之。

委員會每一委員就職時，應在委員會公開集會中鄭重宣言 

，必當秉公竭誠，執行職務。

一委員會 應 自 行 選 舉 其 職 員 ，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二委員會應自行制定議事規則，其中應有下列規定：

(一） 委員十二人構成法定人數；

(二） 委員會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為之。 

一本公約締約國承允依照下列規定，各就其實施本公約

所確認權利而採取之措施，及在享受各種權利方面所 

獲之進展，提具報告書：

(一） 本公約對關係締約國生效後一年内；

(二） 其後遇委員會提出請求時。

二所有報告書應交由聯合國秘書長轉送委員會審議。如 

有任何因素及困難影響本公約之實施，報告書應予說 

明 。

三聯合國秘書長與委員會商洽後得將報告書中屬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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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機關職權範圍之部分副本轉送各該專門機關。

四委員會應研究本公約締約國提出之報告書。委員會應 

向締約國提送其報告書及其認為適當之一般評議。委 

員會亦得將此等評議連同其自本公約締約國收到之報 

告書副本轉送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五本公約締約國得就可能依據本條第四項規定提出之任 

何評議向委員會提出意見。

第四十一條一本公約缔約國得依據本條規定，隨時聲明承認委員會 

有權接受並審議一締約國指稱另一締約國不履行本公 

約義務之來文。依本條規定而遞送之來文，必須為曾 

聲明其本身承認委員會有權之締約國所提出方得予以 

接受並審查。如來文關涉未作此種聲明之締約國，委 

員會不得接受之。依照本條規定接受之來文應照下開 

程序處理：

(一） 如本公約某一締約國認為另一締約國未實施本公 

約 條 款 ，得書面提請該締約國注意。受請國應於 

收到此項來文三個月内，向遞送來文之國家書面 

提出解釋或任何其他聲明，以闡明此事，其中應 

在可能及適當範圍内，載明有關此事之本國處理 

辨 法 ，及業經採取或正在決定或可資援用之救濟 

辦 法 。

(二） 如在受請國收到第一件來文後六個月内，問題仍 

未獲關係締約國雙方滿意之調整，當事國任何一 

方均有權通知委員會及其他一方，將事件提交委 

員會。

(三） 委員會對於提請處理之事件，應於查明對此事件 

可以運用之國内救濟辦法悉已援用無遺後，依照 

公認之國際法原則處理之。但如救濟辦法之實施 

有不合理之拖延，則不在此限。

(四） 委員會審查本條所稱之來文時應舉行不公開會議
〇

(五） 以 不 牴 觸 （三 ）款之規定為限，委員會應斡旋關 

係締約圍俾以尊重本公約所確認之人權及基本自 

由為基礎，友善解決事件。

(六） 委員會對於提請處理之任何事件，得 請 （二）款 

所稱之關係締約國提供任何有關情報。

(七）  （二）款所稱關係締約國有權於委員會審議此事 

件時出席並提出口頭及/或書面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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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委員會應於接獲依（二）款所規定通知之曰起十 

二個月内提出報告書：

( 1 )  如 已 達 成 （五）款規定之解決辦法，委員會 

報告書應以扼要敘述事實及所達成之解決辦 

法 為 限 。

( 2 )  如 未 達 成 （五）款規定之解決辦法，委員會 

報告書應以扼要敘述事實為限；關係締約國 

提出之書面陳述及口頭陳述紀錄應附載於報 

告書内。

關於每一事件，委員會應將報告書送達各關係締約國。

二本條之規定應於本公約十締約國發表本條第一項所稱 

之聲明後生效。此種聲明應由締約國交存聯合國秘書 

長 ，由秘書長將聲明副本轉送其他締約國。締約國得 

隨時通知秘書長撤回聲明。此種撤回不得影響對業經 

依照本條規定遞送之來文中所提事件之審議；秘書長 

接得撤回通知後，除非關係締約國另作新聲明，該國 

再有來文時不予接受。

第 四 十 二 條 一 （一） 如依第四H — 條之規定提請委員會處理之事件

未能獲得關係締約國滿意之解決，委員會得經 

關係締約國事先同意，指派一專設和解委員會 

(下文簡稱和委會） 。和委會應為關係締約國斡 
旋 ，俾以尊重本公約為基礎，和睦解決問題； 

(二） 和委會由關係締約國接受之委員五人組成之。 

如關係締約國於三個月内對和委會組成之全部 

或一部未能達成協議，未得協議之和委會委員 

應由委員會用無記名投票法以三分之二之多數 

自其本身委員中選出之。

二 和 委 會 委 員 以 個 人 資 格 任 職 。委員不得為關係缔約國 

之 國 民 ，或為非本公約締約國之國民，或未依第四十 

一條規定發表聲明之締約國國民。

三和委會應自行選舉主席及制定議事規則。

四和委會會議通常應在聯合國會所或日内瓦聯合國辦事 

處 舉 行 ，但亦得於和委會諮商聯合國秘書長及關係締 

約國決定之其他方便地點舉行。

五依第三十六條設置之秘書處應亦為依本條指派之和委 

會服務。

六 委 員 會 所 蒐 集 整 理 之 情 報 ，應提送和委會，和委會亦 

得請關係締約國提供任何其他有關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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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和 委 會 於 詳 盡 審 議 案 件 後 ，無論如何應於受理該案件 

十二個月内，向委員會主席提出報告書，轉送關係締 

約 國 ：

(一） 和委會如未能於十二個月内完成案件之審議，其 

報告書應以扼要說明審議案件之情形為限；

(二） 和委會如能達成以尊重本公約所確認之人權為基 

礎之和睦解決問題辦法 > 其報告書應以扼要說明 

事實及所達成之解決辦法為限；

(三） 如 未 能 達 成 （二）款規定之解決辦法，和委會報 

告書應載有其對於關係締約國爭執事件之一切有 

關事實問題之結論，以及對於事件和睦解決各種 

可能性之意見。此項報告書應亦載有關係締約國 

提出之書面陳述及所作口頭陳述之紀錄；

(四） 和委會報告書如係依（三）款之規定提出，關係 

締約國應於收到報告書後三個月内通知委員會主 

席願否接受和委會報告書内容。

八本條規定不影響委員會依第四十一條所負之責任。

九關係締約國應依照聯合國秘書長所提概算，平均負擔 
和委會委員之一切費用。

十聯合國秘書長有權於必要時在關係締約國依本條第九 

項償還用款之前，支付和委會委員之費用。

第四十三丨条委員會委員，以及依第四十二條可能指派之專設和解委員 

會 委 員 ，應有權享受聯合國特權豁免公約内有關各款為因 

聯合國公務出差之專家所規定之便利、特權與豁 免 。

第四十四條本公約實施條款之適用不得妨礙聯合國及各專門機關之組 

織約章及公約在人權方面所訂之程序，或;f艮據此等約章及 

公約所訂之程序，亦不得阻止本公約各締約國依照彼此間 

現行之一般或特別國際協定，採用其他程序解決爭端。

第四十五條委員會應經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向聯合國大會提送常年工 

作報告書。

第 伍 編

第四十六條本公約之解釋，不得影響聯合國憲章及各專門機關組織法 

内規定聯合國各機關及各專門機關分別對本公約所處理各 

種事項所負責任之規定。

第四十七條本公約之解釋，不得損害所有民族充分與自由享受及利用 

其天然財富與資源之天賦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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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陸 編

第四十八條一本公約聽由聯合國會員國或其專門機關會員國、國際 

法院規約當事國及經聯合國大會邀請為本公約締約國 

之任何其他國家簽署。

二 本 公 約 須 經 批 准 。批准書應送交聯合國秘書長存放。

三本公約聽由本條第一項所稱之任何國家加入 D
四加入應以加入書交存聯合國秘書長為之。

五聯合國秘書長應將每一批准書或加入書之交存，通知 

已經簽署或加入本公約之所有國家。

第四十九條一本公約應自第三十五件批准書或加入書送交聯合國秘 

書長存放之日起三個月後發生效力。

二對於在第三十五件批准書或加入書交存後批准或加入 

本公約之國家，本公約應自該國交存批准書或加入書 

之日起三個月後發生效力。

第五十條本公約各項規定應一律適用於聯邦國家之全部領土，並無

限制或例外"

第五十一條一本公約締約國得提議修改本公約，將修正案提交聯合 

國秘書長。秘書長應將提議之修正案分送本公約各締 

約 國 ，並請其通知是否贊成召開締約國會議，以審議 

並表決所提議案。如締約國三分之一以上贊成召開會 

議 ，秘書長應以聯合國名義召集之。經出席會議並投 

票之締約國過半數通過之修正案，應提請聯合國大會 

核 可 。

二 修 正 案 經 聯 合 國 大 會 核 可 ，並經本公約締約國三分之 

二各依本國憲法程序接受後，即發生效力。

三 修 正 案 生 效 後 *對接受此種修正之締約國具有拘束力 

:其他缔約國仍受本公約原訂條款及其前此所接受修 

正案之拘束。

第五十二條除第四十八條第五項規定之通知外，聯合國秘書長應將下

列事項通知同條第一項所稱之所有國家：

(一） 依第四十八條所為之簽署'批准及加入；

(二）  依第四十九條本公約發生效力之日期，及依第五 

十一條任何修正案發生效力之日期。

第五十三降一本公約應交存聯合國檔庫，其 中 、英 、法 、俄及西文 

各本同一作準。

二聯合國秘書長應將本公約正式副本分送第四十八條所 

稱之所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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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此 ，下列各代表秉其本國政府正式授予之權，謹簽字於自一九 

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起得由各國在紐約簽署之本公約，以昭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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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屆會議(19 8 9年）

第 17號一般性意見：兒童權利（（公約〉第二十四條）

1 .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四條確認所有兒童應不受歧視，有權享 

受家庭、社會及國家為其未成年身分給予之必須保護。因此，執行這項規定 

就必須採取特別措施保護兒童，雖然第二條已規定國家必須採取措施確保人 

人享受《公約》所規定的權利。締約國提出的報告似乎往往低估這項義務， 

他們沒有提供充分資訊說明如何使兒童享有受特別保護的權利。

2 .  關於這一點，委員會指出第二十四條所規定的權利並非是《公約》確認兒童 

應享有的唯一權利，兒童作為個人享有《公約》所闡明的各項公民權利。在 

闡明一項權利時，《公約》一些規定明白指出國家必須採取措施使未成年人 

享有比成年人更多的保障°為此，就生命權來說，不得對1 8歲以下的犯人 

判處死刑。同樣，被控的未成年人如依法被剝奪自由，他們應與成年人隔離， 

而且有權儘快受審判；此外，被判刑的少年犯應受一個與成年人隔離而且與 

其年齡和法律身分相符的矯正制度監管，這樣做的目的是使他們接受矯正和 

重新納入社會。在其他情況下，兒童獲得《公約》所確認的某項權利可能受 

到限制的保障（如果這種限制是合法的話），例如在法律訴訟或刑事案件中公 

開一項判決的權利；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利益，可能對這項權利作出例外。

3 .  但是，就大多數情況來說，《公約》沒有明確規定所應採取的措施，每個國 

家應根據他在自己領域和管轄範圍内在保障兒童方面的需要而加以確定。關 

於這一點，委員會要指出，這些措施雖然主要是為了確保兒童充分享受《公 

約》所闡述的其他權利，他們也可能是經濟、社會及文化措施。例如，必須 

採取各種可能採取的經濟和社會措施，以便降低嬰兒死亡率、消除兒童營養 

不良，使他們免受暴力行為和殘忍不人道的處遇，或防止他們被下列手段或 

任何其他手段剝削：強迫勞動或賣淫、利用他們非法販賣麻醉藥品。在文化 

領域，應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促使他們發展人格，向他們提供一定水準的教 

育 ，使他們能夠享受《公約》所確認的權利，特別是發表意見和言論自由的 

權利。此外，委員會想提請締約國注意，他們必須在報告内說明採取了什麼 

措施，以4 保兒童不直接參與武裝衝突。

4 .  由於兒童的未成年身分，每一個兒童都享有受特別措施保障的權利。然而，

《公約》沒有說明兒童在什麼年齡成為成年人。這必須由每一缔約國根據有 

關的社會和文化條件加以確定。在這方面，缔約國應在報告中說明兒童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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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方面成為成年人並負起刑事責任的年齡。締約國也應說明兒童在法律上有 

權工作的年齡以及根據勞工法被視為成年人的年齡。締約國應進一步說明為 

第十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的目的被視為成年人的年齡。但是，委員會要指出， 

為上述目的而定的年齡不應過低，無論如何締約國不能免除自己根據《公約》 

對年齡未滿18歲的人的義務，雖然這些人;t艮據國内法已達成年人年齡°

5 .  《公約》規定兒童應受保障，不得因種族、膚色、性別 '語言、宗教、民族 

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或出生等任何理由而受歧視。關於這一點，委員會要 

指出，雖然就兒童的情況來說*對 《公約》所規定的各項權利的享受不得歧 

視也源於第二條和規定他們在法律之前平等的第二十六條，但第二十四條的 

不歧視規定是與該條所指的保障措施具體有關的。締約國的報告應說明立法 

和實踐如何保證保障措施是旨在消除各領域包括在繼承方面的歧視，特別是 

國民和非國民的兒童之間以及婚生和非婚生子女之間在繼承方面的歧視。

6 .  保證兒童受到必要的保障的責任落在家庭 '社會和國家身上。雖然《公約》 

沒有說明這種責任應如何分配，但家庭其廣義解釋是在有關締約國的社會裡 

所有組成一個家庭的人，特別是父母有主要責任創造條件，促進兒童人格的 

和諧發展，使他們享受《公約》確認的各項權利。但是，由於父母在外從事 

有報酬的工作相當普遍，締約國的報告應說明社會、社會機構和國家如何履 

行他們的責任，協助家庭保證兒童受到保障。此外，如父母和家庭嚴重失職、 

虐待或忽略子女，國家應進行干涉，限制父母的權力，而且在情況需要時子 

女可與父母分開。如果解除婚姻，應以子女的利益為重，必須採取步驟使他 

們得到必要的保障，並儘可能保證他們與父母都維持個人關係。委員會認為 

有用的做法是，締約國的報告應提供資訊，說明採取了什麼特別保障措施， 

以保障被遺棄或失去家庭環境的兒童，確保他們能夠在最類似家庭環境特點 

的條件下發育成長。

7 .  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每一兒童均有權在出生後立即獲登記並有一個名 

字 °委員會認為，這項規定應被理解為與兒童有權享受特別保障措施的規定 

有密切聯繫，其宗旨是使兒童的法律人格獲得承認。就非婚生子女來說，規 

定兒童有權有一個名字是有特別意義的。規定兒童出生後應予登記的主要目 

的是減少兒童被誘拐或販賣的危險，或受到與《公約> 所規定權利的享受不 

符的其他處遇的危險。締約國的報告應詳細說明為確保在他們領土内出生的 

兒童立刻獲登記而採取的各種措施。

8 .  在給予兒童保障方面，也應特別注意每一兒童均有取得國籍的權利，如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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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條第三項所規定一樣。雖然這項規定的目的是避免兒童因無國籍而無法 

享受社會和國家提供的充分保障，但他未必使國家有義務授予每一名在其領 

土内出生的兒童其國籍。但是，國家必須在本國並與其他國家合作，採取一 

切適當的措施，確保每名兒童在出生時都有國籍。關於這一點，國内法不得 

因子女是婚生或非婚生、或子女的父母無國籍，或根據父母兩人或其中一人 

的國籍，而對國籍的取得加以歧視。締約國的報告應經常提到確保兒童有國 

籍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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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屆會議（198 9年）

第 18號一般性意見：不歧視

1 .  不歧視、法律面前平等以及法律的無歧視的平等保障，是保障人權的基本而 

普遍的原則。因此，《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公 

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内受其管轄之人，無分種族、膚色、性別、 

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 

分等等，一律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第二十六條不僅使所有人在法律面 

前平等，並有權受法律的平等保障，而且也禁止法律的任何歧視並保證所有 

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障，以免受基於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 

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理由 

的歧視。

2 .  不歧視原則確實非常基本，所以第三條規定，本公約缔約國承允確保本公約 

所載一切公民與政治權利之享受，男女權利，一律平等。儘管第四條第一項 

允許締約國在公共緊急狀態下採取措施減免其在《公約》下所承諾的義務， 

但是，該條特別規定這些措施不得包含純粹基於種族、膚色、性別、語言、 

宗教或社會階級為根據之歧視。此外，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締約國應以法 

律禁止構成煽動歧視的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

3 .  由於不歧視、法律面前平等以及法律的平等保障等原則具有基本和普遍性 

質 ，在談到特定人權的條款中有時也明白加以援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悉屬平等。並且同一條的第三項規定，審判被控刑 

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第三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所列的最低限度之保 

障 。同樣，第二十五條規定，每個公民不受第二條所述區分的限制而平等地 

參加政事。

4 .  締約國可自行決定執行有關條款的適當措施。但是，應向委員會報告這類措 

施的性質以及他們是否符合不歧視、法律面前平等以及法律的平等保護等原 

則 。

5 .  委員會謹提請缔約國注意，《公约》有時明白要求他們採取措施，保證有關 

人員的權利的平等。例如，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步驟 

去保證夫妻雙方在結婚、婚姻存續期間及婚姻關係消滅時的權利和責任平 

等。這類步驟可採取立法、行政或其他措施為形式，但缔約國有積極義務確 

保結婚雙方如《公約》所規定的享有平等權利。對於兒童，第二十四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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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應有權享受家庭、社會及國家為其未成年身分給予之必要保護措施，不 

因種族、膚色、性 別 、語 言 、宗教、國籍、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或出 

生而受任何歧視。

6 .  委員會注意到《公约》既未為「歧視」一詞下定義，也未指明歧視的内容。 

但 是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第一條規定，「種族歧視」是指 

基於種族、膚 色 、血統或民族或種族根源之任何區別、排 斥 、限制或優惠， 

其目的或效果為取消或損害在政治、經 濟 、社 會 、文化或政事任何其他方面 

平等確認、享受或行使人權及基本自由。同樣，《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第一條規定，「對婦女的歧視」是指基於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排斥 

或限制，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不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 

基礎上承認、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經 濟 、社 會 、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 

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7 .  儘管這些公约只適用於根據特定理由的歧視事件，委員會認為，《公約》中 

所 用 「歧視j 一詞的含義應指任何基於種族、膚色、性 別 、語 言 、宗教、政 

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 產 、出生或其他身分的任何區別、 

排 斥 、限制或優惠，其目的或效果為否認或妨礙任何人在平等的基礎上承 

認 、享有或行使一切權利和自由。

8 .  但 是 ，在平等的基礎上享受權利和自由並不意謂在每一情況下的同等待遇。 

在此方面，《公約》有明文規定。例 如 ，第六條第五項禁止對未滿1 8 歲的 

人判處死刑。同一項禁止對孕婦執行死刑。同樣，第十條第三項規定把少年 

罪犯與成年人隔離開。此 外 ，第二十五條保證因公民身分而取得的某些政治 

權 利 。

9.  許多締約國的報告中載有關於防止歧視的法律保護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以及 

法院裁決的資訊，但常常缺乏揭露歧視事實的資訊。締約國就《公約》第二 

條第一項、第三條及第二十六條提出報告時，通常援引他們的憲法或相關機 

會平等法律中關於人人平等的條款。這些資訊固然有用，但委員會想瞭解的 

是是否存在任何實際歧視的問題，這種歧視可能是由公權力、群體或私人或 

私人機構實行的。委員會希望瞭解旨在減少或消除這種歧視的法律規定和行 

政措 施 。

10. 委員會還希望指出，平等原則有時要求締約國採取積極行動，以減少或消除 

會引起《公约》所禁止的歧視或使其持續下去的條件。例 如 ，如果一國中某 

一部分人口的普遍狀況阻礙或損害他們對人權的享受，國家應採取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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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正這種狀況。這種行動可包括在一般時間内給予有關部分人口在具體事務 

上某些比其他人口優惠的待遇。但 是 ，只要這種行動是糾正事實上的歧視所 

必要的，就 是 《公約》下的合法差別待遇。

11.  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二十六條都列舉了種族、膚 色 、性 別 、語 言 、宗教、政見 

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 產 、出生或其他身分等歧視理由。委 

員會注意到，一些憲法和法律並未列舉第二條第一項所述的禁止歧視的所有 

理 由 。因此 *委員會希望從締約國處獲得有關這類遺漏的重要影響的資訊。

12. 儘管第二條把受到保護不歧視的各項權利限制在《公約》規定的範園内，第 

二十六條卻未具體規定這種限制。這就是說，第二十六條規定，所有的人在 

法律面前平等，並有權受法律的平等保障，無所歧視，並且法律應保證所有 

的人得到平等而有效的保障，以免受基於任何所列原因的歧視。委員會認 

為 ，第二十六條並不僅僅重複第二條已經作出的保證，而是本身就規定了一 

項單獨存在的權利。它禁止政府機關管理和保障的任何領域中法律上或事實 

上的歧視。因此，第二十六條關心的是締約國在立法及其適同方面承諾的義 

務 。因此，當某一締约國通過立法時，必須符合第二十六條的要求，其内容 

不應是歧視性的。換言之，第二十六條所載的不歧視原則不僅適用於《公約》 

規定的權利。

13. 最 後 ，委員會注意到，並非所有區別待遇都是歧視，只要這種區别的標準是 

合理和客觀的，並且是為了達到根據《公約》視為合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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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屆會議(200 4年）

第31號一般性意見：《公約> 締約國的一般法律義務的性質*

1 .  本一般性意見取代第3 號一般性意見，本意見反映及發展該意見中的原則。 

第 1 8號一般性意見及第28號一般性意見涉及第二條第一項有關普遍不歧視 

的規定，在理解本一般性意見時應予參照。

2 .  雖然第二條規定締約國對作為《公約》權利擁有者的個人所承諾的義務，但 

是所有締約國對於其他締約國履行其義務的情況仍有合法利益。這是因為

「有關人類基本權利的規定」是普遍適用的義務，正 如 《公約》序言部分第 

四段指出，各國根據《聯合國憲章》負有促進對個人權利及自由的普遍尊重 

及遵守之義務。此 外 ，條約的契約關係意謂任何締约國對其他締約國承諾條 

約義務，必須履行根據條約作出的承諾。在這一方面，委員會提請締約國注 

意根據第四十一條的規定發表聲明的必要性。委員會還提請已發表聲明的締 

約國注意實行該條所規定程序的潛在價值。根據第四十_ 條發表聲明的締約 

國可以透過國家之間的正式機制向人權委員會提出申訴。然 而 ，這並非意謂 

此種程序是締約國表示對其他締約國履行《公約》義務之利益的唯一方法。 

與此相反，第四十一條規定的程序應被視為是增加而非減少對其他締約國履 

行義務情況的利益。因此，委員會向缔約國建議：任何締約國侵害《公約》 

規定的權利都應該引起重視。提請其他締約國注意可能違反《公約》義務的 

行為並且請他們履行《公約》義務的呼籲不應被視為不友好的行動，應是對 

合法共同利益的反映。

3 .  第二條界定締約國根據《公約》承諾的法律義務範園。締約國承諾的一般義 

務 是 ：尊 重 《公約》承認的權利並確保在其領域内及受其管轄的一切個人享 

有這些權利（見以下第9 段 及 第 1 0段）。根 據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二十 

六條所闡明的原則，締約國必須誠信履行《公約》所規定的義務。

4 .  《公約》的一般性義務及其中第二條特別規定的義務對於所有締约國都是有 

拘束力的。政府的所有部門（行 政 、立法及司法）以及國家、區域或地方各級 

的公立或政府機關（構）均應承諾締約國的責任。通常在國際上（包括在本委 

員會中）代表締約國的行政部門未必會指出政府另一部門遑反《公約》規定 

的行動，這是為規避締約國對於違反公约行動及其後果應當承擔的責任。這

* 2 0 0 4年 3 月 2 9 日第2187次會議通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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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認識直接反映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二十七條所載原則之中，根據此 

原則，締約國「不得援用其國内法的規定來為其不履行條約義務進行辯解」。 

雖然第二條第二項允許缔約國根據其國内憲法程序實現《公約》規定的權 

利 ，但上述原則適用於防止締約國引用其憲法或其他國内法規定為其未能履 

行或實施條約義務進行辯解。在這一方面，委員會提請實行聯邦制的締約國 

注意第五十條，該條宣布：「本公約各項規定應一律適用於聯邦國家之全部 

領 土 ，並無限制或例外。」

5 .  第二條第一項有關尊重及確保《公約》規定權利的義務應立即適用於所有缔 

約國。第二條第二項提供促進及保護《公約》所具體規定權利的根本架構。 

委員會因此曾在第2 4號一般性意見指出，對於第二條的保留不符合《公約》 

之目標及宗旨。

6 .  第二條第一項所規定的法律義務性質上既是消極的又是積極。締約國不得侵 

害 《公約》所確認的權利，只有在符合《公約》有關條款的情況下才能對《公 

約》所載權利進行限制° 進行限制時，缔約國必須說明其必要性，且所採取 

的措施必須符合正當目的，以便確保持績及有效地保護《公約》權 利 。在任 

何情況下都不能以可能損害《公約》權利實質的方式進行限制。

7 .  第二條規定，締約國必須採取立法、司法、行 政 、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適當 

措 施 ，以履行其法律義務。委員會認為，不單是政府官員及政府機關工作人 

員 ，而且全體人民都必須提高對於《公約》的認 識 。

8 .  第二條第一項所規定的義務對於締約國有拘束力，因此並不具有國際法直接 

的水平效力。不能將《公約》視為國内刑法或民法的替代品。然 而 ，只有在 

締約國保護個人，而且既防止國家機關人員侵害《公約》權 利 ，又防止私人 

或實體採取行動妨礙享受根據《公約》應在私人或實體之間實現權利的情況 

下 ，缔約國才能充分履行有關確保《公約> 權利的積極義務。可能會有這樣 

的情況：由於締約國未能夠採取適當措施或未善盡注意以防止、懲 罰 、調查 

或救濟因私人或實體行為所造成的傷害，致使未能按照第二條規定確保《公 

約》所承認的權利，最後引起締約國對這些權利的侵害。委員會提請締約國 

注意根據第二條所承擔之積極義務與在違反第二條第三項情況下提供有效 

救濟之必要性間的關係。 《公約》自身在若干條款設想了某些領域，在這些 

領域中缔約國對於處理私人或實體的活動承諾積極義務。例 如 ，第十七條中 

與隱私有關的保障措施必須獲得法律的保護。第七條也隱含著這樣的規定： 

締約國必須採取積極措施以便確保私人或實體不得在其控制範圍内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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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在諸如工作或住房等影響基 

本生活的領域中，必須依據第二十條的規定保護個人不受歧視。

9 .  儘管有第一條的例外規定，《公約》所確認權利的受益者是個人。《公約》 

沒有提到法人或類似實體或集體的權利，但 是 《公約》所確認的許多權利， 

例 如 ：表明自己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第十八條）、結社自由（第二十二條）以及 

處於少數地位者的權利（第二十七條），都是可以與他人共同享有的。委員會 

的職責只限於接受及審議由個人或代表個人提出的來文（《任擇議定書》第 

一條），但是這並不影響有關個人聲稱對於涉及法人及類似實體的作為或不 

作為構成對其權利的侵害。

10. 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締約國必須尊重及保證在其領域内及受其管轄的一切個 

人享有本《公约》所承認的櫂利。意謂缔約國必須尊重及確保在其權利範圍 

内或有效控制下的任何人享受《公約》所規定的權利。其中甚至包括不在締 

约國領域内的人的權利* 正如在1986年第二十七屆會議上所通過的第15號 

一般性意見所指出，享 受 《公約》權利者並不限於締約國公民，而且必須包 

括任何國籍或無國籍的所有個人，例 如 ：正好在締約國的領域内或接受其管 

轄的尋求庇護者、難 民 、移徙工作者以及其他人。這項原則也適用於在境外 

採取行動的締約國武裝部隊權力範圍内或有效控制下的所有人，不論這種權 

力或有效控制是在何種情況下獲得的，例 如 ，這種武裝部隊是缔约國因為參 

加國際維持和平行動或強制實現和平行動而派出的°

11. 正 如 第 2 9 號一般性意見指出，《公約》也適用於國際人道法規則適用的武 

裝衝突情況。雖 然 ，就 某 些 《公約》權利而言，國際人道法更為具體的規定 

可能更加適合關於《公約》權利的解釋*但是這兩種法律範圍是互補的，而 

非相互衝突。

12. 此 外 ，由於第二條規定，締約國有義務尊重及確保在其領域内以及在其有效 

控制下的所有人享有《公約》所承認的權利，這就意謂若有重大理由相信， 

在實施驅逐的國家或有關人士可能最终被驅往的國家中確實存在《公約》第 

六條及第七條所設想會造成不可彌補傷害的風險時，締約國有義務不採取引 

渡 、驅逐出境或其他手段將有關人士逐出其國境。應當使有關司法機關及行 

政機關明白，必須確保在這些事務中履行《公約》所規定的義務。

13. 第二條第二項規定，締約國必須採取必要步驟在其國内制度中實行《公約》 

所承認的權利。因 此 ，除非這些權利已經獲得國内法或慣例的保護，否則締 

約國必須在批准《公約》時對其國内法律以及慣例作出必要的修訂，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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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 《公約》保持一致。第二條規定 ,如果國內法與 《公約》發生衝突 ,必

須修訂國內法律或慣例 ,以達到 《公約》實質性保障措施所規定的標準。第
二條允許締約國根據其國內憲法程序修訂其國內法律或慣例。並沒有規定要

求將 《公約》納入其國內法 ,從而在法院直接適用。然而 ,委員會認為 ,在

那些 《公約》已經自動成為國內法的一部分或將 《公約》的某些部分納入國

內法的國家中 ,《公約》的保障措施可能會獲得更加有力的保護。委員會希

望那些還沒有將 《公約》納入其國內法律的締約國考量把 《公約》轉變為國

內法的一部分 ,以便按照第二條規定全面實現 《公約》所承認的權利。

14.第二條第二項有關採取步驟實現 《公約》權利的規定是無條件的及立即生效

的。締約國在政治、社會、文化或經濟方面的考量並非不履行這項義務的理

由。

15.第二條第三項規定 ,除 了有效保障 《公約》權利之外 ,締約國必須保證個人

能得到有效的救濟以維護這些權利 。應該考量到某些類別人(特別包括兒童)

的特殊弱勢性 ,從而適當調整這些救濟 。委員會十分重視締約國設立適當的

司法機制及行政機制 ,以便根據國內法來處理有關侵害權利的指控 。委員會

注意到 ,司法部門可適用許多不同方式以有效保證人們享有 《公約》所承認

的權利 。其中包括 :直接執行 《公約》、實施類似憲法或其他法律規定 ,或

在實施國內法時對 《公約》做出解釋 。特別要求設立行政機制 ,以便履行有

關透過獨立及公正機關迅速 、澈底及有效地調查關於侵害權利指控的一般性

義務 。具有適當授權的國家人權機構可為達成此項目的作出貢獻 。如果締約

國不對侵害權利行為的指控進行調查 ,可能會引發對 《公約》的再次違反 。

制止目前還在進行的侵權行為是有效救濟權利的關鍵內容。

16.第二條第三項規定 ,締約國必須向 《公約》權利遭到侵害的個人做出賠償 。

若不對那些 《公約》權利遭到侵害的個人做出賠償 ,與第二條第三項有關鍵

作用的提供有效救濟義務就不能予以履行 。除了根據第九條第五項與第十四

條第六項給予明確救濟之外 ,委員會認為 ,《公約》普遍涉及適當的補償 。

委員會注意到 ,賠償涉及 :回復原狀 、恢復名譽以及補足措施 ,例如 :公開

道歉 、公開紀念、不再犯的保障措施 、對有關的法律及慣例作出修訂以及將

侵害人權者繩之以法。

17.一般來說 ,若未規定締約國有義務根據第二條採取措施防止違反 《公約》行

為再次發生 ,就不可能達到 《公約》之目的。因此 ,委員會在根據 《任擇議

定書》審議案件時通常會在其意見中指出 ,除 了為受害者提供救濟以外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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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採取措施以避免這種侵權行為再次發生。採取這種措施可能需要對締約 

國的法律或慣例進行修訂*

18. 如 以 上 第 1 5 段所指調查顯示某些《公約》權利遭到侵害，缔約國必須確保 

將行為者繩之以法。未予調查的情況一樣，如果不把行為者繩之以法，就可 

能會引起對《公約》的再次違反"若根據國内法或國際法可將這些侵害行為 

確認為罪行，例 如 ：酷刑及類似的殘忍、不人道及侮辱之處遇（第七條）、簡 

易判決及任意處決（第六條）以及強迫失蹤（第六條、第七條及第九條），就明 

顯存在有究責的義務。實際上 *對於這種侵權行為的有罪不罰問題(這也是 

委員會所長期關注的一個問題）很可能是造成這種行為再次發生的重要原 

因 。如果這些侵權行為是對於平民的大規模或系統性攻擊的一部分，那麼它 

們就構成違反人道罪（見 《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第七條）。

因 此 ，若政府官員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侵害了本段所指的《公約》權 利 ，相 

關締約國就不能像在某些大赦（見 第 2 0 號一般性意見（第四十四屆會議））以 

及事先法律豁免及赦免那樣，免除行為者的個人責任。此 外 ，不能因為那些 

可能被控應對這些行為負責者具有官方地位，而免除他們的法律責任。同時 

還應該消除續定法律責任方面的其他障礙，例如以服從上級命令或短得不合 

理的法定時效為由進行辯解。締約國還應互相協助，將那些被懷疑侵害《公 

約》權利並且根據國内法或國際法應予懲處者繩之以法。

19. 委員會還認為，獲得有效救濟的權利在某些情況下還可能要求締約國提供及 

執行臨時措施，以免侵權行為再次發生，並且努力盡早彌補這些行為可能已 

經造成的任何傷害。

20. 即使有些締約國的法律制度已經正式規定適當救濟，侵 害 《公約》權利的行 

為仍然發生。估 計 ，這是因為有關救濟沒有實際有效運作。因此，委員會要 

求締約國在其定期報告中提供有關影響現存救濟之有效性因素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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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屆會議(200 7年）

第32號一般性意見：在法院與法庭前一律平等及獲得

公平審判的權利

一 、前言

1 .  本一般性意見取代第13號一般性意見（第二十一屆會議）。

2 .  在法院與法庭前一律平等及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是人權保護的一項關鍵要 

素 ，是保障法治的一項程序性手段。《公約》第十四條旨於確保司法制度的 

適當運作，並為此目的保障一系列具體權利。

3 .  第十四條的性質複雜，混合適用範圍各不相同的各種保障。第一項第一句規 

定在法院及法庭前一律平等的一般保障，不論在這些機關的訴訟性質如何。 

同項第二句規定在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定時，有權 

受合格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理。在這些訴訟程序中，只有在 

根據第一項第三句所規定的具體情況，才可拒絕媒體及公眾出席旁聽。該條 

第二項至第五項列出受刑事控告者可利用的程序保障。第六項規定在刑事案 

件中出現誤判可獲得賠償的賁質權利。第七項規定一罪不二罰，從而對自由 

提供實質保障。經终局判決確定有罪或無罪释放者，有權不就同一罪名再受 

審判或科刑。《公約》締約國在其報告中，應明確區分公平審判權的各個不 

同面向。

4 .  第十四條列出締約國必須尊重的各種保障，不論他們的法律傳統及國内法如 

何 。締約國應報告如何依據其各自法律制度解釋這些保障，委員會則指出， 

委員會無法任由國内法自行裁量認定《公約》保障的實質性内容^

5 .  雖然對於第十四條的某些條文作出保留可以接受，但 是 ，對公平審判權的一 

般保留不符合《公約》的目標及宗旨。1

6 .  《公約》第四條第二項雖未將第十四條列入不可減免權利的清單中，但締約 

國若在緊急狀態時決定減免第十四條所規定的正常程序，它應保證減免程度 

以實際局勢的緊急程度所嚴格需要者為限。公平審判權絕不可適用使不可減

第 2 4 號一般性意見(1994):關於批准或加入（公約> 或 其 {任擇議定書）時提出的保留或或 

或或有關〈公約> 第四十一條聲明的問題，第 8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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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權的保護受到限制的減免措施。因此，例 如 ，由 於 《公約》第六條整條不 

能被減免，在緊急狀態下，任何科處死刑的審判必須符合《公約》各個條款， 

包括第十四條的所有規定^同樣，第七條整條也不能被減免，不得援引達 

反這項規定所取得的證詞'口供或原則上的其他證據作為第十四條範圍内訴 

訟的證據，在緊急狀態下亦同，3 透過達反第七條取得的證詞或口供可作為 

證明發生本條所禁止的酷刑或其他處遇的證據。4在任何時候，均應禁止偏離 

包括無罪推定的公平審判原則。5 *

二 、在法院及法庭前一律平等

7 .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句就保障在法院或法庭前一律平等的權利作出一般性 

規 定 。這項保障不僅對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句所指的法院及法庭適用，而且 

國内法一旦授予一個司法機關執行司法任務時均須加以尊重e。

8 .  在法院及法庭前一律平等的權利除一般地保障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句所述 

的原則，還保障平等機會及武器平等原則，並保證相關訴訟當事人不受任何 

歧視

9 .  第十四條還包括在受刑事控告及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審判時出席法院的 

權 利 。在所有這些案件中，必須確保能夠利用司法機關，以確保所有個人在 

程序上，不被剥奪要求伸張正義的權利。並不限於缔约國國民才可享有訴諸 

法院與法庭及在司法之前一律平等的權利，所有個人不論其國籍或無國籍， 

也不論其地位如何，不論尋求庇護者、難 民 、移徙工作者、無親屬伴隨兒童 

或其他人，只要身在締約國境内或受其管轄者均可享受這項權利。一個人如 

力圖訴諸合格法院或法庭卻屢遭挫折，這種情況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均違反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一句所提供的保障。7在訴諸法院及法庭方面，這項保障禁止 

非根據法律作出在客觀及合理基礎上毫無理由的任何區分。如果某些人因其 

種 族 、膚色、性 別 、語 言 、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

關於第四條的第2 9號一般性意見(2001):緊急狀態期間的權利減免問題，第 15段"

同 上 ，第 7 段及第 15段 =

參 閱 （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公約> . 第十五條》

關於第四條的第2 9號一般性意見(2卯1):緊急狀態期間的權利減免問題，第 11段 •

第 1015/2001號 來 文 ，Perter过訴奥地利案，第 9.2段(對公務員採取懲戒程序）；第961/2000號 

來 文 ，Everett訴西班牙索■第6.4段(引波）- 

第 468/1991號來文，O丨6Bahamonde訴彔道幾内亞案，第 9.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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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產 、出生或其他身分等而無法向他人提出訴訟，即遠反這項保障。8 9 * 11

10. 律師辯護的有無往往決定一個人是否能夠訴諸有關訴訟或有意義地參與訴 

訟 。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四款明文處理在刑事訴訟中的律師辯護保障問題。鼓 

勵締約國在其他案件中，為沒有足夠能力支付律師辯護費者，提供免費的律 

師辯護。在某些案件中，他們甚至有義務這樣做。例 如 ，被判死刑者在刑事 

審判中尋求對不合法律規定之處進_̂ 憲 法 審 查 ，卻沒有足夠能力支付進行這 

種救濟的律師辯護費用，國家就應根據第十四條第一項並根據《公約》第二 

條第三項規定之關於獲得有效救濟的權利，提供律師辯護。3

11. 同 樣 ，要求訴訟當事人支付費用從而事實上阻礙他們訴諸法院，根據第十四 

條第一項，也會產生問題。w尤其是，向勝訴當事人依法支付訴訟費的嚴格 

規 定 ，如不考量可能引起的問題或提供律師辯護，可能會對人們擬透過可利 

用的訴訟程序伸張其《公約》權利產生遏止作用。”

12. 第十四條第一項所規定的平等訴諸法院的權利僅涉及第一審程序，並未處理 

上訴權或其他救濟問題。12 13 * 15

13. 在法院及法庭前_律平等的權利還確保訴訟當事人的武器平等。意謂除根據 

法律作出且在客觀合理基礎上有理由的區分外，所有各方都應享有同樣的程 

序性權利，但這種區分不得使被告處於不利地或對其造成不公”。例 如 ，若 

只允許檢察官就某項判決提出上訴* 而被告卻無法提出上訴，武器平等就不 

存 在 。“兩造平等原還適用於民事訴訟，尤其是，要求兩造均有機會反駁對 

造提出的 所 有 論 點 及 證 據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還可能要求提供免費的通譯協

8 第 202A9 8 6號 來 文 ，AtodelAvellanal訴秘魯案，第 10.2段(規定關於夫妻財產的訴訟僅能由 

丈夫提出，因而已婚婦女無法向法庭提出訴訟）。另見關於不歧視的第〗8 號一般性意見(1989 

年），第 7 段 》

9 第 377/1989號来文，Currie訴牙買加案，苐 13.4段 ；第 704/1996號來文，Shaw訴牙買加 案 ， 

第 7.6段 ；第 707/1996號來文，Taytor訴牙買加案，第 8.2段 ；第 752/1997號來文，Henry 
訴千里達及托巴哥案， 第 7,6段 ；第 845/1998號 來 文 ，Kennedy訴千里達及托巴哥案，第 

7.10 段 。

13第 646/1的5 號 來 文 ，Lindon訴澳大利亞案，第 6,4段 。

1 1第 779/1997號來文，Aarem及 NSkkalajSrvi訴芬蘭案第7.2.段。

12第 450/1991號 來 文 ，I.P.钟芬蘭案，第 6.2段 。

13第 1347/2005號 來 文 ，Dudko訴滇大利亞案，第 7.4段 》

w 第 1086/2002號 來 文 ，W eiss訴 奥 地 利 案 ，第 9 . 6段 = 違反兩造平等原則的例子，見第 

223A9 8 7號 來 文 ，Robinson訴牙買加案，第 10,4段(審訊延期）》

15第 84(5/1999號 來 文 ，Jansen-Gielen訴荷蘭案，第 8.2段 及 第 779/1997號 來 文 ，Aarela及 

Nakkaiajarvi訴芬蘭案 > 第 7.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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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否則貧困一方無法平等地參加訴訟或詰問證人。

14. 在法院及法庭前一律平等還要求相似案件由相同訴訟程序審理。例 如 ，若制 

定特殊的刑事訴訟程序或特別設立的法院或法庭以審判某類案件，15則必須 

提出足以正當化此區別之客觀及合理的理由。

三 、受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

15.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句，保障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 

定 時 ，應有權受合格、獨立及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間。刑事追訴 

原則上涉及根據國内法可處罰的行為。這一概念也可擴大包含犯罪性質可受 

制裁的行為，不論國内法如何界定，此種行為必須因其意圖'性質及嚴重性 

而被視為是刑事行為。n
16. 確 定 「民事钟訟•案件」（decaract6recivil/decaractercivil)中的權利及義 

務的概念比較複雜。《公約》的不同語文本對這一概念的表達方式不盡相同， 

但才艮據《公約》第五十三條，它們應是同一作準的，而且準備工作文件無法 

解決各種文本不一致的問題。委員會指出，「民事訴訟案件j 的概念或其他 

文本的相同用語概念是以所涉權利性質為依據，而不是以一方當事人的地位 

為依據，或國内法律制度為確定某些權利而設立的法院為依據。* * 18 * *此一概念 

包 括 ：（a) 旨於確定涉及契約 '財產及私法嶺域中侵權行為之權利及義務的 

司法程序，及(b)在行政法領域的相同概念，如以非關於紀律的原因將公務 

員解職，IS確定社會保障津貼或士兵的撫卹權“，或關於國有土地的使用程 

序22，或取得私有財產的問題。此 外 ，它還(c)包括必須在個案中根據所涉權 

利性質進行評估的程序。

17. 另一方面，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句所規定的訴諸法院或法庭的權利，在國内 

法未授予相關人員任何權利的情況下，並不適用。為 此 ，委員會認為下列案

例 如 ，如果某類罪犯或罪行不由陪審團審判（見結論性意見，大不列顛暨北愛爾蘭聨合王 

國 ，CCPR/CO/73/UK(2001)，第 18 段"

第 1015/2001號來文，Perterer訴奧地利案，第 9.2段 •

第 112/1981號來文，Y.L,訴加拿大案，第 9.〗 及 9.2段"

第 441/1990號來文，Casanovas訴法國案，第 5,2段 。

第 454/1991號來文，GarciaPons訴西班牙案，第 9.3段"

第 112/1981號來文，Y.L.訴加拿大案，第 9,3段 。

第 77M 9 9 7號来文，Aarda及 NSkkSlajatvi訴芬蘭案 > 第 7.2至第 7.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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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不適用本規定：在公務制度中國内法未給予任何陞遷的權利被任命為 

法官23 24或由行政機構對死刑給予減刑。25此外，在下列情況下，並不構成對「民 

事訴訟案件」的權利及義務的確定：所涉個人之身分屬於受到高度行政管制 

所採取措施，這種措施並不等於諸如對公務員26 * 28、武裝部隊成員或受刑人進 

行刑事制裁的紀律措施。這項保障也不適用於引渡、驅逐及遣送出境程序。 

27雖然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句未規定在這些案件及類似案件中訴諸法院及法 

庭的權利，但仍可適用其他程序保障。2S
18. 第十四條第一項關於「法庭」的概念指依法設立的機關，不論其名稱如何， 

須獨立於政府的行政及立法機關或在司法性質的訴訟中裁定具體案件的法 

律事項時，享有司法獨立性。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句保障所有人在被指控刑 

事犯罪時，可以由上述法院審判。這項權利不能受到限制，刑事罪行由法院 

之外的機關判處時均遠反本條規定。同 樣 ，在確定一件索件的權利及義務 

時 ，其工作至少應在訴訟某一階段由該句涵義内的法庭作出。締約國如未能 

設立合格的法庭確定這種權利及義務，或未能使具體案件得以訴諸此類法 

庭 ，且若這種限制並非以國内法為依據，亦非為達到合理目的，例如正當司 

法運作所必須的，或以國際法規定管轄的例外情形，例如以豁免為依據，或 

如果個人訴諸法院時受到的限制損及此項權利的主旨，就是遠反第十四條。

19. 第十四條第一項關於合格、獨立及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的規定是一項絕對的 

權 利 ，不得有任何例 外 。29獨立性的要求尤其是指程序及選任法官的條件， 

以及任職直到法定退休年齡或在規定情沉下取得任期保障，陞遷、調 職 、停 

職及甲止職務的條件，以及不受行政部鬥及立法機構的政治干預。各國應採 

取具體措施，保證司法機關的獨立性，制定或透過法律，規定司法人員的任 

命 、薪 酬 、任期、陞遷、停職及中止職務及對他們採取紀律制裁的明確程序 

及客觀的標準，確保他們的裁判不受政治干擾。3°司法機關及行政機構的職

2 3 第 837/1998號 來 文 ，Kolanowski訴波蘭索第6.4段 。

2 4第 9刀QOOl號 來 文 ，Kazantzis訴塞普勒斯案第6.5段 ；第 943/2000號 來 文 ，Jacobs訴比利時 

索 ，第 8.7段及第 1396/2005號 來 文 ，RiveraFemSodez酥西班牙案第6.3段 《

2 5第 845/1998號來文，Kennedy訴千里達及托巴哥案* 第 7.4段 ◊

2 6 第丨015/2001號來文，Perterer訴奥地利案，第 9.2段(纪律措施；免職）》

2 7第丨341/2005號 來 文 ，Zundel訴加拿大索，第6 .S段 ，第.I3S9/200S 號 來 文 ，Esposito訴西班 

牙 索 ，第 7.6段 。

2 8見以下第6 2段 。

2 9第 2 « / 1 9 8 7號來文 * GonzalezdelRio訴 秘魯案，第5-2 段 。

30結論性意見，斯洛伐克> CCPR/C/79/Add.79(1997)，第 1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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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於 被 一 截 t t t 見

能及權限如混淆不清或行政機構能控制或指揮司法機關，這種情況是不符合 

獨立法院的概念的。* 31有必要保護法官不受利益衝突及恐嚇之影響。為保障 

他們的獨立性，法官的地位，包括其任期、獨立性、安 全 、適足薪酬、任職 

條 件 、退休金及退休年齡均應根據法律適當作出規定。

20. 法官的免職只能根據由《憲法》或法律規定之確保客觀及公正的公平程序為 

之 °唯有嚴重失職或不勝任的情況 > 才能免去法官的職務。由行政部門免去 

法宫的職務，例如在任期屆滿之前免去其職務，而不提出具體理由，又未向 

其提供有效抗辯免職的司法保護，此種情況違反司法機關獨立性原則。32 *例 

如 ，行政機構未依法律程序即以貪污為由免去職務，亦遠反法官獨立性原 

則 ，

21. 公正性的要求涉及兩方面。第 一 ，法官判決時不得受其個人成見或偏見之影 

響 ，不可對其審判案件預存定見，也不得為當事一方增加不當的利益而損及 

另一當事方。34 *第二，法院在合理觀察者審視下來看也必須是公正的。例 如 ， 

根據國内法規，由本應被取消資格的法官參加審理，而使審判深受影響者* 

通常不能被視為是公正審判。as
22. 第十四條的規定適用於該條規定範圍内的所有法院及法庭，不論他們是普通 

法院及法庭，或是特別法院及法庭。委員會指出，許多國家設有審判平民的 

軍事法院或特別法院。《公約》裡不禁止由軍事法院或特別法院審判平民， 

但要求這種審判完全符合第十四條規定，其保障不得因這類法院具有軍事或 

特別性質而遭限制或蠻更。委員會還指出，從公平、公正及獨立司法的角度 

來看，由軍事法院或特別法院審判平民，可能產生嚴重的問題。因此，必須 

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這種審判在依照第十四條規定真正獲得充分保障的 

條件下進^■。由軍事法院或特別法院審判平民，只能在例外情況下進行，36只 

限於缔約國能證明，採用這種審判是必要的■並能提出客觀及充分理由證明 

是合理的，並表明就案件之個人及罪行性質而言，普通的民事法院無法進行 

審 判 。37

第 468/1991號來文，016Bahamonde訴赤道幾内亞案，第 9.4段 =

第 S14/1998號來文，Pastyjgiv訴白俄羅斯索，第 7.3段"

第 933/2000號來文，MundyoBusyo等人訴剛果民主共和國案，第 5,2段 。

第 387/1989號來文，Karttumen訴芬蘭案，第 7.2段 •

_同上•
另見 1949年 8 月 1 2 曰 ，（關於戰0#保護平民之曰内瓦公約> 第六十四條，及 關 於 {公約〉

締約國的一般法律義務的性質的第3 1號一般性意見(2004) * 第 11段 。

見第1172/2003號來文，Madami訴阿爾及利亞案*第8.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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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 號 一 截 姓 * 見

23. 有些國家在打擊恐怖活動的措施内，採 用 「匿名法官」特別法院，這種法院 

由不具名的法官組成。這種法院的匿名法官的身分及地位即使能由獨立機構 

加以核實，往往因被告無法知曉法官的身分及地位而漏洞百出，而且也因為 

下列情況而有偏差，例如排除公眾，甚或被告或其代表38無法出庭；39 * 41聘請自 

己選擇的辯護人權利受到限制；49嚴格限制或剝奪與其辯護人接觸的權利， 

尤其是在單獨監禁的情況下，辯護人遭到威脅；42 43 44準備案件的時間不夠；”或 

嚴格限制或剝奪傳喚及對質證人的權利，包括禁止结問某類證人，如負責逮 

捕及偵訊的警察。4<法院不論是否由匿名法官組成，在上述情況下，都無法 

滿足公平審判的基本標準，尤其是關於法院必須是獨立及公正的規定。45 46

24. 在國家的法律制度承認依習慣法設立的法院或宗教法院，由其執行或委託他 

們履行司法工作的情況下* 第十四條亦息息相關。只有在符合下列條件的情 

況 下 ，國家才能承認這類法院判決的拘束力：這類法院審判簡易民事案件及 

輕微刑事案件；訴訟能滿足公平審判及《公約》其他有關保障的要求，其判 

決應由國家法院依照《公約》規定的保障加以認可。受影響的任何人可透過 

符 合 《公約》第十四條規定的程序質疑其判決。儘管如此，這些原則乃是確 

保受依習慣法設立的法院及宗教法院影響者享有《公約》權利的國家義務°

25. 公平審判的概念包括得到公平及公開審問的保障。訴訟公平意謂不受任何一 

方以任何動機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壓力或恐嚇或侵擾。例 如 ，在刑事訴訟中， 

法院若容忍被告面對公眾在法庭中表示的敵對情緒或對其中一方表示支 

持 ，從而損及辯護權16或具有同樣後果的敵意表現，審判就不是公平。法院

w 第 1298/2004號來文 > Becerra Barney訴哥倫比亞案，第 7.2段 。

39 第 577/1994 號來文，PolayCarapos 訴秘魯案•第 8.8 段 ，第 678/1996 號來文，GutierrezVivanco 
訴 秘 魯 案 ，第 7.1段 ，第 1126/2002號來文，CarranzaAlegre訴秘魯案，第 7.1段 。

4U 第 678/1996 貌來文，GutierrezVivanco 訴秘魯案，第 7.1 段 。

41 第 577./1994 號來文，PolayCampos 訴秘魯案，第 8.8 段 ；第 1126/2002 號來文，CairanzaAlegre 
訴 秘 魯 案 ，第 7.5段 *

4 2 第 105S/2002號來文，VargasMas訴秘魯案，第 6.4段 。

4 3第 1125/2002號來文，QuispeRoque訴秘魯案，第 7.3段 。

44 第 678/1996 號來文，GutierrezVivanco 訴秘魯案.第 7.1 段 ；第 1126/2002 號來文，CarranzaAlegre 
訴 秘 魯 案 ，第 7.5段 ：第 1123/2002號 來 文 ，QuispeRoque訴秘魯 案 ，第7.3段 ，第 1058/2002 

號 來 文 ，VargasMas訴秘魯案，第 6.4段 。

45 第 5 7 ^ 9 9 4  號來文，PolayCampos 訴秘魯案，第 8.8 段 ；第 678/1996 號來文，GutWrrezVivanco 
訴 秘 魯 案 ，第 7.1段*

4 6 第 T70/1997號 來 文 ，Gridin訴俄羅斯聯邦案，第 8.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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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陪審團表現種族主義態度，47或基於種族成見選出陪審團都是損及訴訟 

程序公正性的例子。

26. 第十四條僅保障程序的公正及公平，不能被解釋為可確保合格之法院不犯錯 

誤 。48—般應由 <公約》缔約國法院在某一案件中審核事實及證據或審核國 

内法的適用，除非可以確定，其評價或適用具有明顯的任意性質，或相當於 

明顯錯誤或拒絕正義，或法院違反其獨立性及公平義務。“在由陪審團審判 

的情況下，法宫對陪審團作出具體指示也適用同樣標準

27. 審問公平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審判能否迅速進行。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三款雖 

然明確就刑事訴訟無故拖延問題作出規定，但民事訴訟也不能以案件複雜或 

當事方行為為理由加以拖延，這種拖延違反本條第一項所規定的公平審判原 

則 。51如果這種拖延是由於缺少資源及長期經費不足所造成的，應儘可能補 

充司法工作的預算資源。52

28. 所有刑事案件或涉及民事訴訟案件的審判均應以言詞方式公開進行。審問公 

開可以確保訴訟透明度，從而是個人及整個社會利益的重要保障。法院應將 

言詞審判時間及地點的資訊公開給社會大眾，並在合理限制範圍内，為有興 

趣旁聽的公眾提供充分便利，除此之外，應考量到公眾對案件的潛在興趣及 

言詞審判的時間。53公開審判的規定並不一定適用所有上訴案件 > 這種訴訟 

也可以根據書面陳述進行，54也不適用於公訴人及其他政府機關作出的審前 

決定。55

29. 第十四條第一項確認法院有權以民主社會中的道德、公共秩序或國家安全為

4 7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第 3/1991號 来 文 ，Narraineti訴挪威案，第 9.3段 。

48 第 273/19S8 號來文，B.d.B.訴荷蘭案，第 6.3 段 ；第 1097/2002 號 來 文 ，MartinezMercader 等 

人訴西班牙案，第 6.3段"

4 9第 U 88/2003號 來 文 ，Riedl-Riedenstein等人訴德國案，第.7.3段 ；第 886/1999號 來 文 ， 

〈 Bondarenko訴白俄羅斯案，第 9.3段 ：第 1138/2002號 來 文 ，Arenz等人訴德國案，關於可 

否受理的決定，第 8.6段"

5° 第 253/1987號來文，Kelly訴牙買加案，第 5.13段 ：第 349/1989號來文，Wright訴牙買加 

案 ，第 8.3段 。

5 1第 203/1986號來文，MGnozHermoza訴秘魯案，第 11.3段 ；第 514/1992號來文，Fei訴哥倫 

比亞案，第 8.4段 。

52例 如 ，見結論性意見，剛果民主共和國，CCPR/C/COD/CO/3(2006)，第 2 1 段 ，中非共和 

國 ，CCPR/C/CAF/C0/2(2006)，第 16 段 《

53第 215/1986號來文 * VanMeurs訴荷蘭案，第 6.2段 。

M 第 301/1988號 來 文 ，R.M.訴芬蘭案，第 6.4段 •

5 5第 819/1998號 來 文 ，Kavanagh訴愛爾蘭案* 第 10,4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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瘳 教 # 意見

理 由 ，或當訴訟當事的私生活利益要求時，或法院認為公開審判會損害司法 

利益因而有嚴格必要拒絕所有或部分社會大眾列席旁聽。除這種例外情況， 

審判應開放給_般民眾包括新聞界參加，不應只限於某幾種人。即便拒絕民 

眾列席旁聽，判決結果包括主要調查的結果、證據及法律推論應予公開，除 

非涉及青少年的利益、婚姻爭端或兒童監護權另有規 定 。

四 、無罪推定

30. 根據第十四條第二項，凡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之前，應假定 

其無罪。無罪推定是保護人權的基本要素，要求檢方提供控訴的證據，保證 

在排除所有合理懷疑確定有罪之前，應被視為無罪，確保對被告適用無罪推 

定原則*並要求根據此原則對待受刑事罪行指控者。所有政府機關均有責任 

不對審判結果作出預斷，如不得發表公開聲明指稱被告有罪。56被告通常不 

得在審判中戴上手銬或被關在籠中，或將其指成危險罪犯的方式出庭。媒體 

應避免做出會損及無罪推定原則的報導。此 外 ，審前羈押時間的長短並不作 

為說明罪行情況及嚴重程度指標。57拒絕保釋58或在民事訴訟申的賠償責任判 

決59 *並不會損及無罪推定。

五 、刑事被告的權利

31, 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的所有刑事被告有權迅即以其通曉之語言，詳細 

報告被控罪名及案由。這是第十四條中第_ 項刑事訴訟的最低限度保障。這 

一保障適用於所有刑事案件，包括未被羈押者，但是不適用於提出指控前的 

刑事調查。M通知逮捕理由是由《公約》第九條第二項另外作出保障的。61「迅 

速」瞭解被指控的權利要求在有關個人根據國内法受到正式刑事追訴時或被

5 6第 770/IW7 號 來 文 ，Gridin訴俄羅斯聯邦案，第3,5及第8 3 段"

5 7蘭於（公約> 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九條(審前羈押)之間的關係•例如，見義大利結論性意見， 

CCPR；GTrA/CO/5(2006)，第 14 段 ，及阿根廷結輪性意見，CCPR/CO/70/ARC3(2〇Q〇) * 第 段 °
5 8第 788/1997號 來 文 ，Cagaa、Butin及 Astil丨ero訴菲律賨案，第7_3段"

5 9 第 207/1986號 來 文 * Mtrael訴法國案，第 9.5段 ：第 40S/1990號 來 文 ，W.J.H.訴荷蘭案，第 

6.2段 ：第 432/1990號來文，W.B.E.訴 荷蘭案，第 6.6段 •

6 9第 1056/2002號 來 文 .Khactiatrian訴亞美尼亞索，第 6.4段"

6 1第 253/1987號來文，Kelly訴牙買加案，第 5.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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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公開指控時立即得到訊息82。可以用口頭-如果後來經書面確認-或書 

面通知指控來滿足第三項第一款的具想要求，但訊息必須說明指控所依據的 

法律及聲稱的一般事實。在缺席審判的情沉下 > 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一款規

定 ：儘管被告缺席*但必須採取一切適當步驟通知被告有關指控及審判》ss
32. 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被告必須有充分時間及便利準備他的抗辯，並與 

他自己選任的辯護人聯絡。該條是公平審判及適用「武器平等j原則的一個 

重要基本保障。84在被告是貧困者的情況下，只有在審前及審判期間免費提 

供 通 譯 ，才可能確保與辯護人的聯絡。85什麼構成「充分時間」取決於每起 

案件的情況。如果辯護人合理地認為準備答辩的時間不足，他們有責任請求 

休 庭 。62 63 * * 66 67 68除非法官發現或應發現辯護人的行為遠反司法利益，否則締约國不 

必為該辯護人的行為負責。87如休庭的請求合理，則有義務批准，特別是在 

被告受到嚴重的刑事追訴，並且需要更多時間準備抗辯

3 3 .  「足夠的便利」必須包括能夠閱覽文件及其他證據；這必須涵蓋檢方計釗在 

法庭上針對被告提出的全部資料或可免於刑責的資料。69開脫罪責的實料應 

當不僅包括證明無罪的實料而且包括其他可能有助於抗辩的證據（比 如 ，證 

明自白非出於自願）。在指稱證據是在違反《公約》第七條獲得的情況下， 

必須提供關於這類證據獲得情況的資訊，以評估這一指控。如果被告不懂訴 

訟所用語言，但由熟悉該語言的辯讓人代理，則向辯護人提供索件中的有關 

文件可能便已足 夠 。7°

34. 與辯護人的聯絡權要求及時批准被告與辯護人聯繫。辯護人應當能夠私下會

6 2第 1128/2002號來文，MdrquesdeMorais訴安哥拉案，第 5.4段及第253M9 8 7號來文 ， Kelly 
訴牙買加索，第5,8段 。

63第 W I977號來文，Mbenge訴薩伊案，第 14.1段 。

54第 282/1988號來文，Smith訴牙買加索，第 10.4段 ；第 226/1987號來文及第256/19S7 號來 

文* Sawyers、Mclean及 Mclean訴牙買加案，第 13.6段众

55見第451/1991號來文，Harward訴挪威案，第 9.5段 。

M 第 1128/2002號來文，Morais訴安哥拉索，第 5.6段 。同樣，第 349/1989號來文，Wright訴 

牙買加索* 第 8.4段 ；第272/1988號來文，Thomas訴牙買加索，第 1]-4段；第 230/87號來 

文 ， Henry 訴牙買加，第 8.2段 ；苐 226/1987及 256/1987 號來文 ， Sawyers ' Mclean及Mclean 
訴牙買加案，第 13,6段 。

67第 1128没002號來文，M^rquesdeMorals筇安哥拉索，第5.4段 。

68第913/2000號來文，Chan訴蓋亞那案，第6.3段 ；第594/1992號來文，PMUp訴干里達及 

托巴哥案，第 7.2段 。

69見加拿大结論性意見，<XPR；C/CA>}/C0/5(2005)，第 13段 。

第451/1991號來文，Harward訴挪威索，第 9.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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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委託人，在充分尊重通信保密的條件下與被告聯絡D* 71另 外 ，辯護人應當 

能夠向刑事被告提供諮詢意見，根據公認的職業道德標準代表被告，而不受 

任何方面的限制、影 響 、壓 力 ，或不當的干涉。

35. 第十四條第三項苐三款規定被告受審時間不被無故拖延的權利° 這不僅旨在 

避免使被告過久處於命運不定的狀態，並且-如果在審判期間被羈押-旨在 

確保這類剝奪自由不超過具體案件情況的需要，而且符合司法的利益。必須 

根據每一案件的具體情況評估什麼才是合理；72主要兼顧到案件的複雜性、 

被告行為以及行政及司法機關處理案件的方式。在法院不允許保釋被告的情 

況 下 ，必須儘快地審判他們。73這一保障不僅涉及正式提出指控與應開庭審 

判之間的時間，而且還涉及直至上訴作出最後判決的時間。74所有階段，無 

論是第一審或上訴，都 不 得 「不當拖廷j 。

36. 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四款含有三個不同保障。第 一 ，要求被告有權到庭受審。 

在某些情況下，為適當進行司法有時允許缺席審判；比如，儘管及時事先將 

審判通知被告，但被告拒絕行使到庭權利。因 此 ，只有採取必要措施及時傳 

喚被告並事先通知其審判的曰期及地點，請其到庭，這類審判才符合第十四 

條第三項第四款。75

37. 第 二 ，如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四款規定，所有遭刑事追訴的被告有權親自替自 

己辯護或透過自己選擇的律師援助辯護，並有權被通知他享有這項權利。這 

一權利涉及到互不排斥的兩類辯護。有辯護人協助者有權在職業責任限度内 

對其辯護人作關於受理案件的指示，代表自己作證。同時，《公約》所有正 

式語言的措詞都很明確，規定由本人「或」由自己所選擇的律師援助進行辩 

護 ，因此被告有可能拒絕任何辯護人的協助。然 而 ，這一無辯護人的自我辯

第 U 17/2002號来文，Khomidova訴塔吉克案，第 6.4段 ；第 907/2000號來文，Siragev訴烏

茲別克案 1 第6..3段；第 770/1997號 來 文 ，Gridin诉俄羅斯聯邦案，第 8.5段 。

參 見 ，例 如 第 818/1998號來文，Sextus訴千里達及托巴哥案，第 7.2段關於被告受到死刑罪 

行指控與無具體情況合理說明延誤而開始審判之間的2 2 個 月 。在 第 537/1993號 來 文 ，Kelly 
訴牙買加案，第 5.11段 令 ，指控及開始審判之間延誤1 8 個月未遑反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三 

款 "也 參見第676/19%號來文，Yasseen及 Thomas訴蓋亞那案，第 7.11段(上訴庭判決與開 

始重審之間延誤兩年)及第 938/2000號 來 文 ，Siewpersaud、Sukhram及 Persaud訴千里達及托 

巴哥案，第 6.2段(締約國未說明延誤的理由，而整個刑事審判過程幾乎長達5 年）。

第 818/1998號 來 文 ，Sextus訴千里達及托巴哥案，第 7.2段"

第 1089/2002號來文，Rouse訴菲律賓案，第7.4段 ：第 1085/2002號 來 文 ，Taright、Touadi、 
Remli及 Yoitsft訴阿爾及利亞案，第 8.5段 。

第 16/1977號 來 文 ，Mbenge訴薩伊案，第 14.1段 ；第699/1996號來文，Maleki訴義大利案， 

第 9.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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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權不是絕對的。在具體審判中》出於司法考量可能會違背被告的意願而要 

求指定辯護人，特別是當其嚴重及不斷干擾進行適當審判或面臨嚴重指控， 

卻無法親自為自己辯護時、或必須保護易受傷害的證人在受被告詰問時不受 

威脅及恫嚇。然 而 ，對被告親自為自己辯護願望的任何限制，必須有客觀及 

足以重大的目的，不得超越維護司法利益所必要的程度。因此，國内法應當避 

免絕對地禁止個人在刑事訴訟中無辯護人協助，親自為自己答辯的權利。76

38. 第 三 ，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四款保障被告於法院認為審判有必要時為其指定辯 

護人辯護的權利，如被告無資力酬償，得免付之D在決定是否「有必要」應 

指定辯護人時，罪行的嚴重程度很重要= 77這與在上訴階段具有勝訴的某些 

客觀機會一樣。78 79 *在涉及死刑的案件中，被告必定都須在訴訟所有階段得到 

辯護人的有效協助。7S政府機關根據這一規定提供的辯護人必須能夠有效地 

代理被告。與個人所僱辯護人的案件不同，行為公然不當及能力不足，例 

如在死刑案中不經商量即撤回上訴81 *或在這類案件中證人作證時缺席，42都可 

能引發有關締約國對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四款的責任，但前提是法官認為 

辯護人的行為不符合司法利益。83 *如果法院及其他有關機關妨礙指定的辯護 

人有效地行使職責，也遠反該條。34

39. 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五款保障被告得親自或間接詰問他造證人，並得聲請法院 

傳喚其證人在與他造證人同等條件下出庭作證。對於碟保被告及其辯護人進 

行有效辯護，並因此保障被告擁有同樣法律權力促使證人出庭及像檢方一樣 

詰問任何證人，作為武器平等原則適用的這一保障很重要。然 而 ，這並不提 

供一個無限地讓被告或其辯護人所請求之任何證人出庭的權利，而僅是有權 

讓那些與答辯有關的證人出庭，並有適當機會在審判的某個階段訊問及反駁

™ 第 1123/2002號 來 文 ，CoireiadeMatos訴葡萄牙案，第 7.4及 7.5段.

7 7第 646A9 9 5號 來 文 ，Lindon訴澳大利亞案，第 6.5段 。

7 S第 341/1988號 來 文 ，Z.P.訴加拿大案，第 5.4段 。

7 9第 985/2001來 文 ，Aliboeva訴塔吉克案，第 6.4段 ；第 964/2001號 來 文 ，Saidova訴塔吉克 

案 ，第 6.8段 ；第 781/1997號來文，Aliev訴烏克籣案，第 7.3段 ；第 554A9 9 3 號 來 文 ， 

LaVende訴千里達及托巴哥索，第 5 8段 》

M 第 383/1989號 來 文 ，H.C.訴牙買加案，第 6.3段"

3 1第 253/1987號 來 文 ， Kelly訴牙買加索，第 9.5段 。

K 第 83S/1998號 來 文 ，Hendricks訴蓋亞那案，第 6.4段 ，關於初審證人作證其間而提交人律師 

缺席的案件，參見第775/1997號 來 文 ，Brown訴牙買加案，第 6.6段 。

8 3第 705/1996號 來 文 ，Taylor訴牙買加案，第 6.2段 ；第 913/2000號來文，Chan訴蓋亞那案， 

第 6.2段 ；第 980/2001號 來 文 ，Hussain訴模里西斯案，第 6.3段 。

S 4第 917/1996號 來 文 ，Arutyunyan訴烏茲別克案，第 6.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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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人 = 在這些限度内，並受關於違反第七條所獲之陳述'認罪及其他證據的 

使用的限制，85首先由締約國國内立法機構決定證據可否接受及法院如何評估。

40. 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六款規定，如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院所用之語言，應免費 

為備通譯協助之。這反映刑事訴訟中公平及武器平等原則的另一方面。36這 

一權利在口頭審理的所有階段均可享有；不僅適用於本國國民，也適用於外 

國人。然 而 ，原則上，如果被告的母語不同於法院的正式語言，但其掌握的 

正式語言的程度足以有效為自己答辯，則無權免費獲得任何通譯的協助。ST
41. 最 後 ，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七款保障有權不被強迫自供或認罪，必須從沒有來 

自刑事偵查機關為獲得認罪而對被告做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身體上壓迫或不 

當精神壓力的角度來理解這項保障。當 然 ，以違反《公约》第七條的方式對 

待被告以獲取自白，是不可接受的。86 87 88國内法必須確保不得援引遠反《公約》 

第七條取得的證詞或口供作為證據*但這類資料可用作證明已經發生該條所 

禁止的酷刑或其他處遇的證據89 90。在這種情況下，應由國家證明被告的陳述 

是出於自願。M

六 、青少年

42. 第十四條第四項規定，少年之審判，應顧念被告年齡及宜使其重適社會生 

活 ，而酌定程序。青少年應當至少享有《公約》第十四條給成年人提供的同 

樣保障及保護。另 外 ，青少年需要特別的保護。在刑事訴訟中，他們尤其應 

當直接得到所受指控的通知，並且在當情況下透過其父母或法律監護人在準 

備及提出答辯時得到適當協助；在有辯護人、其他適當協助以及父母或法律 

監護人出庭的情況下，特別是考量到其年齡及處境，應當儘快在公正審理中

8 5覓以上第6 段 。

8S第2 I9A9 8 6號來 文 ，Guesdon訴法國索，第 10.2段 。

87同上》

8 8第 1208/2003號 來 文 ，《Kurbonov訴塔吉克案，第6.24.4段 ；第 1044/2002號 來 文 ， Shukurova 
訴塔吉克案，第8.2-8.3 ; 笫 1033/2001號 來 文 ，Singarasa訴斯里蘭卡案，第 7.4段 ；第 

912/2000號來文，Dedal丨訴蓋亞那案，第 5.1段 ；第 253/1987號來文，Kelly訴牙買加案， 

第 5.5段 。

83 <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慜罰公約> 第十五條：關钤使用違反{公约〉 
第七條所镬得的其他證據，見卩上第6段 •（編輯者炷：技89為一般性意見英文版有，但簡 
體中文版所遺漏*)

9 0第 1033/2001號 來 文 ，Singarasa訴斯里蘭卡案，第 7.4段 ；第 253/1987號來文，Kelly訴牙買 

加 案 ，第 7.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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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審判，除非這被視為不符合兒童的最佳利益。應當儘可能避免在審前及 

審判期間進行羈押。”

43. 各國應當採取措施，建立適當的少年刑事司法制度，以確保貪少年得到與其 

年紀相當的處遇。重要的是規定一個最低年齡；該年齡以下的兒童及少年不 

應當受刑事審判；該年齡應考量到其身心發育尚不成熟。

44. 在適當情況下，特別是在有利於觸犯刑法禁止行為的青少年重新做人的情況 

下 ，應當考量採取刑事诉訟以外的措施，比如犯罪者及受害人之間的調解、 

與犯罪者家庭會談'諮詢或社區服務、或教育方案，條件是這些措施符合本

《公約》及其他有關國際人權標準的規定。

七 、上級法院的覆判

4 5 .  《公约》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凡被判定有罪者，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 

判 其 有 罪 判 決 及 所 科 刑 罰 》如 各 種 不 同 語 言 的 用 詞 表 述 （crime、

(feZ/fo)顯 示 ，該保障不僅限於情節最重大之罪？既然這是《公 

約》承認的權利，並非僅由國内法規定，因此本倏中的「侬法」一詞並非旨 

在將覆判的根本權利交由締約國任意決定。依法的措詞實際上指涉確定上級 

法院的覆判方式，K以及哪一法院根據《公約> 有責任進行覆判。第十四條 

第五項不要求各締约國規定多級上訴。* * 93然而該項提到國内法•；這應解釋為： 

如果國内法提供更多級的上訴，為有罪判決者必須能夠有效向每層級提出上 

訴 。94 * *

46. 第十四條第五項並不適闱於法律訴訟中確定權利及義務的程序K或刑法上訴 

審理之外的任何其他程序，比如關於憲法上的請求。66

47. 違反第十四條第五項的情況不僅包括第一審法院判決如果是終審的，而且還 

包括在下級法院宣布無罪後上級法院不能根據國内法覆判上訴法院97或终審

見關於第二十四條(兒f 權利 )的第n號一般性意見(1989)，第 4 段 。

第 1095/2002號 來 文 ，GomarfzValera訴西班牙素，第？.]段 ；第 64/1979號來文 ’ SaigardeMontejo 
訴哥 倫 比 亞 案 ，第 10.4段 。

第 1089/2002號 來 文 ，Rouse訴 菲 律 賓 案 ，第 7 .6段 。

第 230/I9S7 號 來 文 ，Heiwy訴 牙 買 加 索 ，第 8.4段 。

第 450/1991號 來 文 ，I.P.诉 芬 蘭 案 ，第 6.2段 。

第 3：52/〖9 8 9號 來 文 ，Douglas、Gentles、Kerr訴 牙 買 加 索 ，第 1L2 段 。

第 1095/2002號 來 文 ，GomarizVa丨era訴 西 班 牙 案 ，第 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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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為有#判決。58當一國的最高法院既是第一審又是唯一審判法院時， 

並不因為有關締約國最高法院進行審判這一事實而可以抵銷獲^•上級法院

覆判的任何權利；相反■除非有關締约國就此作出保留，這一制度不符合《公

约》 。"

48. 第十四條第五項所規定的上級法院覆判為有罪判決及判刑的權利，要求締约 

國有義務根據充分證據及法律、為有罪判決及判刑而進行實質性覆判，正如 

允許正當審查案件性質的程序一樣 。̂ 僅限於覆判為有罪判決的形式或法律 

間 題 ，而根本不考量事實情況，這並不符合《公约》的要求。Wl然 而 ，只要 

法院的覆判能夠研判案件的事實面向，則第十四條第五項不要求完全重新審 

判 或 「審理」582。因此 > 比如說，如果上級法院詳盡地審查對為有罪判決者 

的指控，考量在審判及上訴時提交的證據，發現具體案件中有足夠犯罪證據 

而證明有罪，就不違反《公約> 。w
49. 如果為有罪判決者有權得到第一審法院推理正當的書面判決書、以及有效行 

使上訴權所需的至少第一級上訴法院-在國内法規定多級上訴的情況下‘'°4的 

其他文件-比如審判紀錄，則為有罪判決得到覆判的權利就能夠有效行使。 

a5如果違反同一條第三項第三款而不當延誤上級法院的覆判，則已損害該權 

利的有效性而且也違反第十® 條第五項。tM 98 * * 101

9 8 第 1073/2002號 來 文 ，丁errdn訴 西 班 牙 案 ，第 7.4段 。

9 9 同 上 。

邮 第 11002002號來文，Bandajev伞y 訴白俄羅斯案► 第10.13段 ；第 985/200丨號来文 ， Aliboeva 
秭 塔 吉 克 案 ，第 6. 5段 ：第 9力/2 0 0 1號 來 文 ，Kbalilova訴 塔 吉 克 案 ，第 7. 5段 ；第 

623<627/1995號來夂，Domykovsky等人訴喬治S 索 ，第 18.11段 ：第 964/2001號來文， 

Saidova訴塔吉克索•第6.5段 ；第 802/19卯 號 來 文 ，Rbgerson訴澳大利 亞 索 ，第 7,5段 ； 

第 662/1995號來文，Luratey訴牙買加案，第 7.3段 •

101第 宂 1/1996號來文，GSmezWzquez; # 西班牙案 > 第 1U 段 。

笫 11 〖0/2加 2號 來 文 》Rolando訴菲律賓案•第 4.5段 ：第 984/2001號 來 文 ，Juma訴澳大利 

S案 ，第 7.5段 ：第 536/丨9 9 3號 來 艾 ，Perera訴澳大利亞棄 > 第 6.4段 ，

如 例 如 * 第 U 56ft0〇3號 來 文 ，PirezEscoiar坼 西 班 牙 案 .第 3 段 ；第 13S9 / 2005號 來 文 ， 

BertelliGd丨vez訴西班牙案，第 C 5 段 。

第 卯 3/丨9 9 9號來文 ， VanHu丨s 訴 荷 蘭 索 ，第 6.4段 ；第 709/1996號來 文 ，Bailey訴牙買加 

索•第7,2段 ，•第663/丨9 9 5珑來文，Morrison訴牙買加索，第 8.5段 ，

第涵2/丨的5 號來文* Lumiey訴牙質加案，第 7.5段 。 

t K 第 845/I99S 號來文，Kennedy千里達及托&哥索，第7.5段 ；第 818/1998號來文• Sextus泝 

千里達及托&哥 案 ，第 7.3段 ；第 750/丨9 9 7 號來文，Daley訴牙買加案、第 7,4段 ；第 

665/1995號來夂.Brawn及 Parish訴牙買加索，第 9.5段 ：第 614/1995铳來文'Thomas锜 

牙買加索，第9.5段 ；第590/1994號來文，Bennet訴牙買加案，第 10.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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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只適用於已經開始執行判決的覆判制度，不符合第十四條第五項的規定，無 

論這類覆判是否可由為有罪判決者要求或取決於法官或檢察官的裁量權。w
51. 就死刑索而言，上訴權特別重要。覆判一名為有罪判決原住民死刑判決的法 

院如拒絕提供律師辯護，不僅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四款，而且也同時違反 

第十四條第五項。這因為在此種情況下，拒絕提供上訴的律師辯護，實際上 

排除由上級法院有效地覆判為有罪判決及判刑。™ 如果辯護人不打算在法庭 

上作任何答辯，但沒有通知被告，從而剝奪其尋找替代辯護人以在上訴法院 

陳述的機會，則也侵害為有罪判決獲得覆判的權利。

八 、誤 判 案 的 賠 償

52. 根 據 第 《公约》第十四條第六項，如果有罪判決被推翻，或根據新的或最新 

發現的事貧最終表明有誤判而赦免，則應當依法向终審為有罪判決及因這樣 

為有罪判決而遭受懲罰的人支付賠償。ii9各締約國有必要制定立法 > 確保可 

實際支付本條規定的賠償，並且在合理期限内支付賠償。

53. 如果證明完全及部分是由於被告人的原因而未能及時發現這類重要事實，則 

不適用此保障；國家在這種索件中應承擔舉證貴任。另外，如果上訴推翻有 

罪判決（比如在判決成為最终判決之前或赦免是屬於人道性質或裁量性質 

的赦免、或出於衡平考量），則不意味著有誤判，不須賠儐。m

九 、不 得 就 同 一 罪 名 再 予 審 判 或 科 刑

5 4 .  《公約》第十四條第七項規定，任何人依一國法律及刑事裎序經終爲判決判 

定有罪或無罪開釋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科刑。這反映不得就同一 

罪名再予審判或科刑的原則。該條禁止將已為有罪判決或宣告無罪的人再次

第 1100/2002號來文，Bandajevsky訴白俄羅斯索，第 10.13段 ；第836/1998號來文，Gelazauskas 
訴立陶宛案，第 7.2段 《

11)8第 554/1993號來文，LaVende訴千里達及托巴哥案，第 5-8段 。

i<w見第 750/1997號 來 文 ，Daley訴牙買加案 > 第？.5段 ；第 6S0/W9 6號 來 文 ，Gailimore訴牙買 

加 索 ，第 7 , 4段 ；第 668A9 9 5 號來文，Sm池 及 Stewart訴牙買加索，第 7 . 3段 ：另見第 

928/2000號來文 ' Sooldal訴千里達及托巴哥索，第 4J0 段 。 

m 第 963/2卯！號 來 文 ，Uebergang訴澳大利亞案，第 4.2段 ；第 880/1999號 來 文 ，Irving訴澳 

大利亞案，第 8.3段 ；第 40S/1990號來文，W工H,訴荷蘭索，第 6.3段 。

第 8S0/〗9 9 9號來文，Irving訴澳大利亞案，第 8.4段 ；第 868/1999號來文，Wiison訴菲律賓 

索 ，第 6.6段 。

m 第沾 /i9 8 i 號 來 文 ，:Muhonen訴芬珐索，第 H.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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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上同一法院，或為同一犯罪帶上另一法院，因此，比如說，民事法院已經 

宣告無罪的人不能在軍事或特別法院上就同一罪行再次受審。第十四條第七 

項並不禁止缺席判決為有罪判決的人要求重新審判，但對第二次定罪適用。

55. 重複懲罰不遵守一再發出的服兵役令的依信念拒服兵役者，可構成懲罰同一 

罪 行 ，如果這一拒絕是出於同一不變的信念上的決定的。113

56. 如果上級法院推翻一項定罪並下令再審，也不會違反第十四條第七項規定的 

禁止。114另 外 ，這項規定不禁止特殊情況允許的重新進行刑事審判；例 如 ， 

發現判處無罪時無法提供或不知道的證據。

57. 這一保障僅適用於刑事犯罪，而 非 《公約》第十四條所指刑事處罰之外的紀 

律措施。115另 外 ，它不保證兩個以上國家之法院的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 

或科刑》116 117然 而 ，這一理解不應當削弱各國透過國際公約而防止重新審判同 

一刑事罪行的努力。m

十 、第十四條與（公約> 其他條款之間的關係

5 8 .  《公約》第十四條作為一套程序上的保障，通常在執行《公約》更實質性的 

保障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像是必須從一件訴訟案件中確定一人刑事追訴及其 

權利及義務的角度來考量這些保障。從程序上來說，與 《公約》第二條第三 

項所規定有效救濟權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總而言之，一旦出現違反第十四 

條保障的情況，都應當遵守該條規定》118然 而 ，就由上級法院覆判為有罪判 

決及判刑的權利而言，當援引向上訴法院上訴的權利時，《公約》第十四條 

第五項相對第二條第三項而言具有特別法的性質。119

59. 在審判最終處以死刑的案件中，嚴格遵守公平審判的保障特別重要。審判未 

遵 守 《公約》第十四條而最終判以死刑，構成剝奪生命耀（《公約》第六條）。m

113見聯合國任意拘留問題工作組：第36/1999號意見(土耳其），£/匸从4/2001/14/八(!£1.1，第 9  

段 ；第 24/2003 號意見(以色列），E/CN.4/2M5/6/A<id,l ，第 3 0段"

114第 277/1988號 來 文 ，Ter^nJij6n 訴厄瓜多案，第 5.4段 。

115第 1001/2001號 來 文 ，GerardusStrik訴荷蘭案 * 第 7.3段 。

U6 第 ® 2/1996號 來 文 ，A.R.J 訴澳大利亞案，第6.4段 ；第204/1986號來文 .A.P.訴義大利案， 

第 7.3段 。

117參 見 ，例 如 ，{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 ，第二十條第三項。

118如第1〇33/2001號來文，Singarasa訴斯里蘭卡索，第 7.4段 ；第 823/1998號 來 文 =Czemin 
訴捷克共和國案，第 7.5段 。

119第 1073/2002號來文 * Terr6n 訴西班牙案，第 6.6段 《

1M 例 如 ，第1044/2002號來文，Shakurova訴塔吉克案，第8.5段(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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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不當對待被指控刑事犯罪者，並強迫其在脅迫下作出自白或簽署自白，兩者 

均 遠 反 《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公約》第七條關 

於禁止的不被強迫作不利於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的第十四條第三項 

第七款。* 121 122

61. 如果某人有犯罪嫌疑同時根據《公約》第九條被羈押，並受到犯罪指控，但 

未予審判，也可能同時違反《公約》第九條第三項及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三款 

所載禁止無故拖延審判的規定。m

62. 《公約》第十三條的程序性保障納入也反映在第十四條中的正當程序概念123， 

因此應當根據後一條款的精神來解釋。就國内法授權司法機關來決定驅逐或 

遣送出境而言，適用第十四條第一項所規定法院及法庭前人人平等的保障及 

其所含的公正 '公平與武器平等原則。124然 而 ，在驅逐作為刑事制裁或遑反 

驅逐令依刑法可受處罰的情況下，則適用第十四條的所有相關保障。

63. 刑事訴訟的進行方式可能影響到行使及享有 <公約》第十四條之外的權利及 

保 障 。因此，比如說，針對記者發表某些文章而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三款 

提起的誹镑刑事訴訟數年懸而未決* 可能導致被告處境不安及受恐嚇的情 

況 ，並因此具有不當限制其言論自由權（《公約》第十九條）的令人不寒而慄 

的影響。125同樣，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三款拖延刑事訴訟多年，並且被告 

必須在訴訟未決期間留在該國，則可能侵害《公約》第十二條第二項所保障 

的個人離開本國的權利。126

6 4 .  《公約》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以一般平等之條件，服本國公職。達 

反該條而解除法官職務可能違反這一保障與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的法院獨

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七款）；第915/2000號來文，Ruanetov訴烏茲別克案，第7.6段(違反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第二款、第四項、第五項及第七項）；第 913/2000號 來 文 ， 

Chan訴蓋亞那案，第 5.4段(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二款及第四項）；第 U 67/2003號 來 文 ， 

Rayos訴菲律賓案，第 7.3段(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二款）》

121第 1044/2002號來文，Shakurova訴塔吉克案，第 8.2段 ；第 915/2000號來文，R _ e t o v 訴烏 

茲別克案，第 7 .2段 及 第 7 .3段 ；第 1042/2001號 來 文 ，Boimurodov訴塔吉克案，第 7 .2段 

以及許多其他來 文 。關於禁止接受遑反第七條所獲證據，見以上第6 段及第 4 1段 。

122第 908/2000號來文，Evans訴千里達及托巴哥案，第 6.2段 ；第 838/1998號來文 ， Hendricks 
訴蓋亞那案，第 6.3段 ，及許多其他來文。

123苐1051/2〇〇2號來文，Ahani訴加拿大案，第 10.9段 * 另見第961/2000號來文，Everett訴西 

班 牙 案 ，第 6.4段(引渡）^ 第 14380005號來文，TaghiKhadje訴荷蘭 案 *第 6.3段"

見第961/2000號來文，Everett訴西班牙案，第 6.4段"

第 909/2000號 來 文 ，MujuwanaKankanamge訴斯里蘭卡案，第 9,4段 》

126第 263/1987號來文，GonzalesdelRio訴秘魯案，第 5.2段 及 5,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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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程序法或其適用如有以第二條第一頭或第二十六條所列任何一種標準為依

球的區分 ,或無視第三條所規定的男女有權平等卒有 《公約》第十四條規定

的保陣 ,則不僅違反本條第一項規定 「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
,悉屬平等」

的規定 ,而且遠構成歧視 。
坨8

田
第 933仡000號來文 ,Mm”oBusyo等 人訴岡ll果民主共和國朵 ,第 5.2段 ;第 81碎/l奶8號來
文 ,比Sm㎞0V訴白俄羅斯朱 ,第 7.3段 。
吃8第
202/l少86號來文 ,At° delAvell鈕 al訴秘．皆、朱 ,第 l0.1段及 10.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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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二屆會議(2014年）

第35號一般性意見：人身自由及安全（（公約> 第九條）

一 、前言

1 .  本一般性意見取代1982年通過的第8 號一般性意見（第十六屆會議）。

2 .  第九條承認與保護人身自由及人身安全。在 《世界人權宣言》中 ，第三條宣 

示 ，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及人身安全。這 是 《世界人權宣言》所保護的 

第一項實質性權利，它顯示《公約》第九條對個人及整個社會的深刻重要意 

義 。人身自由與安全本身就是寶貴的，另 外 ，從歷史上來說，剝奪人身自由 

與安全從來都是影響享受其他權利的主要手段。

3 .  人身自由關切身體不受約束，不是一般的行動自由。1人身安全是指身心不 

受傷害或身心完整，如下面第9 段所詳細論述。第九條保證這些權利為人人 

所 有 。「人人」 ，除其他外，首先包括男孩、女孩、士兵、身心障礙者、女 

性同性戀者、男性同性戀者、雙性戀及跨性別者、外國人、難民及尋求庇護 

者 、無國籍人、移徙工人、被判罪者及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的人。

4 .  第九條第二項至第五項列舉保護人身自由及安全的具體標準。第九條的一些 

規定（第二項的部分及整個第三項）只適用於與刑事訴訟有關的情況。但其餘 

部 分 ，特別是第四項規定的重要保障，即由一個法庭對羈押合法性進行審查 

的權利，適用於所有被剝奪自由的人。

5.  與第十二條所說只是對行動自由的限制相比，剝奪自由涉及對活動的更嚴格 

限 制 ，將其限制在一個更狹窄的空間内。2 *剝奪自由的例子包括員警拘留、 

arraigo、3還押羈押、判罪後監禁、軟禁4 、行政拘留、非自願住院、5兒童 

機構監管及在機場的某個禁區内監禁6以及非自願轉送。7這類例子包括對一 

個已經被拘留之人採取更嚴格的限制，例 如 ，單獨監禁或使用限制行動的裝

854A999, Wackenheim 訴法國，第 6.3 段 。

263/1987, GonzMez del Rio 訴秘魯，第 5.1 段 ；833/1998, Karker 訴法國 France，第 8.5 段- 

見結論性意見：墨西哥(CCPR/C/MEX/CO/5, 2 0 1 0年），第 15段"

1134/2002, Gorji-Dinka訴喀麥隆，第 5.4 段 ；另見結論性意見：英國(CCPR/C/GBR/CO/6, 2008

年）* 第 17段(管制命令，包括最多16個小時的宵禁）。

754/1997，A.訴紐西蘭，第 7.2段(精神健康）；見結論性意見：莫爾多瓦共和國(CCPR/C/MDA/ 

C0/2,2009)，第 13 段(傳染病）"

見結論性意見：比利時(0^^11/03/81/8£1^，2004)，第17段(抅留待驅逐的移民）》

R_12/52, Saldfas de L6pez 訴烏拉圭，第 13 段 。

P age 123



仁氏再玫竹︴刊口竹仁的

一

孖我一:∥︳見

置。
8在
服兵役期間 ,相 當於剝奪平民自由的限制 ,如果未超過一般兵役的

迫切需要範圍或未偏離有關締約國武裝部隊內部的一般生活條件 ,就可能不

構成剝奪自由。
9

6.剝奪人身自由是沒有自由同意的。自願去員警派出所參加調查、知道任何時
候可自由離開的人 ,不算是被剝奪自由的人。

Ⅲ

7.締約國有義務採取適當措施保護人身自由不被第三者剝奪 。
H締
約國必須保

護個人不被刑事罪犯或被違法團體綁架拘禁 ,包括在其境內活動的武裝或恐

怖分子集團。它們還必須保護個人不被合法組織錯誤地剝奪自由 ,如雇主、

學校及醫院。締約國應儘可能採取適當措施保護個人不因其他國家在其境內

的行動而被剝奪自由。
坨

8.在才ㄙ人或機構被締約國給子能力或授權行使逮捕或拘禁權力的情況下 ,締約
國仍有責任遵守或確保遵守第九條 。它必須嚴格限制這些權力 ,必須給予嚴

格及有效的控制 ,確保這些權力不被濫用,不會導致任意或非法逮捕或拘禁。

如果確實發生任意或非法逮捕或拘禁 ,它還必須向受害者提供有效救濟。
路

9.人身安全權利保護個人身體或精神不被故意傷害 ,不論受害者是被拘禁還是
未被拘禁。例如 ,締約國官員如果無故傷害別人身體 ,即侵害人身安全權利。

Ⅱ

人身安全權利還要求締約國採取適當措施 ,對在公共場所的人員受到死亡威

密做出反應 ,通常是保護個人免受來自任何政府或私人對其生命或身體完整

的可預見威脅。
怡
締約國既要採取措施防止未來的傷害 ,又要採取回溯措施 ,

如針對過去的傷害執行刑法 。例如 ,締約國必須針對不同類受害者所遭受不

同形式的暴力作出適當反應 、如對人權捍衛者及記者的恐嚇 、對證人的報

復 、對婦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武裝部隊中戲弄新兵 、對兒童的暴力、

8見
結論性意見:捷克共和國(CCPⅣ C/CZE/CO/2,2007),第 13段 ;及大韓民國(CCPⅣC/oⅣCo/3,
200b),第 13段 。
’
265/lθ 87,Vuolanne訴芬蘭 ,第 θ.再 段 。
ml7兒
仡008,JesSop訴 紐 西蘭 ,第 7.夕-7.l0段 。

ll見
結論性意見 :葉門(CCPRˊ C/YEM/CO/5,2012),第 “段 。
趁
31少/1988,CaΠ bnGarc伍 訴厄瓜多 ,第 5.l巧 .2段 。
竹
見結論性意見 :瓜地 .馬拉(CCPⅣ C/GTM/Co/3,2012),第 16段 。
“
6l3/19奶 ,Leellong訴 牙買加 ,第 少.3段 。
路
15石0仡007,Marcel1組 a及 GumanOy訴 菲律賓 ,第 7.7段 ,如果締約國意圖在其境外對一個人行
管轄權 ,因 而發佈追殺令或類似的死刑判決 ,授權殺死受害者 ,締約國就也侵害人身安全權 。
見結論性意見:伊朗伊斯簡共和國 (CCPⅣ C/79/Add.25,19必 ),第 9段 ;下面第 63段(討論治
外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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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的暴力，16以及對身心障礙者的暴力。17缔約國還應 

防止及處理在執法過程中不合理使用武力的問題，l*並保護其人民不受私人 

安全武裝的欺侮以及搶支濫用所造成的危 險 。19人身安全權利並不是針對所 

有對身體或精神健康的危險，也不涉及作為民事或刑事訴訟對象間接受到的

健康影響。2°

二 、任 意 拘 禁 及 非 法 拘 禁

10. 人身自由權利並非絕對。第九條承認，有時候剝奪自由是合理的，例 如 ，在 

執行刑法過程中。第一項要求，不得任意剝奪自由，且執行時必須尊重法治。

11. 第一項第二句禁止任意逮捕或拘禁，而第三句禁止非法剥奪自由，即剝奪自 

由不是依照法律所確定的;f艮據及程序。兩項禁止重疊，因為逮捕或拘禁可能 

違反適用的法律，但不是任意的；或 者 ，法律上允許，但卻是任意的；或既 

是任意又是違法。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逮捕或拘禁也是任意的。21未經授權 

對犯人進行超過其刑期的監禁既是任意也是非法，22未經授權延長其他形式 

的拘禁也是如此。不顧要求將被拘禁者釋放的司法命令繼續監禁被拘禁者， 

也屬於任意及非法。23。

12. 逮捕或拘禁可能是依國内法授權的，但仍可能屬於任意。「任意」這一概念 

不能及「違法」劃等號，必須給予更廣泛的解釋，使其包括不適當、不正當、 

缺乏可預見性及正當法律程序，24以及合理性、必要性及比例原則等要素。 

例 如 ，根據刑事指控實行的還押拘禁，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是合理的、有必 

要 的 。25除司法機關做出有一定期限的徒刑判決以外，關於對一個人繼續實 

行任何形式拘禁的決定，若非定期審查繼續拘禁理由的結果，就屬於任意。26

13■「逮捕」一詞係指抓獲某人從而開始剝奪其自由；「拘禁」一詞係指從逮捕

16見結論 性 意 見 ：薩爾瓦多 (0^幻 (：0/78/81^，2003 )，第 1 6 段 。

17見結論性意見：挪咸(CCPR/C/NOR/CO/6, 2 0 1 1 )，第 10段 。

18 613/1995, Leehong訴 牙 買 加 ，第 9.3段 ；見 《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及火器基本原則> (1990) »

19見結論性意見：菲律賓((：0?11/(：/?吼/0)/4,2012)，第 14段 《

2° 1124/2002, Obodzinsky 訴 加 拿 大 ，第 8.5 段 。

21 414A990, Mika Miha訴 赤 道 幾 内 亞 ，第 6.5段 。

22見結論性意見：巴 西 (0^1«：沿11^(：0/2,2005)，第 16段 。

23 856/1999, Chambala 訴 辛 巴 威 ，第 7.3 段 。

24 1134/2002,Gorji-Dinka訴 喀 麥 隆 ，第 5.1 段 ；305/1988,VanAlphen訴 荷 蘭 ，苐 5.8段 。

25 ]369/2005，Kulov訴吉爾吉斯，第 8.3段 。刑事索件中的審前羁押在下面第四節中論述。

26 1324/2004, Shafiq[訴澳大利亞，第 7.2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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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的剥奪自由，其延續時間從抓獲開始至釋放。27 28第九條含意範圍内的逮 

捕不一定是國内法律所界定的正式逮捕。23對已在押者另外實行剝奪自由的情 

況下，如基於無關的刑事指控實行的羁押，剝奪自由的開始也相當於逮捕。29

1 4 .  《公約》並未詳細列舉剝奪一個人自由的允許原因。第九條明確承認個人可 

因刑事指控而被羈押，而第^*一條明確禁止以不能履行契約義務為由實行監 

禁 。3°涉及剝奪自由的其他制度也必須依法確立，還必須包括防止任意拘禁 

的程序。法律規定的理由及程序不得損害人身自由權利。31有關制度不得有 

相當於刑罰而沒有適當保護的規定，從而規避刑事司法制度的限制。32雖然 

拘禁條件問題主要是在第七條及第十條中闡述的，但如果對待被拘禁者的方 

式與表面上拘禁他的目的沒有關聯，即可能是任意拘禁。33没有充分解釋、 

沒有獨立的程序性保障而以藐視法庭為由實行的嚴厲監禁懲罰屬於任意。34

15. 在締約國不是為進行刑事訴訟而實行安全拘禁（有時稱為行政拘禁或拘留） 

的情況下> 35委員會認為，這種拘禁有成為任意剝奪自由的嚴重危險。36這 

種拘禁一般就等於任意拘禁，因為還會有其他可消除威脅的有效措施，包括 

刑事司法制度。如果在非常例外情況下，以當前、直接及緊迫威脅為由，對 

被認為帶來這種威脅者實行拘禁，締約國就有舉證責任，證明有關人員確實 

會造成這種威脅，證明不能通過其他措施消除威脅，而且，隨著拘禁時間的 

延 長 ，這種舉證責任還會增加。締約國還需要表明，拘禁時間不會超過絕對 

必 要 ，可能的總拘禁時間是有限度的，在任何情況下都完全遵守第九條所規

27 «1/1995, Spakmo 訴 揶 威 ，第 6.3 段"

28 1460/2006, Yklymova 訴土庫曼，第 7.2-7J 段(事實上的軟禁）；1096/2002, Kurbanova 訴塔吉克， 

7.2段(下逮捕令之前拘留

29 635/1995, Morrison 訴牙買加，第 22.2-22.3 段 ；1397/2005, Engo 訴喀麥隆，第 7.3 段 。

處罰與民法債務有關的詐欺而以刑事罪行為羁押不遑反第十一條，也不屬於任意羁押》 

1342/2〇05, Gavrilin 訴白俄羅斯，第 7.3 段 。

31 1629/2007, Fardon 訴澳大利亞，第 7.3 段 。

3 2同 上 ，第 7.4(3)-7.4((〇段；見結論性意見：美利堅合眾國 ( 0 0 51^(：/113^(：〇/3/1^1丨，2006) ，第 

19段 ；第 3 2號一般性意見，第 15段及第丨8 段 。

33 1629/2007, Fardon泝澳大利亞，第 7.4(a)段(通常是在與前判決相同之狱所體制下執行民事管 

收）；見結論性意見：比利時(0：?11/(：0/81/6£1^2004)，第18段(安置於監獄中精神疾病增建 

設施中)及英國(CCPR/CO/73/UK，2001)，第 16段(將尋求庇護者拘禁在監狱中）。

34 1189/2003, Fernando 訴斯里蘭卡 * 第 9.2 段 ；1373/2005, Dissanakye 訴斯里蘭卡，第 8.3 段 。

35本段所涉是安全拘禁，而不是下面第2 1段中所說判決後的預防性拘禁或為引渡或移民控制而

實行的收容，見下面第18段"

3 6 見結論性意見：哥倫比亞((^^11/(：/03170)/6,2010)，第 20段 ，及約旦(0^1?/(：/：[〇1</(：0/4， 

2010)，第 II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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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保障。同時保證由法院或其他具有同樣獨立及公正特點的法庭進行及時 

及定期審查，因為司法機關是這些條件的必要保障，同時取得最好由被拘禁者 

選擇的獨立法律諮詢，並對被拘禁者公開至少是據以做出裁決的證據要素。3T

16. 極惡劣的任意拘禁事例包括拘禁被指控犯罪者的家屬，而其家屬並未被指控 

犯有任何罪行；扣押人質及被捕者以索取贿賂或為其他犯罪目的。

17. 作為處罰合法行使《公約》所保障權利的逮捕或拘禁屬於任意逮捕或拘禁， 

有關權利包括意見及言論自由（第十九條） ， 3 8 集 會自由（第二十一條） ， 結社 

自由（第二十二條），宗教自由（第十八條)及隱私權（第 十 七 條 原 則 上 ，違 

反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條或第二十六條而以歧視理由實行的逮捕或拘禁，也 

是任意的。37 * 39 40遑反第十五條回溯性刑事處罰的拘禁也等於任意拘禁。4(1違反

《公約》中的許多實質性及程序性規定的強迫失蹤，構成特別嚴重的任意拘 

禁 。明顯不公正審判後的監禁屬於任意，但不是違反第十四條中為刑事被告 

所規定具體程序性保障的每個行為都造成任意拘 禁 。41

18. 移民控管程序中實行的收容本身不屬於任意拘禁，但必須是根據有關情況決 

定的合理、必要、適當的收容，並隨著時間的延續進行重新評估。42對非法 

進入締約國領土的尋求庇護者，最初可實行短期收容，以對其入境進行登 

記 、記錄其要求及確定其身分（如果有疑問）。43在缺乏個人特有的具體原因 

的情況下，如個人潛逃的可能、對他人犯罪的危險或對國家安全的危險行 

為 ，在解決他們的要求時繼續收容他們，會構成任意拘禁。44決定時必須逐 

案考慮有關因素，而不是根據抽象類型的強制規則。必須考慮採取可達到同 

樣的目的之較低侵犯性手段，如報告義務、擔保或防止潛逃的其他條件，必 

須接受定期評估及司法審查》45關於收容移民的決定必須考慮到收容對其身

3 7 關 於 （公約> 第九條與第四條以及國際人權法的關係，見下面第6 4段至第67段 "

3S 328/1988, Zelaya Blanco 柝 尼 加 拉 瓜 ，第 10.3 段  °
39 13M/2004,CTNeill及 Quinn訴 愛 爾 蘭 ，第 8.5段 (未發現違法）；見結論性意見：宏都拉斯 

(CCPR/C/HND/CO/1,2006) ，第 13 段 (根據性傾向的拘禁），及喀麥隆 (CCPR/C/CMR/CO/4， 
2010)，第 12段 (對成人雙方基於同意進行同性活動的監禁）《

40 1629/2007, Fardoti 訴 滇 大 利 亞 ，第 7.4(b)段 。

41 1007/2001，S in e iro F e n ^ n d e z訴西班牙，第 6.3段(判決来經上級法院審查，違反第十四條第五 

項 ，但不違反第九條第一項

42 560/1993, A.訴澳大利亞，第 9.3-9.4 段 ；794/1998, Jalloh 訴荷蘭，第 8.2 段 ；1557/2007, Nystrom 
訴 澳 大 利 亞 ，第 7.2-7.3段 。

43 1069/2002, Bakhtiyari 訴 澳 大 利 亞 ，第 92-9.3 段 "
1)4 1551/2007, Tarlue 訴 加 拿 大 ，第 3,3 段及第  7,6 段 ；1051/2002, Ahani 訴 加 拿 大 ，第 10.2 段 》

45 1014/2001， Baban 訴 澳 大 利 亞 ，第 7.2 段 ；1069/2002, Bakhtiyari 訴 澳 大 利 亞 ，第 92-9.3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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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徤康的影響946任何必要收容的場所均應是適當、衛 生 、非懲罰性的設施， 

不應是監獄。締約國因無國籍問題或其他障礙無法將某人驅逐，這情況不是 

無限期收容的理由。47除非作為最後的辦法，兒童不應被剝奪自由，且收容 

儘可能短的適當時間。在收容期間及條件方面將其最佳利益作為貧要考慮， 

同時考慮到無人陪伴之未成年人者的極端易受侵害及對照料的需要。48

19. 締约國應修訂精神徤康方面過時的法律及慣例以避免任意抅禁。委員會強調 

任何剝奪自由都可能造成傷害，特別是非自願住院可能造成的傷害。締约國 

應為精神障礙者提供基於社區的或替代性社會照料服務，以提供較少限制性 

的替代拘束。49 *存在身心障礙這一問題本身不應成為剝奪自由的理由，而任 

何自由的剝奪都必須是必要與適度，目的是保護有關個人免受嚴重傷害或防 

止其傷害他人。M 剝奪自由必須作為最後辦法使用，而且時間要適當，要儘 

量縮短，還必須伴隨有法律規定之適當程序及實質性保障。51有關程序必須 

確保尊重有關個人的意見，確保任何能真正代表及保護有關個人的願望及利 

益代表◊ 52缔約國必須為機構照護的人實行治療及康復方案，其目的應當是 

作為拘禁理由所強調的目的。53必須定時對剝奪自由進行複查，以確定是否 

有繼續之必要。54必須幫助有關個人為維護其權利獲得有效救濟，包括對其 

拘禁的合法性進行最初及定期司法審查，防止有與《公约》不一致的拘禁條 

件 。55

2 0 .  《公約》與各種刑事判決的體制是一致的。被判刑者的刑期應按照國内法管

見難民署《關於與收容尋求庇護者及收容替代辦法有閼的標準與通用指導原則> (2012)，原則 

4.3及附件A(說明拘留的替代辦法）。

46 1324/20M»Shafiq訴澳大利5 ，第7,3段 ；900/1999, C 訴澳大利亞，第 8.2段及第8.4段 》

47 2094/201丨,F.BCA.G,訴澳大利亞，第9.3段*

4S 1050/2002,D•及E•訴澳大利亞，第2 段 ；794/l 998，JaHoh訴荷蘭，第8.2^3攻 ；另 見 {兒童 

權利公約〉第三條第一項及第三十七條(b)項 。

4 9見結論性意見：拉脫維亞<<^?如〇1^九^〇/3,20〗4)，第 16段 。

5° 1061/2002, Pijalkowska 訴波蘭，第 8.3 段 ；1629/2007, Fardon 訴澳大利亞，第 7.3 段 ；見结論 

性意見：俄羅斯聯邦(COPR/q/RUS/CO/6,2009)，第 19段 ：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约> 第十四 

條第一項(1>)款》

” 1061/2002, Kjaikowska 绅 波 籣 ，第 8.3 段 。

5 2見結論性意見：捷克共和國(CCPR/C/CZE/CO/2,2007)，第 1.4段 ；另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 9 

號一般性意見，第 4 8段 *

5 3見結論性意見：保加利亞(CCPR/C/BGR/CO/3,20]1) •第10段 。

54 754/1997,A.訴紐西蘭.笫 7.2段 ；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9 酰一般性意見，第 5 0段 。 

ss lOS^ ODî Fijalkovvska訴波鴂，第 8.3-8.4段；754/1997, A.绅紐西餘，第 7.3 段 ；第 31 號一

般 性 意 見 ，第 1 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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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考慮假釋或其他形式的提前釋放必須符合法律，55不得以第九條意義上 

的任意理由拒絕這種釋放。若這種釋放是有條件給予，後來因據稱遠反條件 

而撤銷，則撤銷必須符合法律，不得是任意的1特別是不得與違反條件的嚴 

重程度不相稱。在考慮是否給予提前釋放時，對犯人未來行為的預測可以是 

一個重要因素。56 57

21. 在一個刑事判決為保護他人安全包括一段懲罰性刑期及隨後一段非懲罰性 

刑期的情況下，58 59 * 61服完懲罰性刑期之後，為避免任意性，之後監禁必須有令 

人信服的正當理由，即根據所犯罪行的嚴重性及被監禁者再犯同樣罪行的可 

能 性 。締約國應只作為最後手段採用這種監禁，並且必須由一個獨立機構進 

行定期審查以確定是否有必要繼續監禁。5S締約國在評估未來危險時必須謹 

慎並提供適當保障° 6°這種監禁的條件必須不同於服懲罰性刑期犯人的監禁 

條 件 ，其目的必須是對被監禁者改善及使其融入社會。al如果一名犯人已服 

滿判決時定的刑期，第九條及第十五條禁止回溯的延長刑期，締約國不得在 

民事管收的名義下實行相當於刑事監禁的拘禁，從而规避這些禁令。62 63 *

22. 第九條第一項第三句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規定的理由及程序，任何人不得 

被剝奪自由。任何實質性逮捕或拘禁理由都必須是法律所規定，其定義應足 

夠精確以避免過於廣泛或任意解釋或適用。S3沒有這種法律授權的剝奪自由 

是非法的- w 無視於要求釋放的執行司法命令或有效特赦令而繼續拘禁也是 

非法的。65

23. 第九條要求，執行經合法授權的剝奪自由的程序也應當是法律規定的，締約 

國應確保符合其法律規定的程序。第九條還要求符合規定逮捕程序的國内法

56 1388/2005, Deleon Castro 訴西班牙，第 9.3 段"

57 1492/2006, VanderPlaat訴纽西蘭，第 6.3 段 =

58在不同法律制度中，這種拘禁可能被稱為“retention de sOretS”、“Sicherungsverwahnmg”或英語 

的“preventive detention” ；見 1090/2002, Rameka 訴紐西蘭。

5 9同 上 ，第 7.3段 -

6°見結論性意見：德國(〇^!?/(；/0£1；/<：0/6,2〇12)，第 14段 。

61 1512/2006, Dean 訴紐西蘭，第 7.5 段 《

62 1629/2007, Fardon 訴溴大利亞，第 7.4 段 。

6 3見結論性意見：菲律賓(《^犯(：〇/79/?瓜，2003)，第14段(遊蕩罪法模糊），模里西斯 

(0^11/03/83/]«1；832005)，第12段(恐怖主義罪法），俄羅斯聯邦(00)11/€/111；8/€；0/6,2009)* 

第 24段 (“極端主義活動”），及宏都拉斯(0^!1/(；/^'10/(：0/1,2006)，第13段(“非法結杜"）" 

w 702/1996,McLawrence訴牙買加，第 5. 5段 ：如果以國内法中沒有明確規定的理由將一個人

逮 捕 ，即違反了合法原則”•

65 856/1999， Chambala 訴尚比亞，第 7.3 段 ，138/198I， Mpandanjila 等訴薩伊，第 10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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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即明確有權執行逮捕的官員66 67或明確規定何時須有逮捕令。”它還要 

求應符合國内法規定，何時必須從法官或其他官員獲得繼續拘禁的授權；68 69 70 71可 

以羈押人的處 所 ；S9何時必須將被拘禁者帶至法庭；™ 以及拘禁的法定期限《 

T1它還要求應符合關於下述問題的國内法規定提供被拘禁者應有的重要保 

障 ，如對逮捕作記錄72 73 74及允許接觸律師。Ta違反無關這些事項的國内程序規 

則不必然引起第九條範圍内的爭議。14

三 、逮捕理由及任何刑事指控的通知

24. 第九條第二項對於被剝奪自由者的利益規定兩個要件：一 、他們在被捕時必 

須被告知逮捕的理由；二 、他們應被立即告知對他們的任何指控。第一個要 

件廣泛適用於任何剝奪自由的理由。因 為 「逮捕」意謂著開始剝奪自由，不 

論逮捕是正式或非正式的，不論逮捕所依據的是合法還是不當理由’第一個 

要求都適用。75第二個要件只適用於與刑事指控有關的資訊。76 77如果已經因 

一項刑事指控被拘禁者又因另一項無關刑事指控的命令被拘禁，必須將無關 

刑事指控的資訊立即通知該被拘禁者。17

25. 將逮捕理由通知所有被捕者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使他們在認為逮捕理由無 

效或無根據的情況下能尋求被釋放。78理由不僅要包括逮捕的一般法律依 

據 * 而且要包括足夠的具體事實以表明指控的内容，如有關不法行為及所稱 

受害者的身分" 79「理由」係指逮捕的官方依據，而不是執行逮捕之官員的

66 1461/2006，1462/2006、1476/2006 > 1477/2006、 Maksudov 等訴吉爾吉斯 > 第 12.2 段 。

67 1110/2002, Rolando 訴菲律寊，第 5.5 段 "

68 770/1997, Gridin訴俄羅斯聯邦，第 8.1段 《

69 1449/2006, Umarov 訴烏茲別克，第 8.4 段"

70 981/2001, G6mezCasafranca 訴秘魯，第 7.2 段 。

71 2024/2011， Isrdl 訴哈薩克，第 9.2 段 *

72 1208/2003, Kurbonov 訴塔吉克，第 6.5 段 。

73 1412/2005， Butovenko 訴烏克蘭，第 7,6段 。

74 1425/2005, Marz訴俄羅斯聯邦，第 5.3段 》

75 1460/2006, Yldymova訴土庫曼，第 7.2段(事實上的軟禁）;4]4/1990, Mika Miha訴赤道幾内亞， 

第 6.5段(總统令）》

7 5見 ，例 如 * AhmadmiSa£lioDkllo(幾内亞)訴剛果民主共和國一案，國際法學家委員會2010年 

報告 '第 6 3 9頁 ，第7 7段(引述委具會第S 號一般性意見）•

77 635/1995, Monison # 牙買加，第 22.2-22.3 段 • 1397/2005, Engo 訴喀麥隆，第 7.3 段 "

7S 248/1987, Campbell 訴牙買加，第 6.3 段 》

79 1177/2003, Ibmbe and Shandwe 訴剛果民主共和國，第 6.2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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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動機。M

26. 〇頭通知逮捕理由可滿足這一要件。理由必須使用被逮捕者僅得的語言。&

27. 這一資訊必須在逮捕時立即提供•>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這種立即通知可能 

做不到。例 如 ，在翻譯到來之前可能要有所拖延，但任何這類拖延都應是最 

低限度的絕對必要。* 82 *

28. 就某類易受侵害的人而言，直接通知被捕者還不夠。在兒童被捕時，還應當 

將逮捕及理由通知其家長、監護人或法律代表。$5就某些有精神障礙者而言， 

還應當將逮捕及理由通知他們指定的人或合適的家庭成員。可能還需要時間 

確定及聯繫有關第三者人員，但應儘快通知。

29. 第二項的第二個要件是刑事指控的告知。對為調查其可能犯過罪行或使其接 

受刑事審判而逮捕的人員，必須立即將其被懷疑或被指控犯過的罪行告知他 

們 。這項權利適用於普通刑事訴訟，也適用於軍事審判或其他做成刑事處罰 

的特別體制。84

30. 第二項要求對任何指控「立即」告知被捕者，並不一定是「在逮捕的時候」。 

如果具艘指控已經熟慮，逮捕執行官員則可將逮捕理由及指控一併告知被捕 

者 ，或 者 ，主管機關可在若干小時之後說明拘禁的法律依據。必須以被捕者 

通曉的語言向其陳述逮捕理由。85 * *第二項中關於告知指控的要件有助於確定 

暫時拘禁是否合適，因 此 ，第二項並不要求像準備審判所需要的那樣詳細地 

將指控告知被捕者。8S如果主管機關在逮捕之前已經將正在調查的指控告知 

被 捕 者 ，那 麼 ，第二項就不要求立即重複告知正式指控，只要最初的通知說 

明逮捕理由。K 上面第2 8段中提到的考慮也適用於逮捕未成年人或其他易受 

侵害者時的立即告知。

M 1812/2008, Levinov 訴 白 俄 羅 斯 ，第 7.5 段 。

S1 868/1999, Wilson訴 菲 律 賓 ，第 3,3段 及 第 7.5段 。

82 526/1993, Hill and HiU 訴 西 班 牙 ，第 12.2 段 〇

w M02/2005, Krasnov訴 吉 爾 吉 斯 ，第 8 .5段 ；第 3 2號一般性意見，第 汜 段 ；見兒 f 權利委員 

會 ，第 10號 一 般 性 意 見 ，第 4 8 段 。

84 1782/2008, Aboufaied訴 利 比 亞 ，第 7.6段 。關於立即告知有關的任何指控要求也適用於為可 

能的軍事審判的拘禁，不論軍事法庭射被拘禁者的審判是吝為 <公約〉第十四條所禁止。 

1640/2007，EI Abani訴 阿 爾 及 利 亞 ，第 7-6段 及 第 7.8段 。

85 493/1992, Griffin 訴 西 班 牙 ，第 9.2 段 。

3 6 第 3 2 號 一 般 性 意 見 ，第 3 !段 ；702/19%，McUwrence# 牙 買 加 ，第 5.9段 。

S7 712/1996, Smirnova訴 俄 羅 斯 聯 邦 ，第 10.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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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刑 事 指 控 拘 禁 的 司 法 管 制

31. 第三項的第一句適用於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 人 ，而第二句則 

是指因刑事指控「等候審判」的人。第三項適用於普通刑事訴訟、軍事審判 

及其他做成刑事處罰的特別體制。88 * *

32. 第三項首先要求，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應被迅速帶至審判官 

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的其他官員。這一要求無例外地適用於一切案 

件 ，無關於被拘禁者選擇或堅持這點的能力。83即便是在正式指控確定之前， 

這一要件也適用，只要有人因為被懷疑進行犯罪活動被捕或被拘禁。M 這一 

權利旨在將刑事調查或訴訟中對一個人的拘禁置於司法管制之下91如果因 

一刑事指控已被拘禁的一個人又因另一無關的刑事指控被命令拘禁 > 就必須 

立即將其帶至法官之前以管制第二個拘禁。92正當行使司法權本身就意謂著 

要由一個在所處理間題上持獨立、客觀和公正立場的機關為之。93 94因 此 ，檢 

察官不能被看作根據第三項行使司法權的官員。34

33. 雖 然 「迅即」一詞的確切含義可能依客觀情況有所不同，95但拖延不應超過 

從逮捕時起算的幾天。96委員會認為，拟 小時一般足以將被捕者轉送及準備 

進行司法聽審；97超過 4 8小時的任何拖延都必須是絕對例外，而且根攄當時 

情況應當是正當的。98執法人員監管下的長時間拘禁而沒有司法管制，會不

|

88 17S2./2008，Aboufaied訴 利 比 亞 ，第 7.6段 ；第三項適用.於為可能進行的軍事審判的拘禁 > 不 

論由軍事法庭審判被抅禁者是否為（公約 > 第十四條所禁止》!813/2008, Akwanga訴 疼 麥 隆 ， 

第7-4-7.5段。在國際武裝衝突中，關於進行軍事審判的國際人道法具想規則與對第九條第三 

項的解释也有關係，後者仍然適用。見下面第6 4段 。

*9 1787/2008, Kovsh 訴 白 俄 羅 斯 ，第 T3-7.5 段 .

w iI2 8/2()02，Marq’ues<3eMorajs 訴 安 哥 拉 ，第 6—3-6.4 段 ；i096/2〇02，Kurbanc>va诉 塔 吉 克 ，第 

7.2 段 《

91 1914-1916/2009, Musaev 訴 烏 茲 埘 克 ，第 9.3 段 *

92 635/1995, Morrison 泝 牙 買 加 ，第 22.2-22 .3 段 ；762/097, Jensen 訴 澳 大 利 亞 ，第 6,3 段 。

93 52m992，KulomiA訴 匈 牙 利 ，第 ilJ段 《

94 見 ，同 上 ：lL547/2007，Torbbekov 訴吉爾吉斯 > 笫 6.2 段 ；1278/2〇04，ReshetniJk〇v 訴俄羅斯聯 

邦 ，第 8 2 段 ：结 論 性 意 見 ：塔吉克(CCPR/CO/84/TJK. 2 0 0 5年），第 1 2段 。

95 702^1996，!《(：1^«««»訴 牙 買 加 ，第 5.6段；2120/2011>1^«邮1抑訴白俄羅斯，第 11.3段》

96 1128/2002, Marques de Morals 訴 安 哥 拉 ，第 6.3 段 ；277/1988, Ter&i Jijdn 訴 尼 瓜 多 ，第 5,3 段

(五天非迅逮）；625/1995, Freeraantle訴 牙 買 加 ，第 7.4段(四夭非 迅 速 。

97 1787/2008, Kgvsh 訴 白 俄 羅 斯 ，第 7.3-7-5 段 。

9S同 上 ；另 見 33<5/i98S，Fi!〗astreandBizouam訴 玻 利 維 亞 ，第 6.4段 (預算限制不能作為抱延10 

天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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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地增加不當處遇的危險。 多數締約國的法律都具艘規定時間限制，有 

些規定少於4 8 小 時 ，不應超過這些時間限制。在少年案件中，應當嚴格適 

用 「迅即」的標準，如 2 4小 時 。1W1

3 1 被拘禁者本身必須被帶到法官面前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的其他官員面 

前 。m 被拘禁者親身出席聽審可提供機會詢問他們在被羁押時受到的待遇，m 
且在命令繼績羈押的情況下便於立即將其轉移到還押拘禁中心。因 此 ，這是 

人身安全的一種保障，也可防止酷刑及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在 

隨後的審訊及後來法官評估羈押的合法性及必要性的聽審會上，被逮捕者有 

權得到法律協助，原 則上 *提供協助的應當是選定的律師=m
35. 妨礙迅速面見法官的單獨監禁本身就違反第三項。1“根據其延續時間及其他 

事 實 ，單獨監禁可能也違反《公約》 ，包括第六條、第七條、第十條及第十 

四條規定的其他權利。1(15在刑事案件中，締約國應從拘禁開始就允許被拘禁 

者接觸律師，並為此提供便利。w

36. —旦被拘禁者被帶到法官面前，法宫就必須決定，該人應被釋放，還是為進 

行更多調查或等待審判將其還押看管。如果沒有繼績羈押的法律依據，法官 

必須命令釋放。191如果有理由進行更多調查，法官必須決定是否將該人(有 

條件或無條件）釋 放 ，等待進一步訴訟，因為沒有必要羈押* 這是一個第三 

項第二句更全面說明的問題。委員會認為，還押不應當是回歸員警監管，而 

應當是在一個由不同機關管理的分開設施，在這種設施中，便於降低被拘禁 

者權利受侵犯的危險。 99 * * * * 104 105 * * * * *

9 9 見結論性意見：匈牙利(CCPR/CO/74/HUN，2002年），第 S 段 ，

1M 兒童權利委員會* 第 10號一般性意見，第 83段 》

m 2&9/I988,Wo!f訴巴拿馬，第 6,2段 ；613A995,Uehong訴牙買加，第 9.5段 ；關於“經法律 

授權行使司法權的其他官貴’’一語，見上面第32段 。

ia2 見大會在其第43/173號決議中通過的<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禁或監禁的主體原則〉 ，原 

則 3 7。

見結論性意見■•肯亞(CCPR/C/KEN/CO/3,2012)，第 19段 ；另見第十四條第三項第四款；（原 

則 > (前揭註 102) >原 則 11。

104 1297/2004, Medjnoune 訴阿爾及利亞，第 8.7 段 "

105 1781/2008, Berzig 訴阿爾及利亞，第 8.4 段 、第 8.5 段及第 8.8 段 ；176/1984, LafiientePeftarrieta
訴玻利維亞，第 16段 《

1GS第3 2號一般性意見，第 32段 、第 3 4段及第 38段 ：結論性意見：多哥(CCPR/aTGO/CO/4,2011

年），第 19段 ；下 面 第 58段 •

187見結論性意見：塔吉克((^?11/(：〇/84/7\11<：，2005)，第 1 2段 ；647八99 55 ?61]113加訴牙買加，第

8,2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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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第三項第一句所說的要件是，被拘禁的人有權在合理時間内受審判或被釋 

放 。這項要求專門適用於審前羈押，即從被捕到一審判決期間。̂ 極 長時間 

的審前羈押也會破壞第十四條第二項规定的無罪推 定 。 對不釋放的候審人 

員必須儘快審判，但不得侵犯其辯護權。u°必須根據每個案件的具體情況評 

估延誤審判的合理性，同時要考慮到案件的複雜性、被告在訴訟過程中的表 

現以及行政及司法當局處理問題的方式。（"完成調查的障礙可以是延長時間 

的理由，"2但人手不足或預算限制等一般條件不應成為理由。* 112 113在有必要延後 

時 ，法宫必須考慮審前羈押的替代辦法。114 *應避免對少年貧行審前羈押，但如 

果已經厲押，根據第十條第二項第二款，他們有權以最快的方式接受審判。U5

38. 第九條第三項的第二句要求，羈押監管等候審判的人應是例外，而不是規 

定 。其中還規定，可有條件地從這種監管中釋放，即 ：保證出庭，包括為出 

庭接受審判，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階段出庭 > 以及（如果有必要時)為執行 

判決出庭。這一句適甩於因刑事指控候審的人，即在被告受到指控之後，但 

在指控前還有一個類似的要求，就是第一項規定的禁止任意拘禁。116 117使被告 

受到審前羈押不應當是一般傲法。審前羈押必須是基於個別決定，這種決定 

考慮到所有情況，必須是合理的、必要的，其目的是防止逃跑、干涉證據或 

再次犯罪。m 法律中應具體說明有關因素，不應包括模糊及廣泛的標準，如

「公共安全」 。118審前羈押不應當是對所有被指控特定犯罪的被告都是強制

挪 i3?7/2005，& igo訴喀麥隆，第7.2段 。關於第九條第三項與第+ 四條第三項第三款的關係' 

在這方面，I *第32號一般性意見，第《 段 。 

w 788A997, Cagas 訴菲律f ，第 73 段 。

m 苐 3 2號一般性意見，第 35段 。818/1998, Sextus訴千里逢及托巴哥，第 7.2段 。 

m 1085/2002, Taright訴阿爾及利亞，第 8.2-S.4段 ：386/1989, K oM 訴塞内加爾，第 8.6段 ；另 

見 ，677/1996, Teesdale訴千里速及托巴哥，第 9 .3段(拖 延 1 7個月違反第三項）；们4/1995, 
Thomas訴牙買加，第 9.6段(拖延近〗4 個月不違反第三項）；第 3_2號一般性意見，第 35段 。 

(討論與刑事訴轮抱延的合理性有關的因素）《

112721/1997,：6〇〇(5〇〇訴千里達及托巴哥，第 6—2 段 》

m 336/1988, FWastre及 Bizouam訴玻利维亞，第 6 .5段 ；S1S/1998, Sextus訴千里速及托巴哥， 

第4.2段及第7.2段 ，

U4 1085/2002,Taright訴阿爾及利亞，第 8.3段 。

第2 1號一般性意見，第 U 段 ：另見第3 2號一般性意見，第 4 2段 ；兒童權利委員會，第 10 

號一般性意見，第83段 。

m U28/2GG2, Marques deMorais 錄安哥拉，第 6.1 段及第 6.4 段 。

117 1502/2006, Marinich轉白俄羅斯，苐 10.4段 ；〖940/2〇瓜 Cedefio訴委内瑞拉，第 7.10段 ； 

1547/2007, Torabetov 訴吉琦吉斯，第 6.3 段 •

118見始論性意見：波士尼益與赫塞哥维納(《 ^£1/0«^/03/1，2006)，第丨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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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而不考慮個別情況。11S也不應當根據對所指控罪行的可能判決而不是根 

據必要性來決定審前羈押的期限。法院必須考慮審前羁押的替代辦法，如保 

釋 、電子手環或其他條件*在具體情況下這些是否可使羈押不再必要。™ 如 

果被告是外國人，這一事實決不能視為足以確定被告可能逃脫管轄的依據° 

m 在初步確定有必要實行審前羈押之後，應當根據可能採用的替代辦法，定 

期檢 ^■審前羈押是否仍然合理及必要。* 120 121 122 123 124如果被告被拘禁的時間達到對所指 

控罪行可能判決的最長刑期，應將被告釋放。應盡最大可能避免對少年實行 

審前羈 押 。％

五 、為從非法或任意拘禁中獲得釋放提起訴訟的權利

39. 第九條第四項規定，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剝奪自由的人都有權向法院聲請提 

審 * 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決定拘禁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命令予以釋 

放 。這一規定包含人身保護原則。w 審查拘禁的事實依據在適當情況下可能 

只限於審查以前決定的合理性。125 *

40. 這項權利適用於所有基於官方行動或根據官方授權賁行的拘禁，包括與刑事 

訴訟有關的拘禁、軍事拘禁'安全拘留、反恐拘禁、非自願住院、移民收容、 

為引渡的拘禁及完全無依據的拘捕。128它也適用於遊民拘留或吸毒者拘留， 

為教育目的對與觸犯法律兒童的收容，127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行政拘留。128 

在第四項含義範圍内的拘禁還包括軟禁及單獨監禁。129當犯人按照法院判決 

後的決定服最短刑期的時候，不論是作為固定刑期，還是作為可能更長刑期

U9 見結論性意見：阿根廷(CCPR/CO/70/ARG，2000)，第 1 0 段 ；斯里蘭卡(CCPR/CO/79/LKA, 

2003)，第 13 段 。

120 1178/2003, Smantser 訴白俄羅斯，第 10.3 段 。

121 526/1993, Hil 及 Hill 訴西班牙，第 12.3 段 。

u2 10S5/2002， Taright 訴阿爾及利亞，第 8.3-8.4 段-

123第 3 2號一般性意見，第 4 2段 ；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 10號一般性意見，第 8 0段 。

124 1342/2005, Gavrilin 訴白俄羅斯，第 7-4 段 》

125 1051/2002, Ahani 訴加拿大，第 10.2 段 ；754/1997, A.訴紐西蘭，苐 7.3 段 》

⑶248八987, Campbell訴牙買加，第 6.4段 ；962/2001，Mulezi訴剛果民主共和國，第 5.2段 ： 

1051/2002, Ahani 訴加拿大，第 10.2 段 ；1061/2002, Fijalkowska 訴波蘭，第 8.4 段 ；291/1988, 

Torres訴 芬 蘭 ，第 7.4段 ；414/19卯,MikaMiha訴赤道幾内亞，苐 6.5段"

m 265/1987, Vuolanne 訴芬蘭，第 9.5 段 ；見結論性意見：盧安達(CCPR/C/RWA/CO/3,2009 年）， 

第 16段(建議取消流浪拘留）"

四 見 結 論 性 意 見 ：莫爾多瓦共和國(03^(：0/75/]^人 2002)，第 1 1段 。

129 1172/2003, Madani 訴阿爾及利亞，第 8,5 段 ；265/1987, Vuolanne 訴 芬 蘭 ，第 9.5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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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固定部分，第四項都不要求對拘禁進行隨後的審查。w
41. 這項權利的目的是從正在進行的非法拘禁令（無條件或有條件)釋放；131第五 

項提及已經結束的非法拘禁有關的賠償問題。第四項要求，覆審法院必須有 

權命令從非法拘禁中釋放。132當第四項所指要求釋放的司法命令可以執行 

時 ，必須立即執行，繼續拘禁將違反第九條第一項，因而是任意拘禁。133

42. 提起訴訟的權利原則上適用於從逮捕時起以及被拘禁者第一次質疑拘禁不 

被允許之前的任何實質性等待階段0 134 —般來說，被拘禁者有權親自出庭> 

特別是當在場有助於調查拘禁的合法性或有不當對待被拘禁者問題的情況 

下 。135法院必須有權命令將被拘禁者帶到法院，不論被拘禁者是否已要求出 

庭 。

43. 非法拘禁包括開始時合法' 但後來因為當事人已經服完刑期或作為拘禁理由 

的情況有變化而變得不合法的拘禁 。136 * 138 139 *在法院認定有關情況可作為抅禁理由 

後 ，根據有關情況的性質，在當事人有權以類似理由提起訴訟之前，一個適 

當期間可能業已經過。w
4 4 .  「非法」拘禁包括違反國内法的拘禁及不符合第九條或《公約》任何其他有 

關條款要求的拘禁。w 當國内法律體系可能建立不同方法以確保法院對拘禁 

的審查，第四項要求，對基於那些理由之一而構成非法的任何拘禁給予司法 

救 濟 。w 例 如 ，在某些案件中，家事法院有權命令將兒童從不符合其最佳利 

益的拘禁中釋故出來，可能可以滿足第四項的要求。̂

45. 第四項規定，個人有權向「法庭」提起訴訟，法庭一般應當是司法機關範圍 

内的法庭。在特殊情況下，如對某些形式的拘禁，法律可以規定向專門法庭

954/2000, Minogue訴澳大利亞，第 6.4段 ；1342/2005, GavriHn訴白俄羅斯，第 7.4段 ；但第 

十四條第五項保證刑事被告向較高級法院上訴一次、要求對最初判決進行覆判的權利(第32 

號一般性意見，第 4 5段）。

w 473/1991/Barroso訴巴拿馬，第 2.4段及第 S.2段(保釋人身保護令）》

132 1324/2004, Shafiq 訴澳大利亞，第 7.4 段 •

133 856/1999, Chambaia 訴尚比亞 > 第 7.2 段 。

m 291/1卯8,T〇jres訴 芬 蘭 ，第 7、2段(七天〕。

135見 〈原則> (前揭註 102)，原 則 3 2 ,第 2 段 ；第 2 9號一般性意見 '第 16段 》

136 M)90/2002，Rameka訴紐西蘭，第 X3-7.4段 。

m 同上(判決後預防性羁押年度審查）；754几997, A.訴紐西蘭，第 ？.3段(住院情況定期審查）； 

291/19SS,Toires訴芬 籣 ，第 7-4段(每兩周審查一次為引渡實行的抅禁）。

138 1255、1256，1259，1260、1266、1268、1270、1288/2004, Shams 等訴澳大利亞 * 第 7.3 段 •

139同 上 。

w 1069/2002, Bakhtiyari 坼澳大利亞，第 9,5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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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訴訟，但這種法庭必須是依法設立，必須獨立於行政及立法部門，或在 

具有司法性質之訴訟中決定法律問題方面享有司法獨立權。141

46. 第四項規定，被拘禁者或其代表可選擇提起訴訟；與第三項不同的是，它不 

要求拘禁個人的當局自動開始審查。142法律將某一特定類別的被拘禁者排除 

在第四項所要求的審查之外是違反《公約》 。143 144使個人實際上不能利用這種 

審查的做法，包括單獨監禁，也等於違反《公約》。 為便於進行有效審查， 

被拘禁者應能及時及經常接觸律師D 應以被拘禁者通曉的語言告知他們有權 

就拘禁決定的合法性提起訴訟。145 *

47. 被剝奪自由的人不僅有權提起訴訟，並且有權及時收到決定。主管法院拒絕 

對要求釋放被拘禁者的申訴作出決定，違反第四項對案件的裁決必須儘  

快進行。147 * 149可歸咎於申訴者造成的拖延不算司法拖延。“8

4 8 .  《公約》不要求可對法院關於認定拘禁合法的裁決提出上訴。如果締約國規 

定可上訴或進一步審理，拖延可能反映訴訟性質有變化，在任何情況下，不 

得過度。K£l

六 、因受非法或任意逮捕或拘禁得到賠償的權利

4 9 .  《公約》第九條第五項規定*任何遭受非法逮捕或拘禁的受害者都有權取得 

賠 償 。與第四項一樣，第五項明確規定締約國為侵害人權行為必須給予有效 

救濟的具體例子。這些具體救濟不能代替《公約》第二條第三項所規定，非 

法或任意逮捕或拘禁受害者的具體情況可能要求的其他救濟，而是與其一起 

包括在全部救濟之中。15°第四項規定迅速救濟，從正在進行的非法拘禁中釋

141 1090/2002, Rarneka訴紐西蘭，第 7.4段(討論假釋委員會是否能作為法庭以司法方式行為的 

能力）；29UI988, Torres訴 芬蘭，第 7.2段(認定由内政部長審查不夠）；265/1987, Vuolanne 
訴芬 蘭 ，第 9.6段(認定由上級軍官審查不夠）；第 3 2號一般性意見，第 8-22段"

142 373/1989, Stephens 訴牙買加，第 9.7段 -

143 R J /4,TorresRamirez訴烏拉圭，第 18 段 U 449/2006,Umarov 訴烏茲別克，第 8.6 段 《

144 R.l/5, Hera&idez Valentini de Bazzano 等訴烏拉圭，第 10 段 ；1751/2008, Aboussedra 訴利比 

亞 ，第 7.6段 ；1061/2002, Fijalkowska訴 波 蘭 ，第 8,4段(國家的不作為使一個病人不能質疑 

非自願住院）》

145見 （原則> (前揭註 102)，原 則 13-M •

1128/2002, Marques de Morais 訴安哥拉，第 6.5 段 。

147 291/1988, Torres 訴 芬 蘭 ，第 7.3 段 》

1051/2002, Ahani 訴加拿大，第 10.3 段 》»

149 1752/2008, J.S.訴紐西蘭，第6.3-6.4段(認定一審八天 '二審三周、三審二個月符合情況）》

⑶ 第 3 1號一般性意見，第 16段及第 18段 ；238U9S7,Bolaftos訴厄瓜多，第 10段 ：96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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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而第五項則說明，非法逮捕或拘禁受害者有權得到金錢賠償。

50. 第五項要求締约國建立一個法律架構，在其範圍内，受害者得到賠償是作為 

一項可行使的權利，而不是恩惠或裁定。救濟絕不能只是理論上存在，而是 

必須切實執行，在合理時間内支付賠償。第五項沒有規定程序的具體形式，其 

中可以包括國家本身或對侵權負有責任的個別國家官員提供的賠償，只要有 

效 。* 151 152第五項沒有要求為所有形式的非法逮捕規定單一的賠償程序，而只是 

要求一個有效程序的系統，可在第五項所包括的任何情況下提供賠償。第五 

項不要求締約國主動賠償受害者，而是允許締約國將啟動賠償裎序交由受害 

者自己提起。w
51.  第五項含義範圍内的非法逮捕及拘禁包括為刑事訴訟或非刑事訴訟或不為 

任何訴訟實行的逮捕或拘 禁 。153逮捕或拘禁的「非法」性質可能源於遠反國 

内 法 ，也可能源於違反《公約》本 身 ，如實質性任意拘禁及違反第九條其他 

各項程序性要求的拘禁= 154然 而 ，刑事被告一審時或上訴後最終被釋放這一 

情況本身並不表明任何程序性拘禁是「非法」的 。”5

52. 第五項要求的金錢賠償特別與非法逮捕或拘禁造成的金錢或非金錢損害有 

關 。156 157在逮捕的非法性源於侵害其他人權，如言論自由的情況下，締約國可 

能還有義務按照《公約》第二條第三項的要求為其他違反提供賠償或其他補

Mulezi訴剛來民主共和國，第 7 段*

151見結論性意見：喀麥隆(CCPR/C/CMR/CO/4,20 1 0年>，第 19段 ：蓋亞那(CCPR/C/7灰Add.121， 
2000)，第 15 段 ；美利堅合眾國(A/50/40, 1995) * 第 299 段 ；阿根廷(A/50/40, 1995)，第 153 

段 ：1885/2009, Horvafli訴澳大利垚，第 8.7段(討論救濟的有效問題）：1432/2005, Gunaratna 
訴斯里蘭卡，第 又 4段 ：第3 2號一般性意見，第 5 2段(要求為錯誤判決給予賠償），

152 414/1990, Mika Miha訴赤道幾内亞 > 第 6.5段 ；962/2001，Mulezi訴剛果民主共和國，第 5.2 

段 ，

旧 754/1907, A.訴紐西蘭* 第 6.7段及第7.4段 ；188A9 8 (  Martinez Portorreal訴多明尼加，第 

11段 ；962/2001, Mulezi訴剛果民主共和國，第 5.2段 。

i54 1128/2002, Marques de Morais 訴安哥拉，第 6,6 段 ：另見 328/1988, Zeiaya Blanco 诉尼加拉底’ 

第丨0.3段(任意拘禁）：728仙 96> Sahadeo訴蓋亞那，第 1 1 段(違反第九條第三項）：R_2/9, 
SantuHoValcada訴烏拉圭，第 12段(違反第九烽笫四項）《

W5 432/19卯，W.B.E.訴荷蘭，第 6.5 段 ：963/20〇UUefcergang 訴澳大利亞，第 4.4 段 。

156 U 57/2Q03, Coleman 訴澳大利亞 * 第 4 3  段 •

157同 上 ，第 9 段 ；1128/2002, Marques tie Morais訴安哥拉，第 8 段 ；第 3 1號一般性意見，第

1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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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九條與{公約> 其他條款的關係

53. 第九條的程序性及實質性保障與《公约》的其他保障重疊而相互呼應。某些 

行為可能單獨構成違反第九條及另外一條文，諸如拖延時間不讓被拘禁刑事 

被告接受審判，這可能既違反第九條第三項，又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三 

款 * 第九條第一項的内容有時也可以從其他條款的内容中反映出來，例 如 ， 

如果拘禁被作為對言論自由的一種懲罰，這種拘禁就是任意的，就違反第十 

九 條 。158 159 160 161

54. 第九條還強化締約國根據《公約》及 《任擇議定書》應承諾的義務，即保護 

個人不因為與委員會合作或聯繫遭受報復，如人身恐嚇或個人自由威脅。1w

5 5 .  《公約》第六條所保證的生命權，包括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的生命受保護的權 

利 ，可能與第九條第一項規定的人身安全權產生重疊。人身安全權利的範圍 

可以更廣一些，因為它還涉及不屬於生命威脅的傷害。極端形式的任意拘 

禁 ，特別是強迫失蹤本身就是生命威脅，因而侵害人身自由及安全以及生命 

受保護的權利。IM
56. 任意拘禁帶來酷刑及不當對待的危險，第九條中幾項程序性保障有助於減少 

產生這種危險的可能性。長久單獨拘禁違反第九條，一般也會被認為達反第 

七 條 □…人身安全權利保護身心完整的利益，而身心完整也受第七條的保

護 。162

57. 將一個人遣返到另一個國家，而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她)在那裡會面臨人身自 

由及安全遭受嚴重侵害的真實危險，如長久任意拘禁，這可能構成《公約》 

第七條所禁止的不人道待遇。163 *

58. 對防止酷刑至關重要的一些保障，對保護處於任何形式拘禁中的人免受任意 

拘禁及人身安全損害也很必要。1M下面僅舉一些例子。被拘禁者應只收押在

158另見上面第17段 。

159 第 33 號一般性意見，第 4 段 ；241 及 242/1987, Birindwa ci Birhashwirwa 及 Tshisekedi wa 
Mulumba訴 薩 伊 ，第 12.5段 ；見結論_f± 意 見 ：馬爾地夫(CCPR/C/MDV/CO/1, 2 0 1 2年），第 

2 6段"

160 449/1991，Mojica诉多明尼加，第 5.4段 ；1753/2008, Guezout等訴阿囁及利亞，第 8.4段及第 

8.7 段 。

161 1782/2008, Aboufaied 訴利比亞，第 7.4 段及第 7.6 段 ；440/1990, El-Megreisi 訴利比亞，第 

5.4 段 。

162第 2 0 號一般性意見，第 2 段 。

1W 第 3 1 號一般性意見，第 12段 =

144第 2 0 號一般性意見，第 11段 ；禁止酷刑委員會，第 2 號一般性意見，第 1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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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官方承認為拘禁場所的設施中D官方應保有統一的登記冊，用來登記被 

拘禁者的姓名、拘禁地點、到達及離開時間以及負責拘禁他們的人員的姓 

名 ；登記冊要隨時可供包括親屬在内的有關各方查閲。K5應允許獨立的醫務 

人員及律師及時及經常探訪，在拘禁之合法目的要求下，允許家屬在監督下 

探 視 。* 166 167 168 * 170應以被拘禁者通曉的語言立即讓他們知道自己的權利；167提供以適 

當語文（包括點字）印刷的傳單有助於被拘禁者時常獲取資訊。應讓被拘禁的 

外國人知道他們有權與其領事機構聯繫，或 者 ，如果是尋求庇護者，有權與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聯繫。m 應建立負貴訪查包括精神衛生機構 

在内的所有拘禁場所的獨立及公正機構。

5 9 .  《公約》第十條提到被剝奪自由者的監禁條件，對主要提到拘禁問題的第九 

條起補充作用。同時，第九條第一項提到人身安全權利關係到被拘禁者及未 

被拘禁者的待遇。主要拘禁條件相對於拘禁目的是否合適，有時是確定拘禁 

是否第九條意義上的任意拘禁要考慮的因素。某些拘禁條件(如不准接觸律 

師及家屬）可能造成程序上違反第九條第三項及第四項。1 第十條第二項第 

一款強化第九條第三項有關少年被告的要求，規定儘快對審判前被羈押者進 

行審判。

6 0 .  《公約> 第十二條保護的遷徙自由及第九條保護的人身自由互為補充。拘禁 

是對遷徙自由的特別嚴重的形式限制，但在某些情況下，兩條可一起發揮作 

用 。™ 在非自願地轉送過程中對移徙者的收容，時常被用作限制遷徙自由的 

—種手段。第九條說明在執行驅逐、遣送或引渡時使用的收容。

6 1 .  《公約〉第九條及第十四條在民事及刑事審判方面的關係已經說明。171第九 

條涉及剝奪自由問題，只是某些剝奪自由的發生與第十四條範圍内的民事或 

刑事訴訟有關。第九條第二項至第五項的程序要求適用於第十四條範圍内的

财 見 結 論 性 意 見 ：阿爾及利亞 (03»1?/€/02乂 (：0/3 ,2007)，第 11段 。

166見 （原 則 > ( 前揭註丨〇2>，原 則 17-19及 24 ; 兒童權利委員會，笫 1 0號 一 般 性 意 見 ，第 87
段-

167見 〈原則〉（前 揭 註 102)，原 則 13-14 : 大會第 45/1丨3 號決 議 通 過 的 （聯合國保護被剝奪自由 

少年規則〉第 24-25段 (關於被拘禁少年的權利解釋）。

168見 〈原則〉（見前揭往丨0 2 )，原 則 1 6，第 2 段 ♦
W 見 上 面 第 14段 、第 18段 、第 21段 》

170第 2 7 號一般性意見，第 7 段 ；1134/2002, Goiji-Dinka訴喀麥隆，第 5本 5 .5段 (軟禁）；138/1983, 
Mpandanjila等 訴 薩 伊 ■ 第 8 段 及 第 10段 。

m 見上面第 38段 及 第 5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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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只有在實際逮捕或拘禁發生的情況下才適用。172

6 2 .  《公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每一兒童「應有權享受家庭、社會及國家為 

其未成年身分給予的必要保護措施」 。這一條要求，除第九條為每個人所規 

定的一般措施以外，還要採取特別措施保護每個兒童的人身自由及安全。m 

剥奪兒童的自由只能作為最後手段，剝奪自由的時間要適當且儘可能縮短。 

174除適用於每一種剝奪自由類型的其他要求以外，兒童的最佳利益必須是每 

次決定開始或繼續剝奪自由時的首要考慮= 175委員會承認，有 時 ，特別的剝 

奪自由本身就符合兒童的最佳利益。將兒童置於機構照護之下相當於第九條 

含義範圍内的剝奪自由。176對關於剝奪兒童自由的決定，必須定期審查繼續 

執行的必要性及適當性。177在任何剝奪其自由的決定方面，兒童都有權直接 

或通過法律或其他適當協助表示自己的意見，而且，所採用程序應適合兒童 

需要。 被從非法拘禁中釋放的權利可能導致兒童返回自己的家或安置於符合兒 

童最佳利益的一種替代性照護之下，而不能只是釋放使兒童自己照顧自己。l7S
63. 根 據 《公約》第二條第一項，締約國有義務尊重及保證在其境内及在其管轄 

下的所有人彳艮據第九條應享有的權利。w 考慮到逮捕及拘禁會將一個人置於 

締約國的有效控制之下，締約國不得在其境外任意或非法逮捕或拘禁人員。 

181締約國不得將人置於其境外，特別是將人員長期單獨羈押，或剝奪對其羈 

押之合法性的審查。182境外地點逮捕可以是根據第三項評估及時性時考慮有 

關情況。

263/1987, GonzMez del Rio 訴秘魯，第 5.1 段 ；1758/2008, Jessop 訴紐西蘭，第 7.9-7.10 段 。

173見第 17號一般性意見，第 1段 ；第 3 2號一般性意見，第 42-44段 。

174見結論性意見：捷克共和國(0^11/0/02£/<：0/3,2013)，第 1 7段 ； <兒 童 權 利 公 約 >，第三 

十七條(b)款 。

175 1069/2002,Bakhtiyari訴澳大利亞，第 9.7段 ；見 （兒童權利公约》 ，第三條第一項"

176見兒童權利委員會，第 10號一般性意見，第 1丨段； <聨合國保護被剝奪自由少年規則》 ， 

第 11(b)段 。相 對 地 ，通常父母或家庭對兒童的監護也包含一定程度的行動管制，特別是對 

較小的兒童，這不適用於成人，但並不構成刺奪自由，通常要求每天上學也不構成剥奪自由。

177見上面第12段 ；〈兒童權利公約〉 ，第三十七條(d>款及第二十五條《

17S 第 3 2號一般性意見，第 42-44段 ；兒童權利委員會，第 12號一般性意見，第 32-37段 ♦

179難 民 署 ，（收容指導原則 >(上面註 4 5 )，第 5 4段(“在可能情況下，[無人陪伴或單身兒童]應 

予 釋 放 ，由在庇護國已有住所的親屬照護^此法若不可行，兒童照護主管機構應做出替代 

性照護安排，如寄養安置或輔育院，確保兒童得到適當監護”）。

180第 3 1號一般性意見，第 10段 。

181 同上；52/1979, SaldiasdeLdpez 訴烏拉圭，第 IZ l- l3 段 ；R.13/56，CelibertideCasariego 訴烏 

拉 圭 ，第 10.1-11 段 ；623,624,626,627/1995, Domukovsky 等訴喬治亞，第 18.2 段 。

182見結論性意見：美利堅合眾國(CCPR/C/USA/CO/3,2006年），第 12段 及 第 1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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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關 於 《公約》第四條，委員會首先認為，及 《公約》其餘部分一樣，第九條 

也適用於國際人道法所適用的武裝衝突情況。183國際人道法可能與旨於解釋 

第九條相關，兩方面的法律是相輔相成，並非互相排斥。184 185 186 187原則上，按國際 

人道法授權及符合其規定的安全拘禁，不是任意拘禁。在衝突情沉下，允許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進入一切拘禁場所已成為人身自由及安全的一個重要附 

加保障。

65. 第九條沒有被列入《公約》第四條第二項中的不可減免權利名單，但締約國 

的減免權力是有限的。在武裝衝突或其他社會緊急狀態下減免第九條所規定 

正常程序的締約國必須確保，這種減免不超過實際緊迫需要所嚴格要求的程 

度 。1S5減免措施也必須與締约國根據國際法承諾的其他義務一致，包括國際 

法中與剝奪自由及不得歧視有關的條款。w 因此，關於禁止扣押人質、綁架 

或不被承認的拘禁規定不得減免。w
66. 委員會認為，第九條中還有其他要素不能根據第四條合法減免。不被任意拘 

禁的根本保障不可減免，即便是第四條所包括的情況也不能成為在當時情況 

下不合理或不必要剝奪自由的理由。188然 而 ，威脅國家生存的緊急狀態的存 

在及性質對確定某一個別的逮捕或拘禁是否屬於任意逮捕或拘禁有相關 

性 。在剝奪自由因為影響《公約》所保護的另外一項權利而被定性為任意的 

情況下，其他可減免權利的正當減免可能也有關係。在國際武裝衝突期間， 

國際人道法的實質性及程序規則仍然適用，可限制減免能力，因而有助於減 

少任意拘禁的危險。189 190 191在這一範圍之外，嚴格的必要性及合於比例性的要求 

可限制涉及安全拘禁的任何減免措施，拘禁的持績時間必須是有限的並伴隨 

有防止任意適用的程序，如上述第15段中所說明，w 包括在上面第45段含 

義範圍内由一法院進行審查。1M

183第 3 1 號一般性意見，第 11段 ；第 2 9 號 一 般 性 意 見 ，第 3 段 《

18 4第 3 1 號一般性意見，第 1丨段；第 2 9 號 一 般 性 意 見 ，第 3 段 、第 12段 及 第 1 6段 《

185第 2 9 號一般性意見，第 4- 5段 。在作為減免措施理由的緊急狀況源於締約國武裝部隊參加 

圉外维持和平行動的情況下，減免措施的地理及實際範園必須只限於維持和平任務迫切所 

需 •

186第 2 9 號一般性意見，第 8-9段 。

187同 上 ，第丨3(b)段 。

18S同 上 ，第 4 段 及 第 tl段 》

1S9 同 上 ，第 3 段 。

190同 上 ，第 4 段 、第 11段 、第 15段 。

191同 上 ，第 1 6段 ：下面第 6 7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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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再 政 》禮刹
第 虢 一 教 # 意 覓

67. 保護人身自由的程序保障決不可受制於會規避保護不可減免權利的減免措 

施 。192 193為保護不可減免權利，包括第六條及第七條所提到的權利，向法庭提 

起訴訟以便法庭及時判定拘禁是否合法的權利不能因為權利減免措施而消
j. 193
失 。

68. 雖然對第九條某些款項的保留可能可以接受，但如果締約國保留任意逮捕及 

拘禁人員的權利，那就違反《公約》的目的及宗旨。194

192第 3 2號一般性意見，第 6 段 《

193第 2 9 號一般性意見，第 16段 •

1>4第 2 4 號一般性意見，第 8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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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 全國法規資料庫 pR̂iuUlc<9fCliln«

法規名稱：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簽訂日期：民國6 8 年 1 2月 1 8 日

聯合國大會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第3 4 / 1  8 0 號決議，通過並開放 

給各國簽字、批准和加入生效：按照第二十七（1 ) 條的規定，於一九八 

—年九月三日生效*

本公約締約各國，注意到《聯合國憲章》重申對基本人權'人身尊嚴和價 

値以及男女平等權利的信念，注意到《世界人權宣言》申明不容歧視的原 

貝！J，並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且人人都有資格享 

受該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得有任何區別，包括男女的區別，

注意到有關人權的各項國際公約的締約國有義務保證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 

濟 、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考慮到在聯合國和各專門機構主持下 

所簽署旨在促進男女權利平等的各項國際公約，還注意到聯合國和各專門 

機構所通過旨在促進男女權利平等的決議、宣言和建議，關心到儘管有這 

些各種文件’歧視婦女的現象仍然普遍存在，考慮到對婦女的歧視違反權 

利平等和尊重人的尊嚴的原則，阻礙婦女與男子平等參加本國的政治、社 

會 、經濟和文化生活，妨礙社會和家庭的繁榮發展，並使婦女更難充分發 

揮爲國家和人類服務的潛力’關心到在貧窮情況下，婦女在獲得糧食、保 

健 ，教育、培訓'就業和其他需要等方面，往往機會最少，深信基於平等 

和正義的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建立，將大有助於促進男女平等，強調徹底 

消除種族隔離，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種族歧視、新老殖民主義、外國侵 

略 、外國佔領和外國統治、對別國內政的千預，對於男女充分享受其權利 

是必不可少的，確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力D強 ，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各國 

不論其社會和經濟制度如何彼此之間的相互合作’在嚴格有效的國際管制 

下全面徹底裁軍' 特別是核裁軍，國與國之間關係上正義、平等和互利原 

則的確認，在外國和殖民統治下和外國佔領下的人民取得自決與獨立權利 

的實現，以及對各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尊重，都將會促進社會進步和 

發展，從而有助於實現男女的完全平等，確信一國的充分和完全的發展，

世界人民的福利以及和平的事業，需要婦女與男子平等充分參加所有各方 

面的工作，念及婦女對家庭的福利和社會的發展所作出的巨大貢獻至今沒 

有充分受到公認，又念及母性的社會意義以败母在家庭中和在養育子女 

方面所起的作用，並理解到婦女不應因生育而受到歧視’因爲養育子女是 

男女和整個社會的共同資任，認識到爲了實現男女完全平等需要同時改變 

男子和婦女在社會上和家庭中的傳統任務，決心執行《消除對婦女歧視宣 

言》內載的各項原則，並爲此目的’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消除這種歧視的 

一切形式及現象’茲協議如下：

第 一 部 份

第一條

在本公約中，"對婦女的歧視”一詞指基於性別而作的任何® 別 、排斥或限 

制 ，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婦女不論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 

礎上認識 '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經濟 '社會 '文化 '公民或任何其他方面 

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第二條

締約各國譴責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 ,協議立即用一切適當辦法 ,推行治

除對婦女歧視的政策 。為此目的 ,承擔 :

(a)男女不等的原則如倚未列入本國憲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者 ,應將其列
入 ,並以法律或其他適當方法 ,保證實現這項原則 ;

(b)探取適當立法和其他措施 ,色括在適當情況下實行制裁 ,以禁止對
婦女的一切歧視 ;

(c)為婦女確立與男子午等權利的法律保護 ,通過各國的主管法庭及其
他公共機構 ,保證切實保護婦女不受任何歧視 ;

(d)不探取任何歧視婦女的行為或做法 ,並保證政府當局和公共機構的
行動都不違背這項義務 ;

(e)探取一切適當措施 ,治除任何個人 、組織或企業對婦女的歧視 ;

(f)探取一切適當措施 ,包括制定法律 ,以修改或廢除構成對婦女歧視
的現行法律 、規章 、習俗不a廣例 ;

(g)廢止本國刑法內構成對婦女歧視的一切規定 。

第三條

締約各國應承擔在所有領域 ,特別是在政治 、祉會 、經濟 、文化領域 ,探

取一切適當措施 ,包括制定法律 ,保證婦女得到充分發展和進步 ,以確保

婦女在與男子不等的基礎上 ,行使和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 。

第四條

1.締約各國烏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的不等而探取的暫行特別措施 ,不得視

為本公約所指的歧視 ,亦不得因此導致維持不李等的標準或另立標準 ;

這些措施應在男女機會和待遇不等的目的達到之後 ,停止探用 。

2.締約各國寫保護母性而探取的特別措施 ,包括本公約所列各項措施 ,不

得視烏歧視 。

第五條

締約各國應探取一切適當措施 :

(a)己文變男女的祉會和文化行為模式 ,以治除基於性別而分奪卑觀念或

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 、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 ;

(b)保證家庭教育應包手舌正確了解母性的祉會功能和確認教養子女是父
母的共同責任 ,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應首先考慮子女的利盆 。

第六條

締約各國應探取一切適當措施 ,包括制定法律 ,以禁止一切形式販賣婦女

及意圖營利使婦女賣滏的行為 。

第二部份

第七條

締約各國應探取一切適當措施 ,治除在本國政治和公共生活中對婦女的歧

視 ,特別應保證婦女在與男子李等的條件下 :

(a)在一切選舉和公民投票中有選舉權 ,並在一切民選機構有被選舉權

(b)參加政府政策的制訂及其執行 ,並擔任各級政府公職 ,執行一切公
務 ;



(C ) 參加有關本國公共和政治生活的非政府組織纖會。

第 八 條

締 約 各 國 應 採 取 一 切 適 當 措 施 ， 臟 婦 女 在 與 男 子 平 等 不 受 任 何 歧 視 的 條  

件 下 ， 有 機 會 在 國 際 上 代 表 本 國 政 府 和 參 加 各 國 際 組 織 的 工 作 。

第 九 條

1 .  締 約 各 國 應 給 予 婦 女 與 男 子 有 取 得 、 改 變 或 保 留 國 籍 的 同 等 權 利 《 締 約  

各 國 應 特 別 保 證 ， 與 外 國 人 結 婚 或 於 婚 姻 存 續 期 間 丈 夫 改 變 國 籍 均 不 當  

然 改 變 妻 子 的 國 籍 ， 使 她 成 爲 無 國 籍 人 ， 或 把 丈 夫 的 國 籍 強 加 於 她 °

2 .  締 約 各 國 在 關 於 子 女 的 國 籍 方 面 ， 應 給 予 婦 女 與 男 子 平 等 的 權 利 々

第 三 部 份

第 十 條

締 約 各 國 應 採 取 一 切 適 當 措 施 以 消 除 對 婦 女 的 歧 視 ， 以 保 證 缔 女 在 教 育 方

面 享 有 與 男 子 平 等 的 權 利 ， 特 別 是 在 男 女 平 等 的 基 礎 上 保 證 ：

( a )  在 各 類 教 育 機 構 ， 不 論 其 在 城 市 或 農 村 ， 在 專 業 和 職 業 補 導 、 取 得  

學 習 機 會 和 文 憑 等 方 面 都 有 相 同 的 條 件 • 在 學 前 教 育 ， 普 通 教 育 、 

技 術 ' 專 業 和 高 等 技 術 教 育 以 及 各 種 職 業 培 訓 方 面 • 都 應 保 證 這 種  

平 等 ；

( b )  課 程 、 考 試 、 師 資 的 標 準 、 校 舍 和 設 備 的 質 量 一 律 相 同 ；

( c )  爲 消 除 在 各 級 和 各 種 方 式 的 教 育 中 對 男 女 任 務 的 任 何 定 型 觀 念 ， 應  

鼓 勵 實 行 男 女 同 校 和 其 他 有 助 於 實 現 這 個 目 的 的 教 育 形 式 ， 並 特 別  

應 修 0 教 科 書 和 課 程 以 及 相 應 地 修 改 教 學 方 法 ：

C d ) 領 受 獎 學 金 和 其 他 硏 究 補 助 金 的 機 會 相 同 ：

( e )  接 受 成 人 教 育 、 包 括 成 人 識 字 和 實 用 讀 寫 能 力 的 教 育 的 機 會 相 同 ’ 

特 別 是 爲 了 盡 早 縮 短 男 女 之 間 存 在 的 教 育 水 平 上 的 一 切 差 距 ：

( f )  減 少 女 生 退 學 率 ， 並 爲 離 校 過 早 的 少 女 和 婦 女 安 排 各 種 方 案 ：

( g )  積 極 參 加 運 動 和 體 育 的 機 會 相 同 ；

( h )  有 接 受 特 殊 知 識 輔 導 的 機 會 ， 以 有 助 於 保 障 家 庭 健 康 和 幸 福 ， 包 括  

關 於 計 劃 生 育 的 知 識 和 輔 導 在 內 。

第 十 一 條

1 .  締 約 各 國 應 採 取 一 切 適 當 措 施 ’ 消 除 在 就 業 方 面 對 婦 女 的 歧 視 ， 以 保 證

她 們 在 男 女 平 等 的 基 礎 上 享 有 相 同 權 利 ， 特 別 是 ：

( a )  从 有 不 可 剝 奪 的 工 作 權 利 ；

( b )  享 有 相 同 就 業 機 會 的 櫂 利 ’ 包 括 在 就 業 方 面 相 同 的 甄 選 標 準 ；

( c )  享 有 自 由 選 擇 專 業 和 職 業 ， 提 升 和 工 作 保 障 ， 一 切 服 務 的 福 利 和 條  

件 ， 接 受 職 業 培 訓 和 進 修 ’ 包 括 實 習 培 訓 、 高 等 職 業 培 訓 和 經 常 性  

培 訓 的 權 利 ；

( d )  同 等 價 値 的 工 作 享 有 同 等 報 酬 包 括 福 利 和 享 有 平 等 待 遇 的 權 利 ’ 在  

評 定 工 作 的 表 現 方 面 ， 也 享 有 平 等 待 遇 的 權 利 ：

( e )  享 有 社 會 保 障 的 權 利 ， 特 別 是 在 退 休 、 失 業 、 疾 病 、 殘 廢 和 老 年 或  

在 其 他 喪 失 工 作 能 力 的 情 況 下 ’ 以 及 享 有 帶 薪 度 假 的 權 利 ；

( f )  在 工 作 條 件 方 面 享 有 健 康 和 安 全 保 障 ， 包 括 保 障 生 育 機 能 的 權 利 。

2 .  締 約 各 國 爲 使 婦 女 不 致 因 結 婚 或 生 育 而 受 歧 視 ， 又 爲 保 障 其 有 效 的 工 作

權 利 起 見 ， 應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



(a)  禁止以懷孕或產假爲理由予以解僱，以及以_因狀況爲理由予以解 

僱的歧視，違反規定者予以制裁：

(b)  實施帶薪產假或具有同等社會福利的產假，而不喪失原有工作、年 

資或社會津貼：

(c)  鼓勵提供必要的輔助性社會服務’特別是通過促進建立和發展托兒 

設施系統，使父母得以兼顧家庭義務和工作責任並參與公共事務；

(d)  對於懷孕期間從事確實有害於健康的工種的婦女，給予特別保護。

3.應根據科技知識，定期審査與本條所包涵的內容有關的保護性法律’必

要時應加以修訂、廢止或推廣》

第十二條

1.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在保健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保證她 

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取得各種包括有關計劃生育的保健服務。

2. 儘管有本條第1 款的規定，締約各國應保證爲婦女提供有關懷孕、分 

娩和產後期間的適當服務、必要時予以免費’並保證在懷孕和哺乳期間 

得到充分營養

第十三條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在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對婦女 

的歧視，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有相同權利，特別是：

(a)  麵家圃津貼的權利；

(b)  銀行貸款 '抵押和其他形式的金融信貸的權利：

U ) 參與娛樂生活、運動和文化生活各個方面的權利。

第十四條

1. 締約各國應考慮到農村婦女面臨的特殊問題和她們對家庭生計包括她們 

在經濟體系中非商品化部門的工作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並應採取一 

切適當措施，保證對農村婦女適用本公約的各項規定。

2. 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消除對農村婦女的歧視，保證她們在男 

女平等的基礎上參與農村發展並受其益惠’尤其是保證她們有權：

U ) 參與各級發展規割的擬訂和執行工作：

(b)  利用充分的保健設施，包括計劃生育方面的知識、辅導和服務：

(c)  從社會保障方案直接受益：

(d)  接受各m 正式和非正式的培訓和教育，包括有關實用讀寫能力的培 

訓和教育在內，以及除了別的以外，享受一切社區服務和推廣服務 

的益惠，以提高她們的技術熟練程度:

(e)  組織自助團體和合作社，以通過受僱和自營職業的途徑取得平等的 

經濟機會：

(f)  參加一切社區活動;

(g)  有機會取得農業信貸，利用銷售設施，獲得適當技術，並在土地改 

革和土地墾殖計劃方面享有平等待遇：

(h)  享受適當的生活條件，特別是在住房、生 、水電供應、交通和通 

訊等方面》

第四部份

第十五條

1.締約各國應給予男女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



2 .  締 約 各 國 應 在 公 民 事 務 上 ’ 給 予 梅 女 與 男 子 同 等 的 法 律 行 爲 能 力 ’ 以 及  

行 使 這 種 行 爲 能 力 的 相 同 機 會 。 特 別 應 給 予 婦 女 簽 訂 合 同 和 管 理 財 產 的  

平 等 權 利 - 並 在 法 院 和 法 庭 訴 訟 的 各 個 階 段 野 平 等 待 遇 《

3 .  締 約 各 國 同 意 ， 旨 在 限 制 婦 女 法 律 行 爲 能 力 的 所 有 合 同 和 其 他 任 何 具 有  

法 律 效 力 的 私 人 文 件 ， 應 一 律 視 爲 無 效 。

4 .  締 約 各 國 在 有 關 人 身 移 動 和 自 由 擇 居 的 法 律 方 面 ， 應 給 予 男 女 相 同 的 櫂  

利 。

第 十 六 條

1 .  締 約 各 國 應 採 取 一 切 適 當 措 施 ， 消 除 在 有 關 $ 翻 3 和 家 庭 關 係 的 一 切 事 務  

上 對 婦 女 的 漏 ， 並 特 別 應 保 證 婦 女 在 男 女 平 等 的 基 礎 上 ：

U ) 有 相 同 的 締 結 婚 約 的 權 利 ；

( b )  有 相 同 的 自 由 選 擇 配 偶 和 非 經 本 人 自 由 表 示 、 完 全 同 意 不 締 結 婚 約  

的 權 利 ；

( c )  在 婚 姻 存 續 期 間 以 及 解 除 婚 姻 關 係 時 ， 有 相 同 的 權 利 和 義 務 ；

( d )  不 論 婚 姻 狀 況 如 何 ， 在 有 關 子 女 的 事 務 上 ， 作 爲 父 母 親 有 相 同 的 權  

利 和 義 務 ， 但 在 任 何 情 形 下 ， 均 應 以 子 女 的 利 益 爲 重 ；

( e )  有 相 同 的 權 利 自 由 負 責 地 決 定 子 女 人 數 和 生 育 間 隔 ， 並 有 機 會 使 婦  

女 獲 得 行 使 這 種 權 利 的 知 識 、 教 育 和 方 法 ；

( f )  在 監 護 、 看 管 、 受 托 和 收 養 子 女 或 類 似 的 制 度 方 面 ， 如 果 國 家 法 規  

有 這 些 觀 念 的 話 ’ 有 相 同 的 權 利 和 義 務 。 但 在 任 何 情 形 下 ， 均 應 以  

子 女 的 利 益 爲 重 ：

( g )  夫 妻 有 相 同 的 個 人 權 利 ， 包 括 選 擇 姓 氏 '  專 業 和 職 業 的 權 利 ；

0 0 配 偶 雙 方 在 財 產 的 所 有 、 取 得 ' 經 營 、 管 理 ' 享 有 ' 處 置 方 面 ， 不  

論 是 無 償 的 或 是 收 取 價 値 酬 報 的 ， 都 具 有 相 同 的 權 利 。

2 .  童 年 盾 和 結 $ 昏 應 不 具 法 律 效 力 ， 並 應 採 取 一 切 必 要 行 動 ， 包 括 制 言 了 法  

律 ， 規 定 結 婚 最 低 年 齡 ， 並 規 定 婚 姻 必 須 向 正 式 機 構 登 記 。

第 五 部 分

第 十 七 條

1 .  爲 審 查 執 行 本 公 約 所 取 得 的 進 展 ， 應 設 立 一 個 消 除 對 婦 女 歧 視 委 員 會 （ 

以 下 稱 委 員 會 ） ， 由 在 本 公 約 所 適 用 的 領 域 方 面 徳 高 望 重 和 有 能 力 的 專  

家 組 成 ， 其 人 數 在 本 公 約 開 始 生 效 時 爲 十 八 人 ， 到 第 三 十 五 個 締 約 國 批  

准 或 加 入 後 爲 二 十 三 人 ， 這 些 專 家 應 由 締 約 各 國 自 其 國 民 中 選 出 ， 以 個  

人 資 格 任 職 ， 選 舉 時 須 顧 及 公 平 地 域 分 配 原 則 及 不 同 文 化 形 式 與 各 主 要  

法 系 的 代 表 性 。

2 .  委 具 會 委 員 應 以 無 記 名 投 票 方 式 自 締 約 各 國 提 名 的 名 單 中 選 出 。 每 一 締  

約 國 得 自 本 國 國 民 中 提 名 一 人 候 選 。

3 .  第 一 次 選 舉 應 自 本 公 約 生 效 之 日 起 六 個 月 後 舉 行 。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應 於 每  

次 舉 行 選 舉 之 日 至 少 三 個 月 前 函 請 締 約 各 國 於 兩 個 月 內 提 出 其 所 提 名 之  

人 的 姓 名 。 秘 書 長 應 將 所 有 如 此 提 名 的 人 員 依 字 母 順 序 ， 編 成 名 單 ， 註  

明 推 耱 此 等 人 員 的 締 約 國 ， 分 送 綺 約 各 國 》

4 .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選 舉 應 在 秘 書 長 於 聯 合 國 總 部 召 開 的 締 約 國 會 議 中 舉 行 《 

該 會 議 以 三 分 之 二 締 約 國 爲 法 定 人 數 ， 凡 得 票 最 多 且 佔 出 席 及 投 票 締 約  

國 代 表 絕 對 多 數 票 者 當 選 爲 委 員 會 委 員 。

、 委 員 會 委 員 任 期 四 年 = 但 第 一 次 選 舉 產 生 的 委 員 中 ， 九 人 的 任 期 應 於 兩  

年 終 了 時 屆 滿 ， 第 一 次 選 舉 後 ， 此 九 人 的 姓 名 應 立 即 由 委 員 會 主 席 抽 簽



決 定 。

6 . 在 第 三 十 五 個 國 家 批 准 或 加 入 本 公 約 後 ， 委 員 會 將 按 照 本 條 第 2 、 3 、 4 

款 增 選 五 名 委 員 ， 其 中 兩 名 委 員 任 期 爲 兩 年 ， 其 名 單 由 委 員 會 主 席 抽 簽  

決 定 。

7 .  臨 時 出 缺 時 ， 其 專 家 不 復 擔 任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締 約 國 ， 應 自 其 國 民 中 指 派  

另 一 專 家 ， 經 委 員 會 核 可 後 ， 塡 補 遺 缺 。

8 .  委 員 會 委 員 經 聯 合 國 大 會 批 准 後 ， 鑒 於 其 對 委 員 會 責 任 的 重 要 性 ’ 應 從  

聯 合 國 資 源 中 按 照 大 會 可 能 決 定 的 規 定 和 條 件 取 得 報 酬 。

9 .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應 提 供 必 需 的 工 作 人 員 和 設 備 ， 以 便 委 員 會 按 本 公 約 規 定  

有 效 地 履 行 其 職 務 。

第 十 八 條

1 .  締 約 各 國 應 就 本 國 實 行 本 公 約 各 項 規 定 所 採 取 的 立 法 、 司 法 ' 行 政 或 其  

他 措 施 以 及 所 取 得 的 進 展 ， 向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提 出 報 告 ， 供 委 員 會 審 議 ：

( a )  在 公 約 對 本 國 生 效 後 一 年 內 提 出 ， 並 且

( b )  自 此 以 後 ， 至 少 每 四 年 並 隨 時 在 委 員 會 的 請 求 下 提 出 。

2 .  報 告 中 得 指 出 影 響 本 公 約 規 定 義 務 的 履 行 的 各 種 因 素 和 困 難 。

第 十 九 條

1 .  委 員 會 應 自 行 制 訂 其 議 事 規 則 。

2 .  委 員 會 應 自 行 選 舉 主 席 團 成 員 ， 任 期 兩 年 。

第 二 十 條

1 .  委 員 會 一 般 應 每 年 召 開 爲 期 不 超 過 兩 星 期 的 會 議 以 審 議 按 照 本 公 約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提 出 的 報 告 。

2 .  委 員 會 會 議 通 常 應 在 聯 合 國 總 部 或 在 委 員 會 決 定 的 任 何 其 他 方 便 地 點 舉  

行 。

第 二 十 一 條

1 .  委 員 會 應 就 其 活 動 ， 通 過 經 濟 及 社 會 理 事 會 ， 每 年 向 聯 合 國 大 會 提 出 報  

告 ， 並 可 根 據 對 所 收 到 締 約 各 國 的 報 告 和 資 料 的 審 查 結 果 ， 提 出 意 見 和  

- i投 性 ^ 議 。 這 些 意 見 和 一 般 性 建 議 ， 應 連 同 締 約 各 國 可 能 提 出 的 麵  

載 入 委 員 會 » 出 的 報 告 中 ◊

2 .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應 將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轉 送 婦 女 地 位 委 員 會 ， 供 其 參 考 。

第 二 十 二 條

各 專 門 機 構 對 屬 於 其 工 作 範 圍 內 的 本 公 約 各 項 規 定 ， 有 權 派 代 表 出 席 關 於  

其 執 行 情 況 的 審 議 。 委 員 會 可 邀 請 各 專 門 機 構 就 在 其 工 作 範 圍 內 各 個 領 域  

對 本 公 約 的 執 行 情 況 提 出 報 告 。

第 六 部 分

第 二 十 三 條

如 載 有 對 實 現 男 女 平 等 更 爲 有 利 的 任 何 規 定 ， 其 效 力 不 得 受 本 公 約 的 可  

規 定 的 影 響 ， 如 ：

( a )  締 約 各 國 的 法 律 ； 或

( b )  對 該 國 生 效 的 可 其 他 國 際 公 約 、 條 約 或 協 定 。



第 二 十 四 條

締 約 各 國 承 擔 在 國 家 一 級 採 取 一 切 必 要 措 施 ， 以 充 分 實 現 本 公 約 承 認 的 各  

項 權 利 。

第 二 十 五 條

1 .  本 公 約 開 放 給 所 有 國 家 簽 署 。

2 .  指 定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爲 本 公 約 的 保 存 者 。

3. 本 公 約 顯 批 准 ， 批 准 番 交 存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

4. 本 公 約 開 放 給 所 有 國 家 加 入 ， 加 入 窨 交 存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後 開 始 生 效 。

第 二 十 六 條

1 .  任 何 締 約 國 可 以 隨 時 向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提 出 書 面 通 知 ， 請 求 修 正 本 公 約 。

2 .  聯 合 國 大 會 對 此 項 請 求 ， 應 決 定 所 須 採 取 的 步 驟 《

第 二 十 七 條

1 .  本 公 約 自 第 二 十 份 批 准 害 或 加 入 書 交 存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之 曰 後 第 三 十 天 開  

始 生 效 。

2 .  在 第 二 十 份 批 准 書 或 加 入 書 交 存 後 ， 本 公 約 對 於 批 准 或 加 入 本 公 約 的 毎  

一 國 家 ， 自 該 國 交 存 其 批 准 害 或 加 入 書 之 日 後 第 三 十 天 開 始 生 效 =

第 二 十 八 條

1 .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應 接 受 各 國 在 批 准 或 加 入 時 提 出 的 保 留 書 ， 並 分 發 給 所 有  

國 家 。

2 .  不 得 提 出 內 容 與 本 公 約 目 的 和 宗 旨 抵 觸 的 保 留 。

3. 締 約 國 可 以 隨 時 向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提 出 通 知 ， 請 求 撤 銷 保 留 ， 並 由 他 將 此  

項 通 知 通 知 各 有 關 國 家 • 通 知 於 收 到 的 當 日 生 效 》

第 二 十 九 條

1 .  兩 個 或 兩 個 以 上 的 締 約 國 之 間 關 於 本 公 約 的 解 釋 或 適 用 方 面 的 任 何 爭 端

， 如 不 能 談 判 解 決 ’ 經 締 約 國 一 方 要 求 ， 應 交 付 仲 裁 。 如 果 自 要 求 仲 裁  

之 日 起 六 個 月 內 ， 當 事 各 方 不 能 就 仲 裁 的 組 成 達 成 協 議 ’ 任 何 一 方 得 依  

照 《 國 際 法 院 規 約 》 提 出 請 求 ， 將 爭 端 提 交 國 際 法 院 審 理 。

2 .  每 一 個 締 約 國 在 簽 署 或 批 准 本 公 約 或 加 入 本 公 約 時 ’ 可 聲 明 本 國 不 受 本  

條 第 1 款 的 約 束 ， 其 他 締 約 國 對 於 作 出 這 項 保 留 的 任 何 締 約 國 ， 也 不  

受 該 款 的 約 束 。

3. 依 照 本 條 第 2 款 的 規 定 作 出 保 留 的 任 何 締 約 國 ， 得 隨 時 通 知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撤 回 該 項 保 留 。

第 三 十 條

本 公 約 的 阿 拉 伯 文 ' 中 文 ' 英 文 、 法 文 、 俄 文 和 西 班 牙 文 文 本 具 有 同 等 效  

力 ’ 均 應 交 存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 下 列 署 名 的 全 權 代 表 ， 在 本 公 約 之 末 簽 名 ， 

以 昭 信 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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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名 稱 ： 兒 童 權 利 公 約  

簽 訂 日 期 ： 民 國 7 8 年 1 1 月 2 0 日  

生 效 曰 期 ： 民 國 1 0 3 年 1 1 月 2 0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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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g

本 公 約 締 約 國 ，

考 量 到 聯 合 國 憲 章 所 揭 示 的 原 則 ， 體 認 人 類 家 庭 所 有 成 員 的 固 有 尊 嚴 及 其  

平 等 與 不 可 剝 奪 的 權 利 ， 乃 是 世 界 自 由 ' 正 義 及 和 平 的 基 礎 ：

銘 記 各 國 人 民 在 聯 合 國 憲 章 中 重 申 對 基 本 人 權 與 人 格 尊 嚴 及 價 値 之 信 念 ’ 

並 決 心 在 更 廣 泛 之 自 由 中 ， 促 進 社 會 進 步 及 提 升 生 活 水 準 ；

雔 認 到 聯 合 國 在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及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中 直 布 並 同 意 ， 任 何 人 均 享  

有 前 述 宣 言 及 公 約 所 揭 示 之 一 切 權 利 與 自 由 ， 不 因 其 種 族 、 虜 色 、 性 別 、 

語 言 、 宗 教 、 政 治 或 其 他 主 張 、 國 籍 離 會 背 景 、 財 產  ' 出 生 或 其 他 身 分  

立 等 而 有 可 區 別 ；

回 顧 聯 合 國 在 世 界 人 櫂 宣 言 中 宣 布 ： 兒 童 有 權 享 有 特 別 照 顧 及 協 助 ；

確 信 家 庭 爲 社 會 之 基 本 團 體 ’ 是 所 有 成 員 特 別 是 兒 童 成 長 與 福 祉 之 自 然 環  

境 ， 嫌 獲 得 必 要 之 保 護 及 協 助 ， 以 充 分 擔 負 其 於 社 會 上 之 責 任 ：

體 認 兒 童 應 在 幸 福 、 關 愛 與 理 解 氣 氛 之 家 庭 環 境 中 成 長 ’ 使 其 人 格 充 分 而  

和 _ 發 展 ：

考 量 到 應 充 分 培 養 兒 童 使 其 可 在 社 會 上 獨 立 生 活 ， 並 在 聯 合 國 憲 章 所 揭 橥  

理 想 之 精 神 ， 特 別 是 和 平 、 尊 嚴 、 寬 容 、 自 由 ' 平 等 與 團 結 之 精 神 下 獲 得  

養 育 成 長 ：

銘 言 己 一 九 二 四 年 之 曰 內 瓦 兒 童 權 利 宣 言 ， 與 聯 合 國 大 會 於 一 九 五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通 過 之 兒 童 權 利 宣 言 揭 示 兒 童 應 獲 得 特 別 照 顧 之 必 要 性 ， 並 經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 公 民 與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 特 別 是 第 2 3 條 及 第 2 4 條 ） ' 

經 濟 社 會 文 化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特 別 是 第 1 0 條 ） ’ 以 及 與 兒 童 福 利 相 關 之  

各 專 門 機 構 及 國 際 組 織 之 章 程 及 有 關 文 書 所 確 認 ：

銘 記 兒 童 權 利 宣 言 中 所 揭 示 ： 「 兒 童 因 身 心 尙 未 成 熟 ， 因 此 其 出 生 前 與 出  

生 後 均 需 獲 得 特 別 之 保 護 及 照 顧 ， 包 括 適 當 之 法 律 保 護 」 ；

回 顧 「 關 於 兒 童 保 護 和 兒 童 福 利 、 特 別 是 國 內 和 國 際 寄 養 和 收 養 辦 法 的 社  

會 和 法 律 原 則 宣 言 」 、 「 聯 合 國 少 年 司 法 最 低 限 度 標 準 規 則 」 （ 北 京 規 M0  

) 皿 「 在 非 常 狀 態 和 武 裝 衝 突 中 髓 婦 女 和 兒 童 宣 言 」 之 規 定 ，

體 認 到 世 界 各 國 皆 有 生 活 在 極 端 困 難 情 況 之 兒 童 ， 對 這 些 兒 童 需 要 給 予 特  

別 之 考 量 ；



適 度 斟 酌 每 一 民 族 之 傳 統 與 文 化 價 値 對 兒 童 之 保 護 及 和 I皆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 

體 認 國 際 合 作 對 於 改 善 每 一 國 家 ， 特 別 是 發 展 中 國 家 兒 童 生 活 條 件 之 重 要  

性 ；

茲 協 議 如 下 ：

第 一 部 分

第 1 條

爲 本 公 約 之 目 的 ， 兒 童 係 指 未 滿 十 八 歲 之 人 ， 但 其 所 適 用 之 法 律 規 定 未 滿  

十 八 歲 爲 成 年 者 ， 不 在 此 限 。

第 2 條

1 ,  締 約 國 應 尊 重 本 公 約 所 揭 橥 之 權 利 ， 確 保 其 管 轄 範 圍 內 之 每 一 兒 童 均 享  

有 此 等 權 利 ， 不 因 兒 童 、 父 母 或 法 定 監 護 人 之 種 族 、 庸 色 、 性 別 、 語 言

、 宗 教 、 政 治 或 其 他 主 張 、 國 籍 、 族 裔 或 社 會 背 景 、 財 產 、 身 心 障 礙 、 

出 生 或 其 他 身 分 地 位 之 不 同 而 有 所 歧 視 。

2 .  締 約 國 應 採 取 所 有 適 當 措 施 確 保 兒 童 得 到 ^ ， 免 於 因 兒 童 父 母 、 法 定  

監 護 人 或 家 庭 成 員 之 身 分 、 行 爲 、 意 見 或 信 念 之 關 係 而 遭 受 到 一 切 形 式  

之 歧 視 或 懲 罰 。

第 3 條

1 .  所 有 關 係 兒 童 之 事 務 ， 無 論 是 由 公 私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 法 院 、 行 政 機 關 或  

立 法 機 關 作 爲 ， 均 應 以 兒 童 最 佳 利 益 爲 優 先 考 量 。

2 .  締 約 國 承 諾 爲 確 保 兒 童 福 祉 所 必 要 之 保 護 與 照 顧 ， 應 考 量 其 父 母 、 法 定  

監 護 人 或 其 他 對 其 負 有 法 律 責 任 者 之 權 利 及 義 務 ， 並 採 取 一 切 適 當 之 立  

法 及 行 政 措 施 達 成 之 。

3 .  締 約 國 應 確 保 負 責 照 顧 與 保 護 兒 童 之 機 構 、 服 務 與 設 施 符 合 主 管 機 關 所  

訂 之 標 準 ， 特 別 在 安 全 、 保 健 、 工 作 人 員 數 量 與 資 格 及 有 效 監 督 等 方 面

第 4 條

締 約 國 應 採 取 所 有 適 當 之 立 法 、 行 政 及 其 他 措 施 ， 實 現 本 公 約 所 承 認 之 各  

項 權 利 。 關 於 經 濟 ' 社 會 及 文 化 權 利 方 面 ， 締 約 國 應 運 用 其 本 國 最 大 可 用  

之 資 源 ， 並 視 需 要 ， 在 國 際 合 作 架 構 下 採 取 該 等 措 施 。

第 5 條

締 約 國 應 尊 重 兒 童 之 父 母 或 於 其 他 適 用 情 形 下 ， 依 地 方 習 俗 所 規 定 之 大 家  

庭 或 社 區 成 員 ' 其 法 定 監 護 人 或 其 他 對 兒 童 負 有 法 律 責 任 者 ’ 以 符 合 兒 童  

各 發 展 階 段 之 能 力 的 方 式 ， 提 供 適 當 指 導 與 指 引 兒 童 行 使 本 公 約 確 認 權 利  

之 責 任 、 權 利 及 義 務 。

第 6 條

1 .  締 約 國 承 認 兒 童 有 與 生 倶 來 之 生 命 權 。

2 .  締 約 國 應 盡 最 大 可 能 確 保 兒 童 之 生 存 及 發 展 。

第 7 條



1 .  兒 童 於 出 生 後 應 立 即 被 登 記 ， 並 自 出 生 起 EP應 有 取 得 姓 名 及 國 籍 之 權 利

， 並 於 儘 可 能 的 範 圍 內 有 知 其 父 母 並 受 父 母 照 顧 的 權 利 》

2 . 締 約 國 應 確 保 依 據 本 國 法 律 及 其 於 相 關 國 際 文 件 中 所 負 之 義 務 實 踐 兒 童  

麵 權 利 ， 尤 其 若 非 如 此 ， 兒 童 將 成 爲 無 國 籍 人 。

第 8 條

1 .  締 約 國 承 諾 尊 重 兒 童 維 護 其 身 分 的 權 利  > 包 括 法 律 所 承 認 之 國 籍 、 姓 名  

與 親 屬 關 係 不 受 非 法 侵 害 。

2. 締 約 國 於 兒 童 之 身 分 （ 不 論 全 部 或 一 部 ） 遭 非 法 剝 奪 時 ， 應 給 予 適 當 之  

協 助 及 保 護 - 俾 能 迅 速 恢 復 其 身 分 °

第 9 條

1 .  締 約 國 應 確 保 不 違 背 兒 童 父 母 的 意 願 而 使 兒 童 與 父 母 分 離 。 但 主 管 機 關  

依 據 所 適 用 之 法 律 及 程 序 ， 經 司 法 審 查 後 ， 判 定 兒 童 與 其 父 母 分 離 係 屬  

維 護 兒 童 最 佳 利 益 所 必 要 者 ， 不 在 此 限 。 於 兒 童 受 父 母 虐 待 ' 疏 忽 或 因  

父 母 分 居 而 必 須 決 定 兒 童 居 所 之 特 定 情 況 下 ’ 前 開 判 定 即 屬 必 要 。

2 .  前 項 程 序 中 ’ 應 給 予 所 有 利 害 關 係 人 參 與 並 陳 述 意 見 之 機 會 。

3. 締 約 國 應 尊 重 與 父 母 一 方 或 雙 方 分 離 之 兒 童 與 父 母 固 定 保 持 私 人 關 係 及  

直 接 聯 繫 的 權 利 》 但 違 反 兒 童 最 佳 利 益 者 ， 不 在 此 限 。

4 .  當 前 開 分 離 係 因 締 約 國 對 父 母 一 方 或 雙 方 或 對 兒 童 所 採 取 之 行 爲 ， 諸 如  

拘 留 ' 監 禁 、驅逐 、 遣 送 或 死 亡 C包 括 該 人 在 該 國 拘 禁 中 因 任 何 原 因 而  

死 亡 ） ， 該 締 約 國 於 受 請 求 時 ， 應 將 該 等 家 庭 成 員 下 落 的 必 要 資 訊 告 知  

父 母 、 兒 童 ， 或 視 其 情 節 ’ 告 知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 除 非 該 等 資 訊 之 W 對  

兒 童 之 輻 祉 造 成 損 害 。 締 約 國 並 應 確 保 相 關 人 員 不 因 該 請 求 而 蒙 受 不 利

第 1 0 條

1. 兒 童 或 其 父 母 爲 團 聚 而 請 求 進 入 或 離 開 締 約 國 時 ， 締 約 國 應 依 照 第 9 

條 第 1 項 之 義 務 以 積 極 、 人 道 與 迅 速 之 方 式 處 理 之 。 締 約 國 並 應 確 保  

請 求 人 及 其 家 庭 成 員 不 因 該 請 求 而 蒙 受 不 利 。

2. 與 父 母 分 住 不 同 國 家 之 兒 童 ， 除 情 況 特 殊 者 外 ’ 應 有 權 與 其 父 母 雙 方 定  

期 保 持 私 人 關 係 及 直 接 聯 繫 。 爲 利 前 開 目 的 之 達 成 ， 並 依 據 第 9 條 第

1 項 所 規 定 之 義 務 ’ 締 約 國 應 尊 重 兒 童 及 其 父 母 得 離 開 包 括 自 己 國 家 在  

內 之 任 何 國 家 及 進 入 自 己 國 家 的 權 利 。 離 開 任 何 國 家 的 權 利 應 僅 受 限 於  

法 律 之 規 定 且 該 等 規 定 係 爲 保 護 國 家 安 全 、 公 共 秩 序 ' 公 共 衛 生 或 道 德  

、 或 他 人 之 權 利 及 自 由 所 必 需 ， 並 應 與 本 公 約 所 承 認 之 其 他 權 利 不 相 抵  

觸 。

第 1 1 條

1 .  締 約 國 應 採 取 措 施 遏 止 非 法 移 送 兒 童 至 國 外 或 令 其 無 法 回 國 之 行 爲 。

2 .  締 約 國 應 致 力 締 結 雙 邊 或 多 邊 協 定 或 加 入 現 有 協 定 以 達 成 前 項 遏 止 之 目

的 =

第 12條

1 ,  締 約 國 應 確 保 有 形 成 其 自 己 意 見 能 力 之 兒 童 有 權 就 影 響 其 本 身 之 所 有 事  

物 自 由 表 示 其 意 見 ， 其 所 表 示 之 意 見 應 依 其 年 齡 及 成 熟 度 予 以 權 衡 》

2. 據 此 ， 應 特 別 給 予 兒 童 在 對 自 己 有 影 響 之 司 法 及 行 政 程 序 中 ， 能 夠 依 照  

國 家 法 律 之 程 序 規 定 ， 由 其 本 人 直 接 或 透 過 代 表 或 適 當 之 組 織 ， 表 達 意



第 1 3 條

1 .  兒 童 應 有 自 由 表 示 意 見 之 權 利 ； 此 項 權 利 應 包 括 以 言 詞 、 書 面 或 印 刷 、 

藝 術 形 式 或 透 過 兒 童 所 選 擇 之 其 他 媒 介 ， 不 受 國 境 限 制 地 尋 求 、 接 收 與  

傳 達 各 種 資 訊 與 思 想 之 自 由 。

2 .  該 項 權 利 之 行 使 得 予 以 限 制 ， 惟 應 以 法 律 規 定 且 以 達 到 下 列 目 的 所 必 要  

者 爲 限 ：

( a )  爲 尊 重 他 人 之 權 利 與 名 譽 ； 或

( b )  爲 保 障 國 家 安 全 、 公 共 秩 序  ' 公 共 衛 生 與 道 德 。

第 1 4 條

1 .  締 約 國 應 尊 重 兒 童 思 想 、 自 我 意 識 與 宗 教 自 由 之 權 利 。

2 .  締 約 國 應 尊 重 父 母 及 於 其 他 適 用 情 形 下 之 法 定 監 護 人 之 權 利 與 義 務 ， 以  

符 合 兒 童 各 發 展 階 段 能 力 的 方 式 指 導 兒 童 行 使 其 權 利 。

3 .  個 人 表 明 其 宗 教 或 信 仰 之 自 由 ， 僅 受 法 律 規 定 之 限 制 且 該 等 規 定 係 爲 保  

護 公 共 安 全 、 秩 序 、 衛 生 或 道 德 ， 或 他 人 之 基 本 權 利 與 自 由 所 必 要 者 。

第 1 5 條

1 .  締 約 國 確 認 兒 童 享 有 結 社 自 由 及 和 平 集 會 自 由 之 權 利 。

2 .  前 項 權 利 之 行 使 不 得 加 以 限 制 ， 惟 符 合 法 律 規 定 並 在 民 主 社 會 中 爲 保 障  

國 家 安 全 或 公 共 安 全 、 公 共 秩 序 、 公 共 衛 生 或 道 德 或 他 人 之 權 利 與 自 由  

所 必 要 者 ， 不 在 此 限 。

見之機會《

第 1 6 條

1. 兒童之隱私、家庭、住家或通訊不得遭受恣意或非法干預，其榮譽與名 

譽亦不可受非法侵害。

2 . 兒童對此等干預或侵害有依法受保障之權利。

第 1 7 條

締約國體認大眾傳播媒體之重要功能，故應確保兒童可自國內與國際各種 

不同來源獲得資訊及資料，尤其是爲提升兒童之社會、精神與道德福祉及 

其身心健康之資訊與資料。

爲此締約國應：

U ) 鼓勵大眾傳播媒體依據第2 9 條之精神，傳播在社會與文化方面有 

益於兒童之資訊及資料；

( b )  .鼓勵源自不同文化、國家與國際的資訊及資料，在此等資訊之產製

、交流與散播上進行國際合作：

(c )  鼓勵兒童讀物之出版及散播；

U ) 鼓勵大眾傳播媒體對少數族群或原住民兒童在語言方面之需要，予 

以特別關注；

( e ) 參 考 第 1 3 條 及 第 1 8 條之規定，鼓勵發展適當準則，以保護兒童 

免於受有損其福祉之資訊及資料之傷 害 。

第 1 8 條

1 . 締 約 國 應 盡 其 最 大 努 力 ， 確 保 父 母 雙 方 對 兒 童 之 養 育 及 發 展 負 共 同 責 任  

的 原 則 獲 得 確 認 。 父 母 、 或 視 情 況 而 定 的 法 定 監 護 人 對 兒 童 之 養 育 及 發  

展 負 擔 主 要 責 任 。 兒 童 之 最 佳 利 益 應 爲 其 基 本 考 量 。



2 .  爲 保 證 與 促 進 本 公 約 所 揭 示 之 權 利 ’ 締 約 國 應 於 父 母 及 法 定 監 護 人 在 擔  

負 養 育 兒 童 責 任 時 給 予 適 當 之 協 助 ’ 並 確 保 照 顧 兒 童 之 機 構 、 識 與 服  

務 業 務 之 發 展 。

3 .  締 約 國 應 採 取 一 切 適 當 措 施 確 臟 業 父 母 之 子 女 有 權 享 有 依 其 資 格 應 有  

之 托 兒 服 務 及 設 施 。

第 1 9 條

1 .  締 約 國 應 採 取 一 切 適 當 之 立 法 、 行 政 、 社 會 與 教 育 措 施 ，保 護 兒 童 於 受  

其 父 母 、 法 定 監 護 人 或 其 他 照 顧 兒 童 之 人 照 顧 時 ， 不 受 到 任 何 形 式 之 身  

心 暴 力 ' 傷 害 或 虐 待 、 疏 忽 或 疏 失 、 不 當 對 待 或 剝 削 ， 包 括 性 虐 待 。

2 .  此 等 保 護 措 施 ， 如 爲 適 當 ， 應 包 括 有 效 程 序 以 建 置 社 會 規 劃 對 兒 童 及 其  

照 顧 者 提 供 必 要 之 支 持 ， 並 對 前 述 兒 童 不 當 對 待 事 件 採 取 其 他 預 防 方 式  

與 用 以 指 認 ' 報 告 、 轉 介 、 調 查 、 處 理 與 後 續 追 蹤 ， 以 及 ， 如 適 當 的 話

’ 以 司 法 介 入 。

第 2 0 條

1 .  針 對 暫 時 或 永 久 剝 奪 其 家 庭 環 境 之 兒 童 ， 或 因 顧 及 其 最 佳 利 益 無 鎌 其  

繼 續 留 在 家 庭 環 境 時 ’ 締 約 國 應 給 予 特 別 之 保 護 與 協 助 。

2 .  締 約 國 應 依 其 國 家 法 律 確 保 該 等 兒 童 獲 得 其 他 替 代 方 式 之 照 顧 。

3 .  此 等 照 顧 包 括 安 寄 養 、 依 伊 斯 蘭 法 之 監 護 ， 收 養 或 於 必 要 時 安 置 其 於  

適 當 之 照 顧 機 構 中 。 當 考 量 處 理 方 式 時 ， 應 考 量 有 必 要 使 兒 童 之 養 育 具  

有 持 續 性 • 並 考 量 兒 童 之 麵  ' 宗 教  ' 文 化 與 語 言 背 景  > 予 以 努 茴 處 胃

第 2 1 條

締 約 國 承 認 及 （ 或 ） 允 許 收 養 制 度 者 ， 應 確 保 以 兒 童 之 最 佳 利 益 爲 最 大 考

量 ， 並 應 ：

( a )  確 保 兒 童 之 收 養 僅 得 由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 該 機 關 應 依 據 適 用 之 法 律 及  

程 序 ， 並 根 據 所 有 相 關 且 可 靠 之 資 訊 ， 據 以 判 定 基 於 兒 童 與 其 父 母

、 親 屬 及 法 定 監 護 人 之 情 況 ， 認 可 該 收 養 ， 且 如 爲 必 要 ， 認 爲 該 等  

諮 詢 可 能 有 必 要 時 ， 應 取 得 關 係 人 經 過 充 分 瞭 解 而 對 該 收 養 所 表 示  

之 同 意 後 ， 方 得 認 可 該 爿 欠 養 關 係 ；

( b )  在 無 法 爲 兒 童 安 排 寄 養 或 收 養 家 庭 ， 或 無 法 在 其 出 生 國 給 予 適 當 照  

顧 時 ’ 承 認 跨 國 境 收 養 爲 照 顧 兒 童 之 一 個 替 代 辦 法 ；

( c )  確 保 跨 國 境 收 養 的 兒 童 ， 享 有 與 在 國 內 被 收 養 的 兒 童 相 當 之 保 障 及  

標 準 ：

( d )  採 取 一 切 適 當 措 施 確 保 跨 國 境 收 養 之 安 排 ， 不 致 使 所 涉 之 人 士 獲 得  

不 正 當 的 財 務 上 收 益 ；

( e )  於 適 當 情 況 下 ， 締 結 雙 邊 或 多 邊 協 議 或 協 定 以 促 進 本 條 之 目 的 ， 並  

在 此 一 架 構 下 ， 努 力 確 保 由 主 管 機 關 或 機 構 負 責 安 排 兒 童 於 他 國 之  

收 養 事 宜 "

第 2 2 條

1 .  締 約 國 應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 確 保 申 請 難 民 身 分 或 依 應 適 用 之 國 際 或 國 內 法

律 或 程 序 被 視 爲 難 民 的 兒 童 ， 不 論 是 否 與 其 父 母 或 其 他 人 隨 行 ， 均 能 獲

得 適 當 的 保 護 及 人 道 協 助 ， 以 享 有 本 公 約 及 該 締 約 國 所 締 結 之 其 他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或 人 道 文 書 中 所 揭 示 的 相 關 權 利 。

2 .  爲 此 ， 締 約 國 應 配 合 聯 合 國 及 其 他 政 府 間 的 權 責 組 織 或 與 聯 合 國 有 合 作



關係之非政府組織之努力並提供其認爲適當的合作，以保護及援助該等 

兒童並追蹤難民兒童之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以獲得必要的資訊使其家 

庭團聚。如無法尋獲其父母或其他家屬時，則應給予該兒童與本公約所 

揭示之永久或暫時剝奪家庭環境兒童相同之保護。

第 2 3 條

1 .  締 約 國 體 認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 應 於 確 保 其 尊 嚴 ， 促 進 其 自 立 、 有 利 於 其 積  

極 參 與 社 會 環 境 下 ， 享 有 完 整 與 一 般 之 生 活 。

2 .  締 約 國 承 認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有 受 特 別 照 顧 之 權 利  > 且 應 鼓 勵 並 確 保 在 現 有  

資 源 範 圍 內 ， 依 據 申 請 ， 斟 酌 兒 童 與 其 父 母 或 其 他 照 顧 人 之 情 況 ， 對 符  

合 資 格 之 兒 童 及 其 照 顧 者 提 供 協 助 。

3.  有 鑒 於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之 特 殊 需 求 ’ 並 考 慮 兒 童 的 父 母 或 其 他 照 顧 者 之 經  

濟 情 況 ， 盡 可 能 免 費 提 供 本 條 第 2 項 之 協 助 ， 並 應 用 以 確 保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能 有 效 地 獲 得 與 接 受 教 育 、 訓 練 、 健 康 照 顧 服 務 、 復 健 服 務 、 職 前  

準 備 以 及 休 聞 機 會 ’ 促 進 該 兒 童 盡 可 能 充 分 地 融 入 社 會 與 實 現 個 人 發 展

’ 包 括 其 文 化 及 精 神 之 發 展 《

4 . 締 約 國 應 本 國 際 合 作 精 神 '  促 進 預 防 健 康 照 顧 以 及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的 醫 療

、 心 理 與 功 能 治 療 領 域 交 換 適 當 資 訊 ， 包 括 散 播 與 取 得 有 關 復 健 方 法 、 

教 育 以 及 就 業 服 務 相 關 資 料 ， 以 使 締 約 國 能 夠 增 進 該 等 領 域 之 能 力 、 技  

術 並 擴 大 其 經 驗 〜 就 此 ， 尤 應 特 別 考 慮 發 展 中 國 家 之 需 要 》

第 2 4 條

1 .  締 約 國 確 認 兒 童 有 權 享 有 最 高 可 達 水 準 之 健 康 與 促 進 疾 病 治 療 以 及 恢 復  

健 康 之 權 利 。 締 約 國 應 努 力 確 保 所 有 兒 童 享 有 健 康 照 護 服 務 之 權 利 不 遭  

受 剝 奪 。

2 .  締 約 國 應 致 力 於 充 分 執 行 此 權 利 ， 並 應 特 別 針 對 下 列 事 項 採 取 適 當 之 措  

施 ：

( a )  降 低 嬰 幼 兒 之 死 亡 率 ；

( b )  確 保 提 供 所 有 兒 童 必 須 之 醫 療 協 助 及 健 康 照 顧 ， 並 強 調 基 礎 健 康 照  

顧 之 發 展 ：

( c )  消 除 疾 病 與 營 養 不 良 的 現 象 ， 包 括 在 基 礎 健 康 照 顧 之 架 構 下 運 用 現  

行 技 術 ， 以 及 透 過 提 供 適 當 營 養 食 物 及 淸 潔 之 飮 用 水 ， 並 應 考 量 環  

境 污 染 之 危 險 與 風 險 ：

( d )  確 保 母 親 得 到 適 當 的 產 前 及 產 後 健 康 照 顧 ；

( e )  確 保 社 會 各 階 層 ， 尤 其 是 父 母 及 兒 童 ， 獲 得 有 關 兒 童 健 康 與 營 養 、 

母 乳 育 嬰 之 優 點 、 個 人 與 環 境 衛 生 以 及 防 止 意 夕 ^ 故 之 基 本 知 識 之  

教 育 並 協 助 該 等 知 識 之 運 用 ；

( f )  發 展 預 防 健 康 照 顧 、 針 對 父 母 與 家 庭 計 畫 教 育 及 服 務 之 指 導 方 針 《

3 . 締 約 國 應 致 力 採 取 所 有 有 效 及 適 當 之 措 施 ， 以 革 除 對 兒 童 健 康 有 害 之 傳  

統 習 俗 。

4 .  締 約 國 承 諾 促 進 並 鼓 勵 國 際 合 作 ， 以 期 逐 步 完 全 實 現 本 條 之 權 利 。 就 此

• 尤 應 特 別 考 慮 發 展 中 國 家 之 需 要 》

第 2 5 條

締 約 國 體 認 爲 照 顧 、 保 護 或 治 療 兒 童 身 體 或 心 理 健 康 之 目 的 ， 而 由 權 責 單  

位 安 置 之 兒 童 ， 有 權 對 於 其 所 受 之 待 遇  > 以 及 所 受 安 置 有 關 之 其 他 一 切 情  

況 ， 要 求 定 期 評 估 。



第 2 6 條

1. 締約國應承認每個兒童皆受有包括社會保險之社會安全給付之權利，並 

應根據其國內法律，採取必要措施以充分實現此一權利◊

2. 該項給付應依其情節，並考慮兒童與負有扶餐兒童義務者之資源及環境

，以及兒童本人或代其提出申請有關之其他因素，作爲決定給付之參考

第 2 7 條

1. 締約國承認每個兒童均有權享有適於其生理、心理、精神、道德與社會 

發展之生活水準◊

2. 父母或其他對兒童負有責任者，於其能力及經濟條件許可範圍內，負有 

確保兒童發展所需生活條件之主要貴任-

3. 締約國按照本國條件並於其能力範圍內，應採取適當措施協助父母或其 

他對兒童負有責任者，實施此項權利，並於必要時提供物質協助與支援 

方案，特S 提:針對營養、衣物及住所。

4 .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向在本國境內或境外之兒童父母或其他對 

兒童負有財務責任之人，追索兒童養育費用之償還《特別是當對兒童負 

有財務責任之人居住在與兒童不同之國家時•締約國應促成國際協定之 

加入或締結此等國際協定，以及作成其m 窗當安排。

第 2 8條

1. 締約國確認兒童有接受教育之權利，爲使此項權利能於機會平等之基礎 

上逐步實現，締約國尤應：

(a )  實現全面的免費義務小學教育：

(b )  ,鼓勵發展不同形態之中等教育、包括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使所有 

兒童均能進入就讀，並採取適當措施，諸如實行免費教育以及對有 

需求者提供財務協助；

(c )  以一切適當方式，使所有兒童依照其能力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 d  +)使所有兒童均能獲得教育與職業方面之訊息及引導；

(e ) 採取措施鼓勵正常到校並降低輟學率。

2.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學校執行紀律之方式，係符合兒童之 

人格尊嚴及本公約規定。

3. 締約國應促進與鼓勵有關教育事項之國際合作，特別著眼於消除全世界 

無知及文盲，並促進使用科技知識及現代教學方法。就此，尤應特別考 

慮到發展中國家之需要。

第 2 9 條

1. 締約國一致認爲兒童教育之目標爲：

( a )  使兒童之人格、才能以及精神、身體之潛能獲得最大程度之發展；

(b )  培養對人權、基本自由以及聯合國憲章所揭橥各項原則之尊重;

(c )  培養對兒童之父母、兒童自身的文化認同、語言與價値觀，兒童所 

居住國家之民族價値觀、其原籍國以及不同於其本國文明之尊重；

(d )  培養兒童本著理解、和平、寬容、性別平等與所有人民、種族 '民 

族 、宗教及原住民間友好的精神，;^自由社會中，過負責任之生活

J

U ) 培養對自然環境的顏。

2. 本條或第2 8 條之所有規定，皆不得被解釋爲干涉個人與團體設置及管 

理教育機構之自由，惟須完全遵守本條第1 項所規定之原則，並符合



國家就該等機構所實施之教育所制定之最低標準。

第 3 0 條

在種族、宗教或語言上有少數人民 > 或有原住民之國家中，這些少數人民 

或原住民之兒童應有與其群體的其他成員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自己 

的宗教並舉行宗教儀式、或使用自己的語言之權利，此等權利不得遭受否 

定 °

第 3 1 條

1. 締約國承認兒童享有休息及休閒之權利；有從事適合其年齡之遊戲與娛 

樂活動之權利，以及自由參加文化生活與藝術活動之權利。

2. 締約國應尊重並促進兒童充分參加文化與藝術生活之權利，並應鼓勵提 

供適當之文化、藝 術 、娛樂以及休閒活動之平等機會。

第 3 2 條

1. 締約國承認兒童有免受經濟剝削之權利，及避免從事任何可能妨礙或影 

響其接受教育，或對其健康或身體、心理、精 神 、道德或社會發展有害 

之工 作 。

2. 締約國應採取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措施以確保本條規定之實施。爲 

此目的並參照其他國際文件之相關規定，締約國尤應：

( a )  規定單一或二個以上之最低受僱年齢；

(b )  規定有關工作時間及工作條件之適當規則；

( c )  規定適當罰則或其他制裁措施以確保本條款之有效執行。

第 3 3 條

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包括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措施，保護兒 

童不致非法使用有關國際條約所訂定之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並防止利用 

兒童從事非法製造及販運此類藥物。

第 3 4 條

締約國承諾保護兒童免於所有形式之性剝削及性虐待。爲此目的，締約國 

應採取包括國內、雙邊與多邊措施，以防止下列情事發生：

( a )  引誘或強迫兒童從事非法之性活動；

(b )  剝削利用兒童從事賣淫或其他非法之性行爲；

( c )  剝削利用兒童從事色情表演或作爲色情之題材。

第 3 5 條

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之國內、雙邊與多邊措施’以防止兒童受到任何目 

的或以任何形式之誘拐、買賣或販運。

第 3 6 條

締約國應保護兒童免於遭受有害其福祉之任何其他形式之剝 削 。

第 3 7 條 

締約國應確保：

( a ) 所有兒童均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之殘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 

或處罰。對未滿十八歲之人所犯罪行’不得處以死刑或無釋放可能 

之 無 期 麵 ；



Cb) 不 得 非 法 或 恣 任 何 兒 童 之 自 由 》 對 兒 童 之 逮 捕  ' 拘 留 或 監 禁  

應 符 合 法 律 規 定 並 僅 應 作 爲 最 後 手 段 ， 且 應 爲 最 短 之 適 當 時 限 ：

( c ) 所 有 被 剝 奪 自 由 之 兒 童 應 受 到 人 道 待 遇 ， 其 人 性 尊 嚴 應 受 尊 重 ， 並  

應 考 慮 其 年 齡 之 裔 要 加 以 對 待 。 特 別 是 被 剝 奪 自 由 之 兒 童 應 與 成 年  

人 分 別 隔 離 ， 除 非 係 基 於 兒 童 最 佳 利 益 而 不 隔 離 ； 除 有 特 殊 情 況 外  

， 此 等 兒 童 有 權 透 過 通 訊 及 探 視 與 家 人 鹏 聯 繫 ；

U ) 所 有 被 剝 奪 自 由 之 兒 童 ， 有 迅 速 獲 得 法 律 及 其 他 適 當 協 助 之 權 利 ， 

並 有 權 就 其 自 由 被 剝 奪 之 合 法 性 ， 向 法 院 或 其 他 權 責 、 獨 立 、 公 正  

機 關 提 出 異 議 ， 並 要 求 獲 得 迅 速 之 決 定 。

第 3 8 條

1 .  締 約 國 於 發 生 武 裝 衝 突 時 ， 應 尊 重 國 際 人 道 法 中 適 用 於 本 國 兒 童 之 規 定

• 並 保 證 確 實 遵 守 此 等 規 定 °

2 .  締 約 國 應 採 取 所 有 可 行 措 施 ， 確 保 未 滿 十 五 歲 之 人 不 會 直 接 參 加 戰 鬥 行

爲 。

3  . 締 約 國 應 避 免 招 募 任 何 未 滿 十 五 歲 之 人 加 入 武 裝 部 隊 《 在 招 募 年 滿 十 五  

歲 但 未 滿 十 八 歲 之 人 時 * 應 優 先 考 慮 年 ■ 大 者 •

4 . 依 據 國 際 人 道 法 之 規 定 ’ 締 約 國 於 武 裝 衝 突 中 有 義 務 保 護 平 民 ， 並 應 採  

取 一 切 可 行 之 措 施 ， 保 護 及 照 顧 受 武 裝 衝 突 影 響 之 兒 童 。

第 3 9 條

締 約 國 應 採 取 所 有 適 當 措 施 ， 使 遭 受 下 述 情 況 之 兒 童 身 心 将 以 康 復 並 重 返  

社 會 ： 任 何 形 式 之 疏 忽  ' 剝 削 或 虐 待 ； 酷 刑 或 任 何 其 他 殘 忍 、 不 > J 1 或 有  

辱 人 格 之 待 遇 或 處 罰 方 式 ； 或 遭 遇 武 裝 衝 突 之 兒 童 。 II：瞧 復 與 重 返 社 會  

， 應 於 能 促 進 兒 童 健 康 、 自 尊 及 尊 嚴 之 環 境 中 道 行 。

第 4 0 條

1 .  締 約 國 對 被 指 稱 、 指 控 或 認 爲 涉 嫌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之 兒 童 ， 應 確 認 該 等 兒  

童 有 權 獲 得 舱 以 下 情 況 之 待 遇 ： 依 兒 童 之 年 齡 與 對 其 重 瓶 會 ， 並 在  

社 會 承 擔 建 設 性 角 色 之 期 待 下 ’ 促 進 兒 童 之 尊 嚴 及 價 値 感 ’ 以 增 強 其 對  

他 人 之 人 權 及 基 本 自 由 之 尊 重 。

2 .  爲 達 此 目 的 ， 並 鑒 於 國 際 文 件 之 相 關 規 定 ， 締 約 國 尤 應 確 保 ：

( a ) 任 何 兒 童 ， 當 其 作 爲 或 不 作 爲 未 經 本 國 或 國 際 法 所 禁 止 時 ， 不 得 被  

指 稱 ' 指 控 或 認 爲 涉 嫌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

⑴ 針 對 被 指 稱 或 指 控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之 兒 童 ’ 至 少 應 獲 得 下 列 保 證 ：

( i ) 在 依 法 判 定 有 罪 前 ， 應 推 定 爲 無 罪 ：

( i i ) 對 其 被 控 訴 之 罪 名 能 夠 迅 速 且 直 接 地 被 告 知 ， 適 當 情 況 下 經 由 父  

母 或 法 定 監 護 人 告 知 本 人 • 於 準 備 與 提 出 答 辯 時 並 獲 得 織 或 其  

他 適 當 之 協 助 ；

( i i i ) 要 求 有 權  ' 獨 立 且 公 正 之 機 關 或 司 法 機 構 迅 速 依 法 公 正 審 理 ’ 兒  

童 並 應 獲 得 法 律 或 其 他 適 當 之 協 助 ’ 且 其 父 母 或 法 定 監 護 人 亦 應  

在 場 ， 惟 經 特 別 考 量 兒 童 之 年 齡 或 狀 況 認 爲 其 父 母 或 法 定 監 護 人  

在 場 不 舱 兒 童 最 隹 利 益 者 除 外 ；

( i v ) 不 得 被 迫 作 證 或 認 罪 ； 可 詰 問 或 間 接 詰 問 對 自 身 不 利 之 證 人 ’ 並  

且 在 平 等 之 條 件 下 ， 要 求 對 自 己 有 利 的 證 庭 並 接 受 詰 問 ；

( v ) 若 經 認 定 觸 犯 刑 事 法 律 ， 對 該 認 定 及 因 此 所 衍 生 之 處 置 ， 有 櫂 要  

求 較 高 層 級 之 權 責 、 獨 立 、 公 正 機 關 或 司 法 機 關 依 法 再 爲 審 查 ；

( v i )  兒 童 不 瞭 解 或 不 會 說 之 語 言 ’ 應 提 供 免 費 之 通 譯 ；



( Vi i ) 在前開程序之所有過程中，應充分尊重兒童之隱私 。

3. 締約國對於被指稱、指控或確認爲觸犯刑事法律之兒童，應特別設置適 

用之法律、程 序 、機關與機構，尤 應 ：

( a )  規定無觸犯刑事能力之最低年齡：

(b )  於適當與必要時，制定不對此等兒童訴諸司法程序之措施，惟須充 

分尊重人權及法律 f呆障。

4.  爲確保兒童福社 > 並合乎其自身狀況與違法情事，應採行多樣化之處置

，例如照顧、輔導或監督裁定、諮商輔導、觀 護 、寄養照顧、教育或職 

業培訓方案及其他替代機構照顧之方式。

第 4 1 條

本公約之任何規定，不應影響下列規定中，更有利於實現兒童權利之任何 

規 定 =

( a )  締約國之法律；或

(b )  對締約國有效之國際法。

第二部分

第 4 2 條

締約國承諾以適當及積極的方法，使成人與兒童都能普遍知曉本公約之原 

則及規定。

第 4 3 條

1. 爲審查締約國履行本公約義務之進展，應設立兒童權利委員會，執行下 

文所規定之職能。

2 . 委員會應由十八名品德高尙並在本公約所涉領域具有公認能力之專家組 

成 。委員會成員應由締約國從其國民中選出，並應以個人身分任職，但 

須考慮到公平地域分配原則及主要法律體系。

3 .  委員會成員應以無記名表決方式從締約國提名之人選名單中選舉產生。 

各締約國得從其本國國民中提名一位人選。

4 .  委員會之初次選舉應於最遲不晚於本公約生效之日起六個月內舉行，爾 

後每二年舉行一次。聯合國秘書長應至少在選舉之日前四個月函請締約 

國在二個月內提出其提名之人選。秘書長隨後應將已提名之所有人選按 

字母順序編成名單，註明提名此等人選之締約國，分送本公約締約國。

5 .選舉應在聯合國總部由秘書長召開之締約國會議上進行。在此等會議上 

，應以三分之二締約國出席作爲會議法定人數，得票最多且占出席並參 

力口表決締約國代表絕對多數票者，當 選 爲 委 員 ^員 》

6. 委員會成員任期四年。成員如獲再次提名|應得連選連任。在第一次選 

舉產生之成員中，有五名成員的任期應在二年結束時屆滿：會議主席應 

在第一次選舉後立即以抽籤方式選定該五名成員。

7 .  如果委員會某一成員死亡或辭職，或宣稱因任何其他原因無法再履行委 

員會之職責，提名該成員之締約國應從其國民中指定另一名專家接替剩 

餘任期，但須經委員會同意。

8. 委員會應自行制定其議事規則。

9 .  委員會應自行選舉其主席團成員，任期二年。

1 0 .  委員會會議通常應在聯合國總部或在委員會決定之任何其他方便地點 

舉 行 。委員會通常應每年舉行一次會議。委員會之會期應由本公約締 

約國會議決定並在必要時加以審查，但須經大會同意。



11.  聯合國秘書長應爲委員會有效履行本公約所規定之職責提供必要的工 

作人員及設施。

12.  根據本公約設立的委員會成員，經大會同意，得從聯合國之資金領、取 

薪 酬 ’其條件由大會決定》

第 4 4 條

1. 締約國承諾依下列規定，經由聯合國秘書長，向委員會提交其爲實現本

公約之權利所採取之措施以及有關落實該等權利之進展報告：

( a )  在本公約對該締約國生效後二年內；

(b )  爾後每五年一次。

2. 根據本條所提交之報告，應指明可能影響本公約義務履行之任何因素及

困難。報告亦應載有充分之資料，以使委員會全面瞭解本公約在該國之

實施情況。

3. 締約國若已向委員會提交全面之初次報告，g 卩無須就其後按照本條第1

項 第 （b ) 款提交之報告中重複原先已提供之基本資料《

4 . 委員會得要求締約國進一步提供與本公約實施情況有關之資料。

5. 委員會應每二年經由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向大會提交一次其活動報 告 。

6. 締約國應向其本國大眾廣泛提供其報告。

第 4 5 條

爲促進本公約有效實施並鼓勵在本公約所涉領域之國際合作：

( a )  各專門機構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聯合國其他機構應有權指派代表 

出席就本公約中屣S令其職貴範圍之相關條款實施情況之審議《委員 

會得邀請各專門機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以及其認爲合適之其他主 

管機關’就本公約在屬於其各自職責範圍內領域之實施問題提供專 

家意見。委員會得邀請各專門機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聯合國其 

他機構就其運作範圍內有關本公約之執行情況提交報告；

(b )  委員會認爲適當時，應向各專門機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其他主 

管機構轉交締約國要求或標示需要技術諮詢或協助之任何報告，以 

及委員會就此類要求或標示提出之任何意見及建議：

( c )  委員會得建議大會請秘書長代表委員會對有關兒童權利之具體問題 

進行硏究；

(d )  委員會得根據依照本公約第4 4 條 及 第 4 5 條所得之資料，提出意 

見及一般性建議。此類意見及一般性建議應轉交有關之各締約國並 

連同締約國作出之評論一倂報告大會。

第三部分

第 4 6 條

本公約應開放供所有國家簽署。

第 4 7 條

本公約須經批准。批准書應存放於聯合國秘書長。

第 4 8 條

本公約應對所有國家開放供加入。加入書應存放於聯合國秘書長。

第 4 9 條



1. 本公約自第二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存放聯合國秘書長之日後第三十曰生 

效 。

2. 本公約對於在第二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存放後批准或加入本公約之國家

，自其批准書或加入書存放之日後第三十日生效。

第 5 0 條

1. 各締約國均得提出修正案，提交給聯合國秘書長◊ 秘書長應立即將提案 

通知締約國，並請其表明是否贊成召開締約國會議進行審議及表決。如 

果在此類通知發出後四個月內，至少有三分之一締約國贊成召開前開會 

議 ，秘書長應在聯合國主辦下召開會議。經出席會議並參加表決之締約 

國過半數通過之任何修正案應提交聯合國大會同意。

2. 根據本條第1 項通過之修正案如獲大會同意並爲締約國三分之二多數 

接 受 ，即行生效。

3. 修正案生效後，即對接受該項修正案之締約國具有約束力 > 其他締約國 

仍受本公約各項條款及其已接受之任何原修正案之約束◊

第 5 1 條

1. 聯合國秘書長應接受各國在批准或加入時提出之保留，並分發給所有國 

家 。

2. 不得提出內容與本公約目標及宗旨相抵觸之保留。

3. 締約國得隨時向聯合國秘書長提出通知，請求撤回保留，並由秘書長將 

此惰況通知所有國家。通知於秘書長收到當日起生效。

第 5 2 條

締約國得以書面通知聯合國秘書長退出本公約。秘、書長收到通知之日起一 

年後退約即行生效◊

第 5 3 條

聯合國秘書長被指定爲本公約存放人。

第 5 4 條

本公約之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及西班牙文本，同一作準， 

應存放聯合國秘書長。下列全權代表，經各自政府正式授權，在本公約上 

簽 字 ，以資證明◊



釋字第六六六號協同意見書

大法官許宗力

本件解釋以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 （以下簡稱系爭規定），僅處罰意圖得利而從事性交易之 

一 方 （以下簡稱性工作者），不處罰支付對價以獲取性服務 

之 相 對 人 ，其對性交易雙方所為之差別待遇，牴觸蕙法第七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規定 ◊ 本席雖贊同系爭規定違憲之結  

諦 ，但多數意見肯認模糊抽象的社會善良風俗，得為處罰性 

工作者之合憲立法目的；對平等權審查之操作流於表面；且 

對所涉職業自由權未置一詞，論 理 不 足 之 處 甚 多 ，未能觸及 

處罰性工作者合憲性問題的核心，爰提協同意見書如下：

一 、抽象善良風俗不應遽認為合憲之重要立法目的

本院釋字第六一七號解釋指出，為免危害社會多數人普 

遍認同的性道德感情與社會風化，立法者以刑罰限制性言論 

之表現與性資訊之流通，並不牴觸憲法第十一條及第二十三 

條 規 定 ，是釋憲者似承認國家得以刑罰為手段，維護抽象之 

社 會 善 良 風 俗 。但實則該號解釋係以限縮刑法第二百三十五 

條規範範圍 之 方 式 ，將抽象的社會善良風俗具體化為對第三 

人 法 益 之 保 護 ，亦即限於處罰散布、製 造 、持 有 含 暴 力 、性 

虐待或人獸性交等無藝術、醫學或教育價值之猥褻物品，因 

為 這 類 資 訊 可 能 誘 發 暴 力 犯 罪 之 傾 向 ，而危害大眾人身安 

全 ；以及處罰對其他猥褻物品未採取適當之安全隔絕措施而 

為 傳 布 ，或意圖使一般人得以見聞而製造、持 有 之 行 為 ，因 

其已侵及第三人免於被迫聽聞猥褻資訊的自由。

上開解釋對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之限縮，乃是對彌爾（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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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Mill) 以 降 之 自 由 主 義 傳 統 的 呼 應 與 肯 認 1 ，具有深刻的意  

義 。它 揭 示 抽 象 的 社 會 風 化 不 得 作 為 刑 罰 保 護 的 對 象 ，縱少 

數 人 的 某 些 行 為 令 絕 大 多 數 人 心 生 厭 惡 、難 以 苟 同 ，而欲為 

道 德 上 之 抵 制 譴 責 ，但 在 不 侵 害 他 人 具 體 法 益 或 權 利 的 前 提  

下 ，國 家 即 不 得 以 刑 罰 的 強 制 力 ，去 貫 徹 特 定 人 的 道 德 觀 念  

視 為 良 善 的 生 活 方 式 。因 為 在 自 由 民 主 的 憲 政 秩 序 中 ，必須 

承 認 每 一 個 人 在 道 德 決 定 上 ，擁 有 平 等 的 自 主 決 定 權 利 ，人 

們 不 能 以 為 自 己 的 道 德 判 斷 更 加 優 越 ，任 意 取 代 他 人 的 抉  

擇 ，而 國 家 在 各 式 道 德 立 場 之 中 ，則 具 有 中 立 的 義 務 ，對私 

領 域 的 事 務 中 尤 為 如 此 2 。

然 而 ，本 件 解 釋 與 釋 字 第 六 一 七 號 相 較 ，乃是不 幸 的 退  

卻 。由 系 爭 規 定 的 立 法 理 由 及 其 在 法 典 中 的 體 系 地 位 （訂於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二 章 妨 害 善 良 風 俗 」）觀 之 ，其 處 罰 性  

工 作 者 的 目 的 除 維 護 國 民 健 康 外 ，即 在 維 護 社 會 善 良 風 俗 。 

在 此 所 謂 社 會 善 良 風 俗 的 意 涵 甚 為 抽 象 模 糊 ，但 多 數 意 見 並  

不 追 究 立 法 者 透 過 非 難 性 工 作 者 ，所 要 保 護 的 善 良 風 俗 具 體  

内 涵 為 何 、其 與 憲 法 價 值 秩 序 是 否 相 符 、有否涉及對他人的  

具 體 法 益 侵 害 ，便 全 盤 接 受 維 護 抽 象 、不 特 定 的 社 會 善 良 風  

俗 ，得 作 為 處 罰 性 交 易 的 重 要 公 共 利 益 ，這無異使立法目的

肯定 Mill 的傷害原則： “That the only purpose for which power can be rightfully exercised over any 
member of a civilized community, against his will, is to prevent harm to other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26 (Legal Classics Library ed.，1992) (1859)轉引自 Bret Boyce，Ofeyce”办 iwuf Co/wwwm办 

也 33 Yale J, Int’l L.299, at 352 (2008).在德國，刑法學界基

於慎刑、最後手段的思考，早自一九六零、七零年代以還就已取得「刑法只能用來维護特定之法 
益 （ Schutz von bestimmten RechtsgCitem)」以 及 「刑法不能用於制裁單純之道德違反 （ blofte 
Momlwidrigkeiten)」的共識（Vgl. dazu ZTdr/ife, Grob anstessiges Verhalten， Frankfiirt aM.
2005，S.l mwN)，國會並順勢將過去所謂的「倫理犯」（Sittlichkeitsdelikte)予以除罪化。基於同 

樣考慮，德國秩序違反法（GesetziiberOrdnungswidrigkeiten)也不處詞違反善良風俗，對跪越法 

定場所或法定時間從事性交易者，乃是以違反公共秩序為由加以處罰（§120)，而非善良風俗。 

在我國，有關可否以秩序罰為手段來保護善良風俗的討論，尚不多見，但已有不少刑罰學者強調 

國家开U罰權之運用必須僅限於保護具體法益者，如黃榮堅，刑法妨害風化罪章增修評論，月旦法 
學雜誌，51期 ，頁 83-85 ( 1999 >
2 亦即中立原則：國家權力的行使必須中立於對人生终極價值的特定理解，始有正當性，因為人 
具有同樣的道德能力與道德地位，必須得到平等的尊重。參如RONALDDWORKIN, %  a 
及也加 to Por/jo互rap办，AMATTER OF PRINCIPLE, 182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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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當 性 的 審 查 完 全 落 空 。

距 今 不 過 六 、七 十 年 前 的 日 治 時 期 ，戀 愛 與 婚 姻 之 自 主  

在 台 灣 社 會 尚 且 是 嚴 重 違 反 善 良 風 俗 的 行 為 ，而遭與論譴責  

為 ：「若 乃 不 由 父 母 ，不 問 門 第 德 性 ，而 曰 自 由 戀 愛 ，則與 

嫖 客 娼 妓 何 異 。3」；而 不 到 5 0 年 前 ，黑 白 種 族 強 制 分 離 的 生  

活 方 式 在 美 國 還 是 廣 為 接 受 的 公 序 良 俗 4 ;處 罰 不 同 種 族 通 婚  

的 法 律 ，尚 且 得 為 保 護 社 會 多 數 道 德 感 情 之 故 而 留 存 5。透過  

時 間 空 間 的 距 離 ，我 們 很 容 易 看 出 上 述 所 謂 「善 良 風 俗 」的 

内 涵 ，是 如 何 侵 犯 人 們 核 心 的 自 主 權 利 、蔑 視 其 平 等 的 尊  

嚴 ，根 本 不 得 為 憲 法 上 之 正 當 立 法 目 的 。這 些 事 例 適 足 以 提  

醒 我 們 ，以 國 家 公 權 力 將 特 定 時 空 中 多 數 人 恰 巧 接 受 的 風  

俗 ，強 加 於 所 有 社 會 成 員 之 上 ，可 能 是 多 麼 危 險 的 權 力 濫 用 。

立 法 者 確 實 比 釋 蕙 者 更 適 合 認 定 此 時 此 地 善 良 風 俗 的 内  

容 為 何 ，但 從 憲 法 的 客 觀 價 值 秩 序 著 眼 ，辯 證 善 良 風 俗 的 道  

德 内 涵 得 否 為 國 家 權 力 行 使 的 正 當 基 礎 ，則 是 釋 憲 者 責 無 旁  

貸 的 任 務 。回 到 本 件 解 釋 的 脈 絡 ，成 年 人 間 自 願 的 性 交 易 行  

為 ，若 不 涉 及 對 於 第 三 人 具 體 利 益 的 侵 害 ，即 使 社 會 多 數 人  

的 性 道 德 情 感 傾 向 於 認 為 ，良 好 的 性 應 不 涉 及 對 價 、或應發  

生 在 婚 姻 關 係 之 内 而 非 萍 水 相 逢 的 雙 方 之 間 ，國家 亦 不 得 僅  

因 多 數 人 輕 賤 涉 及 金 錢 交 換 的 性 行 為 ，而 以 刑 罰 非 難 之 。否 

則 不 難 想 見 ，基 於 同 樣 的 理 由 ，多 數 人 若 對 同 性 伴 侣 間 的 性  

行 為 感 到 不 悅 ，或 對 其 在 公 開 場 合 牽 手 擁 抱 覺 得 礙 眼 ，也能 

如 法 炮 製 以 刑 罰 相 繩 ，而 這 樣 的 社 會 豈 非 自 由 的 終 結 ？

國 家 並 非 不 能 管 制 性 交 易 ，正 如 其 他 行 業 一 般 ，性 產 業

5 —九二 0 年代的臺灣日曰新報批判自由戀愛之語，參聯合報，陳柔縉(2009/06/13) •>

4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347 U.S. 483 (1954).(本某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宣告州法設立黑白 

分立之公立學校，違反美國憲法增補條文第十四條之平等保護條款，侵害黒人學童享受平等教育 

之機會•推翻自Pkssy V. Ferguson, 163 U.S. 537(1896)—案以來之「分離但平等」原則•亦即認 

如火車等公共設施，在設備相同的前提下得採取種族分離的措施，並不違反平等。）

5 Lo— gV. VirginiMSSU.S. 1 (1967).(本某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宣告维吉尼亞州對白人與非白人 

通婚處以徒刑之法律違憲，推翻自Pace v. Alabama, 106 U.S. 583 (1SS3似降承認處罰種族通婚之 

法律合憲性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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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能 伴 隨 諸 多 不 良 的 外 部 效 應 ，需 要 國 家 管 制 的 介 入 防 免 ， 

例 如 ：不 特 定 多 數 人 頻 繁 的 性 接 觸 ，可 能 增 加 性 病 傳 布 的 機  

會 ，危 害 國 民 徤 康 ；因 不 良 份 子 介 入 性 產 業 ，可能隨之滋生  

暴 力 、幫 派 、毒 品 等 犯 罪 ；因 利 之 所 趨 可 能 提 高 人 口 販 賣 之  

危 險 ，尤 其 導 致 跨 國 人 口 販 賣 之 猖 獗 ；或因色 情 產 業 之 發 展  

而 有 礙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之 身 心 健 康 等 等 。如果本 件 能 將 抽 象 的  

性 道 德 感 情 或 善 良 風 俗 ，轉 化 為 對 上 述 具 體 利 益 的 保 護 ，便 

得 以 之 為 合 憲 的 立 法 目 的 ，並 據 以 審 查 系 爭 規 定 對 人 民 權 利  

之 限 制 ，之 於 上 開 目 的 之 達 成 ，是 否 屬 於 合 憲 的 手 段 。不過 

從 系 爭 規 定 整 體 的 立 法 資 料 與 體 系 關 連 觀 之 ，立法者認知禁  

止 性 交 易 主 要 就 是 為 了 保 護 抽 象 的 社 會 性 道 德 ，因此以具體 

的 風 險 或 損 害 ，詮 釋 抽 象 的 善 良 風 俗 ，是 否 符 合 立 法 者 原  

意 ，本 席 亦 感 疑 慮 。從 而 本 件 實 則 毫 無 選 擇 ，釋憲者應認為  

維 護 抽 象 善 良 風 俗 不 得 作 為 處 罰 性 工 作 者 合 憲 的 立 法 目 的 。

最 後 ，如 果 迴 護 特 定 的 性 道 德 觀 念 及 抽 象 的 善 良 風 俗 ， 

得 不 經 審 查 ，全 盤 接 受 為 本 案 國 家 權 力 行 使 的 正 當 理 由 ，那 

麼 多 數 意 見 甚 至 欠 缺 立 場 質 疑 「罰 娼 不 罰 嫖 」的 差 別 待 遇 ， 

之 於 其 立 法 目 的 不 具 實 質 關 聯 性 。試 想 ，立 法 者 或 許 認 為 藉  

性 交 易 謀 生 的 行 為 ，較 諸 消 費 性 服 務 的 行 為 ，更 為 敗 德 、更 

觸 犯 眾 怒 而 不 值 寬 殆 ；又 或 認 為 女 性 貞 操 之 純 潔 具 有 高 度 的  

道 德 性 ，因 此 不 珍 惜 貞 操 的 女 性 性 工 作 者 ，特 別 值 得 非 難 。 

依 多 數 意 見 對 善 良 風 俗 如 此 寬 縱 的 邏 輯 ，上 述 的 「善 良 風 俗 」 

及 性 道 德 觀 念 不 僅 應 該 被 接 受 ，尚 且 恰 如 其 分 地 反 映 在 系 爭  

規 定 的 差 別 待 遇 中 ，則 其 如 何 能 指 摘 為 違 憲 呢 ？

綜 言 之 ，社 會 多 數 人 廣 泛 認 同 的 社 會 風 俗 ，不 一 定 能 通  

過 憲 法 價 值 體 系 的 檢 驗 ，又 即 使 某 種 道 德 觀 念 合 於 憲 法 的 價  

值 秩 序 ，也 不 意 謂 國 家 即 得 運 用 刑 罰 ，制 裁 背 離 該 道 德 觀 念  

的 行 為 ，而 必 須 進 一 步 檢 視 在 此 有 無 具 體 的 法 益 受 侵 害 。自 

由 社 會 要 求 公 民 肩 負 彼 此 寬 容 的 義 務 ，有 時 這 意 謂 著 必 須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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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道 德 立 場 上 的 敵 人 當 我 們 的 鄰 居 。

二 、 系 爭 規 定 涉 及 間 接 之 性 別 差 別 待 遇

規 範 上 非 以 性 別 作 為 差 別 待 遇 基 準 的 法 律 ，如 果 實 際 施  

行 的 結 果 ，在 男 女 間 產 生 非 常 懸 殊 的 效 應 ，尤 其 是 對 女 性 構  

成 特 別 不 利 的 影 響 ，即 可 能 涉 及 間 接 (indirect)或事實上 (办  

户 的 性 別 差 別 待 遇 ，須 進 一 步 檢 討 有 無 遠 反 性 別 平 等 的 問  

題 ，這 在 我 國 有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第 六 項 明 文 規 定 ，賦予 

國 家 消 除 性 別 歧 視 積 極 任 務 ，而 應 提 高 違 憲 審 查 密 度 的 脈 絡  

下 ，尤 具 意 義 。

有 關 間 接 性 別 差 別 待 遇 如 何 認 定 ，在 比 較 憲 法 上 有 許 多  

案 例 及 法 則 得 供 參 考 。例 如 美 國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指 出 ，如 果 立  

法 者 基 於 歧 視 的 意 圖 ，以 非 關 性 別 差 別 待 遇 的 法 令 ，對特定  

性 別 造 成 不 利 的 影 響 ，該 法 令 仍 屬 事 實 上 之 性 別 差 別 待 遇 6 。 

不 過 由 於 美 國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將 歧 視 的 意 圖 解 為 ，立 法 者 單 是  

對 差 別 效 應 有 所 預 見 還 不 夠 ，必 須 有 部 分 的 動 機 是 為 了  

(“because of’，not merely “in spite of ’ 7) 對 女 性 （或 男 性 ）不 

利 ，由 於 歧 視 性 的 立 法 意 圖 往 往 難 以 證 明 ，這 使 事 實 上 歧 視  

的 案 件 幾 難 成 立 ，也 因 此 飽 受 批 評 。相 較 之 下 ，南 非 憲 法 法  

院 對 間 接 歧 視 的 態 度 則 顯 得 較 為 開 放 ，其 在 種 族 案 件 中 承 認  

只 要 法 令 事 實 上 在 黑 白 種 族 間 產 生 極 為 懸 殊 的 規 範 效 果 ，即 

為 間 接 之 差 別 待 遇 8，從 而 該 國 憲 法 法 院 之 大 法 官 亦 有 主 張 性

6 Personnel Administrator of Massachusetts v. Feeney, 422 U .S. 256 (1979).(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Feeney案中就間接歧視的認定，其實是承繼Washington v. Davis, 426 U.S. 229 (1976)對種族間接 

歧視認定的標準而來。）
7 ia at 279.
8 Pretoria City Council v. Walker 1998 (2)S A 363 (CC); 1998 (3) BCLR 257 (CC), at paras 31-32. ( ttIt 
would be artificial to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an area known to be overwhelmingly a 'black area' 
and another known to be overwhelmingly a 'white area% on the grounds of geography alone. The effect 
of apartheid Jaws was that race and geography were inextricably linke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 
geographical standard, although seemingly neutral, may in fact be racially discriminator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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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案 件 應 援 用 相 同 的 標 準 予 以 認 定 9 10。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則 是  

採 取 比 較 折 衷 的 立 場 ，認 為 表 面 上 性 別 中 立 的 規 範 ，如果適  

用 結 果 壓 倒 性 地 （iiberwiegend) 針 對 女 性 ，且 這 種 現 象 可 以  

歸 結 到 男 女 的 自 然 生 理 或 社 會 差 異 的 因 素 ，即 構 成 間 接 的 性  

別 差 別 待 遇 (indirekte Ungleichbehandlung) ，而 應 接受性別平  

等 的 檢 驗 ie。上 開 標 準 中 肯 而 具 有 操 作 可 能 性 ，特 別 值 得 我  

國 借 鏡 。

認 定 間 接 之 性 別 差 別 待 遇 存 在 與 否 ，並 不 等 於 決 斷 該 規  

範 係 合 憲 或 違 憲 ，毋 寧 是 要 將 隱 藏 在 性 別 中 立 規 範 下 ，具有 

憲 法 重 要 性 的 規 範 現 實 揭 露 出 來 ，一 併 考 量 。本 件 解 釋 系 爭  

規 定 的 制 裁 對 象 是 「意 圖 營 利 而 與 人 姦 宿 者 」，雖 未 明 文 以  

性 別 為 差 別 待 遇 基 準 ，為 一 表 面 性 別 中 立 的 立 法 例 ，但在我  

國 的 脈 絡 中 ，對 性 工 作 者 的 管 制 與 處 罰 卻 帶 有 非 常 濃 厚 的 性  

別 意 涵 ，是 最 典 型 的 事 實 上 性 別 差 別 待 遇 案 例 ：首 先 ，雖然 

性 工 作 者 男 女 皆 有 之 ，但 女 性 性 工 作 者 仍 佔 絕 大 多 數 ，這從 

現 有 少 數 對 於 色 情 行 業 的 調 查 可 略 知 梗 概 11。其 次 ，立法者  

亦 認 知 女 性 是 主 要 性 工 作 的 從 業 人 員 及 規 範 對 象 ，這從各縣  

市 的 公 娼 管 理 自 治 條 例 規 範 的 都 是 「妓 『女 』戶 」也 可 以 得  

到 部 分 的 佐 證 。再 者 ，雖 然 欠 缺 確 切 的 統 計 數 字 ，但 如 地 毯

s Jordan and Others v. the State, 2002 (6) SA 642; 2002 (11) BCLR 1117; 2002 (6) SA 642 (CC), at 
paras 36-37.該案少數意見（5 票）主張南非處罰性工作者之法令，雖然表面上不涉及性別差別待 

遇 ’但依 Pretoria City Council —案所確立的標準，應屬間接之性別差別待遇，而多數意見（6 票 ） 

不 採 。惟應注意的是，Jordan案與我國本案解釋在背景很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還涉及對南非 

法律的銓解爭議，多數意見不認為南非處罰性工作者的規定是性別差別待遇的理由之一在於，他 

們認為南非尚有其他處罰買春者的法律可資運用咽此嚴格來說並不涉及r罰娼不罰嫖」的問題， 

而是娼嫖皆罰。

10 BVerfGE 97,35,43; 104, 373,393. Wemer Heuti 則 主 張 應 區 分 「隱藏性歧視 」 （ versteckte 
Diskriminierung) 與 「事實上不利益 j (faktischeBenachteiligung) 二 種 ：前者是立法者將歧視的動 

機包裝在表面中立的法規中|評價上應等同於立法者直接之歧視，而構成違憲，國家如主張其沒 

有歧視意圖•須負舉證責任；後者情形則是沒有歧視意圖 > 但適用結果，事實上卻壓倒性只對女 

性不利，此種情形合憲與否，應視差別待遇之理由是否令人信服（uberzeugend)。 Heun進一步 

認為法規範是否構成「事實上不利益」，應嚴格認定’且不利益須屬重大’因為任何法規範本來 

或多或少就會對不同的規範對象産生不同的的效果，如果不嚴格認定 > 則幾乎每一規範都會構成 

對 女 性 （或 男 性 ）的 事 實 上 不 利 益 。以 上 ，參 関 PKaner及 uw, in: H. Dreier (Hrsg.)， 
Giundgesetz-Kommentar, Bd.l , Art.3 Rn. 108.
11 http://wrp.womenweb.org.tw/Page Show.asp?Page IP =145 (最後造訪 20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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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的 閱 覽 各 簡 易 法 庭 依 系 爭 規 定 所 為 之 裁 罰 判 決 ，幾可判斷  

男 性 性 工 作 者 遭 取 締 的 案 例 ，縱 使 存 在 ，也 是 非 常 罕 見 。

總 之 ，理 論 上 性 工 作 者 雖 不 限 於 女 性 ，支 付 對 價 獲 取 服  

務 的 他 方 亦 不 限 於 男 性 ，惟 鑑 諸 我 國 過 去 經 驗 、社 會 現 實 與  

系 爭 規 定 執 行 情 形 ，參 與 性 交 易 的 性 工 作 者 （尤其 是 遭 到 取  

締 者 ）幾 乎 均 為 女 性 ，而 絕 大 多 數 支 付 對 價 之 相 對 人 則 為 男  

性 ，從 而 系 爭 規 定 之 規 範 效 果 ，對 同 樣 參 與 性 交 易 之 人 民 ， 

幾 無 異 於 僅 處 罰 其 中 的 女 性 而 不 非 難 男 性 ，對 女 性產生極為  

懸 殊 之 不 利 影 響 ，已 屬 間 接 之 性 別 差 別 待 遇 規 定 。基 此 ，系 

爭 規 定 之 差 別 待 遇 ，須 為 追 求 重 要 之 公 共 利 益 ，且 與 目 的 之  

達 成 間 有 實 質 關 聯 者 ，方 符 憲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十 三 條 及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第 六 項 規 定 保 障 性 別 平 等 之 意 旨 。

承 前 有 關 善 良 風 俗 一 節 之 說 明 ，系爭規定合憲的立法目  

的 僅 有 維 護 國 民 健 康 ，但 處 罰 （女 性 ）性 工 作 者 、不處罰其  

( 男 性 ）顧 客 的 差 別 待 遇 ，與 上 開 目 的 間 ，卻 難 謂 有 何 實 質  

聯 繫 。或 有 謂 性 工 作 者 乃 常 業 從 事 性 交 易 ，而顧客僅偶一為  

之 ，因 此 前 者 較 易 危 害 國 民 健 康 ，自 較 諸 後 者 可 罰 。但 上 述  

說 法 充 其 量 只 是 一 種 臆 測 ，實 則 有 相 當 比 例 的 尋 芳 客 慣 常 地  

尋 求 性 服 務 。此 外 ，正 因 性 工 作 者 乃 常 業 性 地 從 事 性 交 易 ， 

因 此 更 有 可 能 謹 慎 採 取 安 全 性 行 為 ，以 保 護 自 己 與 顧 客 的 健  

康 。如 果 本 案 屬 於 適 用 合 理 審 查 標 準 的 差 別 待 遇 類 型 ，立法 

者 對 性 工 作 者 較 其 顧 客 ，更 易 影 響 國 民 健 康 的 推 測 ，或許尚 

可 接 受 ，但 在 中 度 審 查 之 下 ，則 顯 得 率 斷 、欠 缺 依 據 ，終難 

逃 達 憲 的 命 運 。

最 重 要 的 是 ，國 家 單 獨 非 難 女 性 性 工 作 者 ，對 男 性 顧 客  

略 而 不 論 的 規 定 ，乃 在 對 性 工 作 者 表 達 直 接 道 德 譴 責 之 餘 ， 

進 一 步 反 映 了 對 兩 性 的 雙 重 道 德 標 準 。南 非 憲 法 法 院  

O ’Regan 與 Sachs 大法官於  Jordan and Others v. the State — 案 

中 相 當 傳 神 地 指 出 ：同 樣 是 參 與 性 交 易 ，女 性 性 工 作 者 遭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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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放 逐 ，男 性 客 戶 則 蒙 社 會 寬 許 ：「娼 」是 一 種 身 份 ，是 

社 會 的 邊 緣 人 ，帶 著 永 難 洗 刷 的 污 名 ；但 「嫖 」卻 只 是 一 種  

男 人 常 做 、無 傷 大 雅 的 行 為 ，在 片 刻 的 邂 逅 之 後 ，旋 即 回 復  

為 受 人 尊 敬 的 社 會 成 員 12。此 種 傾 斜 的 性 別 權 力 關 係 ，在 各  

簡 易 法 庭 依 系 爭 規 定 裁 罰 的 裁 判 書 中 更 是 凸 顯 ，其幾乎千篇 

一 律 地 以 性 工 作 者 的 自 白 及 交 易 相 對 人 的 警 詢 筆 錄 作 為 入  

罪 的 證 據 ，尋 芳 客 本 是 性 交 易 不 可 或 缺 的 參 與 者 ，惟 在 「罰 

娼 不 罰 嫖 」的 政 策 前 ，乃 搖 身 一 變 成 為 國 家 取 缔 性 交 易 不 可  

或 缺 的 「幫 手 」。一 言 以 蔽 之 ，系 爭 規 定 不 斷 強 化 對 女 性 有  

害 的 刻 板 印 象 ，而 以 國 家 以 公 權 力 複 製 此 種 刻 板 印 象 本 身 就  

構 成 一 種 性 別 歧 視 ，不 僅 遠 反 憲 法 保 障 性 別 平 等 之 意 旨 ，也 

遠 反 消 除 對 婦 女 一 切 形 式 歧 視 公 約 之 精 神 13。

三 、 系 爭 規 定 涉 及 人 民 工 作 權 之 限 制

就 有 關 系 爭 規 定 禁 止 性 交 易 ，究 竟 限 制 人 民 何 種 憲 法 上  

權 利 ，主 要 有 二 種 見 解 ：其 一 主 張 涉 及 性 自 主 權 ，其二主張  

涉 及 工 作 權 。這 兩 說 未 必 衝 突 ，但 本 席 較 傾 向 後 說 立 場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理 由 是 ，提 供 性 服 務 以 收 取 對 價 應 認 為 是 一 種 職  

業 ，而 納 入 憲 法 職 業 自 由 之 討 論 。蓋 蕙 法 第 十 五 條 職 業 自 由  

所 稱 之 職 業 ，原 則 上 只 要 是 人 民 用 以 謀 生 的 經 濟 活 動 即 足 當  

之 ，毋 庸 沾 染 太 多 道 德 或 價 值 判 斷 的 色 彩 ，至於該職業應否  

管 制 或 如 何 管 制 始 為 正 當 ，則 是 後 續 的 問 題 。

有 論 者 主 張 ，立 法 者 對 該 活 動 合 法 與 否 的 評 價 ，是憲法  

上 職 業 概 念 的 内 在 界 線 ，但 這 樣 的 論 點 會 造 成 以 法 律 規 定 來

" Jordan and Others v. the State, at para 39-
u 我國在2007年主動頒發加入書•該公約第二條規定：「締約各國譴責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 

協議立即用一切適當辦法，推行消除對婦女歧視的政策。為此目的，承擔：……（g) 廢止本國刑 

法內構成對婦女歧視的一切規定。……。」第五條規定：「缔约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a) 改 

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 

見 、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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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定 憲 法 上 權 利 界 線 的 矛 盾 ，難 謂 妥 當 。又 有 些 論 者 可 能 進  

一 步 質 疑 ，如 果 非 法 的 活 動 也 能 算 是 職 業 ，豈 非 認 走 私 、洗 

錢 、販 毒 ，甚 至 殺 手 都 可 以 成 為 職 業 ？平 心 而 論 ，上述犯罪  

行 為 仍 不 失 為 少 數 人 用 以 謀 生 的 經 濟 活 動 ，但即使承認其屬  

職 業 ，鑑 於 這 些 行 為 高 度 的 法 益 侵 害 性 ，自仍得輕易正當化  

國 家 對 其 全 面 禁 止 的 合 憲 性 ，實 在 沒 有 必 要 為 了 這 些 極 端 事  

例 ，刻 意 預 先 限 縮 憲 法 上 職 業 自 由 的 職 業 概 念 。此 外 ，就實 

定 法 的 層 面 觀 之 ，我 國 多 年 來 一 直 存 在 特 許 的 娼 妓 業 ，例如 

民 國 六 、七 十 年 軍 中 營 區 設 有 軍 中 樂 園 ，部 分 縣 市 迄 今 仍 存  

在 領 有 執 照 的 公 娼 ，不 論 上 述 管 制 政 策 良 窳 與 否 ，公娼既然  

是 現 行 法 制 向 來 承 認 的 職 業 ，則 更 無 認 為 性 交 易 有 本 質 上 不  

能 算 是 職 業 的 理 由 。

既 然 藉 性 服 務 營 利 是 一 種 職 業 ，在憲法第十五條職業自  

由 的 脈 絡 下 審 查 國 家 管 制 手 段 的 合 憲 性 便 甚 為 切 中 要 點 。相 

較 之 下 ，性 自 主 權 是 自 主 權 的 一 種 ，在 憲 法 體 系 上 歸 屬 於 第  

二 十 二 條 所 保 障 的 人 格 權 ，與 職 業 自 由 間 具 有 普 通 法 與 特 別  

法 之 關 係 ，依 特 別 法 優 先 於 普 通 法 適 用 之 原 則 ，本 件 自 應 以  

職 業 自 由 作 為 審 查 準 據 。

總 而 言 之 ，在 憲 法 職 業 自 由 的 審 查 模 式 下 ，系爭規定全  

面 處 罰 禁 止 意 圖 營 利 與 人 姦 宿 之 行 為 （除 各 地 方 政 府 以 自 治  

條 例 所 為 之 特 許 外 ），就 該 干 預 手 段 的 性 質 觀 之 ，乃全面排  

除 人 民 選 擇 從 事 性 工 作 的 可 能 性 ，設 定 非 個 人 努 力 所 能 達 成  

的 條 件 ，應 屬 對 人 民 選 擇 職 業 應 具 備 客 觀 條 件 之 限 制 ，依 本  

院 釋 字 第 六 四 九 號 解 釋 意 旨 ，須 為 保 護 特 別 重 要 之 公 共 利  

益 ，且 所 採 之 手 段 是 否 合 乎 比 例 原 則 ，須 採 嚴 格 標 準 審 查 。

系 爭 規 定 所 保 護 之 性 道 德 感 情 及 抽 象 公 序 良 俗 ，非屬上  

揭 特 別 重 要 之 公 共 利 益 ，已 如 前 述 ，茲 不 再 贅 。至於維護國  

民 健 康 ，及 保 護 兒 童 青 少 年 身 心 、避 免 滋 生 其 他 犯 罪 ，避免  

人 口 販 運 等 （為 討 論 方 便 暫 認 屬 系 爭 規 定 之 立 法 目 的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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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失 為 特 別 重 要 之 公 益 ，但 為 達 成 保 護 上 開 利 益 之 目 的 ，較 

諸 全 面 處 罰 性 工 作 者 ，至 少 有 一 種 相 同 有 效 （甚 至 更 有 效 ）， 

但 對 之 侵 害 更 小 的 管 制 措 施 存 在 ：例 如 劃 定 合 法 的 營 業 區  

域 、發 給 執 照 、強 制 定 期 健 康 篩 檢 等 均 是 14，是系爭規定不  

符 憲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比 例 原 則 必 要 性 之 要 求 。

其 實 ，如 果 立 法 者 不 是 採 取 全 面 禁 止 的 手 段 ，而是合目 

的 性 地 鑑 於 政 策 需 要 ，對 從 事 性 工 作 之 方 法 、時 間 、地點等 

執 行 職 業 之 自 由 ，予 以 適 當 限 制 ，則 由 於 一 根 據 職 業 自 由 的  

三 階 理 論 一 此 類 管 制 手 段 性 質 上 屬 寬 鬆 之 合 理 審 查 的 範  

疇 ，立 法 者 反 而 能 獲 取 更 大 的 政 策 形 成 空 間 ，一 得 一 失 之  

間 ，何 者 明 智 ，已 不 言 可 喻 。

四 、結語

處 罰 性 工 作 者 對 其 帶 來 的 不 利 益 ，不 只 是 裁 罰 所 致 之 財  

產 自 由 限 制 而 已 ，系 爭 規 定 使 性 工 作 者 ，除 合 法 的 公 娼 外 ， 

均 成 為 警 察 取 缔 、法 令 責 難 的 對 象 。使 其 在 面 對 性 工 作 原 有  

的 職 業 風 險 之 餘 ，如 不 幸 遭 到 經 濟 剝 削 、暴 力 威 脅 或 人 身 侵  

害 ，也 因 該 工 作 的 違 法 性 ，而 一 併 被 剝 奪 向 公 權 力 求 助 的 機  

會 ，並 須 時 時 忍 受 公 權 力 的 查 缉 甚 至 騷 擾 ，違 警 之 前 科 紀 錄  

也 造 成 選 擇 其 他 行 業 的 困 難 。

此 外 ，系 爭 規 定 在 我 國 實 際 的 執 法 經 驗 ，亦顯 示 對 性 工  

作 者 的 查 缉 及 處 罰 ，帶 有 階 級 歧 視 的 色 彩 。根 據 對 員 警 的 訪  

談 ，由 於 警 察 臨 檢 星 級 以 上 旅 館 必 須 知 會 旅 館 櫃 臺 ，櫃 臺 得  

事 先 通 報 住 宿 旅 客 ，這 對 警 察 查 緝 性 交 易 的 作 業 造 成 「困 

擾 」，因 此 警 察 實 際 上 很 少 在 星 級 以 上 旅 館 進 行 取 締 ，而多 

對 小 旅 館 臨 檢 ，是 受 檢 及 遭 取 締 的 對 象 ，自然以低階的性工

參許春金等，成年性交易除罪化評估報告，頁2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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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為 主 15。美 國 經 驗 也 顯 示 類 似 的 情 況 ：阻 街 女 郎 /牛郎 

(streetwalker)是 最 底 層 的 性 工 作 者 ，其 雖 僅 佔 全 部 性 工 作 者  

1 0 % - 2 0 % 的 比 例 ，但 卻 佔 性 交 易 取 締 案 件 的 8 5 % - 9 0 % ，如加  

上 低 收 入 及 種 族 的 因 素 交 叉 分 析 ，則 比 例 還 要 更 高 16。

或 許 慮 及 社 會 對 整 體 性 交 易 管 制 政 策 尚 未 有 清 楚 的 方  

向 ，為 避 免 過 早 封 閉 相 關 議 題 廣 泛 的 討 論 空 間 ，本件解釋乃  

稍 嫌 過 份 謹 慎 地 在 最 窄 的 打 擊 範 圍 内 ，以 最 淺 的 ，有若白開  

水 的 論 理 獲 致 違 憲 的 結 論 ，也 算 是 煞 費 苦 心 。但 無 論 釋 憲 者  

對 相 關 問 題 有 多 少 歧 見 ，卻 一 致 肯 認 那 些 因 經 濟 困 難 而 在 衔  

頭 從 事 性 交 易 的 中 高 齡 婦 女 ，是 受 系 爭 規 定 影 響 最 不 利 的 群  

體 ，公 權 力 的 行 使 不 僅 沒 有 提 供 她 們 當 有 的 安 全 與 保 護 ，反 

而 加 劇 她 們 為 生 計 掙 扎 的 苦 楚 ，而 這 樣 的 不 正 義 ，該 是 停 止  

的 時 候 了 。

就 此 而 言 ，正 是 社 會 底 層 性 工 作 者 日 日 的 難 難 ，統一了 

立 場 分 歧 的 見 解 。本 件 解 釋 固 以 平 等 權 的 形 式 操 作 ，為立法  

者 保 留 了 偌 大 的 管 制 手 段 選 擇 空 間 ，但 無 論 政 治 部 門 將 來 選  

擇 何 種 性 交 易 管 制 政 策 ，都 必 須 謹 記 ：本 件 解 釋 乃 是 為 了 她  

們 在 多 重 弱 勢 下 交 相 逼 迫 的 痛 苦 而 作 ，在 國 家 對 此 有 所 回 應  

之 前 ，廉 價 的 「娼 嫖 皆 罰 」絕 對 不 該 是 選 項 。

參夏鑄九等，我國性產業與性交易政策之研究期末報告書，頁46 (2002)。
Sylvia A . Law, Commercial Sex: Beyond Decriminalization, 73 S. Cal. V. Rev. 523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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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字第760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詹森林大法官提出

本 號 解 釋 認 警 察 人 員 人 事 條 例 第 1 1 條 第 2 項 （下稱系 

爭 規 定 ）未 明 確 規 定 考 試 訓 練 機 構 ，致 實 務 上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得 將 公 務 人 貝 特 種 考 試 警 察 人 貝 考 試 三 等 考 試 （警察三等特  

考 ） 筆 試 錄 取 且 未 具 警 察 教 育 體 系 學 歷 之 人 員 （下 稱 一 般  

生 ），一 律 安 排 至 臺 灣 警 察 專 科 學 校 受 考 試 錄 取 人 員 訓 練 ，使 

99 ( 含 ）年 以 前 上 開 考 試 及 格 之 一 般 生 ，無 法 取 得 職 務 等 階  

最 高 列 警 正 三 階 以 上 職 務 任 用 資 格 ，致 其 等 應 考 試 服 公 職 權  

遭 受 系 統 性 之 不 利 差 別 待 遇 ，就 此 範 圍 内 ，與 憲 法 第 7 條保 

障 平 等 權 之 意 旨 不 符 。

本 席 贊 同 系 爭 規 定 違 憲 之 結 論 ，並 肯 認 本 號 解 釋 係 繼 本  

院 釋 字 第 6 6 6 號 解 釋 之 後 1，另 一 關 於 間 接 性 差 別 待 遇 之 違 憲  

審 查 ，具 重 要 意 義 。爰 就 間 接 性 差 別 待 遇 之 認 定 、間接性差 

別 待 遇 之 手 段 與 目 的 關 聯 性 之 審 查 ，以 及 本 號 解 釋 效 力 所 及  

範 圍 ，提 出 協 同 意 見 書 如 下 ：

壹 、立法者或執行者之主觏意圖舆間接性差別待遇之關係

間 接 性 差 別 待 遇 之 概 念 起 源 於 美 國 最 高 法 院 1 9 7 1 年 

Griggs v. Duke Power Co.案 ，該 判 決 明 確 承 認 差 別 影 響 亦  

為 法 律 所 禁 止 之 歧 視 類 型 之 一 ，從 此 確 立 「差 別 影 響 歧 視 」 

(disparate impact discrimination) 在 美 國 法 上 之 正 式

1 參見許宗力大法官就釋字第666號解釋提出之協同意見書頁5 ，及葉百修大法 

官就該解釋提出之協同意見書頁16-18。



法律依據
2。
此一概念嗣後為英國法接受 ,再傳到歐陸 ,一般

稱為間接歧視 (indirectdiscrimination)3;德 國則稱為

間接性差別待遇 (mittelbareUngleichbehandlung)4或 間

接歧視 (ⅢittelbareDiskriminierung)5。 所謂間接性差別

待遇係指 ,一項普遍適用、採用中性區別標準之規範或措施 ,

實際施行之結果 ,卻造成某一群體受到特別不利影響 ,該規

範或措施 ,即可能涉及間接(indirect)或事實上(defacto)

的差別待遇 ,進而須檢討有無違反平等權保障的問題
6。

關於間接性別差別待遇之定義以及認定 ,特別值得注意

者為 ,除了規範或措施的實際施行 ,對特定群體造成懸殊之

不利差別效果外 ,是否尚以立法者或執行者有造成該不利差

別效果之主觀意圖為必要 ?對此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採較為

嚴格之見解 ,認為憲法層次的間接性差別待遇 ,除應證明規

範有懸殊的不利差別效果外 ,還須證明有歧視之目的或意圖

(discriminatorypurposeor intent)7。 相反地 ,歐洲人

權法院、歐洲法院
8,及
南非憲法法院

9針
對比一問題 ,則較為

開放 ,認為是否存在間接性差別待遇 ,立法者或執法者之主

觀 目的或意圖並非所問 ;德 國聯邦憲法法院及德國學者通

說 ,亦 同
】°
。

2黃
昭元 ,論差別影響歧視與差別對待歧視的關係一評美國最高法院 Ri㏄ iv.

比Stefano(2009)判 決 ,中研院法學期刊 ,第 1l期 ,2012年 9月 ,頁 23-24。
3陳
靜慧 ,歐洲人權法院及歐洲法院對於問接歧視概念之適用與實踐 ,憲法解釋之理論

與實務 ,第 9輯 ,2017年 4月 ,頁 388。
4 Sachs, GG, 6. Auf1., 21ll1, Art. 3 Rn.256.

5  BVerfGE 97, 35 (43); Maunz/Durig/Langenfeld, 81. EL September 2017, GG

Art. 3 Abs. 2 Rn. 28; Sachs, Jus 21l08, 1014.
6參
釋字第 666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 ,頁 5。
7黃
昭元 ,同 註 2,頁 44。
8陳
靜慧 ,同註 3,頁 398399。
’
許宗力大法官就釋字第 666號解釋提出之協同意見書頁 5。
10 Sachs, Jus 2008,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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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此 問 題 ，本 號 解 釋 首 先 指 出 「系 爭 規 定 就 字 面 而 言 ， 

仍 允 許 非 警 大 或 警 官 學 校 畢 業 生 有 至 警 大 或 警 官 學 校 訓 練  

合 格 後 任 用 為 巡 官 之 機 會 ，尚 不 能 逕 認 構 成 非 警 大 或 警 官 學  

校 畢 業 生 之 差 別 待 遇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7 段 參 照 ）。接 著 ， 

本 號 解 釋 依 序 從 系 爭 規 定 之 立 法 沿 革 、實 際 執 行 狀 況 、對特 

定 群 體 （即 本 件 之 一 般 生 ）之 影 響 程 度 ，論 述 該 規 定 所 造 成  

之 懸 殊 不 利 差 別 效 果 。其 中 「查 系 爭 規 定 於 6 5 年 1 月 1 7 曰 

制 定 公 布 時 原 為 區 別 警 官 （原 則 上 僅 限 於 警 大 畢 業 生 ）與警 

員 （原 則 上 僅 限 於 警 專 畢 業 生 ）之 任 用 資 格 ，自開放未具警 

察 教 育 體 系 學 歷 之 一 般 生 （下 稱 一 般 生 ）報 考 警 察 三 等 特 考  

後 ，並 未 配 合 修 正 」之 說 明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7 段 參 照 ），或可 

理 解 為 系 爭 規 定 之 立 者 者 雖 預 見 差 別 效 果 之 發 生 ，卻仍故意  

或 放 任 採 取 表 面 中 立 之 規 範 ，進 而 認 定 本 件 原 因 案 件 具 有 歧  

視 之 目 的 或 意 圖 情 事 。惟 是 否 得 據 此 認 定 我 國 關 於 間 接 性 差  

別 待 遇 之 違 憲 審 查 ，業 已 取 美 國 法 而 捨 歐 陸 法 ，以證明立法  

者 或 執 法 者 有 歧 視 之 目 的 或 意 圖 為 必 要 ，則 仍 有 待 嗣 後 其 餘  

間 接 性 差 別 待 遇 之 釋 憲 案 ，始 能 分 曉 。

本 席 目 前 認 為 ，間 接 性 差 別 待 遇 旨 在 凸 顯 隱 藏 於 形 式 上  

屬 於 中 立 規 範 下 之 實 質 平 等 問 題 ，倘 採 取 美 國 法 式 之 嚴 格 認  

定 標 準 ，將 大 幅 限 縮 間 接 性 差 別 待 遇 之 成 立 ，是否 足 以 貫 徹  

平 等 權 之 保 障 ，有 待 斟 酌 。況 且 ，即 便 是 系 統 性 不 利 差 別 待  

遇 之 結 果 ，實 務 運 作 上 通 常 仍 難 以 證 明 係 肇 因 於 立 法 者 或 執  

行 者 之 主 觀 意 圖 。從 而 ，引 進 「間 接 性 差 別 待 遇 」，目的既在 

解 決 導 致 特 定 族 群 成 為 受 不 利 效 果 者 之 客 觀 狀 態 ，則就是否 

成 立 間 接 性 差 別 待 遇 ，原 則 上 似 無 須 過 問 是 否 基 於 主 觀 上 之

3



歧 視 意 圖 11;縱 然 概 念 上 仍 須 保 留 此 一 主 觀 要 件 ，亦應容許從  

客 觀 情 況 綜 合 推 斷 主 觀 意 圖 。

贰 、系爭規定所致之兩屑次目的應予釐清

本 號 解 釋 困 難 且 特 殊 之 處 在 於 ，系爭規定所形成之不利  

差 別 待 遇 屬 相 當 特 別 的 類 型 。詳 言 之 ，系爭規定一方面透過  

「警 大 畢 業 」與 「經 警 大 訓 練 合 格 」兩 種 途 徑 ，使 「警 大 」 

與 「非 警 大 」之 學 歷 區 分 隱 藏 於 中 立 之 規 範 目 的 後 ；另一方 

面 又 經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長 期 針 對 某 一 特 定 群 體 （即警察人員三  

等 特 考 筆 試 及 格 之 一 般 生 ）系 統 性 地 執 行 該 表 面 中 立 之 系 爭  

規 定 ，其 所 導 致 「同 批 考 試 及 袼 之 一 般 生 不 僅 於 初 派 時 即 不  

得 被 任 用 為 警 正 四 階 巡 官 ，且 後 續 陞 遷 須 另 經 甄 試 與 警 大 訓  

練 合 格 始 得 晉 升 」之 不 利 效 果 ，既 非 典 型 的 「規 範 無 辜 」，亦 

非 僅 屬 單 純 的 個 案 適 用 上 遠 憲 。如 何 在 「警 大 V. 警 專 」的警 

察 養 成 教 育 區 分 ，與 「警 察 教 育 V. —般 教 育 」的 區 分 中 ，取 

得 機 關 用 人 需 求 與 憲 法 對 應 考 試 服 公 職 權 平 等 保 障 的 平 衡 ， 

亦 再 次 凸 顯 本 件 解 釋 之 複 雜 程 度 。

有 關 本 件 間 接 性 差 別 待 遇 違 憲 審 查 上 ，手段與目的達成  

間 之 實 質 關 聯 性 ，本 席 認 為 ，系 爭 規 定 之 目 的 尚 可 細 分 為 規  

範 與 執 行 兩 個 層 次 。由 於 間 接 性 差 別 待 遇 之 字 面 上 仍 為 中  

立 ，規 範 層 次 目 的 之 重 點 在 於 系 爭 規 定 何 以 限 制 人 民 應 考 試  

服 公 職 權 ？執 行 層 次 之 目 的 則 著 重 於 何 以 區 分 ？

就 系 爭 規 定 規 範 層 次 之 目 的 而 言 ，以警大學歷作為任用  

職 務 等 階 最 高 列 警 正 三 階 以 上 職 務 之 所 需 資 格 ，旨在確保擔

參見陳靜慧，同註3 ，頁 38 8。



任 該 等 職 務 之 人 具 有 警 大 或 警 官 學 校 教 育 所 提 供 之 警 察 知  

識 與 技 術 ，以 符 合 警 察 機 關 用 人 之 需 求 。

就 執 行 層 次 之 目 的 而 言 ，關 鍵 在 於 警 政 署 何 以 一 律 安 排  

至 警 專 受 訓 之 處 置 ？根 據 警 政 署 1 0 6 年 2 月 3 曰警署教字第 

1 0 5 0 1 8 4 0 1 2號 函 所 附 說 明 意 見 書 ，該 處 置 乃 基 於 維 持 警 察 養  

成 教 育 制 度 、警 大 容 訓 量 有 限 ，及 巡 官 等 職 務 缺 額 有 限 等 三  

項 考 慮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9 段 參 照 ）。按 前 開三項執行層次之目  

的 中 ，維 持 警 察 養 成 教 育 制 度 與 巡 官 等 職 務 缺 額 有 限 之 考 量  

縱 認 屬 重 要 公 益 ，仍 無 法 說 明 將 一 般 生 一 律 安 排 至 警 專 受 訓  

之 手 段 與 此 二 考 量 有 何 實 質 關 聯 。警 察 專 業 知 識 及 技 能 之 取  

得 ，警 大 及 警 專 畢 業 並 非 唯 一 管 道 ，警 察 三 等 特 考 筆 試 錄 取  

人 員 ，依 警 察 官 職 務 等 階 表 ，既 有 擔 任 警 正 四 階 巡 官 等 職 務  

之 可 能 ，自 不 得 透 過 訓 練 單 位 之 安 排 ，排 除 前 揭 考 試 中 一 般  

生 取 得 擔 任 巡 官 資 格 之 機 會 ；而 巡 官 等 職 務 缺 額 有 限 ，亦應 

從 考 試 及 格 者 中 擇 優 任 用 ，而 非 使 特 定 群 體 之 人 欠 缺 訓 練 致  

不 備 任 用 資 格 。是 將 99 (含 ）年 前 同 一 考 試 錄 取 之 一 般 生 一  

律 安 排 至 警 專 受 訓 之 差 別 待 遇 手 段 ，反 而 更 彰 顯 示 警 政 署 長  

期 出 於 歧 視 之 考 量 ，僅 為 保 護 警 大 畢 業 生 。至 於 容 訓 量 有 限 ， 

乃 純 粹 行 政 成 本 之 考 量 ，自 非 屬 重 要 公 益 。

综 上 ，將 一 般 生 安 排 至 警 專 受 訓 ，致 渠 等 欠 缺 得 擔 任 例  

如 警 正 四 階 巡 官 之 職 務 資 格 ，與 系 爭 規 定 確 保 擔 任 該 等 職 務  

之 人 具 有 警 大 所 提 供 之 警 察 知 識 與 技 術 目 的 間 ，不具實質關

聯 。

參 、關 於 99(含 ）年以前警察人員三等特考同一考試錄取之 

其餘一般生及警專畢業生之職務任用資格及後續陞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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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99 ( 含 ）年 以 前 各 年 度 警 察 人 員 三 等 特 考 之 及 格 人 員 ， 

其 中 之 一 般 生 ，除 本 件 聲 請 人 一 及 聲 請 人 二 共 1 7 人 外 ，另有 

2 8 3 人 。此 外 ，該 批 及 格 人 員 ，尚 有 臺 灣 警 察 學 校 或 臺 灣 警  

察 專 科 學 校 之 畢 業 生 （下 稱 警 校 或 警 專 畢 業 生 ）。

前 述 之 2 8 0餘 名 一 般 生 及 警 校 或 警 專 畢 業 生 ，雖非本件  

解 釋 案 之 聲 請 人 ，但 其 與 本 件 聲 請 人 一 及 聲 請 人 二 同 ，均有 

本 解 釋 所 指 之 任 用 資 格 與 曰 後 陞 遷 遭 不 合 理 差 別 待 遇 情 事 。 

渠 等 非 本 件 解 釋 效 力 所 及 ，本 席 殊 感 遺 憾 。補 救 之 道 ，仍有 

賴 主 管 機 關 依 具 體情事 ，參 酌 本 解 釋 意 旨 ，妥 為 處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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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760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黃昭元大法官提出  

詹 森 林 大 法 宫 加 入

一 、本號解釋之立場及主要理由

[ 1 ]本 號 解 釋 多 數 意 見 認 為 警 察 人 員 人 事 條 例 第 1 1條 第 2 項 

規 定 （下 稱 系 爭 規 定 ），在 民 國 1 0 0年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改 採 警 大  

生 （包 括 警 察 大 學 或 警 官 學 校 畢 業 生 ）與 一 般 生 （指不具警  

察 教 育 體 系 學 歷 人 員 ）分 別 考 試 的 「雙 執 進 用 、考 選 分 流 」 

制 之 前 ，由 於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下 稱 主 管 機 關 ）故 意 、長期並 

一 律 將 同 一 考 試 筆 試 錄 取 ，非 警 大 畢 業 的 一 般 生 1送至警專訓  

練 ，以 致 在 1 0 0 年 之 前 ，上 述 一 般 生 均 無 法 「在 警 大 完 成 考  

試 訓 練 」，從 而 只 能 取 得 系 爭 規 定 後 段 「職 務 等 階 最 高 列 警 正  

四 階 以 下 」之 職 務 任 用 資 格 。與 之 相 比 ，同一考試筆試錄取  

的 警 大 生 則 可 自 動 、一 律 取 得 系 爭 規 定 前 段 「職務等階最高  

列 警 正 三 階 以 上 」之 職 務 任 用 資 格 。多 數 意 見 進 而 認 定 ：在 

1 0 0 年 之 前 ，（表 面 中 立 之 ）系 爭 規 定 經 多 年 實 務 運 作 結 果 ， 

已 形 成 以 「警 大 畢 業 或 訓 練 合 格 」之 資 歷 為 分 類 ，而對不具 

上 述 資 歷 之 一 般 生 ，造 成 其 應 考 試 服 公 職 權 2遭 受 系統性之不  

利 差 別 待 遇 。本 號 解 釋 因 此 宣 告 系 爭 規 定 違 反 蕙 法 第 7 條平  

等權 3 ( 單 純 違 憲 宣 告 ），並 要 求 有 關 機 關 自 本 解 釋 公 布 之 曰

同 一 考 試 筆 試 錄 取 之 警 專 生 （包括 警 察 專 科 學 校 或 警 察 學 校 畢 業 生 ），雖 也 同  

樣 無 法 至 警 大 接 受 考 試 訓 練 ，以 致 受 有 類 似 之 不 利 差 別 待 遇 。但 因 本 件 原 因 案  

件 都 是 非 警 察 教 育 體 系 （包括 警 官 、警 大 、警 專 、警 校 ）畢 業 之 一 般 生 ，因此 

本 號 解 釋 在 形 式 上 並 未 將 處 於 類 似 情 形 之 警 專 生 納 入 審 查 範 圍 。

多 數 意 見 在 此 使 用 「應 考 試 服 公 職 權 」之 用 語 ，並 不 是 將 之 視 為 同 一 種 權 利 ， 

而 是 因 為 系 爭 規 定 之 長 期 適 用 結 果 ，使 1 0 0 年 之 前 筆 試 錄 取 的 一 般 生 ，雖 然 參  

加 同 一 考 試 ，最 後 形 式 上 也 同 樣 考 試 及 格 ，卻 因 為 考 試 訓 練 地 點 不 同 ，以 致 其  

考 試 及 格 結 果 所 連 結 的 未 來 職 務 任 用 資 格 ，相 對 不 利 。這 是 先 歧 視 了 一 般 生 的  

應 考 試 權 ，再 連 動 歧 視 其 服 公 職 權 。在 本 案 ，兩 種 權 利 不 僅 都 受 到 歧 視 ，也 必  

然 需 要 連 結 分 析 ，才 能 確 認 這 兩 種 權 利 都 受 到 歧 視 ，而 有 其 内 在 關 連 。在 此 意  

義 上 ，本 案 並 無 區 別 應 考 試 權 及 服 公 職 權 之 必 要 與 實 益 ，多 數 意 見 因 此 連 結 使  

用 「應 考 試 服 公 職 權 」之 用 語 。

雖 然 本 案 涉 及 一 般 生 的 應 考 試 權 及 服 公 職 權 ，但 多 數 意 見 僅 以 平 等 權 為 本 案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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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6 個 月 内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除 去 聲 請 人 所 遭 受 之 不 利 差 別  

待 遇 （個 案 救 濟 ）。4

[ 2 ]  本 席 意 見 ：本 席 支 持 上 述 解 釋 結 論 ，並 擬 針 對 本 案 所 認 定  

的 歧 視 類 型 及 救 濟 方 式 ，表 示 以 下 補 充 性 的 協 同 意 見 。

二 、本案所涉之歧視類型：差別影響歧視（間接歧視）

[ 3 ]  多 數 意 見 認 為 系 爭 規 定 之 所 以 違 反 平 等 權 ，並 不 是 其 規  

定 在 表 面 上 即 有 差 別 對 待 （disparate treatnlent ) ，而 是 「經多 

年 實 際 適 用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7 段 ），使 1 0 0年 之 前 上 開 考 試  

及 格 之 一 般 生 無 法 取 得 職 務 等 階 最 高 列 警 正 三 階 以 上 職 務  

任 用 貧 格 1 致 其 等 應 考 試 服 公 職 權 遭 受 系 統 性 之 不 利 差 別 待  

遇 ，而 在 此 範 圍 内 ，宣 告 系 爭 規 定 違 反 平 等 權 保 障 。（參解釋 

文 第 1 段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1 0 段 ）

[ 4 ]  「新 」的 歧 視 類 型 ：上 述 意 義 下 的 歧 視 應 該 是 本 院 歷 來 有

審 查 依 據 。這 是 因 為 系 爭 規 定 對 於 一 般 生 應 考 試 及 服 公 職 權 之 「限 制 」，就 是  

來 自 （實 務 運 作 下 ）的 分 類 及 差 別 待 遇 ，在 此 意 義 上 ，本 案 可 說 是 平 等 權 侵 害  

之 案 件 類 型 。關 於 這 點 在 方 法 上 的 討 論 ，參 ，黃 昭 元 ，平 等 權 與 自 由 權 競 合 案  

件 之 審 查 ：從 釋 字 第 6 4 9 號 解 釋 談 起 ，法 學 新 論 ，7 期 ，頁 1 7 、1 9 - 2 3，（ 2 0 0 9 ) 。 

至 於 _ 般 生 就 算 能 到 警 大 接 受 考 試 訓 練 ，如 參 照 1 0 6 年 度 之 訓 練 計 畫 ，其訓 

練 内 容 包 括 教 育 訓 練 （2 2 個 月 ）與 實 務 訓 練 （2 個 月 ），參 1 0 6 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一 般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錄 取 人 員 訓 練 計 晝 ，第 三 點 ，1 0 6 年 5 月 1 9 日保訓 

會 公 訓 字 第 1 0 6 0 0 0 7 1 3 1號 函 ，

http://www.csptc.gQv.tw/pages/detail.aspx?NQde= 9 7 1 & Page=I 17 7 0 & Index=-l
( 最 後 瀏 覽 曰 ：20 1 8 / 0 1 / 2 4 )。警 大 生 得 免 除 上 述 教 育 訓 練 ，只 需 接 受 2 個月 

的 實 務 訓 練 。至 於 警 專 生 ，則 需 接 受 1 0 個 月 教 育 訓 練 及 2 個 月 實 務 訓 練 。參 

1 0 6 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錄 取 人 員 訓 練 計 畫 ，第 四 點 ，1 0 6 年 5 

月 1 9 曰 保 訓 會 公 訓 字 第 1 0 6 0 0 0 7 1 3 1號 函 ，

http://www.csptc.gov.tw/pages/detail.asDX?Node= 9 7 0 & Page= n 7 6 6 & Index=-l
( 最 後 湖 覽 日 ：2018/01/24) « 對 於 上 述 考 試 訓 練 期 間 之 差 別 對 待 規 定 ，以及 

必 然 導 致 的 實 際 任 官 時 間 點 之 不 同 （警 大 生 最 早 ，警 專 生 其 次 ，一 般 生 最  

晚 ）與 後 續 職 務 派 任 （職 缺 及 機 會 ）、晉 陞 時 點 等 可 能 發 生 之 差 別 影 響 ，本 號  

解 釋 並 未 納 入 審 查 範 圍 ，因 此 也 就 沒 有 進 一 步 或 另 外 評 價 上 述 期 間 差 別 之 合  

憲 問 題 。依 本 席 之 見 ，由 於 多 數 意 見 並 未 ; ^ 本 質 疑 以 「警 大 」 畢 業 或 訓 練 合  

格 為 區 別 標 準 * 及 其 所 連 結 之 差 別 待 遇 （即 ：警 大 畢 、結 業 才 能 當 警 官 ，警 

專 畢 、結 業 只 能 當 警 員 ），在 此 前 提 下 ，本 席 認 為 ：多 數 意 見 對 於 上 述 期 間 之

差 別 ，於 合 理 範 圍 内 （如 差 別 2 年 ，而 非 差 別 5 年 ），應 會 仍 予 以 容 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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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平等權解釋中 ,還不曾出現的新類型 ,雖然在比較憲法的

學理及實踐上早已有之 。過去本院解釋所認定的歧視 ,多 為

法律上歧視 (冼′〞紹diSCriminati0n),也 就是法規範本身在表

面上 (伍cially)就有差別對待 (dispar斑 e任eatment)。 例如法

規範使用種族等分類 ,並有差別對待的不同法律效果。至於

本案所認定的歧視 ,則屬於 :法規範本身在表面上中立
(faciallyneutral),並 未使用某項分類 (如種族),然實際適
用結果 ,卻對某些群體造成系統性的不利差別待遇 ,比即事

實上歧視 (冼力εㄉdiscrilIlin筑ion)5。 在比較法上 ,有稱為差

別影響歧視 (disparateimpactd㏑rimin斑i0n)b,亦有稱為問
守要歧祐L(indirectdiscrimination)7。

︳5︳ 與適用上違憲之比較 :在憲法上 ,差別影響歧視是法規範

適用結果所造成的通案性 (或一般性)不平等 ,以致違憲。
這和抽 象法令在 「個案」適用結果所生之適用上違憲

J釋
字第 66b號解釋理由書第 3段 :「 ...系爭規定既不認性交易中支付對價之一
方有可非難 ,卻處罰性交易圖利之一方

,鑑諸性交易圖利之一方多為女性之現

況 ,此無異幾僅針對參與性交易之女性而為管制處罰 ,尤以部分迫於社會經濟

弱勢而從事性交易之女性 ,往往因系爭規定受處罰 ,致其業已窘因之處境更為

不利 。⋯」似乎認為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0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 ,對從事性交

易之男女均子處罰 ,在表面上並未使用性別分類 ;但其適用結果 ,「 無異幾僅

針對參與性交易之女性而為管制處罰」,而可能構成對女性的事實上歧視 。不

過 ,釋字第 666號解釋最終仍以 「罰娼不罰嫖」的形式不平等為由 ,認為上述

法律規定違反平等權 ,而非兼以事實上的性別歧視為由。但這號解釋應該是迄

今最接近本號解釋立場的先例 。
‘
「差別影響歧視」是美國法 (如 CivilRight§ Act及相關判決)之用語 ,相 關介
紹及討論 ,參 ,例如 ,黃昭元 ,論差別影響歧視與差別對待歧視的關係 :評美

國最高法院比ε田怯Dε︳ψ ηo(200少 )判決 ,中研院法學期刊 ,上 1期 ,頁 l、 6(註
碎)、 22-23 (2012)。
7受
到美國法之影響 ,英國於 1少70年代也立法承認類似概念 ,但改稱為 indirect
di§criInination(問寸要歧視),戈．

SexDiscr㏑ inationAct,1少 75,c.65∮ (l)(b),Race

比 lationsAct,1976,c.“ ,∮ l(l)(b)等 。之後 ,歐洲法院(EuropeanCou比 ofJu§ tice)

在男女同工同酬案件 ,歐盟法有關種族平等、性別 、．l生傾向、宗教 、身心障礙

等之就業歧視法規 ,也都採取間接歧視的概念及用語 。&ε BobHepple,The
EuropeanLegacyofㄥ /o”刀VBoa〃 tE〞 ”εa′治刀,200‘ UNIVERSITYOFILL工NOISLAW

REV工EW6必 ,b08一 b0少 (2006).澳 洲 法 的 相 關 討 論 ,Jεε T人RUNABHKI扒 】
′
I人N,A

THE()RY〔〕FD心 CRIM∥ AI、I〈)NL人W.OX出 rd:Oxfo1．dUniv.Press,73-7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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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constitutional外 年η〃ε〞)仍有不同。後者不以平等權案
件為r艮 ,即使是在平等權案件 ,也不以有系統性的差別影響
(即適用結果具有通案性)為其要件 ;而是純粹在 「個案」
適用結果出現過度限制 (在 自由權案件)或明顯不公 (在平
等權案件 ),以致違憲。未來我國如修法採取裁判憲法審查的

訴訟類型 ,大法官即可進一步正式審理裁判結果所涉之單純

適用上違憲爭議 。

〔6〕 事實上歧視的類型 :我國憲法第 7條所禁止的歧視 ,是

否包括事實上歧視 (或稱事實上不平等)?向有爭議 。本席
認為,所謂事實上歧視 ,在概念上可能包括以下四種次類型 :

(1)表面中立的國家法令之實際適用結果 ,發生系統性的差

別影響 ,例如本案之情形 。(2)過去的國家歧視行為雖然已
經結束 ,但其歧視後果 (consequence)或影響 (impact)什旨

事實性後果 ,而非規範效果)仍延續至今 ,例如過去曾存在
的歧視女性或原住民法令雖然早已經廢除 ,甚至當初的被害
人已經不復生存 ,但所造成的結構性不利影響 (包括外溢至

非實際被害人、跨世代的不利影響),至今猶然。(3)才ㄙ人所
為之社會性歧視 ,因此對於某些群體人民造成長期 、固定性

的不利影響。(碎 )先天或後天原因所致個人或群體的不利地
位 ,例如身心障礙 、貧窮、城鄉差距等因素所致之政經社地

位的結構性不平等。8本號解釋所認定的事實上歧視即屬上述

第(l)種情形 ,也應該是爭議較小的類型。至於上述第(3)

及 (猝 )種類型 ,基於權力分立之考量 ,原則上應該先由政治
部門 (立法及行政機關)透過立法或預算等手段為第一次規
制或救濟 ,較難由法院直接依據憲法平等權進行調整。至於

上述第 (2)種類型 ,則屬灰色空間。立法先行固然較要 ,但

仍有透過憲法解釋予以調整的空間。受限於原因案件事實 ,

本號解釋先僅承認上述第 (l)種類型。至於其餘類型就留待
日後另有適當案例時 ,再一一認定或釐清。

〔7︳ 差別影響歧視的客觀要件 :在方法上 ,即使認為憲法第 7

8參
黃昭元 ,前註 3文 ,頁 28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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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的 平 等 權 保 障 及 於 本 案 所 涉 及 的 差 別 影 響 歧 視 ，法院仍將 

面 臨 如 何 認 定 其 成 立 要 件 及 後 續 舉 證 等 問 題 。在比較憲法的  

學 理 及 實 務 上 ，類 似 本 案 的 差 別 影 響 歧 視 要 件 夙 有 爭 議 ，各 

國 立 場 亦 不 完 全 相 似 。其 中 較 無 爭 議 的 應 該 是 客 觀 要 件 部 分 ， 

一 般 而 言 ，要 認 定 差 別 影 響 歧 視 成 立 ，必 須 是 原 本 表 面 中 立  

的 法 令 之 適 用 結 果 ，對 於 某 一 群 體 人 民 ，產 生 明 顯 不 成 比 例  

的 不 利 差 別 待 遇 。例 如 表 面 上 採 取 某 種 無 關 種 族 身 分 的 考 試  

方 法 ，結 果 是 某 一 種 族 考 生 的 錄 取 比 例 明 顯 不 成 比 例 地 高 於  

( 或 低 於 ）其 他 種 族 。9

[ 8 ] 主 觀 要 件 ：比 較 有 歧 異 的 是 主 觀 要 件 部 分 ，亦即是否要求  

立 法 者 （或 執 法 者 ）在 制 訂 （或 執 行 ）相 關 法 令 時 ，應具有 

隱 藏 的 歧 視 故 意 ，始 足 以 成 立 差 別 影 響 歧 視 ，這則 有 不 同 立  

場 。在 美 國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目 前 仍 認 為 單 單 （so le ly) 有不成 

比 例 的 影 響 （ disproportionate im pact ) ，仍 不 當 然 違 反 美 國 憲  

法 增 補 條 文 第 1 4 條 之 平 等 保 障 ；原 告 必 需 證 明 系 爭 法 律 或  

公 權 力 措 施 具 有 主 觀 的 歧 視 目 的 （ purpose ) 或 意 圖 （in ten t) ， 

才 能 證 立 有 （憲 法 上 的 ）差 別 影 響 歧 視 存 在 。1G但 在 法 律 層 次 ， 

民 權 法 （ C ivil Rights A c t) 及 法 院 相 關 判 決 則 不 以 上 述 主 觀 歧  

視 故 意 為 必 要 ，而 容 許 原 告 得 僅 憑 存 在 有 不 成 比 例 的 差 別 影  

響 ，即 主 張 被 告 違 反 法 律 上 的 平 等 保 障 。換 言 之 ，此種差別 

影 響 歧 視 將 成 為 一 種 純 考 量 適 用 結 果 的 客 觀 歧 視 。11

至 於 如 何 證 明 系 爭 差 別 影 響 已 達 「統 計 上 顯 著 （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的程  

度 ，以 及 在 訴 訟 上 的 舉 證 責 任 分 配 等 問 題 ，則 屬 進 一 步 的 難 題 ◊ 參 黃 昭 元 ，前 

註  6 文 ，頁 2 2 - 2 3 、27-32 ◊

Washington v_ Davis，4 2 6  U_S_ 229, 2 3 9  (“our cases have not embraced the 
proposition that a law or other official act, without regard to whether it reflects a 
racially discriminatory puipose， is unconstitutional 如 fc/少 because it has a racially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 241 (u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 necessary 
discriminatory racial purpose must be express or appear on the face of the statute, or 
that a lawfs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is irrelevant in cases involving Constitution- 
based claims o 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 statute, otherwise neutral on its face, must 
not be applied so as invidiously to discriminate on the basis o f race/9) (\916){Italic 
original)
參 黃 昭 元 ，前 註 6 文 ，頁 6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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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本案構成故意的差別影響歧視

[ 9 ]  本 案 之 類 型 特 徵 ：如 以 上 述 要 件 來 看 ，本 案 應 該 是 差 別 影  

響 歧 視 的 簡 易 類 型 ，相 當 容 易 認 定 。查 相 關 機 關 長 期 將 一 般  

生 一 律 送 到 警 專 接 受 考 試 訓 練 ，這 已 不 只 是 不 成 比 例 的 影 響 ， 

而 是 全 面 性 的 排 斥 。故 就 認 定 本 案 是 否 有 系 統 性 的 不 利 差 別  

影 響 而 言 ，實 在 毫 無 困 難 ，這 是 就 客 觀 要 件 而 言 ° 至於在主 

觀 要 件 方 面 ，主 管 機 關 始 終 堅 持 行 政 一 致 性 的 理 由 ，顯見這  

確 實 是 出 於 其 明 確 的 政 策 決 定 ，既 非 個 案 ，亦 非 偶 然 。甚至 

在 監 察 院 糾 正 ，一 般 生 提 起 訴 願 獲 得 對 之 有 利 的 訴 願 決 定 ， 

再 經 考 試 機 關 （考 試 院 保 訓 會 ）介 入 協 調 ，將 聲 請 人 二 安 排  

至 警 大 參 加 特 別 訓 練 班 後 ，主 管 機 關 仍 堅 持 這 項 特 別 訓 練 不  

是 考 試 訓 練 （參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7 段 ），致 參 加 特 別 訓 練 後 的 一  

般 生 仍 無 從 取 得 與 同 一 考 試 及 格 之 警 大 生 相 當 的 職 務 任 用  

資 格 。本 案 先 有 立 法 院 修 法 開 放 一 般 生 報 考 警 察 ，以增加警 

察 來 源 之 多 元 性 ；後 有 監 察 院 、考 試 院 兩 個 國 家 一 級 機 關 之  

分 別 糾 正 、訴 願 決 定 與 協 調 補 救 措 施 ，仍都無 法 打 開 一 個 國  

家 三 級 機 關 （行 政 院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所 構 築 的 警 大 王 國 之 偏  

門 （相 較 於 警 大 畢 業 之 堂 堂 正 門 ，警 大 訓 練 合 格 算 是 取 得 相  

同 職 務 任 用 資 格 的 偏 門 如 此 堅 持 ，不 僅 顯 示 主 管 機 關 確 實  

有 主 觀 歧 視 故 意 ，甚 至 可 說 是 毫 不 掩 飾 的 歧 視 敵 意 （hostility) °

[ 1 0 ]  以 本 案 而 言 ，本 席 認 為 ：本 號 解 釋 多 數 意 見 至 少 已 經 承  

認 「具 有 主 觀 故 意 」的 差 別 影 響 歧 視 類 型 ，至於無法證明有  

主 觀 故 意 的 純 粹 客 觀 歧 視 ，是 否 也 屬 憲 法 第 7 條 所 禁 止 的 歧  

視 ？因 不 在 本 件 審 理 範 圍 ，多 數 意 見 對 此 故 意 保 持 沈 默 ，留 

待 他 案 再 決 。

三 、 系爭規定是否表面中立？

[ 1 1 ]  本 號 解 釋 之 認 定 系 爭 規 定 違 反 平 等 保 障 ，固然是以主管 

機 關 長 期 實 施 系 統 性 歧 視 的 行 政 實 踐 為 主 要 理 由 。但 如 深 入  

分 析 系 爭 規 定 本 身 ，本 席 認 為 ：系 爭 規 定 本 身 也 不 是 完 全 無  

任 何 分 類 及 差 別 待 遇 ，而 真 的 是 那 麼 無 辜 的 表 面 中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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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系 爭 規 定 的 分 類 及 差 別 待 遇 ：系 爭 規 定 在 表 面 上 其 實 就  

有 分 類 及 差 別 待 遇 ，即 限 於 「警 大 」畢 業 或 訓 練 合 格 （畢業 

或 結 業 ）者 ，才 能 （但 非 必 然 ）取 得 「職 務 等 階 最 高 列 警 正  

三 階 以 上 」之 職 務 任 用 資 格 ；假 使 只 到 警 專 接 受 考 試 訓 練 ， 

就 僅 能 取 得 「職 務 等 階 最 高 列 警 正 四 階 以 下 」之職務任用資  

格 。如 對 照 本 號 解 釋 附 件 之 「警 察 官 職 務 等 階 表 乙 、地方警 

察 、消 防 機 關 學 校 職 務 等 階 表 之 九 」，即 可 得 知 ：警正四階巡  

官 與 警 正 四 階 警 員 雖 然 在 官 等 上 同 屬 警 正 四 階 ，然警正四階  

對 於 巡 官 職 務 而 言 ，是 有 向 上 發 展 可 能 的 樓 地 板 （無須其他  

考 試 ，即 可 升 為 警 正 三 階 ）；對 於 警 員 而 言 ，則 屬 到 頂 的 天 花  

板 （非 經 另 外 考 試 ，否 則 無 從 升 為 警 正 三 階 ），這是系爭規定  

本 身 就 已 存 在 的 表 面 差 別 對 待 。不 過 ，由 於 系 爭 規 定 前 段 之  

效 果 ，並 未 僅 開 放 給 警 大 畢 業 生 （正 門 ），而 仍 留 有 警 大 訓 練  

合 格 之 替 代 途 徑 （偏 門 ），故 此 項 分 類 尚 未 必 會 對 非 警 大 生 造  

成 阻 斷 性 的 不 利 差 別 待 遇 。多 數 意 見 對 此 表 面 的 差 別 對 待 ， 

也 予 以 容 忍 。12就 此 而 言 ，系 爭 規 定 應 該 不 算 是 最 典 型 的 「表 

面 中 立 」規 定 。13

[ 1 3 ]  假 如 主 管 機 關 在 執 行 相 關 規 定 時 ，也 將 同 一 考 試 筆 試 錄  

取 的 一 般 生 送 至 警 大 接 受 考 試 訓 練 ，則 系 爭 規 定就不至於出  

現 明 顯 不 利 差 別 待 遇 的 後 果 ◊ 然 因 為 有 上 述 主 管 機 關 故 意 歧  

視 的 行 政 實 踐 ，以 致 引 發 了 系 爭 規 定 所 内 含 的 上 述 「樓 地 板  

V.天 花 板 」的 差 別 待 遇 ，此 正 是 本 案 之 關 鍵 爭 點 所 在 。

四 、系爭訓練計畫的性質

[ 1 4 ]  本 號 解 釋 多 數 意 見 係 宣 告 系 爭 規 定 加 上 主 管 機 關 的 長

1 2 參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7 段 ：「查 系 爭 規 定 就 字 面 而 言 ，仍 允 許 非 警 大 或 警 官 學 校 畢  

業 生 有 至 警 大 或 警 官 學 校 訓 練 合 格 後 任 用 為 巡 官 之 機 會 ，尚 不 能 逕 認 構 成 非 警  

大 或 警 官 學 校 畢 業 生 之 差 別 待 遇 。… 」 另 參 前 註 4 »

1 3 如 果 系 爭 規 定 沒 有 警 大 畢 結 業 的 資 格 限 制 ，而 是 規 定 「凡 三 等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及  

格 者 ，一 律 取 得 警 正 四 階 之 職 務 任 用 資 格 」。而 主 管 機 關 在 派 任 職 務 時 ，始 一  

律 將 警 大 生 派 任 警 正 四 階 巡 官 ，並 將 一 般 生 都 派 任 警 正 四 階 警 員 。如 此 規 定 才  

會 是 真 正 表 面 t 立 的 規 定 （因 沒 有 採 取 「警 大 畢 結 業 j 的 分 類 ），且 如 此 行 政

實 踐 ，也 就 會 是 典 型 的 差 別 影 響 歧 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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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行 政 實 踐 ，始 形 成 差 別 影 響 歧 視 而 違 反 平 等 權 ，並不是直  

接 或 單 單 宣 告 主 管 機 關 的 上 述 行 政 實 踐 違 憲 。這 固 然 是 受 限  

於 本 院 釋 憲 仍 屬 抽 象 審 查 所 致 ，但 也 和 系 爭 訓 練 計 晝 的 法 律  

性 質 有 關 。按 主 管 機 關 是 依 各 該 年 度 之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錄 取 人 員 訓 練 計 晝 」（參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1 段 ）， 

將 相 關 一 般 生 送 至 警 專 接 受 考 試 訓 練 ，此外並無其他一般的  

法 規 命 令 為 其 執 行 依 據 。由 於 上 述 訓 練 計 晝 僅 適 用 於 筆 試 錄  

取 之 特 定 多 數 考 生 ，性 質 上 為 一 般 處 分 ，而 非 抽 象 命 令 ，因 

此 本 院 無 從 受 理 並 宣 告 訓 練 計 晝 遠 憲 。（參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11 

段 ）然 由 於 主 管 機 關 歷 年 均 如 此 實 施 ，甚 至 主 張 這 是 基 於 行  

政 一 致 性 所 為 ，顯 然 已 形 成 一 般 性 政 策 ，而不只是針對特定  

多 數 人 重 複 所 為 之 個 案 性 決 定 ，更 非 偶 然 性 的 個 案 適 用 結 果 。 

惟 由 於 主 管 機 關 未 將 上 述 差 別 影 響 之 行 政 實 踐 ，形 諸 於 明 確  

文 字 或 一 般 性 規 定 ，故 本 院 無 法 將 之 當 成 是 具 有 一 般 性 效 力  

的 法 規 命 令 或 行 政 規 則 ，進 而 直 接 或 單 獨 宣 告 此 種 抽 象 規 範  

達 憲 ；反 之 ，本 院 只 能 將 上 述 行 政 實 踐 的 效 果 ，與 系 爭 規 定  

連 結 ，進 而 認 定 系 爭 規 定 之 多 年 運 作 結 果 ，對 於 一 般 生 發 生  

系 統 性 的 不 利 差 別 影 響 ，並 違 反 憲 法 平 等 權 之 保 障 。

[1 5 ]本 號 解 釋 所 宣 告 違 憲 的 上 述 行 政 實 踐 ，固可理解為系爭  

規 定 的 系 統 性 適 用 結 果 ，但 由 於 具 有 持 續 性 （至 9 9 年 止 ，至 

少 曾 發 生 約 1 0 年 ）、一 致 性 （所 有 一 般 生 一 律 送 警 專 訓 練 ， 

沒有 例 外 ），而 且 是 主 管 機 關 基 於 行 政 一 致 性 的 故 意 所 為 ，可 

見 主 管 機 關 對 之 應 有 其 自 己 堅 持 的 法 效 果 意 思 。如 從 法 源 或  

法 規 範 的 形 式 來 說 ，此 項 行 政 實 踐 應 該 不 只 是 不 具 法 效 力 的  

單 純 事 實 上 慣 行 （usage) ，而 可 認 為 是 主 管 機 關 基 於 法 之 確  

信 （ ，所 形 成 之 具 有 強 制 力 的 不 成 文 規 則 ，其位 

階 相 當 於 命 令 。如 果 我 們 能 略 略 突 破 傳 統 抽 象 審 查 客 體 的 概  

念 框 架 ，不 以 形 式 意 義 的 成 文 法 為 限 來 理 解 違 憲 審 查 的 客 體 ， 

或 更 能 明 白 本 號 解 釋 多 數 意 見 為 何 要 宣 告 「系爭規定加上其  

長 期 行 政 實 踐 」違 憲 。

五 、本號解釋之違憲宣告類型及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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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單純違憲宣告：就解釋結果而言，本號解釋雖宣告系爭 

規定之適用結果違憲，但並未同時諭知系爭規定應立即或定 

期失效，故仍屬學理上所稱之單純違憲宣告。如與釋字第457 

號解釋14相比，本號解釋並未要求有關機關修法，這是因為本 

案之歧視屬於適用結果的事實上歧視，而非表面上有差別對 

待的單純法律上歧視。就此而言，修法並非本案所必要的救 

濟方式。

[17] 個案救濟：惟多數意見考量本案聲請人如要就各該確定 

終局裁判提起再審，其中有人已逾行政訴訟法第276條所定 

5 年再審期間；又以再審救濟聲請人，容有更加拖延或難以 

提供實際有效救濟之疑慮；加上聲請人所欠缺之「在警大接 

受考試訓練」資 歷 ，最終仍須由有關機關（行政院及考試院 

相關部會）會同協調，才能針對目前在職的聲請人等之不同 

情 形 ，提供確實有效的具體補救措施。因此多數意見進一步 

要求有關機關，必須針對原因案件，在 6 個月内，採取適當 

措施以除去歧視結果或狀態，此屬個案救濟之論知。過去本 

院在釋字第7 2 0、7 4 7及 7 5 7等號解釋，亦曾針對各該原因 

案件之不同情形，分別諭知不同的個案救濟方式。本號解釋 

延續此一方式，提供再審以外的個案救濟方式，並課予有關 

機關有消除既存歧視的積極作為義務，應該是比修法更具體、 

也更有實益的救濟方式。

1 4 釋 字 第 4 5 7 號 解 釋 文 ：『… 上 開 房 舍 土 地 處 理 要 點 第 四 點 第 三 項 ：「死 亡 場 員  

之 遺 眷 如 改 嫁 他 人 而 無 子 女 者 或 僅 有 女 兒 ，其 女 兒 出 嫁 後 均 應 無 條 件 收 回 土 地  

及 眷 舍 ，如 有 兒 子 准 由 兒 子 繼 承 其 權利」，其 中 規 定 限 於 榮 民 之 子 ，不 論 結 婚  

與 否 ，均 承 認 其 所 謂 繼 承 之 權 利 ，與 前 述 原 則 不 符 。主 管 機 關 應 於 本 解 釋 公 布  

之 曰 起 六 個 月 内 ，基 於 上 開 解 釋 意 旨 ，就 相 關 規 定 檢 討 ，妥 為 處 理 。』雖 訂 有  

期 限 要 求 主 管 機 關 檢 討 修 正 相 關 命 令 ，但 並 未 宣 告 逾 期 未 修 正 時 ，系 爭 命 令 將  

失 效 ，故 仍 屬 （附 期 限 的 ）單 純 違 憲 宣 告 。另 釋 字 第 7 4 5 號 解 釋 亦 屬 類 似 類 型  

的 違 憲 宣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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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七六 0 號解釋部分協同意見書

湯德宗大法官提出 

詹森林大法官加入六、部分

本 解 釋 堪 稱 本 院 就 某 項 表 面 上 中 性 之 法 規 ，以其適用之  

結 果 對 於 特 定 群 體 之 成 員 產 生 顯 著 「差 別 影 響 」（disparate 

impact) 為 理 由 ，而 將 法 規 宣 告 違 憲 之 首 例 1  2，對深化我國憲  

法 上 平 等 權 之 保 障 ，尤 其 開 發 所 謂 「隱藏 性 的 歧 視 」（hidden 

discrimination) 或 稱 「間 接 歧 視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 

具 有 指 標 性 的 意 義 。本 席 贊 同 本 解 釋 宣 告 警 察 人 員 人 事 條 例  

第 1 1 條 第 2 項 規 定 達 憲 之 結 論 ，並 參 與 形 成 可 決 之 多 數 ； 

惟 其 中 若 干 關 鍵 問 題 及 部 分 論 理 ，本 席 以 為 猶 需 辨 正 補 充 ， 

爰 提 出 部 分 協 同 意 見 書 ，說 明 如 后 。

一 、本 解 釋 之 客 艎 （解釋標的）為 何 ？

本 解 釋 釋 示 ：「警 察 人 員 人 事 條 例 第 1 1條 第 2 項2未明確

1 本 院 釋 字 第 6 6 6 號 解 釋 固 曾 考 量 系 爭 法 社 會 秩 序 維 護 法 第 8 0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實 際 適 用 之 結 果 ，以 作 成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3 段 謂 ：「鑑 諸 性 交 易 圖 利 之 一 方 多 為  

女 性 之 現 況 ，此 無 異 幾 僅 針 對 參 與 性 交 易 之 女 性 而 為 管 制 處 罰 ，尤 以 部 分 迫 於 社  

會 經 濟 弱 勢 而 從 事 性 交 易 之 女 性 ，往 往 因 系 爭 規 定 受 處 罰 ，致 其 業 已 窘 困 之 處 境  

更 為 不 利 」），惟 該 規 定 僅 處 罰 意 圖 得 利 而 與 人 姦 、宿 者 ，而 不 處 罰 支 付 對 價 之 相  

對 人 （所 謂 「罰 娼 而 不 罰 嫖」），顯 然 涉 及 差 別 待 遇 ，並 非 表 面 上 t 性 之 規 定 。

至 本 院 釋 字 第 4 9 0 號 解 釋 中 兵 役 法 第 1 條 （中 華 民 國 男 子 依 法 皆 有 服 兵 役 之 義  

務 ），表 面 上 固 屬 中 性 之 規 定 ，然 該 解 釋 拒 不 考 量 其 適 用 之 結 果 是 否 對 於 特 定 宗  

教 信 仰 者 （聲 請 人 為 耶 和 華 見 證 人 信 徒 ）已 造 成 顯 著 不 利 之 影 響 （解 釋 文 謂 ：系 

爭 規 定 「係 為 實 踐 國 家 目 的 及 憲 法 上 人 民 之 基 本 義 務 而 為 之 規 定 ，原 屬 立 法 政 策  

之 考 量 ，非 為 助 長 、促 進 或 限 制 宗 教 而 設 ，且 無 助 長 、促 進 或 限 制 宗 教 之 效 果 」）》

2 警 察 人 員 人 事 條 例 第 1 1 條 第 2 項 ：「警 察 官 之 任 用 ，除 具 備 前 項 各 款 資 格 之 一  

外 ，職 務 等 階 最 高 列 警 正 三 階 以 上 ，應 經 警 察 大 學 或 警 官 學 校 畢 業 或訓練合格； 

職 務 等 階 最 高 列 警 正 四 階 以 下 ，應 經 警 察 大 學 、警 官 學 校 、警 察 專 科 學 校 或 警 察  

學 校 畢 業 或 訓蟓合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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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考試訓練機構，致實務 上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得 將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三 等 考 試 筆 試 錄 取 之 未 具 警 察 教 育 體  

系 學 歷 之 人 員 ，一律安排至臺灣螯察專科學校受考試錄取人 

員 訓 練 ，以 完 足 該 考 試 程 序 ，使 1 0 0 年 之 前 上 開 考 試 及 格 之  

未 具 警 察 教 育 體 系 學 歷 人 員 無 從取得職務等階最高列警正 

三階以上職務 任 用 資 格 ，致其等應考試服公職權遭受系統性 

之不利差別待遇 ，就 此 範 圍 内 ，與 憲 法 第 7 條 保 障 平 等 權 之  

意 旨 不 符 」（解 釋 文 第 1 段 參 照 據 上 ，本件解釋之客雜（即 

經 大 法 官 審 查 並 宣 告 達 憲 之 標 的 ）為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11 

條 第 2 項 之 規 定 （下 稱 系 爭 規 定 ），了 無 疑 問 。

二 、系爭規定如何違憲？

然 系 爭 規 定 何 以 違 蕙 ？乍 看 之 下 ，前揭解釋文似是指摘  

系 爭 規 定 因 「未 明 確 規 定 考 試 訓 練 機 構 」，立 法 有 所 疏 漏 。 

惟 細 閱 全 文 ，本解釋並未指 謫 系 爭 規 定 未 明 定 考 試 訓 練 機 構  

「顯屬立法上之重大瑕斑」（本 院 釋 字 第 4 7 7 號 及 第 7 4 8 號 

解 釋 對 照 ），亦 未 諭 知 「有關機關應自本 解 釋 公 布 之 日 起 一  

定 期 間 内 ，依 本 解 釋 意 旨 ，妥為修正系爭規定」（本院釋字  

第 4 5 5 號 、第 4 7 7 號 及 第 7 4 8 號 解 釋 對 照 ），足見系爭規定 

本身未必存有違窻之瑕班。此 由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7 段 首 句 ：「查 

系 爭 規 定 就 字 面 而 言 ，仍 允 許 非 警 大 或 警 官 學 校 畢 業 生 有 至  

警 大 或 警 官 學 校 訓 練 合 袼 後 任 用 為 巡 官 之 機 會 ，尚不能逕想 

構 成 非 警 大 或 警 官 學 校 畢 業 生 之 差 別 待 遇 」，可 進 一 步 佐  

證 。是 則 系 爭 規 定 究 竟 何 以 違 憲 ？

按 前 揭 解 釋 文 於 指 摘 系 爭 規 定 「未 明 確 規 定 考 試 訓 練 機



構 」後 ，續 謂 ：「致實務上内政部 警 政 署 得 將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警 察 人 員 考 試 三 等 考試筆試錄取之未具警察教育髏系 

學 歷 之 人 員 ，一律安排至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受考試錄取人員 

訓 練 ，以 完 足 該 考 試 程 序 ，使 1 0 0 年 之 前 上 開 考 試 及 格 之 未  

具 警 察 教 育 體 系 學 歷 人 員 無 從 取 得 職 務等階最高列 警 正 三  

階以上職務任用資格，致其等應考試服公職權遭受系統性之 

不利差別待遇」。由 此 可 見 ，本 解 釋 宣 告 「系 爭 規 定 」違憲 

乃 鑑 於 其實際適用所產生之不公平結果！

三 、系爭規定實際適用結果(違憲）= 系爭規定本身（違 憲 ）？

惟 識 者 不 免 更 問 ：系 爭 規 定 實 際 適 用 之 結 果 ，能與系爭  

規 定 （本 身 内 容 ）劃 上 等 號 ？從 而 能 以 系 爭 規 定 之 適 用 結 果  

違 憲 ，判 定 （推 論 ） 系 爭 規 定 本 身 違 憲 ？邏 輯 上 說 ，「法規 

適用結果」舆 「法規規定本身」確 非 同 一 。而我國現制因屬

抽 象 違 憲 審 查 制 度 （abstract constitutional review) ，大法官僅  

得 就 「法 規 」（含 法 律 、法 規 命 令 3及 經 本 院 解 釋 4認 定 其 與 命  

令 相 當 者 ）本 身 有 無 違 憲 ，進 行 抽 象 審 查 ；不 得 就 抽 象 法 規  

適 用 於 個 案 之 「認 事 用 法 」有 無 遠 憲 ，進 行 具 體 審 查 ，5是本  

院 前 此 有 關 平 等 權 之 解 釋 殆 皆 屬 法 規 本 身 是 否 違 憲 之 判  

斷 ，而 未 有 僅 （純）以 「法 規 適 用 結 果 」作 為 審 查 之 標 的 者 。

3 參 見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1 5 0 條 第 1 項 ：「本 法 所 稱 法 規 命 令 ，係 指 行 政 機 關 基 於 法  

律 授 權 ，對 多 數 不 特 定 人 民 就 一 般 事 項 所 作 抽 象 之 對 外 發 生 法 律 效 果 之 規 定 」。

4 參 見 本 院 釋 字 第 1 5 4 號 解 釋 （最 高 法 院 及 行 政 法 院 判 例 得 作 為 憲 法 解 釋 之 客  

體 ）、釋 字 第 1 7 3 號 解 釋 （行 政 函 釋 得 作 為 憲 法 解 釋 之 客 體 ）、釋 字 第 3 7 4 號 解 釋  

( 最 高 法 院 法 官 會 議 決 議 得 作 為 憲 法 解 釋 之 客 體 ）。

5 有 鑑 於 此 ，本 席 多 次 呼 籲 應 從 速 建 立 類 似 德 國 「憲 法 訴 願 」制 度 ，以 完 善 違 憲  

審 查 制 度 。參 見 本 席 釋 字 第 6 9 7 號 解 釋 之 〈一 部 不 同 意 見 書 〉、第 7 0 0 號 解 釋 之  

〈不 同 意 見 書 〉、第 7 1 3 號 解 釋 之 〈部 分 不 同 意 見 書 〉、第 刃 9 號 解 釋 之 〈協 同 暨  

部 分 不 同 意 見 書 〉、第 7 3 6 號 解 釋 之 〈協 同 意 見 書 〉及 第 7 4 2 號 解 釋 之 〈部 分 協  

同 意 見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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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解釋堪稱僅見之異類 !

四 、問接歧視或直接歧視 ?

然 ,本件何以特就法規實際適用之結果進行審查?按比

較憲法學 (comparativeconstitutionallaw)上 ,「歧視」可分

為「直接歧視」(dir㏄tdiscrimin斑 ion)與「間接歧視」(indir㏄ t

discri㏕n跐ion)兩種。「直接歧視」指法規 (或國家其他公權

力之行使)明 白以某種人別特徵(personal竹 aitS),例如性別、

種族、宗教、階級、黨派、年齡、性傾向、殘障、國籍、語

言等、意見等 ,作為分類基礎 (區分標準),所實施之不合

理的差別待遇 ;「 問接歧祝」
‘指法規 (或田象其他公#力之

行使)表面上為中性 (印parentlyn㎝ tral),不涉及差別符迂 ,

‘關於 「間接歧視」之概念 ,&Gε.g,Article2(2)1(b)ofCouncilDirective
2000u3/Ec(歐盟反種族歧視指令X“ indirectdi§cⅡmination§hallbetakento o㏄ ur
Wherea且 app缸entlyneutral provisioIl,c止 tehon or practicewouldputpersons ofa
racial or e住Ⅱ土c oⅡgin at ap劭比iCular disadvantage comparcd with othcrpersons,

unless tllat provision,chterion or practicei§ oㄐ㏄tivelyju§ti丘edbyalegitim斑 ea㏑
andthemeans ofachevingthataim狂 eηprophateandn㏄ e§s班y.” );ECtHR(歐
洲人權法院)deⅡ nes indir㏄tdiscrimin趾 ion必

“
ageneral policyorIneasⅢ ew㏑chis

app缸entlyneutralbuthasdi叩 roportionatclypr句 udicinlemect§ on per§on§ orgrou｜p§

ofperson§ who ... areidentiⅡ ableonlyon thebasis ofanethniccritehon,Inaybe
considered dischminatoΨ notwith§ tanding that it i§  not §peci丘cally ai】｜ned π〔 tll甜
group⋯ mle§s tllatmeasureiSoㄐ ectivelyjusti丘 edbyaleghimate㎡】｜nandthemeans
ofaclievingth斑 aiⅡ◣areηppropriate,nece§ saryandproportion出 e.’’Or意u忘 andother§
v.Cro“ia(App.No.心巧6/03),施㏒uent of16March20l0,para150;陳 靜慧 ,〈 歐

洲人權法院及歐洲法院對於間接歧視概念之適用與實踐〉,《 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

踐》第九輯 ,頁 3少7︻398(2017年 4月 )。
§σθaㄙo麥刀ε用猀,S.For§ haw&M.Pilgcr§ tor几r,D;肥θ′aη〞而已:reε′
Dㄊε刀用功a〞o刀∵▲ ηㄅε弨 δo羽β協 ;刀g沈 ㄥε〞”εεK,37工 NDUS.LAWJOURNAL3猝 7
(2008);A.J.Mo㎡ §,O刀 仍ε�賄 羽 a〞Vε Fo研η初 〞σo刀 t乃 〞紹ε′D您ε′;羽切a〞o刀 乙a”

一助 aer§幼乃〞切g助εCo7η,ε〞σηg&伍〞θ您 落 D才ε”用’刀a〞σoη La” aδ 4r才ㄉ紹〃aKFor羽 t
蒴 J〞εε,150XFORDJOURNALOFLEGALSTUDIESl少 少(1少少5);ChhstaTobler,LIMITS
ANDPOTENTIALOFTHECONCEPTOΓ IND工RECTDISCR工 M一NATION(EcReport,且 008)(見
ht扣 ://WWw.mi卹〕olgroⅦ .co】山/°山 lic/docs/l猝 b.LimitsandPoteⅢiⅢoΠheConceptojⅡmir

ectDi§chmin血onEN0少.08..df,最 後瀏覽日 2018仰 1佗6).
↑



然其適用之結果對於以某種人別特徵作為分類基礎之特定  

群 體 之 成 員 ，確 實 產 生 顯 然 不 合 乎 比 例 之 不 利 效 果

( disproportionately prejudicial effec ts) ，且無法證立其為正當 

者 。7本解釋理由書第7 段第 2 句以下以就本案情形，有如下 

之 說 明 ：

「惟査系爭規定於65年 1 月 1 7 曰制定公布時原 

為 區 別 警 官（原則上僅限於警大畢業生）與警貝 

(原則上僅限於警專畢業生）之 任 用 資 格 ，自開 

放未具警察教育體系學歷之一般生（下稱一般 

生）報考警察三等特考後，並未配合修正；次査 

100年之前考取警察三等特考之一 般 生 ，均被安 

排至警 專 受 訓 ，致無從取得派至警大完成考試訓 

練 之 機 會 。其間監察院曾糾正 8警 政 署 ，要求該 

署 自 9 2 年起將警察三等特考錄取之一般生改安

排至警大訓練，惟該署以行政一致性為由，仍繼

續安排渠等至警專受訓。又 考 試院訴願會於98 

年作成前揭訴願決定 9 ，命原處分機關將提起該 

訴願之警察三等特考錄取之一般生安排至警大 

受訓4 個月以上，然訓練合格後，警政署仍以該 

特別訓練既非屬警察教育條例所定之進修教育 

及深造教育，亦非屬警察人員人事條例施行細則

7 例 如 ：某 項 公 職 考 試 之 考 試 規 則 規 定 ，凡 身 高 1 9 0 公 分 且 體 重 9 0 公 斤 以 上 者  

皆 可 報 考 ，然 實 際 實 施 之 結 果 ，符 合 前 述 體 格 要 求 之 男 性 遠 多 於 女 性 ，而 考 試 機  

關 又 無 法 證 明 該 項 體 格 要 求 具 有 正 當 理 由 。又 如 某 項 公 職 考 試 某 一 科 目 因 測 試 之  

内 容 特 殊 ，致 考 試 結 果 具 有 某 種 宗 教 信 仰 者 （或 具 備 某 種 語 言 背 景 者 ）錄 取 之 比  

例 遠 高 於 其 他 宗 教 信 仰 者 （或 其 他 語 言 背 景 者 ），而 考 試 機 關 無 法 證 明 該 考 科 測  

試 内 容 具 有 正 當 理 由 。

8 參 見 監 察 院 9 1 内 正 字 第 3 8 號 糾 正 案 文 。

9 參 見 考 試 院 9 8 考 台 訴 決 字 第 1 4 3 號 訴 願 決 定 書 。



第 4 條第 2 項第2 款所稱之訓練，拒絕任用為職 

務等階最高列警正 三 階 以 上 之 警 察 官 （含巡 

官）。綜 上 ，系爭規定雖未明白區分警大畢業生 

與一般生，然經多年實際適用，就 100年之前警 

察三等特考及格者之職務任用及後續晉升而 

言 ，已形成對警大及警官學校之畢業生恆為有 

利 ，而對一般生恆為不利之規範效果。是 系爭規 

定以有無經警大或警官學校畢業或訓練合格為 

區分標準，決定是否具有任用為職務等階最高列 

警正三階以上職務之資格，已構成對一般生之差 

別 待 遇 ，而須接受平等原則之撿驗。」

上開說明顯示：多數大法官似認本件差別待遇屬「間接歧 

視 」，而應接受憲法平等原則之檢驗。

五 、如 何 認 定 存 有 「間接歧視」 ？

按 憲 法 平 等 權 之 審 查 ，必 以 「差別待遇」（disparate 
treatment) 之存在為前提。「間接歧視」不同於「直接歧視」， 

系爭法規（或國家其他公權力之行使）在表面上為中性，不 

涉差別待遇，其所以應受非難，乃因適用之結果產生了差別 

待 遇 。惟法規適用（或國家其他公權力行使）之結果產生「事 

實上的差別待遇」（也 /acto disparate treatment) ，毋寧為自 

然 ，並不當然構成「法律上的差別待遇」，而須接受平等原 

則之檢驗。是前揭解釋理由書第7 段第 2 句以下之說明旨在 

認定系爭規定之實際適用結果，對於警察三等特考筆試錄取 

之 一 般 生 ，已構成應接受司法審査之法律上的差別待遇。



按前揭解釋理由書第7 段之說明，本案認定存在「法律 

上的差別待遇」，乃鑑於内政部警政署關於系爭規定之適用 

實際已形成「顯著」且 「一貫j 之差別待遇。析言之，系爭

規定實際適用所形成之差別待遇所以具有「顯著」性 ，乃因 

1 0 0 年之前警政署一律將警察人員特考筆試錄取之一般生送 

至 警 專 （而非警大）受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致該一般生中無 

一人能符合系爭規定所定「經警大訓練合格」之要件，從而 

亦無一人取得職務等階最高列警正三階以上職務（含巡官） 

之任用資格。至於系爭規定實際適用所形成之差別待遇所以 

具 有 「一貫」性 ，乃 因 （見於）其間雖經監察院糾正、考試 

院訴願決定命為改正，警政署卻一仍舊慣，致 「形成對警大 

及警官學校之畢業生恆為有利，而對一般生恆為不利之規範 

效果」。

猶需一言者，關 於 「間接歧視」是否以具有「歧視意圖

或目的」（discriminatory intent or purpose ) 為必要，各國法院 

見解不一。前揭理由書第7 段既強調警政署訓練安排及職務 

派任具有「一貫性」，縱經監察院糾正及考試院訴願決定， 

一仍舊慣，拒不改變，即在顯示：本解釋採取與美國聯邦最 

高法院相同之見解，亦即除能證明具有「歧視之意固」外 ， 

單純之「差別影響」（disparate impact) 尚不構成法律上的差 

別待遇。1G蓋憲法上之平等權旨在保障「機會平等」（equal 10

10 See  A rlin gton  H eigh ts v. M etropolitan  H ou sin g  C o rp ., 4 2 9  U .S . 252  (1 9 7 7 )( nP ro o f 
o f  rac ia lly  d iscrim in atory  intent o r  p u rp ose  i s  requ ired  to show  a v io lation  o f  the 
E q u a l Protection  C la u se .1') ； W ashington  v. D a v is  ? 4 2 6  U .S . 2 2 9  (1 9 7 6 )( "a  law  or 
other o jSic ial act, w ithout regard  to whether it re flec ts  a  rac ia lly  d iscrim in atory  
pu rp ose , [is not] unconstitutional solely b ecau se  it h as a  rac ia lly  d isproportionate 
im p ac t.H)

反之，歐洲人權法院、歐洲法院、美洲人權法院及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皆認 

為 ，個案中被推定為「間接歧視」之措施是否基於「歧視之意圖」所為，要非所



opportunities) ，非在確保「結果平等」（equaloutcomes) 。

綜 上 ，當法規適用（或國家其他公權力行使）之結果， 

對於以某種人別特徵作為分類基礎（區分標準）之特定族群 

成貝，已形成「有意」、「顯著」且 「一貫」之差別待遇（或 

解释理由書第10段所稱之「系統性之不利差別待遇」）時 ， 

即存在「間接歧視」。

六 、系爭「系統性之差別待遇」是否合憲？

1.審査基準之揭示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5 段按例說明本案所採取之審查基準 

(standards of review ) ♦

「憲法第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旨在防止立法者 

恣意對人民為不合理之差別待遇。法規範是否符 

合平等權保障之要求，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 

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其所採取之分 

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 

關聯性而定（本院釋字第682號 、第 694號及第 

7 0 1 號解釋參照）。鑑於應考試服公璣權為廣義 

之參政權，涉及人民參與國家意思之形成及公務 

之執行，與公共生活秩序之形塑密切相關，對此 

權利所為之差別待遇，原則上應受較嚴格之審 

査，除其目的須為追求重要公益外，所採差別待

問 。參見陳靜慧，前 揭 註 （5 ) ，頁3 9 8 - 3 9 9 ，註 3 5 。



遇舆目的之達成間亦須有實質關聯，始與憲法保

障平等權之意旨相符。」

上開釋示明白指出：「應考試服公職權」乃廣義之參政 

權 ，與公共生活秩序之形塑關係重大，爰應提高審查基準， 

接 受 「較嚴格之審查」（俗 稱 「中標」）。此舉可望改正本院 

前此對於參政權之差別待遇，審查過於寬鬆的缺憾11，殊值 

贊 同 。上開釋示並正確指出「較嚴格審查」（「中標」）之判 

準包括：目的須為追求重要公益，且所採取之差別待遇（手 

段）舆目的之達成間須有實質關聯。一舉改正了本院自釋字 

第 6 9 4號解釋以來連續三次失準的釋示12 13，應予肯定。茲為 

進一步釐清「舉證贵任」之释眉，本席以為，上開有關審查 

基準之釋示應更補充：「案件經 聲 請 人释明u 存有差別待遇 

後 ，除關係機關證明系爭差別待遇之存在確有正當理由者

1 1 參 見 本 院 釋 字 2 9 0 號 解 釋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3 2 條 第 1 項 

有 關 各 級 民 意 代 表 候 選 人 學 、經 歷 之 限 制 ，與 惠 法 尚 無 牴 觸 。惟 此 項 學 、經 歷 之  

限 制 ，應 隨 國 民 之 教 育 普 及 加 以 檢 討 ，如 認 為 仍 有 維 持 之 必 要 ，亦 宜 重 視 其 實 質  

意 義 ，並 斟 酌 就 學 有 實 際 困 難 者 ，而 為 適 當 之 規 定 ，此 當 由 立 法 機 M 為 合 理 之 裁  

董 ）；釋 字 第 4 6 8 號 解 釋 （總 統 副 總 統 選 罷 法 為 保 證 連 署 人 數 確 有 同 法 第 2 3 條第  

4 項 所 定 人 數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由 被 連 署 人 依 同 條 第 1 項 提 供 保 證 金 新 台 幣 一 百 萬  

元 ，並 未 途 越 立 法 裁 董 之 範 圍 ，與 憲 法 第 2 3 條 規 定 尚 無 違 背 ）。

1 2 參 見 本 席 本 院 釋 字 第 6 9 4 號 解 釋 之 〈部 分 協 同 暨 部 分 不 同 意 見 書 〉' 釋 字 第 696  

號 解 釋 之 〈協 同 意 見 書 〉及 釋 字 第 7 0 1 諕 解 釋 之 〈部 分 協 同 暨 部 分 不 同 意 見 書 〉。

1 3 參 見 辦 理 民 事 訴 訟 事 件 應 行 注 意 事 項 第 8 9 點 （释 明 舆 嫌 明 ）：「民 事 訴 訟 法 條  

文 中 所 用 釋 明 一 語 ，乃 相 對 於 證 明 而 言 。證 明 與 釋 明 ，均 係 當 事 人 提 出 證 據 使 法  

院 得 生 心 證 之 行 為 。證 明 必 須 使 法 院 信 為 確 係 如 此 。释 明 祇 須 使 法 院 信 為 大 概 如  

此 ，無 須 遵 守 嚴 格 之 形 式 上 證 據 程 序 ，釋 明 不 可 解 為 敘 明 或 說 明 之 意 。法 律 規 定  

某 事 實 應 釋 明 者 ，當 事 人 提 出 之 證 據 能 使 法 院 信 為 大 概 如 此 ，即 為 已 足 ，其所用 

之 證 據 ，固 以 可 即 時 調 查 者 為 原 則 ，如 偕 同 證 人 、鑑 定 人 到 場 ，添 具 證 物 於 提 出  

之 書 狀 或 攜 帶 到 場 等 是 。但 依 證 據 之 性 質 不 能 即 時 調 查 者 ，如 證 人 確 實 不 能 到  

場 ，而 依 事 件 之 性 質 認 為 適 當 且 不 致 延 滯 訴 訟 時 ，法 院 得 廷 屐 期 B 而 為 調 查 或 允  

許 證 人 提 出 書 面 陳 述 （含 經 公 證 及 未 經 公 證 者 ）以 代 到 庭 作 證 等 ，不 在 此 限 。（民 

事 訴 訟 法 二 八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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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應判定系爭差別待遇為違憲」。14庶幾我國違憲審查之運

作得更趨完善。

2.系爭「系统性差別待遇」之合憲性審査

解釋理由書第9 段首先說明相關機關以為應採取系爭 

「系統性差別待遇」之理由，繼而分由「目的合蕙性」及 「手 

段與目的關聯性」兩方面，審查其是否合憲：

「查警政署上開訓練處置，乃基於維持警察養成 

教育制度、警大容訓董有限，及巡官等職務缺額

有限等三項考慮（見警政署106年 2 月 3 曰警署 

教 字 第 1050184012號函復本院所附說明意見書 

第 5 頁）。按維持警察養成教育制度，設置警大 

及警專，乃為培育具備現代社會警察專業知識及 

技能之警察人員，惟警察專業知識及技能之取 

得 ，警大及警專畢業並非唯一管道，警大或警官 

學校訓練合格亦可作為任用職務等階最高列警 

正三階以上職務所需之資格，自不得排除前揭考 

試筆試錄取之一般生得經由警大完足訓練取得 

擔任巡官資格之機會。次按容訓量僅係基於純粹 

行政成本之考量，難謂重要公益。至巡官等員額 

有 限 ，只有部分考試及格人員得派任巡官，事所 

必然，無可厚非，惟本應從前揭考試及格人員中 

擇優任用，以貫徹公平競試、用人唯才之原則。

14 See ECtHR, DM, and Others v. the Czech Republic (App. No. 57325/00), 
Judgment 13 November 20073 paras 180, 189 ； ECtHR, Orsus and Others v. Croatia 
(App. No‘ 15766/03)， Judgment o f 17 July 2008, para 150.



是將警察三等特考筆試錄取之一般生，一律安排 

至警專受訓之手段，與擇優選才目的之達成間難 

謂具實質關聯。」

析言之，關於警政署主張系爭差別待遇係屬正當的第一 

個理由--維持警察養成教育制度，本解釋雖認同其目的乃在 

追 求 「重要公益」，惟不認為所採取之差別待遇手段（將一 

般生一律安排至警專受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與 目 的 （培育具 

備現代社會警察專業知識及技能之警察人員）之達成間具有 

「實質關聯」，蓋警大及警專畢業並非取得警察專業知識及 

技能之唯一管道，是系爭規定明定經警大或警官學校訓練合 

格之一般生亦可派任職務等階最高列警正三階以上之職務 

(含巡官）。關於警政署主張系爭差別待遇係屬正當的第二 

個理由- -警大容訓量有限，本解釋認為此等「行政便宜」 

(administrative convenience )之考量，固屬「正當」之目的， 

然要難謂係「重要公益」，故而無法通過「目的合憲性」之 

檢 驗 ，乃無需更為「手段與目的關聯性」之檢驗。至於警政 

署主張系爭差別待遇係屬正當的第三個理由- -巡官職務員 

額 有 限 ，僅有部分考試及格人員得派任巡官，本解釋對其目 

的合憲性並無質疑，蓋官僚體系階層化古今中外皆然；惟正 

因巡官員額有限，更應從考試及格人員中擇優任用，以貫徹 

公平競試、用人唯才之原則。將筆試錄取之一般生一律送警 

專受訓之差別待遇手段，與擇優選才目的之達成間難謂具有 

「實質關聯」。

七 、造成本案差別待遇之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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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理由書末段（第 1 1段）按例交代應不予受理之聲 

請部分。其中關於聲請人一主張9 1至 9 3年各該年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計晝有違憲疑義一 

節 ，本解釋釋示：「查上開訓練計畫係針對前揭考試筆試錄 

取之特定人所為之行政處分……非屬得向本院聲請解釋之 

客髖」。至 此 ，真相殆已呼之欲出：本件系爭差別待遇舆其 

說是「系爭規定」所造成，不如說是警政署擬定「訓緣計畫」 

所造成！

按警察三等特考筆試錄取之一般生，其應考試服公職權 

之所以遭受「系統性之差別待遇」，既因前開警政署之訓練 

處 置 （決定）使 然 ，本院原應（直接）宣告前開警政署訓練 

處置（決定）違憲，惟因受限於抽象違憲審査制度（上開訓 

練計晝性質上為行政處分，非本院所得審查之客體），不得 

已乃嘗試藉助「間接歧視」之概念，就表面上中性之「系爭 

規定」（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11條 第 2 項之規定），以其實 

際適用結果造成「系统性之差別待遇」為由，將 「系爭規定」 

宣告違憲，俾使請人獲得救濟（解釋文第2 段15參照）。

嚴格言之，前開警政署之訓練處置（決定）並非「系爭 

規定」適用之當然（自然）結果16，本案情形乃舆所謂「間

15解釋文第2 段 ：「行政院應會同考試院，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6 個月内，基於 

本解釋意旨，採取適當措旅，除去聲請人所遣受之不利差別待遇。」解釋理由書

第 10段末句並例示可能之救濟供參。

16是民國 1 0 0年起，隨警察特考改採「雙軌分流」制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 

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9 條第3 項明定：「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起舉行之本 

考試二、三等考試錄取人員须經中央警察大學钏練，四等考試錄取人員須經臺灣 

警察專科學校訓練」，本案系爭差別待遇即告消失，雖然系爭規定迄未修正。

並參見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規則第6 條第3 項 ：「自中華民國一百 

年一月一日起舉行之本考試二、三等考試錄取人員，除具中央警察大學畢（結）
業資格者外，須經中央警察大學訓練；四等考試錄取人員，除具中央警察大學或

12



接歧視」有 別 ，或可以「準間接歧視」 (quasi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稱之。其間之微妙差異，並可由細繹前揭解 

釋文中所含兩個「致」字之意義窺知。申言之，解釋文首句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11條 第 2 項未明確規定考試訓練機 

構 ，致實務上内政部警政署得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 

考試三等考試筆試錄取之未具警察教育體系學歷之人員，一 

律安排至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受考試錄取人員訓練」，其中之 

「致 」字 ，係指「系爭規定」（未明確規定考試訓練機構） 

與 「警政署之訓練處置」（即將一般生一律送至警專受訓之 

決定）兩者間具有「相關性」（correlative) ，而非「因果關係」 

(causative)。反 之 ，其下文「使 100年之前上開考試及格之 

未具警察教育體系學歷人員無法取得職務等階最高列警正 

三階以上職務任用資格，致其等應考試服公職權遭受系統性 

之不利差別待遇」，其 中 之 「致」字 ，則指「警政署之訓練 

處置」（將一般生一律送至警專受訓之決定）與 「一般生無 

法取得職務等階最高列警正三階以上職務之任用資格」兩者 

間具有「因果關你」（causative ) ，而非僅具「相關性」 

(correlative ) 而已 0

總結上文，本席以為：現制下大法官如欲以本解釋創設 

之 「準間接歧視」為由，宣告法規本身違憲，其審査應格外 

審懊。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結）業資格者外，須經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訓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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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刑事再議狀

原案號股別
m 年度偵字第3067號/ 德股

告訴人 AWOOO-A 110523 住 ：詳卷

告訴代理人 蔡尚謙律師 

馮如華律師

詳卷

被告 AWOOO-A 110523A 詳卷

為被告涉嫌妨害性自主等案件，告訴人頃接獲不起訴處分書，謹 

於法定期間依法聲請再議事：

一 、 按 ，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十日内以書 

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 

檢 察 總 長 聲 請 再 議 ，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告訴 

人係於民國（下同）m 年3月8 曰接獲被告之不起訴處分書，是以 

本 件 再 議 之 聲 請 ，尚未逾法定期間，合 先 敘 明 。

二 、 查原不起訴處分書略以追訴權時效應適用舊刑法之十年規定 

為 由 ，認 已 逾 時 效 ，而為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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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件追訴權時效應為二十年，原不起訴處分書認事用 

法顯有違誤：

(一) 按 「本件經原審參酌修正後刑法第80條所定時效期間較長， 

亦即行為人被追訴之期限較久，對行為人較為不利，比較結果以 

修正前刑法第80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是依同法第2條第 1項規 

定 ，認應適用修正前之舊法。並以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第4項之持有爆裂物罪之法定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其法定本 

刑非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係屬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 1項第2款所定

「三年以上十年未滿有期徒刑」之 罪 ，其追訴權時效期間為十 

年 ，經 計 算 後 ，認此部分追訴權時效已於一〇〇年二月一曰屆 

滿 ，而被告於前開追訴權時效屆滿後，於一〇二年十二月十曰始 

經緝獲到案而撤銷通缉，經檢察官於一 O 四年一月三十日偵查終 

結並提起公訴，其所犯持有爆裂物罪及包括前述所犯刑法第175 

條第 1項之罪之追訴權時效均已完成，就此諭知免訴之判決。惟 

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持有爆裂物罪之法定本刑為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 

第33條第3款 規 定 ，有期徒刑之最高法定刑為十五年，但遇有加 

減時得加至二十年，則檢砲弹藥刀械營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法定 

本刑自應以其最重刑度有期徒刑十五年為上限，故其追訴權時效 

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笫80條笫 1項笫1款 之 規 定 ，為二十 年 。原判決 

誤認該罪之追訴搂時效為十年，並認其時效已完成，而输知免 

訴 ，同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遠法。（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433 

號刑事判決參照）

(二） 查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前之刑法（下稱舊刑法）第80條關於 

追訴權之時效期間規定： 「追 訴 權 ，因左列期間内不行使而消 

滅 ：一 、死 刑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二 十 年 。二 、 

三 年 以 上 、十年未滿有期徒刑者，十 年 。三 、一 年 以 上 、三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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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有 期 徒 刑 者 ，五 年 。四 、一年未滿有期徒刑者，三 年 ° 五 、拘 

役 或 罰 金 者 ，一 年 。前 項 期 間 ，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 

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曰起算。 I 第221條規 

定 ：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 迫 、恐 嚇 、催眠術或其他達反其意願 

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 

犯 罰 之 。」第222條 規 定 「犯前條之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 

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 '對十四歲以下之男女犯之 

者 。」第224條 規 定 ：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 迫 、恐 嚇 、催眠術 

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 有 期 徒 刑。」第224條 之 一 之 規 定 ：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二 

百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 丨第10條 規 定 ： 「稱 以 上 、以 下 、以 内 者 ，俱連本數或本刑 

計 算 。」

(三 )核被告所為，為 「對十四歲以下之男女犯」加重強制性交罪 

及 加 重 強 制 猥 褻 罪 ，刑 度 分 別 為 「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 ！及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i ，前者即符合舊刑法第一 

項第一款追訴期20年 之 規 定 ；後者所謂十年以下，依照刑法第10 

條 規 定 ，俱 連 本 數 計 算 ，故後者亦符合追訴期20年 之 規 定 ，合先 

敛 明 ’原不起訴處分書計算追訴期間有嚴重疏漏’認事用法顯有 

違 誤 。

四 、本件之追訴期間應至遲於111年12月31始完成，原不 

起訴處分書顯有未盡調查義務及調查不完備之不當：

(一）按 「連 續 犯 之 成 立 ，除主觀上須基於一個概括之犯意外，客 

觀 上 須 先 後 數 行 為 ，逐次實施而具連續性，侵害數個同性質之法 

益 ，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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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可 以 分 開 ，在 刑 法 評 價 上 ，各 具 獨 立 性 ，每次行為皆可獨立 

成 罪 ，構 成 同 一 之 罪 名 ，始足當之」（86年台上字第3295號參照）

(二）查舊刑法第80條第2項 規 定 ： 「前 項 期 間 ，自犯罪成立之日 

起 算 。但犯罪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曰起 

算。 I

(三 )  復查告訴人於告訴狀及警詢中雖提出對被告之指訴於民國85 

-88年間涉有加重強制性交罪及加重猥褻罪嫌，然由於記憶久 

遠 ，告訴人於作完筆錄後，當年的塵封記憶逐漸回復，記憶所 

及 ，被告加害告訴人之時日，應不只於85-88年 間 ，可能尚且涵 

蓋至民國91年 ，直至告訴人逐漸長大，被告方才停止惡行。

(四） 依前開舊刑法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被 告 所 為 為 連 續 犯 ，其 

追訴期間應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如依告訴人記憶所及，應直至 

民國91年 為 止 。至追訴期應為20年 之 規 定 ，已 如 前 述 ，故告訴人 

之追訴期間應至遲於111年12月31始 完 成 ，至告訴人所指訴犯罪 

時 日 ，則應由檢察官進行實體調查、詳 加 認 定 ，而非逕以程序駁 

回 ，原不起訴處分書顯有未盡調查義務及調查不完備之不當。

五 、現行刑法已刪除連續犯之規定，其追訴期間為30年 ； 

舊刑法有連續犯之規定，其追訴期為20年 。新舊法應如何 

適 用 ，檢察官應予以重新評價，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 

益之條文：

(一）按 「犯罪在刑法施行前，比較裁判前之法律孰為有利於行為 

人 時 ，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比較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個 

之 適 用 ，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最高法院27年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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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15號判例參照） ，因此刑法修正後追訴權時效之起訴時點與 

時 效 時 間 ，與舊法之比較適用仍應採取上開意旨。

(二) 復按法檢字第0960802398號法務部研究意見： 「新舊法律變 

動 時 ，最高法院27年上字2615號判例意旨認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 

情 形 ，比較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個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 

用 有 利 益 之 條 文。因此刑法修正後追訴權時效之起訴時點與時效 

期 間 ，與舊法之比較適用仍應採取上開意旨。換 言 之 ，追訴權起 

算 點 適 用 新 法 ，則追訴期間亦適用新法之規定；起算點適用舊 

法 ，則追訴權期間亦適用舊法，包括相關之大法官解釋意旨及最 

高 法 院 決 議 。其 次 ，就目前法院審判實務，對於追訴權時效完成 

的 見 解 ，亦採取相同不得割裂適用之見解^因此在個案上宜分別 

就新法及舊法之整體規定，選擇最有利於行為人的法律。」

(三) 原不起訴處分書如仍認定舊法規定較有利於被告，則應以舊 

法第80條第 2項之連續犯規定予以詳加調查；倘認連續犯規定反 

不 利 被 告 ，應 適 用 新 法 ，則追訴期間亦應適用30年 追 訴 期 ， 「整 

個 之 適 用 ，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 ，詳 如 前 述 。

六 、 綜 上 所 述 ，不起訴處分書所列理由論理矛盾，認事用法亦有 

達 誤 ，原偵查程序有未盡調查義務及調查不完備之不當，自應由 

鈞長迅將本案命令原檢察官起訴或發回命令續行偵查，依法究辦 

被 告 之 刑 責 ，嚴 懲 不 法 ，以 維 權 益 。

七 、 以 上 ，狀 請 鈞 署 鐾 核 。

謹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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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士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轉 呈  

台灣高等檢察署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11年 3月 1 8 曰

具 狀 人 ：AWO〇{)-Al 10523 

告 訴 代 理 人 ：蔡尚謙律師  

馮如華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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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聲請交付審判狀

原案號股別
111年度上聲議字第2826號，服股

告訴人 AWOOO-A 110523 住 ：詳卷

告訴代理人 蔡尚謙律師 詳卷

送達代收人 同上

被告 A W 000-A 110523A 詳卷

為被告涉嫌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檢察署111年度上 

聲議字第2826號駁回再議聲請之處分書，謹於法定期間依法聲請 

交 付 審 判 事 ：

一 、 按 「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十曰 

内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交付審判。」刑 

事訴訟法第258條之 1第1項 定 有 明 文 。告訴人係於民國（下同）111 

年4月8 曰接獲前開處分書，是以本件交付審判之聲請，尚未逾法 

定 期 間 ，合 先 救 明 。

二 、 次按法院於審查交付審判之聲請有無理由時，得為必要之調 

查 ，惟 其 調 查 箢 圍 ，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攄為限，不可就聲請 

人新搓出之證攄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攄。除認

附件1



為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遠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攄法 

則 ，否 則 ，不宜率予裁定交付審判(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法案件應 

行注意事項第134條中段參照）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之立法 

目 的 為 「法院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監督審查，係為 

防止檢察官裁量權之濫用」 ，因之交付審判應以案件是否存有應 

起 訴 之 事 由 為 據 ，另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 1項 所 謂 「被告犯罪已 

經 證 明 」 ，與同法第251條第 1項 所 謂 「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 

疑 」顯然 有 所 不 同 ，法院於審判上採納證據認定被告之犯罪事 

實 ，必須其證據確係存在而無瑕疵，適合而能就犯罪事實為具體 

之 證 明 ，其證明力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無所懷疑，而確信為真實 

之 程 度 ，始 足 當 之 。而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 

罪 嫌 疑 ，因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 1項 規 定 提 起 公 訴 ，僅須其 

證明力尚未達到足以使人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 

在 時 ，無 須 達 到 「被告犯罪已經證明」之 程 度 ，即足以認被告有 

犯 罪 嫌 疑 （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641號 判 決 、63年度台上字 

第2127號判例參照） 。

三 、查原不起訴處分書及再議駁回處分書略以追訴權時效應適用 

舊刑法之十年及二十年規定為由，認 已 逾 追 訴 權 時 效 ，而為不起 

訴處分及再議驳回處分。

四 、本件追訴權時效在舊刑法規定下應為二十年，原不起 

訴處分書認事用法顯有違誤：

(一）按 「本件經原審參酌修正後刑法第80條所定時效期間較長， 

亦即行為人被追訴之期限較久，對行為人較為不利，比較結果以 

修正前刑法第80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是依同法第2條第 1項規 

定 ，認應適用修正前之舊法。並以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第4項之持有爆裂物罪之法定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其法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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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非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係屬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2款所定 

「三年以上十年未滿有期徒刑」之 罪 ，其追訴權時效期間為十 

年 ，經計 算 後 ，認此部分追訴權時效已於一〇〇年二月一曰屆 

滿 ，而被告於前開追訴權時效屆滿後，於一〇二年十二月十曰始 

經緝獲到案而撤銷通缉，經檢察官於一〇四年一月三十日偵查終 

結 並 提 起 公 訴 ，其所犯持有爆裂物罪及包括前述所犯刑法第175 

條第 1項之罪之追訴權時效均已完成，就此諭知免訴之判決。惟 

搶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持有爆裂物罪之法定本刑為 

「五年以上 有 期 徒 刑 ，併科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 

第33條第 3款 規 定 ，有期徒刑之最高法定刑為十五年，但遇有加 

減時得加至二+ 年 ，則槍跑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笫4項之法定 

本刑自應以其最重刑度有期徒刑十五年為上限，故其追訴權時效 

應適用條正前刑法第80條第 1項笫 1款 之 規 定 ，為 二 十 年 。原判決 

誤認該罪之追訴權時效為十年，並認其時效已完成，而論知免 

訴 ，同有通用法則不當之遠法。（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433 

號刑事判決參照）

(二）查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前之刑法(下稱舊刑法）第80條關於 

追訴權之時效期間規定： 「追 訴 權 ，因左列期間内不行使而消 

滅 ：一 、死 刑 、無期徒刑或+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者 ，二 十 年 。二 、 

三 年 以 上 '十 年 未 滿 有 期 徒 刑 者 ，十 年 ◊ 三 、一 年 以 上 、三年未 

滿 有 期 徒 刑 者 ，五 年 。四 、一年未滿有期徒刑者，三 年 ◊ 五 、拘 

役 或 罰 金 者 ，一 年 。前 項 期 間 ，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篝。但犯罪行 

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终了之日起篝。 i 第221條規 

定 ： 「對 於 男 女 以 強 暴 、脅 迫 、恐 嚇 、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 

之方法而 為 性 交 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 

犯 罰 之 。」第222條 規 定 「犯前條之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 

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 二 、對十四 歲 以 下之男女犯之 

者 。」第224條 規 定 ：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 迫 、恐 嚇 、催眠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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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第224條 之 一 之 規 定 ：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二 

百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 丨第10條 規 定 ： 「稱 以 上 、以 下 、以 内 者 ，倶連本數或本刑

計 算 。」

(三 )核被告所為，為 「對十四歲以下之男女犯」加重強制性交罪 

及加重強制猥褻罪，刑 度 分 別 為 「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 ！及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前者即符合舊刑法第一 

項第一款追訴期20年 之 規 定 ；後者所謂十年以下，依照刑法第10 

條 規 定 ，倶連 本 數 計 算 ，故後者亦符合追訴期20年 之 規 定 ，合先 

敘 明 ，原不起訴處分書計算追訴期間有嚴重疏漏，認事用法顯有 

違 誤 。

五 、本件之追訴期間應至遲於111年12月31始完成，原不 

起訴處分書顯有未盡調查義務及調查不完備之不當：

(一） 按 「連續犯之成立，除主觀上須基於一個概括之犯意外，客 

觀上須先後數行為，逐次實施而具連績性，侵害數個同性質之法 

益 ，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 

上 ，可 以 分 開 ，在 刑 法 評 價 上 ，各 具 獨 立 性 ，每次行為皆可獨立 

成 罪 ，構成同一之罪名，始足當之」（86年台上字第3295號參照）

(二） 查舊刑法第80條第2項 規 定 ： 「前 項 期 間 ，自犯罪成立之日 

起 算 。但犯罪行為有連讀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曰起

(三)復查告訴人於告訴狀及警詢中雖提出對被告之指訴於民國85 

-88年間涉有加重強制性交罪及加重猥褻罪嫌，然由於記憶久

4



遠 ，告訴人於作完筆錄後，當年的塵封記憶逐漸回復，記憶所 

及 ，被告加害告訴 人 之 時 日 ，應不只於85-88年 間 ，可能尚且涵 

蓋至民國91年 ，直至告訴人逐漸長大，被 告 方 才 停 止 惡 行 。

(四）依前開舊刑法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被 告 所 為 為 連 續 犯 ，其 

追訴期間應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如 依 告訴人記憶所及，應直至 

民國91年 為 止 。至追訴期應為20年 之 規 定 ，已 如 前 述 ，故告訴人 

之追訴期間應至遲於111年12月31始 完 成 ，至告訴人所指訴犯罪 

時 曰 ，則應由檢察官進行實體調查、詳 加 認 定 ，而非逕以程序驳 

回 ，原不起訴處分書顯有未盡調查義務及調查不完備之不當。

六 、現行刑法已删除連績犯之規定，其追訴期間為30年 ； 

舊刑法有連續犯之規定，其追訴期為20年 。新舊法應如何 

適 用 ，檢察官應予以重新評價，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 

益之條文：

(一） 按 「犯罪在刑 法 施 行 前 ，比較裁判前之法律孰為有利於行為 

人 時 ，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比較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個 

之 適 用 ，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最高法院27年上字 

第2615號判例參照） ，因此刑法修正後追訴權時效之起訴時點與 

時 效 時 間 ，與舊法之比較適用仍應採取上開意旨。

(二) 復按法檢字第0960802398號法務部研究意見： 「新舊法律變 

動 時 ，最高法院27年上字2615號判例意旨認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 

情 形 ，比較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個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 

用 有 利 益 之 條 文 。因此刑法修正後追訴權時效之起訴時點與時效 

期 間 ，與 舊 法之比較適用仍應採取上開意旨。換 言 之 ，追訴權起 

算 點 適 用 新 法 ，則追訴期間亦適用新法之規定；起算點適用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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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則追訴權期間亦適用舊法，包括相關之大法官解釋意旨及最 

高法院 決 議。其 次 ，就目前法院審判實務，對於追訴權時效完成 

的 見 解 ，亦採取相同不得割裂適用之見解。因此在個案上宜分別 

就新法及舊法之整體規定，選擇最有利於行為人的法律。」

(三) 原不起訴處分書如仍認定舊法規定較有利於被告，則應以舊 

法第80條第2項之連續犯規定予以詳加調查；倘認連續犯規定反 

不 利 被 告 ，應 適 用 新 法 ，則追訴期間亦應適用30年 追 訴 期 ， 「整 

個 之 適 用 ，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 I ，詳 如 前 述 。

(四） 再 按 「按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一、二 項 原 規 定 「對於男女 

以 強 暴 、脅 迫 、藥 劑 、催 眠 術 或 他 法 ，至使不能抗拒而為猥褻之 

行 為 者 ，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 

褻 之 行 為 者 ，亦同」 ，但該二百二十四條於八十八年四月二 H■— 

日修正公布為「對於男女以強暴、脅 迫 、恐 嚇 、催眠術或其他違 

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 刑 」 ，原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項則移至新增訂之第二百二十四 

條 之 一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而自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三 

曰起施行。查 A 女於上開法律修正生效前一日之八十八年四月二 

十二日以前係未滿十四歲之女子，此部分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較 

為 不 利 ，是此時段被告對 A 女所為強制猥褻犯行部分，依刑法第 

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比較新舊法，以適用修正前之規定較有利於 

被 告 。又刑法施行法第九條之二規定： 「刑法第二百二 H*—條 、 

第二百二十四條之罪，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曰前仍 

適用八十八年三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之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告訴 

乃論之規定」 。而刑法施行法第九條之二係與刑法之妨害性自主 

罪章同時於八十八年四月二 H■— 日修正公布，是該條文中所謂之

「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四 條 」 ，應係指八十八 年 四



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而於同年月二十三日生效之刑法第二百二十 

一 條 、第二百二十四條，依 前 所 述 ，被告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三 

曰以後至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之犯行，依其犯罪構成要 

件 ，係犯新增訂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加重強制猥褻罪，即 

無刑法施行法第九條之二告訴乃論之適用。且刑法第五十六條連 

續 犯 之 規 定 ，業於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刪除，並於九十五 

年 七 月 一 日 施 行 ，本 案 被 告 之 犯 行 ，因行為後刑法#已刪除連蹟 

犯 之 規 定 ，如按新法其多次犯行，應 分 論 併 罰 ，比 較 新 、舊法結 

果 ，依刑法笫二條笫一項前段梘定，應適用較有利於被告之行為 

時 法 ，gp適用條正磨止前連續犯規定。 i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 

上字第4804號刑事判決參照）

七 、現行刑法第80條關於追訴期間為30年 ，唯第222條加 

重強制性交罪之刑期删除無期徒刑，較舊法為輕；舊刑法 

追訴期為20年 ，唯第222條加重強制性交罪之刑期存在無 

期徒刑，較新法為重。新舊法應如何適用，應予以重新評 

價 ，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

(一） 查刑法第222條 規 定 「犯前條之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 

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 二 、對十四歲以下之男女犯之

者 。」

(二) 按 「二 、新舊法比較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 

法 律 。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 

法 律 ，刑法第2條 第 1項定有明文…… 。又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 

共 犯 、未 遂 犯 、想 像 競 合 犯 、牽 連 犯 、連 續 犯 、結 合 犯 ，以及累 

犯 加 重 、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 

切 規 定 ，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最 高法院95年度第8次

7



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經 查 ：……2.刑法第56條連績犯之規 

定 ，因行為後新法業已删除連續犯之規定，此刪除雖非犯罪構成 

要 件 之 變 更 ，但顯已影響行為人刑罰之法律效果，自屬法律有變 

更 。倘依修正後之刑法論處，被告所犯多次強制性交罪，各罪均 

應 合 併 處 罰 ，較諸適用條正前之刑法，適用連續犯之規定，論以 

一 罪 ，並力口重其刑至二分一，顯 然 不 利 。經:比較新 '舊 法 結 果 ， 

仍以適用行為時法律即舊法論以連續犯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

3.修正前刑法第222條第 1項 之 法 定 刑 為 「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 

期 徒 刑 。 I修 正 後 改 為 「7年以上有期徒刑 I ，已刪除無期徒 

刑 ，自以條正後之法定刑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 5.綜 上 ，本 

件綜合比較新舊法之結果，認被告本件所犯刑法第222條第 1項第 

2款之對未滿14歲之人犯強制性交罪，依95年6月3 0日修法生效前 

之舊法連續犯規定，可 論 以 一 罪 ，但其最高刑度得論處至無期徒 

刑 ，而依新法規定，雖應以數罪併罰方式，併 予 處 蜀 ，但所犯各 

罪之應執行刑，最高僅得定至有期徒刑30年 ，自以修正後之規定 

較有利於被告。自應整體適用修正後刑法相關規定，較有利於被

(三 ）次 按 「…… 2_修正前刑法第51條第5款 規 定 ： 「宣告多數有 

期 徒 刑 者 ，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 

刑 期 "但 不 得 逾 20年 」 ，修正後刑法第51條第5款 規 定 ：「宣告 

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 

下 ，定 其 刑 期 。但不得逾30年 」 。修正後有關有期徒刑合併定其 

應執行刑之上限提高至30年 ，並 未 有 利 於 被 告 ，是依刑法第2條 

第1項 前 段 規 定 ，本案被告所犯數罪，應依修正前刑法第51條第 5 

款 規 定 ，定其應執行之 刑 。3.經綜合比較結果，依 條 正 後 規 定 ， 

併 合 處 罰 ，定應執行刑雖不得逾30年 ，仍較絛正前刑法第222條 

第1項 最 高 法 定 刑 「無 期 徒 刑 ，為 輕 ，自以新法有利於被告。（臺 

灣高雄地方法院98年度訴字第320號刑事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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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依上開法院判決可知，凡 經 新舊法比較，比較時應就罪刑有 

關 之 共 犯 、未 遂 犯 、想 像 競 合 犯 、牽 連 犯 、連 續 犯 、結 合 犯 ，以 

及 累 犯 加 重 、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 

等 一 切 規 定 ，综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最高法院95年度第 

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至本件經綜合比較新舊法之結果，

認被告本件所犯刑法第222條第 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之人犯強 

制 性 交 罪 ，依95年6月3 0日修法生效前之舊法連續犯規定，可論 

以 一 罪 ，但其最高刑度得論處至無期徒刑，而 依 新 法 規 定 ，雖應 

以 數 罪 併 罰 方 式 ，併 予 處 罰 ，但所犯各罪之應執行刑，最高僅得 

定至有期徒刑30年 ，自以修正後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自應整體 

適用修正後刑法相關規定，較 有 利 於 被 告 。

(五） 綜 上 ，本案應整體適用修正後刑法相關規定，其追訴期間應 

適用刑法第80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為30年 。

八 、立法委員持續有修法倡議，認追訴權時效應自知悉被 

害時起算，其見解亦值傾聽。

(一）立法委員王定宇、蔡 易 餘 、劉世芳於民國105年 12月9 日提案 

字 號 ：院總第246號委員提案第19969號提出刑法第80條之修正草 

案 ，其 中 提 及 ： 「德國刑法第七十八條第二項規定犯第二百十一 

條 第 一 項 謀 殺 罪 ，或第二項謀殺犯有出於謀殺之樂趣，或為滿足 

性 欲 、貪 婪 、或其他皁劣之動機；以 陰 險 的 、或 殘 忍 的 、或帶有 

公 共 危 險 的 手 段 ；或者為了促成或隱匿其他犯罪者，都是沒有追 

訴 時 效 。美國聯邦制度對死刑和無期徒刑沒有追訴時效，各州對 

於一級重罪也沒有追訴時效規定’和 德 國 相 較 下 ，追訴時效仍較 

為 嚴 格 。曰本則於2010年4月2 7日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刑事訴訟 

法第二百五十條關於追訴權時效之部分有二：第 一 ，以死亡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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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構 成 要 件 ，且 法 定 最 重 本 刑 為 死 刑 之 犯 罪 ，將 不 再 受 追 訴 權 時  

效 之 限 制 ；第 二 ，以死亡 為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且法定最重本刑屬有  

期 徒 刑 以 上 之 刑 者 ，時 效 期 間 皆 延 長 為 原 來 之 兩 倍 。是 以 ，針對 

殺 人 罪 或 其 他 重 罪 排 除 追 訴 權 時 效 之 適 用 ，於 比 較 立 法 例 並 非 鮮  

見 （參 考 附 錄 ） 。三 、另 法 務 部 針 對 追 訴 權 時 效 之 排 除 於 亦 曾 提  

出 修 法 意 見 ： 「歸 納 外 國 立 法 例 排 除 追 訴 權 時 效 規 定 之 模 式 有  

二 ，一 係 針 對 特 定 罪 名 排 除 ，如 德 國 、西 班 牙 ；二 係 以 法 定 刑 輕  

重 決 定 是 否 有 追 訴 權 期 間 限 制 ，如 曰 本 、奥 地 利 、丹 麥 、義大 

利 ，其 中 日 本 又 限 於 造 成 被 害 人 死 亡 結 果 之 犯 罪 。如 果 僅 欲 針 對  

特 定 罪 名 排 除 追 訴 權 期 間 限 制 ，則 須 全 面 考 量 特 別 刑 法 規 定 ，或 

是 僅 針 對 極 少 數 特 定 罪 名 排 除 追 訴 權 時 效 規 定 。是 以 ，基於立法  

經 濟 、兼 顧 犯 罪 追 訴 及 法 秩 序 之 安 定 ，本 部 建 議 參 酌 日 本 刑 事 訴  

訟 法 之 規 定 ，將 不 受 追 訴 權 時 效 限 制 之 犯 罪 ，限於最重本刑為死  

刑 、無 期 徒 刑 或 10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且 造 成 被 害 人 死 亡 之 重 罪 ，並 

於 修 法 理 由 中 敘 明 造 成 被 害 人 死 亡 結 果 且 所 犯 係 最 重 本 刑 死 刑 、 

無 期 徒 刑 或 十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之 罪 ，無 論 造 成 被 害 人 死 亡 結 果 係  

因 行 為 人 之 故 意 行 為 或 過 失 行 為 ，均 不 受 追 訴 權 時 效 之 限 制 。」

(請 參 閱 2011年 12月8 日立法院第 7屆 第 8會 期 ，法 務 部 ，司法及 

法 制 委 員 會 全 體 委 員 會 會 議 資 料 / 刑 法 第 八 十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http : //npl. ly.gov. tw/do/www/FileViewer? id= 4 7 ) 四 、法務 

部 在 江 國 慶 案 的 新 聞 稿 指 出 ，追 訴 權 時 效 的 用 意 是 「對於永續存  

在 之 一 定 狀 態 ，加 以 尊 重 ，藉 以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之 安 定 」 。換句話  

說 ，軍 司 法 人 員 當 時 急 於 破 案 而 不 顧 真 相 、不擇手 段 地 讓 一 名 空  

軍 士 兵 冤 死 ，軍 司 法 體 系 事 後 又 盡 力 阻 撓 調 查 刑 求 逼 供 的 真 相 ， 

這 些 人 最 後 卻 因 為 「追 訴 權 時 效 消 滅 」 而 不 受 追 訴 的 結 果 ，大概 

不 為 多 數 人 所 接 受 。而 法 務 部 的 理 由 則 是 ，即使軍方相關人員的  

確 有 刑 求 的 事 實 ，而 本 來 刑 求 的 人 也 應 該 要 負 起 責 任 ，但是法律  

有 時 必 須 犧 牲 個 案 正 義 來 確 保 法 安 定 性 ，所 以 沒 有 人 負 責 也 是 無  

可 奈 何 的 結 果 。不 過 ，面 對 追 求 實 質 正 義 的 呼 聲 ，訴 諸 法 安 定 性

10



或維持社會秩序的解釋有說服力嗎？如果尊重法安定性的實際受 

益 者 是 真 正 的 犯 人 ，讓他在經過一定時間之後就不用被追訴，果 

真有正當性？」

(二）追訴權時效之法律規定，自民國94年 修 法 ，95年 實 施 ，雖在 

妨 害 性 自 主 罪 中 ，第222條因刑度為七年以上，其追訴期時效因 

刑法第80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為30年 ；然 而 ，其餘妨害性自 

主 罪 規 定 ，仍為 20年或10年 。顯對受妨害性自主之犯罪行為侵犯 

之 受 害 人 ，保 護 仍 顯 有 不 足 ◊ 又且，若以民國95年實施新追訴時 

效 為 分 界 ，在舊法時代之受害者，縱非以極端值0-1歲 舉 例 ，僅 

以 正 常 情 況 下 ，可能遭妨害性自主之年紀如3-4歲 之 幼 童 而 言 ， 

因事發時年紀尚小，對受侵害之情狀、經 過 、時 間 、次數等情節 

難 以 具 體 陳 述 表 達 ，隨 著 社 會 化 、受教育過程一路成長，直至求 

學階段如大專院校畢業，出 社 會 之 際 ，所 受 之 社 會 常 識 、性知 

識 、維權知識等逐漸健全，仍需面對社會質疑甚至異樣眼光，待 

其終於鼓起勇氣提出告訴，其追訴期時效已然屆至或超過。且對 

幼童時期遭受妨害性自主侵害者而言，其認識到自己受侵害事實 

時 ，可能已離犯罪事實發生時十餘年後，其尚需有多方資訊、知 

識 、資 源 、能力等多方配合下，才有可能挺身而出提告，但卻因 

為特別在幼童時期受害，待 其 意 識 、知悉到自己遭不法侵害之 

際 ，已然過去十餘年，當下亦為年少且剛上大專院校亦或是出社 

會 的 新 鮮 人 ，根 本 無 暇 他 顧 ，僅能在内心不斷經受著長年夢魘與 

創 傷 後 遺 症 。

下 舉 設 例 示 之 ：

1.某甲為民國88年 1月 生 ，民國91年 1月年遭家長年長親屬妨害性 

自主（違反刑法第222條 ，依當時追訴權規定為20年），時至民國1 

06年9月 ，某 甲 升 高 二 時 ，在相關健康及法治教育接觸了解下，

1 1



方 回 憶 並 理 解 到 自 己 於 民 國 91年 時 所 發 生 之 受 侵 害 事 。然 而 此 時  

某 甲 年 僅 17歲 ，面 臨 高 中 職 升 學 壓 力 ，亦 不 知 如 何 勇 於 向 外 求 援  

協 助 ，後 再 經 升 學 考 試 、大 學 就 讀 數 年 後 ，某 甲 的 身 心 發 展 較 臻  

健 全 成 熟 ，亦 在 友 人 協 助 建 議 下 勇 於 報 案 ，然 卻 於 本 年 即 民 國 11 

1年 1月 追 訴 期 屆 至 。某 甲 求 助 無 門 。於 本 設 例 中 ，某甲知悉自己  

遭 侵 害 時 ，距 離 追 訴 期 屆 滿 僅 餘 4年 多 ，如 此 不 啻 強 迫 受 侵 害 者  

需 在 自 己 未 為 一 未 成 年 人 、甫 知 悉 自 己 曾 受 侵 害 事 實 時 ，迅即明 

快 決 斷 作 出 抉 擇 ，此 豈 刑 法 之 所 由 設 、保 障 良 善 之 意 ？又豈符合  

現 代 法 治 國 家 保 障 基 本 人 權 之 旨 ？

(三 ）近 年 來 ，性 別 意 識 抬 頭 ，各國 metoo運 動 風 起 雲 湧 ，在 上 世  

紀 潛 藏 的 性 犯 罪 逐 漸 浮 上 檯 面 ，然 而 於 台 灣 司 法 實 務 中 ，許多皆 

因 追 訴 期 時 效 問 題 而 予 以 不 起 訴 處 分 或 免 訴 決 定 ，甚至 2018年高 

雄 曾 發 生 姓 金 牌 體 操 教 練 遭 踢 爆 其 「長 期 性 侵 女 學 生 ，引發外 

界 譁 然 ，進 而 引 爆 台 版 「#MeToo運 動 」 ，隨 後 共 有 4名女學生出  

面 控 訴 教 練 狼 行 。然 而 ，高 雄 地 院 日 前 審 結 後 ，因多數針對  

的 指 控 ，已 超 過 追 訴 期 ，最 終 僅 認 定 男 對 2名 女 學 生 各 1次強制 

猥 褻 、1次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將 男 判 刑 6年 10月 ，可 上 訴 。」（原 

文網址 ：忍 15年 揭 狼 行 ！ 4體 操 選 手 悲 控 「金 牌 教 練 性 侵 」 ：每  

次都像死了 | https: //www. ettoday. net/news/20210406/19541 

95.htm)( 上 開 新 聞 報 導 事 實 ，有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刑 事 判 決 108 

年 度 侵 訴 字 第 34號 可 供 參 照 ）

由 是 觀 之 ，台 灣 於 上 世 紀 末 至 本 世 紀 初 ，甚 至 乃 至 今 日 ，都 曾 且  

仍 然 存 有 多 數 性 犯 罪 黑 數 ，如 未 蒙 檢 察 體 系 及 司 法 體 系 明 察 秋  

毫 、慎 重 偵 查 ，則 有 為 數 眾 多 龐 大 之 性 侵 受 害 者 (且當年 多 為 幼  

童）被 擋 在 法 院 之 大 門 外 ，不 得 其 門 而 入 ，無 人 為 其 主 持 公 道 、 

伸 張 正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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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冤 案 「江國慶案」之 中 ，其縱使亦過追訴期，仍經周 

密實體調查，最終方以過追訴期為由，作出長達129頁之 

不起訴處分書，本案亦應實體偵查，方能得知追訴期間為 

何 。

此 外 ，在台灣司法史上著名冤案「江國慶案」之 中 ，其縱使亦過 

追 訴 期 ，仍經周密實體調查，最終方以過追訴期為由，作出長達 

129頁之不起訴處分書（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 

分書100年度偵字第10617號參照）。若 與 本 案 相 較 ，告訴人縱於 

告訴時表述其記憶所及為85-88年 間 ，但仍不排除後續仍有持續 

發 生 ，且創傷記憶本即需經長期反覆治療及梳理方能釐清* 究竟 

於 受 害 者 年 幼 時 ，其所經歷之惡性犯罪事實，其人事時地物等之 

辨 明 釐 清 ，正是需要檢察機關偵查後方能得知是否已逾追訴期 

間 ，且較諸上述江國慶受國家濫權追訴、刑 求 凌 虐 案 ，亦需實體 

偵 查 調 查 後 ，方能實際確認追訴期究應自何時起算、何 時 屆 至 ， 

兒童受妨害性自主之侵害，自應份外慎重認真調查，而非僅以形 

式審查其追訴期間，即 予 駁 回 。

十 、至本次駁回處分書中末段所述，告訴人未指明民國85-88年 

以外之犯罪時間、地 點 及 證 明 方 法 ，唯檢察官根本未經偵查傳 

喚 、僅 依 警 詢 筆 錄 ，即 片 面 阻 絕 ，後 又 處 分 駁 回 ，亦未足使告訴 

人得以提供證明方法即相關時地說明之可能，實有未盡調查義務 

及調查不完備之不當。

十一、本件依案件發生時點，橫跨民國85年-91年 ，如依 

民國95年前之舊刑法，追訴期應為20年 ，其追訴期應至民 

國111年 。如經新舊法比較下，則應整體適用新刑法，其 

追訴期至民國12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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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件依案件發生時點，橫跨民國85年-91年 ，如依民國95年 

前 之 舊 刑 法 ，追訴期應為20年 ，其追訴期應至民國111年 。如經 

新舊 法 比 較 下 ，則應整體適用新刑法，其追訴期至民國121年 。 

無論採取何種見解，本件皆應在追訴期時效範圍之内，原不起訴 

處分書及再議駁回處分，均有認事用法之明顯達誤。

(二） 綜 上 所 述 ，法院於審查交付審判之聲請有無理由時，得為必 

要 之 調 查 ，惟其調查範圍，應以偵查中曾發現之證攄為限，不可 

就聲諳人新提出之證攄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 

攄 。然既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 

證 攄 法 則 ，昭 然 明 甚 ，原檢察官之偵查程序顯然未完借，不起訴 

處分之理由亦有違法，懇請鈞 院 鑒 核 ，迅准予交付審判，以維權 

利 ，而符法制。

(三） 同 時 ，並 懇 請 鈎 院 一 併 參 照 釋 字 第 3 7 1、5 7 2、590號解釋 

意 旨 ，以及憲法訴訟法第55條 規 定 ： 「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 

對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依 其 合 理 確 信 ，認有牴觸 

憲 法 ，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 

宣告違憲之判決。」為舊時代司法制度不周下的暗夜倖存者、在 

夾縫中卑微發出哀鳴之受害幼童們，慨然發出正義之聲。

十 二 、以 上 ，狀 請 鉤 院 鑒 核 。

附件

附 件 一 ：委任狀正本一份。 

謹 狀

台 灣 士 林 地 方 法 院 公 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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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4月1 8曰

具 狀 人 ：A W 000-A 110523 

告 訴 代 理 人 ：蔡尚謙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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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 0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高 雄 分 院 刑 事 判 決

110年 度 侵 上 訴 字 第 32號 

人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人

告 梁

. 08

〇9 選 任 辯 護 人 黃 泰 翔 律 師  

1〇 蕭意霖律師

11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被 告 妨 害 性 自 主 案 件 ，不 服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108 

1 2 年 度 侵 訴 字 第 34號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2 4 日 第 一 審 判 決 （起訴案  

1 3 號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檢 察 署 107年 度 偵 字 第 9291號 、107年度偵字第  

14 15023號 、107年 度 偵 字 第 15812號 、107年 度 偵 字 第 17767號 、107

i s 年 度 偵 字 第 18531號 ） ，提 起 上 訴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

16 主 文

上 訴 駁 回 ◊

18 事 實

19 一 、己〇 0 為 高 雄 市 A國 民 小 學 （校 名 詳 卷 ，下 稱 A國 小 ）運動體

20 操 專 任 教 練 ；戊 〇 （代 號 0 0 0 0甲0 0 0 0 0 0 ，民 國 0 0年 0 0月間

21 生 ，姓 名 年 籍 詳 卷 ） 、丁 〇 （代 號 00 0 0曱0 0 0 0 0 0，8 2年 1 2月

22 間 生 ，姓 名 年 籍 詳 卷 ）均 為 己 〇 〇 所 教 導 競 技 體 操 之 學 生

23 ( 戊 〇 、丁 〇 受 己 〇 〇 指 導 之 期 間 各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1 、3所

24 示 ） 。詎 己 〇 〇 於 擔 任 戊 〇 、丁〇 教 練 時 ，分 別 為 下 列 行

25 為 ：

26 ㈠戊 〇 於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1所 示 期 間 ，因 受 己 〇 〇 指 導 而 入 住 己

*27 〇 〇 位 於 高 雄 市 苓 雅 區 英 明 路 之 住 處 （住 址 詳 卷 ） 。於住宿

期 間 之 某 曰 晚 間 （並 無 證 據 證 明 戊 O 該 時 未 滿 18歲 ） ’己〇 

29 〇 趁 家 人 均 已 入 睡 ，即 基 於 強 制 性 交 之 犯 意 ，進 入 戊 〇 睡覺

3〇 之 房 間 ，不 顧 戊 〇 夾 緊 雙 腳 抗 拒 而 強 力 扳 開 ，以 其 生 殖 器 插

入 戊 〇 陰 道 内 ，違 反 戊 〇 意 願 而 對 戊 〇 為 性 交 行 為 1次 。

訴
訴
被

上
上
即

1 

2 

3 

4 

5 

6 

7

oooo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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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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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0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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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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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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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㈡ 己〇〇於97年4月2 6曰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下稱全中運） 

舉辦前之4月 間 某 日 零 時 許 ，以 若 丁 〇 進 行 水 療 ，將有助於 

體操練習及比賽為由，偕同丁〇及丁〇之 母 即 戊 女 （代號00 

0 0甲000000B ，姓 名 年 籍 詳 卷 ，該時丁〇 父母已離異）一起 

至址設高雄市〇〇區〇〇街00號 之 「威尼斯精品汽車旅館」 

(下稱威尼斯汽車旅舘）投 宿 。待丁〇在上址旅舘房間内， 

脫光衣服包著浴巾浸泡在浴缸中時，己〇〇趁丁〇母親未注 

意 之 際 ，明知丁〇為14歲以上未滿18歲 之 少 年 ，竟全身赤裸 

坐在浴缸邊，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不顧丁〇反 對 抵 抗 ，扯 

下丁 O 包在身上之浴巾，一手抓住丁 O 的 手 ，另一手抓捏丁 

〇胸 部 並 狎 問 ： 「知道這是什麼嗎？」彳/M 主丁O 之手則往自 

己下體移動，並 問 道 ： 「那妳知道這是什麼嗎？」等 語 ，以 

此方式違背丁〇 意願而對丁 O 為 猥 褻 行 為 ，丁 O 見狀大力甩 

掉己0 〇 的 手 ，未待戊女陪同即憤而離去。

二 、案經戊〇、丁 O 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 

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 、有罪部分

壹 、程序部分

一 、 行 政 機 關 、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 

得揭露被害人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 

害 人 身 分 之 資 訊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12條 第 2項定有明 

文 。審酌乙0 ( 代號0000甲0 0 0 0 0 0，72年12月 間 生 ，姓名年 

籍 詳 卷 ） 、丙〇 （代號0000甲0 0 0 0 0 0，74年2月 間 生 ，姓名 

年籍詳卷）均為本案 之 告 訴 人（詳下無罪部分） 、庚〇〇為 

丙〇之 配 偶 、戊女為丁〇母 親 ，故本判決書若記載戊〇 、乙 

〇 、丁〇 、丙〇 、戊 女 、庚〇〇之姓名年籍等資料，將有足 

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虞，爰依上開規定皆以代號稱之，先予 

指 明 。

二 、 證據能力

㈠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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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不 得 作 為 證 據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證 

人戊〇 、乙〇 、丁〇 、戊 女 （兼 查 訪 紀 錄 ）於警詢時之陳  

述 ，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對被告己〇〇而 

言 屬 於 傳 聞 證 據 ，核證人戊〇 、乙〇 、丁〇 、戊 女 （兼查訪 

紀 錄 ）於 警 詢 時 陳 述 内 容 ，與其等於偵查中、原審以證人身 

分具結後所為之證言相符，就使用證據之必要性而言，因有 

偵 查 中 、原 審 之 證 述 ，可 供 替 代 證 據 使 用 ，證 人 戊 〇 、乙 

〇 、丁 〇 、戊 女 （兼查訪紀錄）之 警 詢 陳 述 ，並非證明犯罪 

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被告及辯護人對此等陳述既不同意作為 

證 據 ，是證人戊〇 、乙 〇 、丁〇 、戊 女 （兼查訪紀錄）於警 

詢 時 所 為 之 陳 述 ，依法自無證據能力。又被告及辯護人於本 

院就卷内部分傳聞證據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37至49 

頁） ，因該等證據非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被告及辯 

護 人 既 有 爭 執 ，本院即認此部分傳聞證據爭執均無證據能  

力 。

㈡ 檢察官就卷内所有傳聞證據，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被告 

及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時，就本判決除上述有爭執之其餘 

傳 聞 證 據 ，亦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認此等傳聞證據之 

取 得 均 具 備 任 意 性 、合 法 性 等 情 ，其内容與本件待證事實具 

有 關 聯 性 ，合於一般證據之採證基本條件，且證明力非明顯 

過 低 ，以 之 作 為 證 據 ，均 屬 適 當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第1項 規 定 ，皆有證據能力。

€ 、實體部分

一 、被告對告訴人戊〇為強制性交犯行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時間擔任戊〇體操教 

練 ，及坦承戊〇於上開期間因受被告指導而入住其住處之事 

實 ，惟矢口否認有對戊〇為強制性交犯行，辯 稱 ：並無此事 

等 語 。經 查 ：

㈠ 證人即告訴人戊〇於偵查中及原審證稱：被告要求性交大概 

是 國 二 下 開 始 （按 ：此段期間至89年12月3 1日 止 ，未在起訴 

範 圍 内 ） ，頻 率 大 概 平 均 一 週 一 次 ，生理期時只是沒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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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還是叫我幫他口交，寒暑假期間如果住在被告家就有。 

被告有明確插入應該是國三生理期來之後，每一次都很不舒 

服 ，但 那 一 次他有說「你怎麼流血了」 ，我跟我自己說那是 

生 理 期 ，但我回答他我不知道，我猜這次他有插入，之後他 

就一直都有插入。我沒有一次是願意的，我 會 把 他 推 開 ，我 

的手剛好可以頂在他骨盆，我會頂著不讓他更進去，但如果 

在他兒子房間我就沒辦法，因為他會叫我躺著，我的頭頂是 

衣 櫃 ，他又壓在我身上，我根本沒辦法逃。被告對我為性行 

為 時 ，如果我不願意，我會用哭來表達，被 告 看 到 ，會換個 

方 式 說 服 我 讓 他 性 侵 。我 如 果 拒 絕 他 就 不 教 我 ，被告不會 

打 ，他會用冷言冷語，就 會 冷 冷 的 說 「這 又 沒 有 什 麼 ，以前 

不 是 沒 有 做 過 ，那你現在在幹嘛」 。他不讓我練習就是一個 

很 大 的 壓 力 （眼眶泛紅） ，因為你看著別人進步，自己沒有 

進步就是退步。體 操 很 特 別 ，同隊是隊友也是對手，必須是 

隊裡得前兩名才有機會進決賽跟其他隊競爭，所以我當然會 

擔 心 ，除了乙〇之外還有其他學妹追上來，當我原地不動的 

時候就會覺得是退步。沒辦法出去跟其他隊競爭就會影響我 

的 保 送 資 格 。當 時 體 操 隊 最 強 的 應 該 是 乙 〇 ，我應該是第 

二 ，因為我們兩個年紀最大。我們人口本來就不多，一定會 

上 場 ，但上場後能不能拿到本隊前兩名就不一定。以全中運 

來說有8個 隊 ，每一隊選2個 出 來 ，再跟其他隊比取前10名 ， 

再 參 加 決 賽 比 前 8名 ，所 以 難 度 越 高 越 有 機 會 。教練不教 

你 、不 讓 你 比 賽 ，就 不 用 想 拿 到 保 送 權 。我曾經拒絕好幾 

次 ，得 到 的 結 果 都 是 不 好 ，所以到最後只想你就趕快結束 

。巴 ，已經不想要拒絕了，因為拒絕你要拖個3 、4天 ，最後你 

還 是 得 妥 協 ，不如這10分鐘過了就算。寒暑假過了一段很安 

全 的 日 子 後 ，就不會想回到可怕的那段時間，所以寒暑假後 

我會拒絕的比較明確，但 拒 絕 之 後 ，前面的經歷又會再來一 

次 ，之後又會被得逞，感 覺 自 打 耳 光 ，被 告 也 會 說 「以前又 

不是沒做過」 ，所以之後就會放棄抵抗，只想讓時間趕快過 

去 。我 應 該 是 在 國 四 、88年4月 份 到 被 告 家 去 住 。住在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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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時 候 ，如 果 不 是 中 午 就 是 晚 上 他 要 去 睡 覺 前 ，就會進來我  

旁 邊 ，把 我 叫 醒 ，去 客 廳 ，甚 至 把 我 叫 醒 就 直 接 來 了 ，所以 

也 沒 有 拒 絕 。我 在 他 家 是 住 他 兒 子 的 房 間 ，他 兒 子 跟 他 們  

睡 ，我 跟 乙 〇 睡 ，所 以 有 時 候 也 會 直 接 在 我 跟 乙 〇 睡的房 

間 ，把 我 叫 醒 ，就 在 房 間 裡 對 我 為 性 行 為 ，乙 〇 當 時 是 熟  

睡 。在 住 被 告 家 中 被 性 侵 ，我 也 曾 經 考 慮 過 要 回 家 ，有一 

次 ，我 忘 記 當 時 我 住 他 家 多 久 了 ，被 告 說 住 了 一 陣 子 了 ，任 

務 也 完 成 了 差 不 多 了 ，你 可 以 選 擇 離 開 回 自 己 家 住 ，你也可 

以 選 擇 留 下 來 ，當 然 結 果 會 不 一 樣 ，你 回 家 住 ，我就沒有辦  

法 在 課 後 空 閒 的 時 間 跟 你 討 論 動 作 及 練 習 的 狀 況 ；繼續住下  

來 ，我 們 才 有 機 會 再 繼 續 討 論 這 些 問 題 ，而且我可以直接輔  

導 你 ，當 他 說 了 這 些 話 ，對 於 正 在 進 步 的 我 ，我怎麼可能想  

回 家 ，回 家 就 似 乎 等 於 輸 了 一 半 。所 以 我 思 考 後 ，我還是選  

擇 繼 續 住 在 被 告 家 等 語 （見 他 二 卷 第 2 3 、2 6 、2 7頁 ，原審侵  

訴 卷 一 第 3 0 4 、3 0 5 、3 1 3 、3 1 4 、3 2 0 、3 3 0頁 ） ◊ 是依戊〇之 

證 述 ，係 指 證 其 於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1所 示 之 住 在 被 告 家 中 期  

間 ，至 其 於 91年 離 開 被 告 家 止 ，被 告 仗 恃 其 身 為 戊 〇教 練 、 

可 操 控 戊 〇 練 習 而 影 響 其 體 操 技 能 、成 績 及 升 學 機 會 之 權  

勢 ，持 續 對 戊 〇 要 求 為 性 行 為 （含 口 交 及 性 器 插 入 之 性 行  

為 ） ，頻 率 約 為 1週 1次 ；戊 〇 或 因 抗 拒 但 受 被 告 壓 制 而 致 遭  

強 制 性 交 得 逞 ，或 因 慮 及 若 不 順 從 則 無 法 繼 續 受 到 被 告 的 指  

導 ，將 使 其 無 法 進 步 ，故 而 屈 服 被 告 性 行 為 之 要 求 等 事 實 。

(二 )戊 〇 已 明 確 指 證 被 告 對 其 為 侵 害 行 為 之 過 程 ，並 有 下 列 證 據  

可 資 補 強 ：

1•證人乙 〇 於 偵 查 中 證 稱 ：我 在 國 三 之 後 已 經 住 在 被 告 家 。我 

看 過 被 告 對 戊 〇 一 次 ，那 次 是 我 聽 到 有 聲 音 ，我 轉 身 過 去 ， 

他 已 經 脫 了 戊 〇 褲 子 ，被 告 也 脫 褲 子 沒 有 脫 上 衣 ，戊〇 很僵 

硬 ，腳 夾 很 緊 ，不 想 服 從 ，被 告 是 硬 扳 她 的 身 體 ，結束後戊  

〇 立 刻 衝 去 廁 所 ，這 次 我 覺 得 被 告 有 插 入 ，因為他的身體有  

上 下 動 ，這 時 候 應 該 是 高 中 了 ，不 確 定 高 一 或 高 二 。戊〇和 

被 告 不 知 道 我 知 道 ，因 為 我 是 翻 身 後 用 偷 瞄 的 方 式 看 完 整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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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我 沒 有 跟 戊 〇 討 論 這 件 事 ，我 只 想 說 原 來 教 練 說 的 唯 一  

不 是 只 有 針 對 我 ，但 我 們 當 時 處 在 競 爭 的 狀 況 下 ，所以沒有  

跟 她 說 過 這 些 事 ，她 也 沒 有 跟 我 說 等 語 （見 他 三卷第 4 2 、45 

頁 ） 。乙〇 與 戊 〇 係 於 同 時 期 一 起 接 受 被 告 指 導 體 操 ，並同 

住 在 被 告 住 處 乙 情 ，業 據 被 告 供 承 在 卷 ，核 與 證 人 戊 〇 、乙 

〇 證 述 之 情 相 符 ，此 部 分 事 實 自 堪 認 定 ，而乙〇 已指證於入  

住 被 告 住 處 期 間 親 見 被 告 對 戊 〇 為 性 交 1次 ，且 被 告 有 硬 扳  

戊〇 身 體 之 舉 ，若 戊 〇 同 意 與 被 告 為 性 交 行 為 ，被 告 何 須 硬  

扳 戊 〇 身 體 ？ 自 堪 認 乙 〇 目 擊 該 次 ，被 告 係 以 違 反 戊 〇 意願 

之 方 法 對 戊 〇 為 性 交 行 為 ，而 與 戊 〇 指 述 之 情 相 符 。

2•經檢察官囑託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對戊〇 進 行 心 理 衡 鑑 ，經該 

院 綜 合 門 診 鑑 定 、心 理 測 驗 及 精 神 狀 態 檢 查 所 得 的 資 料 ，認 

戊 〇 的 臨 床 精 神 科 診 斷 為 憂 鬱 症 合 併 創 傷 後 症 候 群 。戊〇 創 

傷 經 驗 為 ：被 告 利 用 權 勢 威 逼 她 屈 服 ，違 反 其 意 願 強 迫 性  

交 。易 怒 、麻 木 等 情 緒 ，會 避 免 走 之 前 練 體 操 的 路 ，避免遇  

到 體 操 圈 相 關 人 … 等 ，斷 斷 續 續 做 相 關 的 噩 夢 … 等創傷症候 

群 症 狀 。事 件 之 後 出 現 心 情 低 落 ，有 時 會 有 想 死 衝 動 ，注意 

力 無 法 集 中 ，記 憶 力 減 退 … 等 憂 鬱 症 狀 等 語 ，有 高 雄 市 立 凱  

徒 醫 院 108年 5 月 1 0 日 高 市 凱 醫 成 字 第 10870877200號 函 暨 精  

神 鑑 定 書 在 卷 可 佐 （見 偵 一 卷 第 387至 3 9 9頁 ） 。

3 ■ 上 開 乙 〇 證 述 及 戊 〇 之 精 神 鑑 定 結 果 ，均 為 與 戊 〇 陳 述 不 具  

同 一 性 之 獨 立 法 定 證 據 方 法 ，自 可 為 判 斷 戊 〇 陳 述 憑 信 性 之  

補 強 證 據 。就 戊 〇證 述 之 主 要 内 容 ，即其在 9 0 、91年住宿被  

告 家 中 期 間 ，長 期 多 次 受 被 告 性 侵 害 ，而 其 態 樣 ，依其意願  

受 壓 迫 之 程 度 ，分 別 有 抗 拒 但 遭 被 告 壓 制 而 得 逞 ，或妥協服  

從 等 情 況 ◊ 上 開 精 神 鑑 定 可 補 強 者 ，係 「被 告 利 用 權 勢 長 期  

多 次 使 戊 〇 屈 服 而 為 性 行 為 ，致 戊 〇 患 有 憂 鬱 症 合 併 創 傷 後  

症 候 群 」此 一 事 實 ，然 就 戊 〇 意 願 受 壓 迫 之 程 度 ，依 上 開 鑑  

定 報 告 中 所 載 戊 〇 陳 述 内 容 ，主 要 係 提 及 若 不 發 生 性 行 為 ， 

就 會 失 去 練 習 機 會 、學 習 不 到 新 動 作 ，怕 不 能 用 體 操 成 績 升  

學 等 語 ，則 偏 向 妥 協 服 從 之 情 形 。而觀諸乙〇 之 上 開 證 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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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係 就 戊 〇 證 述 中 關 於 其 曾 抗 拒 ，但 受 被 告 以 力 量 壓 制 而 逼  

為 強 制 性 交 行 為 部 分 之 補 強 。

4■至戊〇 雖 指 證 多 次 遭 被 告 以 強 制 方 法 為 性 交 行 為 ，惟 因 乙 〇 

於 偵 查 中 及 原 審 均 明 確 證 述 只 有 看 過 1次 等 語 （見 他 三 卷 第 4 

5 頁 ，原 審 侵 訴 卷 一 第 3 3 7頁 ） ，亦 即 乙 〇 證 述 僅 得 為 戊 〇 所  

證 被 告 對 其 強 制 性 交 「1次 」部 分 之 補 強 證 據 ，關 於 其 他 之  

性 侵 害 態 樣 及 次 數 ，依 戊 〇 上 開 證 述 、補 強 證 據 及 罪 疑 惟 輕  

原 則 ，則 認 應 屬 被 告 利 用 其 身 為 教 練 之 權 勢 ，對 因 訓 練 關 係  

受 其 監 督 之 戊 〇 而 為 性 交 之 行 為 ，戊 〇 迫 於 無 奈 而 屈 從 （此 

部 分 因 已 罹 於 追 訴 權 時 效 而 不 另 為 免 訴 諭 知 ，詳 見 下 述 ） 。 

又 就 乙 〇 所 目 擊 之 該 次 被 告 對 戊 〇 之 強 制 性 交 行 為 ，係發生 

在 何 時 ，乙〇 已 無 法 確 認 （見 原 審 侵 訴 卷 一 第 3 3 7頁 ） ，而 

戊 〇 住 宿 被 告 家 中 期 間 ，係 在 其 滿 18歲 前 後 ，則 以 罪 疑 惟 輕  

原 則 ，因 認 戊 〇 於 9 0年 、91年 住 宿 被 告 家 中 期 間 ，係 於 滿 18 

歲 後 受 被 告 強 制 性 交 行 為 1次 。

(三丨被告之辯護人雖以：① 戊 〇 偵 訊 時 先 證 稱 是 國 二 開 學 沒 多 久  

開 始 幫 被 告 口 交 ，直 至 92年 8 月 高 三 畢 業 離 開 ，1個 月 最 少 4 

次 ，後 來 同 時 有 性 交 行 為 ，無 法 確 定 何 時 開 始 性 交 行 為 ，約 

是 1學 期 後 ，寒 暑 假 期 間 沒 有 ，生 理 期 來 也 不 會 ，生 理 期 是  

國 三 來 ，生 理 期 來 之 前 就 有 性 侵 插 入 成 功 等 語 ；後 證 稱 不 清  

楚 該 時 有 無 插 入 ，被 告 要 求 性 交 是 國 二 下 ，平 均 約 1週 1次 ， 

生 理 期 、寒 暑 假 沒 有 ，但 生 理 期 是 沒 有 性 交 ，但 有 口 交 ，知 

道 有 明 確 插 入 應 該 是 國 三 生 理 期 來 之 後 等 語 ；後 又 稱 ：住在 

被 告 家 那 段 期 間 ，寒 暑 假 時 被 告 也 有 性 侵 行 為 ，有性交行為  

等 語 ；於 審 判 中 則 證 稱 ：國 二 開 始 幫 被 告 口 交 ，直 至 高中畢  

業 ，口 交 或 性 交 之 行 為 平 均 約 1週 1次 ，1個 月 4至 6次 ，計算 

之 依 據 ，是 因 為 我 每 次 去 被 告 家 的 時 候 ，只 要 奶 奶 不 在 ， 

機 率 就 很 高 ，不 過 沒 有 紀 錄 次 數 ，被 告 要 求 口 交 之 後 約 1 

年 ，對 我 為 第 一 次 性 交 行 為 等 語 ，所 證 前 後 不 符 ；② 戊 〇 警  

詢 及 原 審 證 稱 被 告 與 其 為 性 行 為 均 沒 有 戴 保 險 套 ，都是體外  

射 精 ，則 戊 〇 應 能 辨 認 被 告 下 體 特 徵 ，戊〇 卻 以 其 閉 眼 不 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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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之 說 法 搪 塞 被 告 身 體 特 徵 問 題 ，又 稱 有 親 眼 看 到 被 告 未 戴  

保 險 套 ，已 有 矛 盾 ；且 體 外 射 精 之 避 孕 失 敗 率 高 ，若 戊 〇 所  

證 被 告 對 其 為 性 交 行 為 之 次 數 極 多 一 詞 屬 實 ，何 以 戊 〇 未曾 

懷 孕 ？亦 有 違 常 理 ；③ 依 戊 〇 說 詞 ，戊〇 遭 被 告 性 侵 時 有 乙  

及 被 告 之 妻 在 家 ，戊 〇 卻 未 反 抗 、呼 救 ，應 屬 自 願 ，又若戊 

〇 自 己 不 知 呼 救 、抵 抗 、拒 絕 ，被 告 如 何 得 知 戊 〇 不 願 意 ？ 

無 從 認 定 被 告 有 強 制 故 意 ；④ 乙 〇 對 於 究 竟 有 無 看 到 戊 〇 遭  

被 告 性 侵 害 ，於 警 詢 、偵 訊 時 係 證 稱 有 ，然 於 原 審 則 證 稱 沒  

有 看 過 ，並 證 稱 被 告 不 會 在 同 一 空 間 、時 間 對 她 或 戊 〇 為性 

行 為 ，前 後 證 詞 矛 盾 ，乙〇 並 坦 承 曾 與 戊 〇 討 論 案 情 ，乙〇 

所 證 不 足 採 ；⑤ 乙 〇 姐 姐 於 警 詢 時 曾 證 稱 ，乙〇 說 她 當 時 跟  

戊 〇 有 後 宮 爭 寵 的 感 覺 ，若 戊 〇 遭 被 告 性 侵 一 事 屬 實 ，戊〇 

為 何 有 此 心 態 ？實 不 合 理 ；⑥ 依 證 人 即 A國 小 前 體 育 組 長 蔡  

於 警 詢 中 所 證 ，其 曾 詢 問 過 戊 〇 及 乙 〇 ，均 稱 並 無 遭 被  

告 騷 擾 或 性 侵 ，可 知 戊 〇 、乙〇 所 證 為 子 虛 烏 有 ；⑦ 卷 内 邱  

淑 雅 婦 科 診 所 之 就 醫 紀 錄 及 診 斷 書 ，至 多 可 證 明 有 就 醫 、懷 

孕 ，不 足 以 證 明 被 告 對 戊 〇 有 性 交 行 為 ；⑧ 凱 旋 醫 院 對 戊 〇  

所 為 之 精 神 鑑 定 書 ，鑑 定 時 期 距 戊 〇 所 證 案 發 時 間 久 遠 ，鑑  

定 過 程 大 量 參 酌 戊 〇 轉 述 ，無 法 證 明 其 精 神 症 狀 與 本 案 具 關  

聯 性 等 語 ，為 被 告 抗 辯 。惟 查 ：

1■辯護人所辯①、② 部 分 ，是 以 戊 〇 證 言 有 前 後 矛 盾 之 瑕 疵 ， 

故 不 可 採 ，為 其 辯 護 理 由 。惟 就 ① 而 言 ，依 戊 〇 上開證述内  

容 觀 之 ，戊 〇 係 自 幼 時 即 經 歷 受 其 所 敬 畏 之 被 告 長 時 間 之 性  

侵 害 行 為 〔自 其 國 二 （約 86年 中 ）起 至 高 三 （約 92年 8 月 ） 

畢 業 止 ，期 間 長 達 近 6年 〕 ，性 侵 害 行 為 之 態 樣 ，係 先 要 求  

戊 〇 為 其 口 交 ，一 段 期 間 後 則 再 有 性 器 插 入 之 行 為 ，並依戊  

O 身 體 狀 況 （如 生 理 期 ）而 有 變 動 ；這 段 期 間 ，戊 O 並經歷  

了 國 中 、高 中 階 段 之 不 同 ，且 在 8 8年 4 月 開 始 住 至 被 告 家  

中 ，直 至 91年 離 開 ，而 因 上 述 變 更 ，也 使 被 告 對 戊 〇 性 侵 害  

之 頻 率 有 所 變 動 ；嗣 在 92年 畢 業 後 至 戊 〇第 1次 警 詢 即 107年 

2月 6 日 ，已歷經近 15年 之 久 ，此 一 長 期 之 性 侵 害 經 歷 ，對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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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而 言 必 是 不 願 回 想 、避 之 惟 恐 不 及 的 回 憶 ，故對於被告何  

時 要 求 其 口 交 、何 時 進 一 步 有 性 器 插 入 行 為 、要求之行為頻  

率 等 ，確 可 能 因 此 造 成 記 憶 混 淆 而 無 法 完 全 前 後 一 致 。惟戊 

〇 證 述 前 後 一 致 者 ，即 是 其 所 證 述 「在 住 宿 被 告 家 中 期 間 ， 

或 因 抗 拒 未 果 或 妥 協 服 從 ，而 頻 繁 與 被 告 為 口 交 或 性 器 插 入  

之 性 行 為 」之 情 ，此 部 分 即 為 本 院 認 戊 〇 證 言 可 採 納 認 定 之  

部 分 ，辯 護 人 所 辯 戊 〇 敘 述 有 出 入 之 處 ，並不影響本院上開  

認 定 。又 就 ② 而 言 ，戊〇 於 警 詢 時 證 稱 ： 「 （問 ：被 告 身 體  

有 何 特 徵 ？）我 都 閉 著 眼 睛 不 想 看 ，他 身 上 會 有 種 明 星 花 露  

水 混 著 香 煙 味 的 味 道 。」 等 語 （見 警 一 卷 第 1 9 、2 0頁 ） ，可 

知 戊 〇 此 一 回 覆 ，應 係 指 在 性 行 為 當 下 ，其 閉 眼 不 想 看 到 被  

告 ；而戊〇 在 原 審 係 具 結 證 稱 ： 「 （問 ：被 告 對 你 為 性 交 行  

為 時 ，被 告 有 無 戴 保 險 套 ？）沒 有 。 （問 ：如 何 肯 定 他 沒  

戴 ？） 因 為 他 射 精 射 在 我 的 屁 股 或 肚 子 ，不 然 就 是 他 的 手  

裡 。 （問 ：你 有 無 看 到 他 的 生 殖 器 有 無 戴 保 險 套 ？）他沒有 

戴 。 （問 ：所 以 你 有 看 到 ？）對 ◊ 」等 語 （見原審侵訴卷一  

第3 0 9頁 ） 。可 知 戊 〇 對 於 辯 護 人 所 提 問 如 何 確 定 被 告 沒 有  

戴 保 險 套 此 一 問 題 時 ，首 先 的 回 答 是 因 被 告 射 精 在 其 屁 股 、 

肚 子 或 其 手 裡 等 語 ，則 戊 〇 所 證 親 眼 看 到 被 告 未 戴 保 險 套 ， 

應 係 指 在 被 告 射 精 而 性 行 為 結 束 後 ，戊 〇 張 眼 瞥 見 ，以此尚 

難 認 戊 〇 之 證 詞 即 有 矛 盾 不 可 採 之 處 。至 就 辯 護 人 質 疑 為 何  

戊 〇 未 曾 懷 孕 一 事 ，姑 不 論 戊 〇 已 證 述 被 告 均 為 體 外 射 精 ， 

已 降 低 懷 孕 機 率 一 節 ，懷 孕 與 否 亦 涉 及 太 多 因 素 ，與性行為  

次 數 多 寡 並 無 必 然 性 ；況 戊 〇 確 曾 因 驗 孕 偽 陽 性 而 擔 心 懷  

孕 ，故 告 知 被 告 ，且 由 被 告 帶 戊 〇 前 去 看 婦 產 科 一 節 ，此據 

被 告 自 承 在 卷 （見 偵 一 卷 策 2 5 7頁 ） ，並 有 戊 〇 於 9 1年 8 月 5 

曰 至 邱 淑 雅 婦 科 診 所 就 醫 、驗 孕 之 診 斷 證 明 書 1紙 （見他一 

卷 第 16頁 ） 、邱 淑 雅 婦 科 診 所 電 腦 螢 幕 上 記 載 告 訴 人 戊 〇 就  

醫 資 料 晝 面 照 片 （外 放 證 物 袋 ）在 卷 為 證 ，尚無法以此即認  

戍 〇 之 證 詞 有 瑕 疵 而 不 可 採 。

2■辯護人所辯④部分，是 以 乙 〇 證 言 有 前 後 矛 盾 之 瑕 疵 ，並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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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0 討 論 過 本 案 ，故 不 可 採 ，為 其 辯 護 理 由 。惟 觀 諸 乙 〇 於  

警 詢 時 就 此 事 所 為 之 證 言 ：我 知 道 戊 〇 , 當 時 我 們 一 起 住 被  

告 家 ，我 當 時 跟 戊 〇 同 睡 在 被 告 兒 子 書 房 ，她 打 地 舖 ，在半 

夜 我 翻 身 有 看 到 被 告 要 強 行 掰 開 戊 〇 的 雙 腳 生 殖 器 要 插 入 她  

的 下 體 ，我 有 看 到 被 告 前 後 抽 動 ，應 該 是 有 插 入 成 功 ，直到 

被 告 射 精 完 後 戊 O 立 刻 起 身 衝 去 廁 所 ，被 告 就 離 開 他 兒 子 的  

書 房 ，這 是 我 第 一 次 發 現 被 告 跟 戊 O 發 生 性 行 為 等 語 （見警 

二 卷 第 14頁 ） ，與 前 引 乙 〇 於 偵 查 中 所 證 情 節 相 符 ，亦與前 

引戊 ◦ 所 證 被 告 會 直 接 在 其 與 乙 〇 睡 的 房 間 内 將 其 叫 醒 ，就 

在 房 間 内 對 其 為 性 交 行 為 一 詞 相 符 ，惟 戊 O 係 認 該 時 乙 O 均 

在 熟 睡 狀 態 ，依 乙 〇證 詞 ，其 確 係 僅 撞 見 該 次 。而就乙〇而 

言 ，其 本 身 亦 係 體 操 隊 之 一 員 ，與 戊 〇 約 同 時 期 住 在 被 告 家  

中 ，其 亦 長 時 間 屈 從 於 被 告 而 與 被 告 為 性 行 為 （詳 見 下 免 訴  

部 分 所 述 ） ，其 本 身 已 屬 受 被 告 長 期 性 侵 害 之 被 害 人 ，故在 

經 訊 問 與 戊 〇 有 關 之 部 分 時 ，其 並 無 反 應 過 來 ，或 可 理 解 ， 

就 此 反 可 認 戊 〇 與 乙 〇 並 未 互 相 就 其 等 要 證 述 部 分 相 互 串  

證 ，而 僅 係 證 述 自 己 所 記 憶 之 部 分 （此 部 分 自 戊 〇 之 證 言 未  

特 意 提 起 該 次 亦 可 知 ） 。是 雖 乙 〇 於 原 審 之 證 詞 ，有上述出 

入 ，惟 其 偵 查 中 所 為 證 詞 與 警 詢 時 之 證 詞 一 致 ，亦與戊〇所  

證 情 節 相 符 ，應 可 認 以 乙 〇於 偵 查 中 之 證 言 為 可 採 。

3 ■辯護人所辯⑥部分，惟 該 段 時 期 本 即 不 在 起 訴 範 圍 之 内 ，自 

亦 不 在 本 院 認 定 被 告 犯 行 之 範 圍 内 ，已 難 以 此 抗辯推翻本院  

上 開 認 定 。況 查 ，依 戊 〇 於 偵 查 中 證 稱 ：國 四 那 年 的 全 中 運  

後 ，比 完 全 中 運 我 們 練 習 會 比 較 放 鬆 ，沒 有 課 業 壓 力 ，只要 

有 去 學 校 就 好 ，突 然 學 校 廣 播 我 和 乙 〇 去 找 體 育 組 長 ，當時 

蔡 照 敏 組 長 就 帶 我 們 和 乙 〇 父 親 到 操 場 涼 亭 ，他 就 突 然 問 我  

們 「知 道 什 麼 是 口 交 嗎 ？」 ，我 們 當 然 說 不 知 道 。因為在被  

叫 去 前 ，被 告 就 先 對 我 們 打 預 防 針 ，我 中 午 會 去 他 家 休 息 ， 

他 對 我 跟 乙 〇 說 「最 近 你 們 組 長 可 能 會 找 妳 們 去 問 一 些 話 ， 

跟 0 0 0 0甲000000有 關 ，如 果 想 繼 續 在 我 門 下 練 ，就要聰明一  

點 ，知 道 該 怎 麼 說 ，如 果 說 錯 話 ，我 就 不 能 教 你 了 」 ，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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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要 去 別 的 地 方 練 ，或 是 不 能 練 」之 類 的 話 ，時 間 有 點 久  

了 ，我 沒 辦 法 記 住 全 部 等 語 （見 他 二 卷 第 1 4 、1 5頁 ） 。與證 

人 蔡 照 敏 於 警 詢 時 所 證 ：大約 86至 8 8年 左 右 ，實際 的 時 間 我  

模 糊 了 ，當 初 是 乙 〇 父 親 告 知 我 體 操 隊 的 教 練 即 被 告 有 對 學  

生 肢 體 碰 觸 ，有 不 當 的 觸 摸 胸 部 跟 下 體 ，之 後 我 個 別 隔 離 學  

生 一 個 一 個 叫 來 詢 問 ，我 問 戊 〇 ，她 跟 我 說 她 沒 有 被 被 告 騷  

擾 或 性 侵 ，也 說 她 不 知 道 0 0 0 0曱000000跟 被 告 發 生 甚 麼 事 。 

我 問 到 0 0 0 0曱0 0 0 0 0 0，她 有 承 認 被 告 要 她 在 A 國 小 體 操 教 室  

撫 摸 被 告 的 生 殖 器 官 及 幫 他 口 交 ，我 有 向 校 長 報 備 ，還要後 

續 追 查 時 ，乙〇 父 親 來 跟 我 說 被 告 與 該 生 家 長 達 成 協 議 ，有 

寫 和 解 書 ，所 以 後 續 我 就 沒 再 追 究 了 ，也 沒 再 通 報 等 語 （參 

警 二 卷 第 9至 1 0頁 ） ，及 乙 〇 於 偵 查 中 證 稱 ：國 二 下 學 期 ，8 

7 年 左 右 ，學 校 體 育 組 長 蔡 照 敏 跟 我 們 說 0 0 0 0甲000000跟教  

練 即 被 告 有 發 生 一 些 狀 況 ，有 性 侵 的 部 分 ，組 長 有 問 我 們 是  

否 知 道 0 0 0 0甲0000 0 0有 發 生 跟 被 告 口 交 跟 按 摩 的 事 ，我們說 

我 們 不 清 楚 。這 是 假 的 ，但 是 我 們 想 要 練 體 操 。當時他對我  

們 是 打 罵 教 育 ，本 身 就 蠻 怕 他 的 ，所 以 不 敢 反 抗 ，加上他利  

用 我 們 喜 歡 體 操 的 部 分 。我 沒 有 問 過 0 0 0 0曱000000發生什麼  

事 ，但 被 告 有 叫 我 打 給 她 ，說 這 件 事 就 這 樣 ，不 要 再 擴 大 。 

因 為 當 下 我 知 道 的 時 候 以 為 只 有 我 ，所 以 被 告 請 我 打 給 0000 

曱00 0 0 0 0是 很 正 常 的 ，發 生 這 件 事 時 ，被 告 用 很 悲 情 的 口 吻  

跟 我 及 戊 〇 說 如 果 他 被 踢 出 體 操 界 ’我 們 就 不 能 繼 續 訓 練 ’ 

訓 練 方 針 都 會 被 打 亂 ，會 影 響 我 們 升 學 ，所 以 我 們 口 徑 要 跟  

他 一 樣 。所 以 後 來 蔡 組 長 問 我 們 任 何 問 題 ，還 有 被 告 叫 我 打  

給 0 0 0 0甲0000 0 0時 ，都 是 他 叫 我 這 樣 做 。我 當 時 有 打 給 0000 

甲0 0 0 0 0 0 ，剛 好 是 她 接 的 ，被 告 還 叫 我 確 認 有 無 錄 音 ，我跟 

0 0 0 0曱000000說 老 師 的 部 分 ，請 她 爸 爸 可 不 可 以 收 手 ，我們 

還 要 繼 續 練 ，如 果 她 不 想 練 ，可 以 直 接 離 開 ，她 沒 有 說 什 麼  

就 掛 斷 電 話 。蔡 組 長 是 在 某 天 白 天 上 課 時 ，叫 我 跟 戊 〇 到外 

面 吃 早 餐 ，吃 完 後 就 問 我 們 是 否 知 道 教 練 發 生 什 麼 事 ，說好  

像 有 碰 0 0 0 0曱000000的 重 要 部 位 ，0 0 0 0曱0000 0 0要 告 他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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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說 我 們 不 知 道 ，他 問 我 們 00 0 0甲000000有 沒 有 說 什 麼 ，問 

我 們 0 0 0 0甲000000有 被 叫 進 去 幫 被 告 按 摩  ' 射 精 兩 次 ，我們 

知 不 知 道 ，我 們 都 說 不 知 道 。後 來 交 付 5萬 元 之 後 或 之 前 我  

不 確 定 ，蔡 還 有 帶 我 們 去 拜 拜 ，問 我 們 有 沒 有 說 實 話 ， 

還 有 擲 茭 ，蔡 的 表 情 好 像 有 覺 得 事 情 不 單 純 的 感 覺 等 語  

(見 他 三 卷 第 3 3 、3 4 、5 1頁 ） 。關 於 蔡 係 因 該 時 聽 聞 有  

學 生 反 應 遭 被 告 性 騷 擾 、性 侵 一 事 ，故 詢 問 包 含 戊 〇 、乙〇 

在 内 之 被 告 所 指 導 學 生 ；以 及 被 告 預 先 要 求 戊 〇 、乙〇在面 

對 詢 問 時 要 隱 瞒 等 情 互 核 相 符 。可 知 被 告 該 時 主 要 係 面 對 另  

一 學 生 指 控 其 性 侵 害 之 問 責 ，卻 反 以 此 為 由 ，要 求 戊 〇 及乙 

〇 三 緘 其 口 ，否 則 其 若 因 此 去 職 ，將 無 法 再 繼 續 指 導 戊 〇 及  

戊 〇 體 操 一 事 。參 以 戊 〇 所 證 該 時 認 在 被 告 指 導 下 其 方 能 取  

得 好 的 比 賽 成 績 ，以 助 其 等 一 路 升 學 ，故 在 蔡 詢 問 時 隱  

瞒 不 言 一 詞 ，此 從 本 院 所 認 定 戊 〇 於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1所示 期  

間 ，確 亦 為 上 開 理 由 而 屈 從 被 告 性 行 為 之 要 求 一 情 相 符 ，是 

無 從 以 此 即 推 翻 本 院 上 開 認 定 。

4•辯護人所辯⑧部分，固 就 精 神 鑑 定 而 言 ，距 離 事 發 時 間 之 長  

短 ，可 能 會 影 響 精 神 鑑 定 之 可 靠 性 與 所 侵 害 原 周 之 連 結 性  

(如 下 述 關 於 丙 〇 精 神 鑑 定 之 部 分 ，即 因 時 間 過 久 、期間摻  

雜 其 他 因 素 而 影 響 對 於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候 群 之 創 傷 原 因 判  

定 ） ，然 性 侵 害 之 被 害 人 可 能 產 生 如 何 之 内 在 心 理 變 化 ，進 

而 導 致 外 觀 行 為 模 式 變 異 情 形 ，亦 即 性 侵 害 被 害 人 之 行 為 及  

情 緒 反 應 等 徵 兆 ，是 否 符 合 創 傷 症 候 群 ，係 屬 醫 學 上 心 理 諮  

商 或 精 神 病 科 之 專 門 學 問 ，需 仰 賴 有 此 領 域 專 門 研 究 之 人 所  

為 之 鑑 定 、分 析 。而 就 戊 〇 之 精 神 鑑 定 ，即 使 係 歷 經 如 此 長  

之 時 間 ，仍 經 專 業 鑑 定 出 有 憂 鬱 症 合 併 創 傷 後 症 候 群 ，此部 

分 自 可 憑 採 。再 就 創 傷 經 驗 之 聯 結 ，亦 據 鑑 定 機 關 依 會 談 、 

行 為 觀 察 、心 理 測 驗 及 檢 視 臨 床 相 關 症 狀 等 綜 合 認 定 而 得 ， 

辯 護 人 未 明 確 指 出 上 開 鑑 定 有 何 瑕 疵 之 處 ，依 卷 内 資 料 亦 查  

無 其 他 可 認 該 鑑 定 有 疑 之 證 據 ，應 可 採 納 作 為 本 案 之 補 強 證  

據 ，辯 護 人 上 開 所 辯 ，尚 不 足 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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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辯 護 人 所 辯 ③ 部 分 ，顯 以 戊 〇 欠 缺 「理 想 之 被 害 人 反 應 」即 

以 此 欲 作 為 戊 〇 未 遭 性 侵 害 之 理 由 ，實 忽 略 遭 受 性 侵 害 之 被  

害 人 ，或 因 震 驚 、或 因 羞 愧 、或 因 擔 憂 而 有 其 他 因 素 考 量 ， 

故 無 法 或 選 擇 不 立 即 求 援 ，此 自 戊 〇 於 偵 查 中 證 稱 ：就這些 

事 情 ，對 我 父 母 說 不 出 口 ，當 時 自 己 情 緒 已 經 無 法 處 理 （流 

淚 ） ，跟 爸 媽 說 之 後 也 無 法 處 理 他 們 情 緒 ，而 且 我 家 做 生  

意 ，他 們 已 經 很 忙 ，還 有 兩 個 妹 妹 要 照 顧 。當時也不敢問其  

他 人 是 否 有 同 樣 狀 況 ，說 不 出 口 等 語 （見 他 二 卷 第 2 2 、31 

頁 ） ，可 見 一 斑 。而 以 當 時 社 會 氛 圍 、戊 〇 該 時 年 紀 尚 輕 、 

其 與 被 告 間 之 身 分 關 係 及 不 對 等 之 地 位 ，其 所 述 不 敢 求 援 之  

反 應 亦 屬 符 合 情 理 ，自 無 從 以 戊 〇 未 反 抗 、呼 救 ，即遽稱戊 

〇 為 自 願 。況 就 本 院 所 認 定 之 部 分 ，戊 O 實 有 反 抗 惟 遭 被 告  

強 力 扳 開 一 節 ，已 據 本 院 認 定 如 前 ，被 告 之 辯 護 人 以 此 為  

辯 ，實 不 足 憑 。而 就 辯 護 人 所 辯 ⑤ 部 分 ，僅 係 以 乙 〇 姐姐所 

轉 述 乙 〇 當 時 心 境 及 乙 〇 所 臆 測 之 戊 〇 心 境 ，作 為 辯 詞 ，實 

不 值 採 納 作 為 有 效 抗 辯 。

㈣綜 上 所 述 ，被 告 此 部 分 犯 行 ，業 據 告 訴 人 戊 〇 證 述 明 確 ，並 

有 證 人 乙 〇 證 述 曾 見 被 告 脫 去 戊 〇 及 自 己 褲 子 後 ，硬扳戊〇  

身 體 而 對 戊 〇 為 性 交 行 為 之 情 、戊 〇 之 高 雄 市 立 凱 旋 醫 院 精  

神 鑑 定 書 可 資 補 強 。被 告 前 開 所 辯 ，係 卸 責 之 詞 ，不 足 採  

信 。此 部 分 事 證 明 確 ，被 告 對 戊 〇 為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堪以認  

定 。

二 、被 告 對 告 訴 人 丁 〇 為 強 制 猥 褻 犯 行 部 分

訊 據 被 告 固 坦 承 於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3所 示 時 間 擔 任 丁 〇 體 操 教  

練 ，及 曾 於 97年 4 月 全 中 運 前 與 丁 〇 、戊 女 一 同 至 威 尼 斯 汽  

車 旅 館 ，丁〇 該 次 確 有 提 早 離 開 等 事 實 ，惟 矢 口 否 認 故 意 對  

少 年 丁 〇 為 強 制 猥 褻 之 行 為 ，辯 稱 ：並 無 此 事 等 語 。經 查 ：

㈠證 人 即 告 訴 人 丁 〇 於 偵 查 中 及 原 審 證 稱 ：97年 4 月 時 ，是全 

中 運 前 ，我 們 開 始 密 集 測 驗 ，被 告 說 我 身 體 很 緊 繃 ，建議我 

去 做 水 療 ，我 當 時 問 他 要 去 哪 裡 ，他 沒 有 告 訴 我 。全中運當 

週 ，我 們 選 手 、朋 友 的 父 母 、教 練 及 我 媽 媽 先 到 朋 友 家 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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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全 中 運 住 的 地 方 、行 程 及 流 程 ，討 論 完 大 概 凌 晨 12點多 

散 會 ，到 樓 下 後 ，被 告 突 然 跟 媽 媽 說 上 次 我 水 療 後 測 驗 狀 況  

很 好 ，我 最 近 又 太 緊 繃 ，要 我 現 在 去 做 水 療 ，我 立 刻 拒 絕 ， 

因 為 隔 天 早 上 8 點 又 要 測 驗 ，而 且 我 當 天 還 有 一 點 點 的 月  

經 ，但 被 告 抓 著 我 的 手 ，堅 定 的 跟 我 媽 媽 說 「有 需 要 」 ，媽 

媽 猶 豫 一 下 ，但 想 說 為 了 我 好 ，我 媽 媽 說 知 道 要 去 哪 裡 ，教 

練 也 知 道 ，只 是 他 們 當 時 都 沒 有 講 出 地 點 ，我 本 來 想 偷 騎 腳  

踏 車 回 家 ，教 練 抓 著 我 的 手 硬 拉 我 上 車 ，我 想 拒 絕 ，但因為 

被 抓 著 就 被 拉 上 車 ，媽 媽 也 說 她 會 在 ，媽 媽 就 自 己 騎 腳 踏 車  

過 去 汽 車 旅 館 ，我 被 教 練 先 載 去 便 利 超 商 買 6瓶 玻 璃 瓶 的 海  

尼 根 ，再 去 汽 車 旅 館 。我 猶 豫 的 時 候 就 有 問 教 練 這 時 間 哪 有  

地 方 可 以 做 水 療 ，當 時 教 練 跟 媽 媽 都 沒 有 說 ，我 到 現 場 才 知  

道 是 汽 車 旅 館 。到 汽 車 旅 館 時 媽 媽 已 經 在 那 邊 ，我 們 就 一 起  

進 去 。進 去 後 我 媽 媽 去 幫 我 放 水 ，我 也 跟 著 去 浴 缸 那 邊 放  

水 ，那 時 教 練 坐 在 沙 發 那 邊 喝 他 的 酒 ，放 水 放 到 一 半 之 後 ， 

教 練 突 然 全 身 赤 裸 走 過 來 ，媽 媽 立 刻 轉 身 拿 毛 巾 遮 住 他 ，說 

這 樣 會 嚇 到 我 ，一 直 勸 他 ，他 才 回 去 繼 續 喝 酒 ，媽 媽 也 去 陪  

他 喝 。水 放 得 差 不 多 後 ，我 就 包 著 浴 巾 下 去 泡 ，泡 了 之 後 沒  

多 久 ，教 練 就 突 然 走 過 來 我 這 邊 把 我 的 浴 巾 整 個 抽 掉 ，說幹  

嘛 要 包 著 泡 、這 樣 泡 沒 有 用 ，該 時 他 全 身 也 是 赤 裸 的 ，就抓  

著 我 的 手 人 就 要 下 來 浴 缸 泡 ，媽 媽 那 時 本 來 在 另 一 側 的 洗 手  

間 ，看 我 跑 不 掉 ，就 叫 我 去 浴 缸 另 一 側 ，我就往他的斜對角  

去 ，但 他 仍 抓 著 我 的 手 ，後 來 不 知 道 什 麼 原 因 ，媽 媽 跟 他 講  

了 一 些 話 後 就 去 淋 浴 間 ，被 告 就 把 我 抓 起 來 ，叫我站在他面  

前 ，他 那 時 從 浴 缸 坐 起 來 ，坐 在 浴 缸 旁 的 磁 磚 邊 緣 ，當時我 

還 蠻 害 怕 的 ，但 我 不 知 道 該 怎 麼 做 ，當 時 有 點 驚 嚇 到 ，不知 

道 是 什 麼 情 況 ，有 想 叫 媽 媽 ，但 她 離 我 有 一 點 距 離 ，也因為 

害 怕 。我 站 在 被 告 面 前 一 直 不 敢 看 他 ，眼 睛 往 旁 邊 看 ，他叫 

我 看 著 他 。哪 隻 手 抓 我 我 不 確 定 ，但 我 確 定 他 一 直 抓 著 我 的  

手 ，我 有 想 掙 脫 、往 後 退 ，但 他 拉 著 我 的 手 ，沒 有 放 開 ，越 

拉 越 緊 ，他 一 隻 手 抓 著 ，另 一 隻 手 摸 我 的 胸 部 ，我往後也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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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了 多 遠 ，因 為 我 被 拉 著 。他 摸 我 胸 部 時 問 說 ： 「知道這是 

什 麼 嗎 ？」 ，我 說 ： 「是 胸 部 」 ，他 回 我 說 ： 「錯 ，是乳 

房 」 ，下 1秒 抓 著 我 的 那 隻 手 就 往 下 移 ，想 往 他 的 下 體 摸 ， 

一 邊 問 說 「知 道 那 是 什 麼 嗎 ？」一 邊 把 手 往 他 的 下 體 移 動 ， 

但 還 沒 碰 到 他 的 生 殖 器 我 就 大 力 甩 掉 往 後 退 ，說 ： 「男生的 

生 殖 器 、陰 莖 和 睪 丸 。」他 是 很 平 靜 的 說 ，我 就 是 有 點 厭 惡  

的 感 覺 ，想 趕 快 結 束 這 件 事 ，兩 人 聲 音 都 不 大 。後 來 媽 媽 就  

過 來 把 我 支 開 ，叫 我 去 沖 澡 ，並 勸 被 告 ，被 告 才 回 沙 發 繼 續  

喝 他 的 酒 。我 就 立 刻 起 來 趕 快 沖 一 沖 想 要 走 ，但是他有開口  

說 如 果 我 不 繼 續 再 去 泡 ，我 就 不 要 去 比 賽 了 ，但 因 為 我 很 害  

怕 ，我 覺 得 這 樣 的 環 境 更 奇 怪 ，就 跑 出 去 牵 腳 踏 車 趕 快 衝 回  

家 等 語 （見 他 四 卷 第 39至 4 1 頁 ，原 審 侵 訴 卷 二 第 15至 2 1 、2 

5 、3 1頁 ） 。

㈡證 人 即 丁 〇 母 親 戊 女 於 原 審 證 稱 ：那 天 我 先 去 放 浴 缸 的 水 ， 

放 完 後 我 要 叫 我 女 兒 ，我 就 發 現 被 告 脫 序 的 行 為 ，就是把衣  

服 都 脫 掉 、全 部 脫 光 光 ，包 含 内 衣 褲 ，我 也 嚇 到 。我有跟被  

告 講 你 這 樣 不 好 吧 ，他 跟 我 說 我 女 兒 都 幾 歲 了 ，這種教育男 

女 生 的 私 密 處 應 該 沒 有 什 麼 ，就 是 應 該 要 教 育 ，還說我們臺  

灣 都 不 像 國 外 可 以 跟 小 孩 共 浴 。講 完 之 後 我 就 叫 我 女 兒 下 去  

泡 。被 告 也 脫 光 光 進 去 泡 。我 們 就 是 一 個 大 浴 缸 ，一個人一 

邊 ，它 是 很 大 的 一 個 浴 缸 ，我 跟 我 女 兒 在 一 邊 ，被 告 在 一  

邊 ，可 是 後 來 我 也 忘 記 他 叫 我 做 什 麼 還 是 我 要 做 什 麼 ，我就 

離 開 那 個 浴 缸 ，後 來 我 也 不 太 清 楚 ，他 對 女 兒 做 什 麼 事 情 我  

真 的 都 不 知 道 ，然 後 沒 多 久 ，我 女 兒 起 來 就 氣 沖 沖 地 自 己 穿  

著 跑 出 去 了 等 語 （見 原 審 侵 訴 卷 二 第 8 0至 8 2頁 ） 。

㈢依 丁 〇 、戊 女 上 開 證 詞 ，可 知 被 告 當 時 明 知 丁 〇 為 1 4歲 以 上  

未 滿 18歲 之 少 年 ，正 值 青 春 期 ，卻 毫 不 避 諱 ，全 裸 與 丁 〇 共  

泡 一 浴 缸 ，甚 至 以 要 教 育 丁 〇 男 女 生 私 密 處 為 藉 口 ，且在丁 

〇 母 親 離 開 浴 缸 前 ，丁 〇 尚 因 受 母 親 安 撫 而 暫 避 於 浴 缸 一  

角 ，然 丁 〇 母 親 離 開 後 不 久 ，就 見 丁 〇 氣 沖 沖 離 開 ，再參諸  

被 告 上 開 言 行 ，可 認 丁 〇 所 證 ，被 告 趁 丁 〇 母 親 離 開 浴 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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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強 行 撫 摸 其 胸 部 並 欲 拉 其 手 摸 己 下 體 之 詞 ，應 可 採 信 。

㈣辯 護 人 雖 以 ：① 就 丁 〇 有 無 告 知 乙 〇 自 身 受 侵 害 之 過 程 兩 人  

說 法 有 矛 盾 ；② 關 於 丁 〇 告 知 其 父 親 受 害 情 節 時 ，丁〇母親  

是 否 在 場 ，丁 〇 偵 訊 時 與 丁 〇 父 親 （0 0 0 0甲000000A ) 於原 

審 時 說 法 不 一 ；③ 依 丁 〇 父 親 於 原 審 所 證 係 稱 被 告 有 摸 她 ， 

有 沒 有 抱 這 個 我 不 清 楚 等 語 ，但 在 警 詢 時 是 稱 被 告 有 抱 她 及  

摸 她 胸 部 等 語 ，兩 者 說 法 不 一 ，難 以 採 信 丁 〇 有 告 知 其 父 親  

受 侵 害 之 過 程 ；④ 丁 〇 未 在 受 害 後 立 即 向 其 父 母 揭 發 ，卻在  

因 被 告 指 派 工 作 一 事 與 被 告 爭 執 時 順 帶 提 及 ，並 不 合 理 ；⑤  

依 丁 〇 、乙〇 證 詞 ，丁〇 可 能 因 想 嘗 試 其 他 事 情 、成績沒有  

變 好 等 原 因 想 離 開 體 操 隊 ，又 怕 父 母 責 怪 故 用 以 轉 移 焦 點 ， 

而 為 不 實 陳 述 ；⑥ 丁 〇 對 於 侵 害 後 之 情 形 所 述 細 節 前 後 不  

一 ，警 詢 時 稱 自 己 離 開 浴 缸 去 找 媽 媽 等 語 、偵 訊 時 證 稱 媽 媽  

過 來 把 我 支 開 叫 我 去 沖 澡 等 語 、原 審 時 證 稱 媽 媽 過 來 ，自己 

躲 到 一 邊 等 語 ，無 法 證 明 有 性 侵 害 一 事 ；⑦ 對 於 案 發 時 丁 〇 

母 親 之 作 為 ，丁〇 、丁〇 父 親 及 丁 〇母 親 之 說 詞 矛 盾 ，依丁 

〇 母 親 所 證 ，並 無 摸 胸 一 事 ，丁〇 所 述 不 實 ；⑧ 丁 〇 偵 訊 時  

先 稱 被 告 摸 胸 部 的 時 間 約 1 、2 分 鐘 或 2 、3 分 鐘 ，審 判 中 稱  

「… 時 間 是 秒 數 … 」 ，所 述 細 節 前 後 不 一 ，且 若 時 間 到 數 分  

鐘 ，為 何 不 向 母 親 呼 救 ？若 僅 碰 觸 1 、2秒 ，丁〇 當時年紀尚  

小 ，且 與 被 告 年 紀 相 距 甚 大 ，縱 有 此 事 亦 難 認 係 猥 褻 行 為 ； 

⑨ 丁 〇 警 詢 時 稱 其 大 學 四 年 級 時 回 去 A國 小 ，有 遇 到 被 告 ， 

被 告 還 帶 其 參 觀 ，並 與 被 告 在 體 操 辦 公 室 内 聊 近 況 等 語 ，若 

丁 〇 確 遭 性 侵 害 ，不 可 能 既 不 報 案 ，還 與 被 告 保 持 友 好 互  

動 ；⑩ 丁 〇 友 人 母 親 即 證 人 乙 〇 〇 先 後 證 稱 ：丁 〇 當 時 是 說  

教 練 要 對 她 做 健 康 教 育 的 教 學 等 語 ；丁 〇 其 他 沒 有 多 講 ，也 

沒 有 提 到 被 告 有 摸 她 胸 部 ，她 說 她 看 到 被 告 把 浴 巾 撤 下 後 就  

嚇 到 跑 走 了 等 語 ，與 丁 〇 所 述 不 符 等 理 由 ，為 被 告 辯 護 。惟 

查 ：

1.辯 護 人 所 辯 ① 、② 部 分 ，係 就 「丁〇 告 知 他 人 」此 一 過 程 提  

出 質 疑 ；所 提 ⑥ 、⑦ 之 點 ，則 係 以 「侵 害 後 之 情 形 」及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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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時 丁 〇 母 親 之 作 為 」 ，然 就 丁 〇 有 無 告 知 乙 〇 、就丁〇告  

知 其 父 親 時 丁 〇 母 親 有 無 在 場 、丁 〇 被 侵 害 後 時 直 接 去 找 媽  

媽 還 是 丁 〇 母 親 過 來 支 開 丁 〇 、丁 〇 母 親 之 舉 動 … 等 ，本就 

與 被 告 是 否 涉 有 本 案 犯 行 並 無 直 接 關 聯 ，且 屬 枝 節 旁 事 ，以 

案 發 時 距 各 證 人 作 證 時 之 時 間 相 隔 達 10年 而 言 ，有 所 出 入 ， 

實 乃 人 記 憶 上 常 見 之 情 形 ，辯 護 人 以 此 為 辯 ，自 不 足 採 。辯 

護 人 復 稱 依 戊 女 所 證 ，並 無 摸 胸 一 事 等 語 ，惟 戊 女 於 原 審 除  

有 證 述 被 告 全 裸 欲 與 丁 〇 共 浴 ，並 稱 要 教 丁 〇 男女生私密處  

之 情 外 ，就 3人 共 浴 後 之 情 形 ，係 證 稱 其 有 離 開 浴 缸 ，離開 

後 被 告 和 丁 〇 仍 在 浴 缸 處 泡 澡 ，兩 人 之 間 發 生 什 麼 事 不 知  

道 ，但 在 其 離 開 浴 缸 後 沒 多 久 ，丁〇 就起 來 氣 沖 沖 地 自 己 穿  

著 跑 回 去 了 等 語 ，再 對 照 丁 〇 所 證 被 告 對 其 強 制 猥 褻 之 時  

點 ，即 是 在 丁 〇 母 親 離 開 浴 缸 後 之 時 間 ，實 屬 相 符 ，是依戊 

女 之 證 言 ，其 並 非 全 程 在 浴 缸 内 ，故 是 不 知 發 生 何 事 ，並非 

證 稱 「並 無 摸 胸 」一 事 ，辯 護 人 此 部 分 引 證 恐 有 誤 解 。

2•辯護人所辯③部分，係 以 證 人 即 丁 〇 父 親 於 警 詢 時 及 原 審 所  

證 聽 聞 丁 〇 所 稱 受 侵 害 後 情 形 不 同 ，而 欲 否 定 丁 〇證 詞 之 可  

信 性 。惟 證 人 即 丁 〇 父 親 於 警 詢 時 證 稱 ：在 丁 〇 讀國中時幾  

年 級 我 忘 記 了 ，她 有 跟 我 說 她 媽 媽 跟 被 告 帶 她 去 汽 車 旅 館 ， 

她 媽 媽 跟 被 告 有 喝 酒 ，當丁〇 在 泡 澡 的 時 候 ，己〇 〇 有過來 

抱 她 並 摸 她 胸 部 ，她 媽 媽 有 上 前 去 阻 止 但 因 為 力 量 太 小 阻 止  

不 了 。她 說 她 們 去 學 源 衔 上 的 威 尼 斯 精 品 汽 車 旅 館 ，當天被 

告 跟 她 媽 媽 喝 酒 後 ，丁〇 在 泡 澡 ，被 告 就 進 去 浴 缸 摸 她 胸 部  

跟 抱 她 ，丁〇 當 時 有 說 她 有 把 被 告 推 開 反 抗 他 這 樣 的 行 為 。 

丁〇 說 這 件 事 的 時 候 ，她 很 壓 抑 她 的 情 緒 ，看 起 來 就 是 很 難  

過 又 無 助 。我 當 時 知 道 後 覺 得 若 把 這 件 事 通 報 出 來 ，會造成 

丁 〇 跟 她 媽 媽 在 這 社 會 上 不 光 彩 的 考 量 下 ，我 的 家 庭 中 就 沒  

再 提 起 這 件 事 情 了 等 語 （見 警 三 卷 第 2 5 、2 6頁 ） ；於原審則  

證 稱 ：丁 〇 是 在 她 國 中 時 ，差 不 多 7 月 份 時 跟 我 提 到 ，她和 

被 告 去 汽 車 旅 館 泡 澡 的 事 情 。因 為 我 是 輪 班 的 ，有天晚上在  

家 裡 看 她 心 情 不 好 ，有 點 反 常 就 對 了 ，她 就 跟 我 講 這 件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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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她 就 說 她 不 想 去 練 體 操 了 ，我 想 說 是 什 麼 事 情 ，因為她 

以 前 最 喜 歡 練 體 操 ，她 突 然 間 說 不 要 練 了 ，就 問 她 原 因 ，她 

講 出 來 這 件 事 情 。她 說 有 一 天 晚 上 他 們 說 要 去 泡 澡 對 身 體 筋  

絡 好 ，在 體 操 方 面 有 幫 助 ，所 以 她 就 跟 被 告 去 一 間 汽 車 旅 館  

泡 澡 ，當 場 他 有 帶 啤 酒 去 喝 ，那 時 被 告 有 摸 她 ，她 是 簡 單 跟  

我 講 這 樣 子 而 已 。她 說 摸 她 胸 部 ，因我女兒就只有輕描淡寫  

講 過 去 而 已 ，我 不 是 在 場 的 人 ，我 只 知 道 這 樣 而 已 。我女兒  

好 像 有 用 手 把 被 告 甩 開 。當 時 因 為 想 說 這 牽 扯 到 我 女 兒 ，這 

種 事 情 不 光 彩 ，所 以 我 們 自 己 承 受 下 來 而 已 ，所以沒有說出  

來 。我 女 兒 跟 我 講 這 件 事 時 ，是 有 點 害 怕 、憤 怒 的 心 態 ，當 

時 有 哭 等 語 （見 原 審 侵 訴 卷 二 第 35至 3 7頁 ） 。可 知 依 丁 〇 父 

親 之 歷 次 證 詞 ，就 「丁 〇 告 知 被 告 在 汽 車 旅 舘 内 摸 丁 〇 胸  

部 」此 一 本 院 所 採 認 之 被 告 本 案 所 為 猥 褻 行 為 ，均 屬 一 致 ， 

被 告 辯 護 人 僅 以 「被 告 有 無 抱 丁 〇 」此部分證詞之 不 明 確 而  

否 定 丁 〇證 言 之 可 信 性 ，實 不 足 採 。

3 _ 辯 護 人 所 辯 ④ 、⑤ 部 分 ，及 所 辯 ⑨ 部 分 關 於 丁 〇 未 報 案 之  

點 ，實 忽 略 案 發 之 時 空 背 景 ，蓋 案 發 時 被 告 對 丁 〇 具 有 教 練  

之 優 勢 地 位 及 影 響 其 訓 練 之 權 勢 ，丁〇僅 係 甫 滿 14歲而未滿  

18歲 之 少 年 、甚 至 有 丁 〇母 親 牽 涉 其 中 之 因 素 影 響 。此自丁 

〇 以 告 訴 人 身 分 於 原 審 所 述 ：我 們 沒 有 那 個 能 力 去 面 對 輿 論  

的 時 候 ，真 的 不 知 道 怎 麼 去 做 。尤 其 我 的 事 情 又 牽 扯 到 媽  

媽 ，對 我 來 說 ，從 那 時 起 ，我 很 難 再 去 信 任 人 ，只 能 把 情 緒  

往 内 壓 ，因 為 事 情 發 生 的 同 時 ，我 只 能 告 訴 自 己 把 注 意 力 放  

在 比 賽 上 。… 整 個 環 境 下 ，對 我 們 女 孩 子 的 傷 害 比 較 大 ，在 

外 界 來 看 ，女 孩 子 在 發 生 這 些 事 實 ，要 講 出 來 是 要 鼓 起 很 大  

的 勇 氣 ，而 當 時 的 我 只 有 國 中 ，我 並 未 成 年 ，我 害 怕 輿 論 導  

致 同 儕 對 我 的 異 樣 眼 光 ，所 以 我 才 沒 有 把 這 件 事 情 講 出 來 等  

語 （見 原 審 侵 訴 卷 二 第 3 0 5 、3 0 6頁 ） ，可 體 會 一 、二 。尤以 

丁〇母 親 牽 涉 其 中 ，丁〇 應 知 一 旦 揭 發 ，所 撼 動 者 不 僅 有 其  

學 校 部 分 ，其 家 庭 亦 會 受 不 小 衝 擊 ，此自 丁 〇 父親於偵查中  

及 原 審 所 證 ，其 在 聽 聞 丁 〇 遭 被 告 摸 胸 部 知 道 丁 〇 母 親 在 場

18



後 ，非常生氣，一直責罵丁〇母 親 ，丁〇母親則頭低低，不 

〇2 敢 回 話 、任由他罵等語（見偵一卷第344頁 ，原審侵訴卷二

〇3 第35頁） ，可見一斑。是若非丁〇實在無法忍受，則其繼績

04 隱瞒而不將此事說出，並不達情理之常，辯護人以此作為丁

os 〇所證不實之理由，並不足 採 。

06 4•辯護人所辯⑧部分，先就丁〇於原審就被告行為之問答前後

〇7 完整觀之：「（辯 護人問：被告當時摸你胸部大約多久時

08 間 ？）我沒有去記多久，當時很害怕，怎麼還可以在那邊記

09 時 間 。 （辯護人問：既然你說你當時很害怕記不得時間，那

10 麼你怎麼記得被告跟你的談話？）因為印象深刻，時間是秒

11 數 耶 ，我怎麼知道他摸的時間是多久？ ！」 （見原審侵訴卷

12 二第28頁） ，則以此語意，丁〇所 謂 「時間是秒數耶」一

13 詞 ，應屬對辯護人所詢問時間多久表達無法明確計算的回詰

14 之 詞 ，而非指被告所摸時間只有幾秒，辯護人所謂僅有1 、2

15 秒 ，實有誤解。且考量到丁〇當時之年紀、被告之身分以及

16 本案發生之背景，丁〇本係與應可信賴之親人（母親）及師

17 長 （被 告 ）一 起 ，卻突遭被告全裸與其共浴，並抽掉其浴

18 巾 、強拉其手並摸其胸部，其所證稱當時很害怕，.怎麼還可

19 以在那邊記時間之詞，乃一般人之正常反應，況依丁〇所證

2〇 情 節 ，已足認構成強制猥褻之程度，如前所述，無從以丁〇

21 無法確認時間即推翻本院上開認定。辯護人所謂「丁〇當時

22 年紀尚小，且與被告年紀相距甚大，難認係猥褻行為」之辯

23 詞 ，難認有所憑據，顯不足採。

24 5.辯護人所辯⑨部分，係稱依丁〇於警詢時所證，丁〇在大學

25 回校時與被告有良好互動等語。惟觀諸丁〇於警詢時證稱：

26 其實我還是很喜歡體操，到105年我大學四年級時忍不住跑

-27 回去A國 小 ，從一樓窗戶往下看體操室，剛好被告抬頭往上

28 看 到 我 ，他就叫我下去參觀，他那時沒認出我，是師母在旁

'29 邊認出我來，因為體操室有整建過跟以前都不一樣了，被告

3〇 就帶我去參觀一下，後來師母跟學生都離開後，就剩下我跟

被告在體操辦公室内，聊天聊了一些近況，說到我學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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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靈 芳 療 的 東 西 ，才 讓 我 對 汽 車 旅 館 那 件 事 情 比 較 釋 懷 些 ， 

他 有 些 疑 惑 ，不 太 記 得 汽 車 旅 館 發 生 的 這 件 事 情 ，我 又 概 括  

地 跟 他 說 了 當 時 的 事 情 ，他 卻 理 直 氣 壯 地 回 我 人 生 出 來 就 是  

光 溜 溜 的 ，男 生 跟 女 生 還 不 是 都 一 樣 ，就問我 妳 現 在 交 過 男  

朋 友 了 嗎 ？我 回 答 他 說 有 呀 ，他 又 問 我 那 種 事 情 你 做 過 了  

吧 ，那 有 什 麼 差 嗎 ？我 就 不 想 回 答 他 ，他 就 轉 移 話 題 問 我 說  

妳 的 職 業 是 芳 療 師 ，那 我 們 私 下 約 出 去 做 按 摩 ，我 對 他 說 我  

不 亂 接 男 客 人 的 ，他 又 問 我 媽 媽 目 前 的 狀 況 如 何 ？我 說 還  

好 ，之 後 他 要 我 留 LINE給 他 ，然 後 我 就 回 家 了 。之 後 他 就 偶  

而會 LINE我 ，問 我 何 時 有 空 幫 他 按 摩 ，我 就 已 讀 不 回 並 封 鎖  

他 等 語 （見 警 三 卷 第 1 4 、1 5頁 ） ，可 知 該 時 已 距 案 發 有 8 年 

之 久 ，丁〇 係 因 仍 心 繫 體 操 方 回 校 偶 遇 被 告 ，丁〇 係有接觸  

心 靈 芳 療 始 對 被 告 當 時 行 為 較 有 釋 懷 ，惟 仍 未 忘 卻 此 事 ，並 

當 面 對 被 告 重 提 此 事 一 節 ，辯 護 人 卻 以 此 稱 2人 友 好 互 動 ， 

並 以 此 作 為 丁 〇證 詞 不 足 採 信 之 理 由 ，並 不 足 採 。

6.辯 護 人 所 辯 ⑩ 部 分 ，係 以 證 人 乙 〇 〇 在 聽 聞 丁 〇於 電 話 中 所  

述 之 内 容 與 丁 〇 所 述 不 符 ，作 為 丁 〇 所 證 不 可 採 之 理 由 。惟 

證 人 乙 〇 〇 於 原 審 經 確 認 其 所 記 憶 丁 〇 之 說 法 時 係 證 稱 ：丁 

O 當 時 是 跟 我 說 ， （被 告 ）把 她 帶 到 澡 盆 那 邊 ，他 就 撤 掉 她  

的 浴 巾 ，跟 她 說 要 教 她 健 康 教 育 ，丁〇嚇 到 了 就 跑 回 家 等 語  

(見 原 審 侵 訴 卷 二 第 4 6頁 ） ，所 證 情 節 與 戊 女 所 證 被 告 先 前  

即 以 「教 育 男 女 生 秘 密 處 」為 名 義 搪 塞 丁 〇 母 親 之 情 ；及丁 

〇 所 證 被 告 在 浴 缸 時 拉 掉 丁 〇 浴 巾 ，在 出 手 摸 丁 〇 胸 部 時 還  

詢 問 丁 〇 該 部 位 為 何 之 情 ，並 無 相 悖 。參 諸 丁 〇在 案 發 後 本  

因 諸 多 考 量 （詳 上 述 ）而 不 願 張 揚 ，直 至 壓 抑 不 住 才 在 至 親  

之 父 親 面 前 爆 發 ，且 依 丁 〇 及 丁 〇 父 親 上 開 證 言 ，亦可知其  

等 均 不 願 將 此 事 再 宣 揚 。然丁〇 是 在 慮 及 其 親 近 之 朋 友 仍 在  

體 操 隊 之 情 況 ，為 免 友 人 同 受 此 害 ，故 選 擇 以 隱 諱 而 語 帶 保  

留 之 方 式 表 達 ，亦 可 想 見 ，自 無 從 以 此 即 認 丁 〇 之 證 言 不 可  

採 。

(五)綜上所述，被 告 此 部 分 犯 行 ，業 據 告 訴 人 丁 〇 證 述 明 確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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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證 人 戊 女 證 述 曾 見 被 告 以 教 育 為 名 而 全 裸 與 丁 〇 在 同 一 浴  

缸 泡 澡 ，其 後 丁 〇 氣 沖 沖 離 開 汽 車 旅 館 之 證 述 可 資 補 強 。被 

告 前 開 所 辯 ，係 卸 責 之 詞 ，不 足 採 信 。此 部 分 事 證 明 確 ，被 

告 對 丁 〇 為 強 制 猥 褻 犯 行 ，堪 以 認 定 。

三 、論罪科刑

(一丨被告為事實一㈠所 示 行 為 後 ，刑 法 於 94年 2月2 日 修 正 公 布 ， 

95年 7月 1 日 起 施 行 ，惟 被 告 此 部 分 犯 行 應 適 用 之 法 律 均 與 該  

次 修 法 無 涉 ；且 被 告 為 事 實 一 ㈡所 示 行 為 後 ，兒童及少年福  

利 法 經 修 正 並 更 名 為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與 權 益 保 障 法 ，原兒童 

及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70條 第 1項 關 於 成 年 人 故 意 對 少 年 犯 罪 加 重  

其 刑 規 定 修 正 後 移 至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與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112條 

第 1項 ，然 條 文 内 容 未 變 更 ，故 被 告 本 案 各 次 犯 行 均 無 新 舊  

法 比 較 之 問 題 ，應 逕 適 用 現 行 之 刑 法 、兒童及 少 年 福 利 與 權  

益 保 障 法 規 定 ，先 予 敘 明 。

㈡應 適 用 之 論 罪 法 條

1■核被告就事實一㈠之 所 為 ，係 犯 刑 法 第 221條 第 1項 之 強 制 性  

交 罪 。

2•被告為53年 2 月 生 ，丁 〇 為 8 2年 1 2月 生 等 情 ，有 其 等 之 真 實  

姓 名 對 照 表 在 卷 可 佐 ，故 被 告 於 9 7年 4 月 間 某 日 對 丁 〇 為強 

制 猥 褻 犯 行 時 ，已年滿20歲 ，為 成 年 人 ；丁〇 則 為 14歲以上  

未 滿 18歲 之 少 年 ，被 告 長 期 身 為 丁 〇 之 體 操 教 練 ，自應知悉 

丁 〇 年 齡 ，是 核 被 告 就 事 實 一 ㈡之 所 為 ，係 犯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與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112條 第 1項 、刑 法 第 224條 之 成 年 人 故 意  

對 少 年 犯 強 制 猥 褻 罪 。被 告 所 犯 此 罪 ，對 於 成年人故意對少  

年 犯 罪 ，係 就 個 別 特 定 之 要 件 而 為 加 重 處 罰 ，已就該罪之基  

本 類 型 變 更 成 另 一 獨 立 之 罪 名 ，自 屬 刑 法 分 則 加 重 之 性 質 。 

公 訴 意 旨 認 被 告 此 部 分 係 犯 刑 法 第 224條 之 強 制 猥 褻 罪 ，容 

有 未 洽 ，惟 基 本 事 實 同 一 ，本 院 應 予 審 理 ，並 變 更 起 訴 法  

條 。被 告 係 成 年 人 ，故 意 對 少 年 丁 〇 犯 強 制 猥 褻 罪 ，應依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與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112條 第 1項 規 定 加 重 其 刑 。

(三丨被告所犯強制性交罪、成 年 人 故 意 對 少 年 犯 強 制 猥 褻 罪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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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罪 間 ，侵 害 對 象 不 同 ，足 認 犯 意 各 別 ，行 為 互 殊 ，應 予 分  

論 併 罰 。

四 、不 為 強 制 治 療 宣 告 之 說 明

㈠被 告 為 事 實 一 ㈠所 示 犯 行 後 ，刑 法 第 91條 之 1 關 於 強 制 治 療  

之 規 定 亦 於 94年 2 月 2 日 修 正 、95年 7月 1 日 施 行 ，而強制治療  

係 屬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之 保 安 處 分 ，並 不 適 用 刑 法 第 2條 第 2項保 

安 處 分 從 新 原 則 之 規 定 ，仍 應 依 刑 法 第 2條 第 1項 之 規 定 ，適 

用 最 有 利 於 行 為 人 之 法 律 。而 被 告 為 此 部 分 行 為 時 ，修正 前  

刑 法 第 91條 之 1規 定 ： 「犯 第 221條 至 第 227條 、第228條 、第 

229條 、第 230條 、第 234條 之 罪 者 ，於 裁 判 前 應 經 鑑 定 有 無  

施 以 治 療 之 必 要 ，有 施 以 治 療 之 必 要 者 ’句■令入相當處所， 

施 以 治 療 。前 項 處 分 於 刑 之 執 行 前 為 之 ，其 期 間 至 治 癒 為  

止 。但 最 長 不 得 逾 3年 。前 項 治 療 處 分 之 日 數 ，以 1 曰抵有期 

徒 刑 或 拘 役 1 日或第42條 第 4項 裁 判 所 定 之 罰 金 數 額 」 ；而修 

正 後 刑 法 第 91條 之 1規 定 ： 「犯 第 221條 至 第 227條 、第 228 

條 、第229條 、第230條 、第234條 、第332條 第 2項 第 2款 、第 

334條 第 2款 、第348條 第 2項 第 1款 及 其 特 別 法 之 罪 ，而有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得 令 入 相 當 處 所 ，施 以 強 制 治 療 ：一 、徒刑 

執 行 期 滿 前 ，於 接 受 辅 導 或 治 療 後 ，經 鑑 定 、評 估 ，認有再  

犯 之 危 險 者 。二 、依 其 他 法 律 規 定 ，於 接 受 身 心 治 療 或 輔 導  

教 育 後 ，經 鑑 定 、評 估 ，認 有 再 犯 之 危 險 者 。前項處分期間  

至 其 再 犯 危 險 顯 著 降 低 為 止 ，執 行 期 間 應 每 年 鑑 定 、評估有 

無 停 止 治 療 之 必 要 」 ，是 95年 7月 1 日起施行之刑法第 91條之  

1有 關 強 制 治 療 規 定 ，雖 將 刑 前 治 療 改 為 刑 後 治 療 ，但 治 療  

期 間 未 予 限 制 ，且 治 療 處 分 之 曰 數 ，復 不 能 折 抵 有 期 徒 刑 、 

拘 役 或 同 法 第 42條 第 6項 裁 判 所 定 之 罰 金 數 額 ，較 修 正 前 規  

定 不 利 於 被 告 （最 高 法 院 9 6年 度 第 3 次 刑 事 庭 會 議 決 議 參  

照 ） 。從 而 ，被 告 就 事 實 一 ㈠所 示 犯 行 ，應 依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91條 之 1規 定 ，於 裁 判 前 應 經 鑑 定 有 無 施 以 治 療 之 必 要 ，以 

決 定 是 否 併 諭 知 令 入 相 當 處 所 ，施 以 刑 前 強 制 治 療 ，先予敘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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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經 原 審 依 職 權 函 請 高 雄 市 立 凱 旋 醫 院 鑑 定 被 告 有 無 刑 前 施 以  

治 療 之 必 要 ，經 該 院 就 被 告 再 犯 性 侵 害 之 可 能 性 評 估 ，認 ： 

「就 靜 態 因 素 評 估 表 （static曱99)得 分 雖 然 為 1分 （受害者  

為 非 近 親 ） 。惟 若 最 後 判 決 認 被 告 性 侵 害 屬 實 ，則依被告從  

檢 察 官 起 訴 内 容 推 定 『否 認 性 侵 』是 一 個 危 險 因 子 ；教練與  

受 訓 學 生 之 間 的 高 度 權 勢 不 對 等 也 是 另 一 個 危 險 因 子 ；被害 

人 人 數 達 4 名 ，且 性 侵 害 前 後 時 間 長 也 是 另 一 個 危 險 因 子  

( 上 開 2 因 素 係 鑑 定 機 關 在 起 訴 事 實 全 部 成 立 之 前 提 下 評  

估 ） ，整 體 再 犯 危 險 性 中 高 。不 過 ，因 為 被 告 目 前 已 退 休 ， 

身 體 健 康 狀 況 不 佳 ，若 在 不 擔 任 教 練 的 情 況 下 ，再犯性侵害  

的 可 能 性 會 降 低 」 ；而 就 強 制 治 療 部 分 ，鑑 定 意 見 係 認 若 經  

法 院 判 決 有 罪 確 定 而 需 入 監 服 刑 ，建 議 被 告 務 必 接 受 性 侵 害  

加 害 人 辅 導 教 育 等 語 ，有 高 雄 市 立 凱 旋 醫 院 109年 12月 1 曰高 

市 凱 醫 成 字 第 10971867200號 函 暨 精 神 鑑 定 書 在 卷 可 佐 （見 

原 審 侵 訴 卷 二 第 2 1 5至 2 3 5 頁 ，上 開 内 容 摘 自 第 2 3 3 、235 

頁 ） ，可 認 被 告 尚 未 達 需 強 制 治 療 之 程 度 。並審酌被告於原  

審 自 述 目 前 遭 停 職 ，而 若 未 停 職 亦 會 於 65歲 屆 齡 退 休 ，退休 

後 也 不 會 再 被 聘 為 客 座 教 練 ，不 會 再 擔 任 指 導 工 作 ，可能是  

走 裁 判 路 線 等 語 （見 原 審 侵 訴 卷 二 第 2 9 9頁 ） ，可 認 被 告 再  

藉 由 擔 任 教 練 之 身 分 而 重 施 故 技 之 再 犯 可 能 性 不 高 ，尚無強 

制 其 接 受 治 療 之 必 要 ，毋 庸 宣 告 令 入 相 當 處 所 施 以 治 療 ，附 

此 敘 明 。

㈢至 被 告 所 為 如 事 實 一 ㈡所 示 犯 行 ，因 其 行 為 時 之 刑 法 第 91條 

之 1關 於 強 制 治 療 之 規 定 ，已 從 「於 刑 之 執 行 前 為 之 」 ，修 

正 為 「徒 刑 執 行 期 滿 前 ，於 接 受 輔 導 或 治 療 後 ，經 鑑 定 、評 

估 ，認 有 再 犯 之 危 險 者 」 ，始 得 令 入 相 當 處 所 ，施以強制治  

療 ，故 此 部 分 於 裁 判 時 自 無 是 否 諭 知 強 制 治 療 之 問 題 ，併此  

指 明 。

五 、對 原 判 決 關 於 被 告 有 罪 部 分 之 上 訴 說 明

㈠原 審 認 被 告 罪 證 明 確 ，因 而 變 更 起 訴 法 條 ，適 用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與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112條 第 1項 前 段 ，刑 法 第 2條 第 1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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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第22 1條 第 1項 、第224條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51條 第 5款 規  

定 ，以 行 為 人 之 責 任 為 基 礎 ，審 酌 被 告 身 為 戊 〇 、丁〇 之體 

操 教 練 ，以 該 時 國 内 之 體 操 環 境 、升 學 途 徑 ，對 戊 〇 、丁〇 

之 生 涯 影 響 甚 深 ，卻 辜 負 自 己 身 為 人 師 之 職 責 ，以 及 戊 〇 、 

丁 〇 對 其 之 仰 賴 及 信 任 ，以 上 述 違 反 戊 〇 、丁 〇 意 願 之 方  

式 ，分 別 對 戊 〇 為 強 制 性 交 之 行 為 、對 丁 〇 為 強 制 猥 褻 之 行  

為 ，而戊〇 、丁 〇 該 時 正 值 青 春 期 ，為 人 格 發 展 、兩性觀念  

建 立 之 重 要 階 段 ，卻 遭 信 賴 之 師 長 為 上 述 性 侵 害 之 行 為 ，可 

想 見 對 其 等 身 體 、心 靈 打 擊 之 重 ，致 在 多 年 過 後 ，仍 對 戊  

〇 、丁〇 之 精 神 、情 緒 均 造 成 長 久 持 續 之 負 面 影 響 ，此從戊 

〇 於 原 審 最 終 言 詞 辯 論 時 ，泣 稱 ：我 原 本 以 為 畢 業 了 可 以 什  

麼 事 都 沒 有 ，一 切 回 歸 正 常 ，但 我 不 會 想 傷 跟 痛 怎 麼 會 不 見  

等 語 （見 原 審 侵 訴 卷 二 第 3 0 5頁 ） ，及 上 開 高 雄 市 立 凱 旋 醫  

院 對 戊 〇 所 為 之 精 神 鑑 定 ，認 戊 〇 目 前 臨 床 精 神 科 診 斷 有 憂  

鬱 症 合 併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候 群 等 情 ，可 見 一 斑 ；而 就 丁 〇 部  

分 ，自丁〇 於 原 審 最 終 言 詞 辯 論 時 所 述 ：對 我 來 說 ，從 那 時  

起 ，我 很 難 再 去 信 任 人 ，只 能 把 情 緒 往 内 壓 ，因為事情發生  

的 同 時 ，我 只 能 告 訴 自 己 把 注 意 力 放 在 比 賽 上 。我 們 要 求 沒  

有 很 多 ，只 是 覺 得 被 告 從 頭 到 尾 沒 有 承 認 過 ，也 不 願 意 擔 起  

這 些 責 任 ，我 覺 得 很 過 份 等 語 （見 原 審 侵 訴 卷 二 第 3 0 5 、306 

頁 ） ，亦 可 想 見 丁 〇 因 該 事 件 所 受 之 衝 擊 ，對 其 傷 害 甚 深 ； 

兼 衡 被 告 自 述 碩 士 畢 業 之 教 育 程 度 、目 前 已 無 工 作 及 收 入 之  

經 濟 狀 況 、已 婚 、無 需 扶 養 之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家 庭 狀 況 ，就被 

告 所 犯 強 制 性 交 罪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6年 ，所 犯 成 年 人 故 意 對 少  

年 犯 強 制 猥 褻 罪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1年 。並 就 定 應 執 行 刑 部 分 敘  

明 ：被 告 所 犯 上 開 2 罪 中 ，有 部 分 犯 行 在 刑 法 修 正 前 ，定應 

執 行 刑 部 分 ，仍 應 依 刑 法 第 2條 第 1項 規 定 ，適 用 有 利 於 被 告  

之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51條 第 5款 定 其 應 執 行 之 刑 ，考 量 數 罪 併 罰  

所 採 限 制 加 重 原 則 ，及 多 數 犯 罪 責 任 遞 減 原 則 之 法 理 ，斟酌 

被 告 之 犯 罪 手 法 、侵 害 之 法 益 等 情 ，定 其 應 執 行 刑 為 有 期 徒  

刑 6年 1 0月 。經 核 原 判 決 已 就 刑 法 第 57條 揭 示 之 各 種 量 刑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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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妥 為 斟 酌 ，認 事 用 法 均 無 違 誤 ，量 刑 亦 稱 允 當 ，尚無失  

輕 、過 重 或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平 等 原 則 之 情 形 。

(=)被 告 否 認 犯 罪 而 提 起 上 訴 ，其 上 訴 意 旨 略 以 ：① 戊 〇 部 分 ， 

戊 〇 之 精 神 鑑 定 無 法 佐 證 被 告 對 戊 〇 強 制 性 交 ，且 乙 〇 並未 

親 見 被 告 以 性 器 進 入 戊 〇 性 器 ，乙〇於原審先明確證稱沒有  

看 過 被 告 對 戊 〇 為 性 交 行 為 ，經 提 示 偵 訊 筆 錄 始 改 口 稱 看 過  

1次 ，況 戊 〇 所 證 並 無 被 告 硬 扳 其 身 體 之 情 節 ，可 見 戊 〇 、 

乙 〇 證 詞 互 相 矛 盾 云 云 。② 丁 〇 部 分 ，戊 女 所 證 述 之 情 無 法  

補 強 丁 〇 所 指 述 被 告 犯 行 云 云 ，惟 查 ：

1•所謂「補 強 證 據 」 ，係 指 除 該 供 述 本 身 外 ，其 他 足以佐證該  

供 述 確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真 實 性 之 證 據 而 言 ，其 所 補 強 者 ，不以 

事 實 之 全 部 為 必 要 ，祇 須 因 補 強 證 據 與 該 供 述 相 互 印 證 ，依 

社 會 通 念 ，足 使 犯 罪 事 實 獲 得 確 信 者 ，即 足 當 之 （最高法院  

106年 度 台 上 字 第 300 8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 。查 戊 〇 於 偵 查 中  

及 原 審 就 被 告 對 其 為 性 侵 害 行 為 之 指 述 歷 歷 在 卷 ，原 審 僅 認  

定 證 人 乙 〇 目 擊 之 該 次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其餘部 分 則 分 別 為 不  

另 為 無 罪 、不 另 為 免 訴 之 諭 知 （詳 下 述 ） ，而戊〇 已於偵查 

中 明 確 指 稱 會 推 開 被 告 以 阻 被 告 對 其 為 性 交 行 為 等 語 （見他 

二 卷 第 2 6頁 ） ，戊 〇 既 有 推 開 被 告 之 舉 ，被 告 若 欲 順 利 遂 行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勢 必 以 體 力 優 勢 排 除 戊 〇 之 抗 拒 ，是原判決  

以乙〇 所 證 曾 見 被 告 硬 扳 戊 〇 身 體 之 詞 ，採 為 戊 〇 不 利 被 告  

指 證 之 補 強 證 據 ，所 為 認 定 核 無 遠 誤 。

2 ■ 交 互詰問程序為喚醒證人記憶而提示證人先前陳述 内容自與  

法 無 違 ，乙〇 於 偵 查 中 作 證 時 距 其 於 原 審 作 證 時 已 近 2 年 6 

月 ，遑 論 本 案 發 生 時 距 乙 〇 於 原 審 作 證 時 更 長 達 18年 ，故乙 

〇 就 其 目 擊 過 程 之 記 憶 本 不 可 能 鮮 明 無 誤 ，而 乙 〇 於 原 審 就  

檢 察 官 所 詢 「有 無 看 過 被 告 對 戊 〇 為 性 交 行 為 ？」之回答為  

「沒 有 ，被 告 不 會 讓 我 們 知 道 我 們 彼 此 被 怎 麼 了 」 ，經 檢 察  

官 提 示 乙 〇 偵 訊 筆 錄 後 ，乙〇 證 稱 有 看 過 1次 （被 告 對 戊 〇 

為 性 交 行 為 ）等 語 （見 原 審 侵 訴 卷 一 第 3 3 6 、3 3 7頁 ） ，依乙 

〇 之 作 證 内 容 ，其 確 未 親 見 被 告 對 戊 〇 為 性 交 行 為 ，乙〇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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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 查 中 之 證 述 内 容 為 依 其 所 見 被 告 脫 去 戊 〇 及 自 己 褲 子 後 ， 

硬 扳 戊 〇 身 體 而 判 斷 被 告 對 戊 〇 為 性 交 行 為 ，若 乙 〇親 見 被  

告 以 性 器 進 入 戊 〇 之 性 器 ，如 此 證 述 即 為 直 接 證 據 而 非 所 謂  

之 補 強 證 據 ，故 原 判 決 以 乙 〇 於 原 審 所 證 内 容 而 採 信 其 於 偵  

查 中 之 證 述 ，亦 無 違 誤 。況 原 判 決 係 因 無 補 強 證 據 可 認 戊 〇 

其 餘 不 利 被 告 之 指 述 為 可 採 ，此 乃 受 限 於 我 國 實 務 界 要 求 之  

證 據 法 則 ，怎 可 倒 因 為 果 即 認 戊 〇 、乙〇所 為 不 利 被 告 之 指  

述 均 不 可 採 。

3-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候 群 （Post traumaticstressdisorder，簡 

稱 PTSD) 係 患 者 經 歷 一 定 原 因 的 損 害 性 作 用 下 ，出 現 嚴 重 、 

持 續 或 有 時 延 遲 發 生 的 壓 力 疾 患 。因 此 必 須 有 創 傷 事 件 發  

生 ，始 有 討 論 患 者 有 無 罹 患 此 病 之 價 值 ，該 創 傷 事 件 即 為 疾  

病 定 義 中 之 一 定 原 因 。而 創 傷 後 壓 力 疾 患 之 症 狀 表 徵 不 單 隨  

著 時 間 進 行 而 產 生 浮 動 狀 態 ，患 者 之 年 齡 因 素 、表 達 方 式 及  

認 知 能 力 ，也 會 影 響 此 疾 病 之 判 斷 。性 侵 害 被 害 人 除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候 群 外 ，亦 常 見 與 其 共 病 或 單 獨 存 在 之 精 神 疾 病 包 括  

憂 鬱 症 、恐 慌 症 、失 眠 等 ◊ 從 而 ，精 神 科 醫 生 在 鑑 定 或 治 療  

被 害 人 過 程 中 所 生 與 待 證 事 實 相 關 之 反 應 或 身 心 狀 況 提 出 專  

業 意 見 陳 述 見 聞 事 項 ，為 與 被 害 人 陳 述 不 具 同 一 性 之 獨 立 法  

定 證 據 方 法 ，如 被 害 人 呈 現 之 創 傷 後 壓 力 疾 患 ，經證實與因  

個 案 性 侵 害 事 件 之 關 連 性 ，自 得 供 為 判 斷 被 害 人 陳 述 憑 信 性  

之 補 強 證 據 。雖 論 者 有 謂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候 群 研 究 之 目 的 係 為  

了 診 斷 與 治 療 ，並 非 為 了 判 斷 特 定 過 去 事 件 是 否 為 事 實 ，或 

決 定 被 害 者 對 於 過 去 事 件 之 描 述 是 否 正 確 ，畢 竟 鑑 定 人 欠 缺  

獨 立 之 調 查 工 具 以 確 認 受 鑑 定 者 或 諮 商 對 象 所 述 是 否 屬 實 ， 

其 職 能 亦 非 在 質 疑 諮 商 對 象 。然 被 害 人 於 審 判 前 或 審 判 中 之  

各 種 反 應 ，既 均 係 協 助 法 院 判 斷 被 害 人 證 述 可 信 度 之 指 標 ， 

則 藉 由 被 害 人 有 否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候 群 或 相 關 症 狀 之 辨 識 ，說 

明 被 害 人 事 件 後 之 狀 態 ，自 可 為 法 院 綜 合 判 斷 被 害 人 證 述 之  

實 質 證 據 憑 信 性 之 參 考 。且 為 使 性 侵 害 案 件 之 審 判 重 新 回 歸  

性 侵 害 行 為 本 身 之 判 斷 ，避 免 流 於 對 被 害 人 進 行 各 種 行 為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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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甚 至 是 人 格 之 檢 驗 ，若 法 院 適 用 嚴 格 證 明 法 則 ，對於目的  

在 使 被 告 受 刑 事 訴 追 處 罰 之 被 害 人 就 被 害 經 過 之 陳 述 ，已認 

無 瑕 疵 外 ，並 調 查 其 他 補 強 證 據 ，以 擔 保 被 害 人 指 述 之 真 實  

性 ，復 兼 採 被 害 人 受 侵 害 後 之 創 傷 反 應 做 為 補 強 其 指 述 憑 信  

性 之 證 據 之 一 ，經 整 體 判 斷 而 為 論 處 ，即 無 不 合 （最高法院  

110年 度 台 上 字 第 5688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 。查 高 雄 市 立 凱 旋  

醫 院 係 對 精 神 醫 學 具 有 專 業 鑑 定 能 力 之 機 關 ，且 上 開 鑑 定 報  

告 係 由 該 院 精 神 鑑 定 專 業 人 員 實 施 鑑 定 ，鑑 定 人 均 有 精 神 及  

心 理 測 驗 方 面 之 專 業 ，對 於 被 害 人 精 神 狀 況 之 鑑 定 ，自具相 

當 之 專 業 性 ，又 經 綜 合 戊 〇 各 項 檢 測 ，本 於 專 業 知 識 與 臨 床  

經 驗 而 為 判 斷 ，就 鑑 定 機 關 之 資 格 、理 論 基 礎 、鑑 定 方 法 及  

論 理 過 程 ，於 形 式 與 實 質 上 均 未 見 瑕 疵 ，堪 認 上 開 精 神 鑑 定  

報 告 書 結 論 為 可 採 ，得 資 為 判 斷 戊 〇 陳 述 憑 信 性 之 補 強 證  

據 。原 判 決 既 以 戊 〇 之 證 述 為 據 ，復 以 乙 〇 證 述 資 為 補 強 ， 

另 根 據 高 雄 市 立 凱 旋 醫 院 對 戊 〇 實 施 精 神 鑑 定 之 鑑 定 意 見 ， 

據 以 認 定 被 告 有 為 事 實 一 ㈠所 示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核 其 論 斷 ， 

與 經 驗 及 論 理 法 則 相 合 ，上 訴 意 旨 質 以 依 鑑 定 意 見 認 定 被 告  

犯 罪 有 循 環 論 證 之 誤 ，應 有 誤 會 。

4 ■丁 〇 就 被 告 如 何 以 水 療 為 由 ，帶 其 與 母 親 至 汽 車 旅 館 泡 澡 時  

對 其 為 強 制 猥 褻 行 為 ，已 明 確 證 述 如 上 ，並 經 原 判 決 以 戊 女  

所 證 上 情 補 強 丁 〇 所 為 不 利 被 告 之 指 述 為 可 採 ，且 被 告 於 本  

院 坦 認 曾 帶 丁 〇 及 其 母 親 至 汽 車 旅 館 進 行 水 療 、未曾對所指 

導 之 選 手 進 行 水 療 等 語 （見 本 院 卷 ㈡ 第2 4 6頁 ） ，顯 見 被 告  

係 刻 意 營 造 機 會 ，縱 戊 女 未 見 被 告 強 制 猥 褻 丁 〇 過 程 ，仍無 

礙 戊 女 所 見 之 情 可 補 強 丁 〇 證 述 之 認 定 ，上 訴 意 旨 徒 憑 己 見  

認 戊 女 證 述 内 容 不 能 採 丁 〇 證 述 之 補 強 證 據 ，自 非 可 採 。

(E )綜 上 所 述 ，被 告 上 訴 意 旨 否 認 對 戊 〇 為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否認 

對 丁 〇 為 強 制 猥 褻 犯 行 ，並 以 上 詞 置 辯 ，惟 查 ，原審係依憑  

戊 〇 、丁〇 所 為 不 利 被 告 之 指 述 、證 人 乙 〇 、戊 女 之 證 述 ， 

及戊〇 之 精 神 鑑 定 書 等 證 據 ，參 酌 被 告 之 供 述 ，以 為 論 斷 ， 

就 被 告 所 辯 不 可 採 之 理 由 復 加 以 明 白 指 駁 ，被 告 上 訴 意 旨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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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判 決 之 論 敘 於 不 顧 ，再 為 事 實 上 之 爭 辯 ，所 執 上 開 辯 解 而  

上 訴 ，並 無 理 由 ，應 予 駁 回 。

乙 、不 另 為 無 罪 部 分 （被 告 被 訴 對 戊 〇 為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2至 4所示 

犯 行 ，即起訴事實一㈠ 1.暨 起 訴 書 附 表 二 編 號 2至 4所 示 ）

一 、 公 訴 意 旨 略 以 ：被 告 於 90年 1月 1 日戊〇 就 讀 高 中 一 年 級 以 後  

至 9 2年 8 月 間 ，基 於 強 制 性 交 之 概 括 犯 意 ，承 連 續 多 年 對 戊  

〇 所 營 造 出 「以 體 操 成 績 升 學 」 、 「體 操 隊 員 間 競 爭 壓  

力 」 、 「不服^從即消極訓練」之 方 式 脅 迫 戊 〇 ，利 用 戊 〇 長  

年 累 積 之 恐 懼 感 ，違 反 戊 〇 之 意 願 ，對 戊 〇連 續 為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2至4所 示 強 制 性 交 行 為 ，因 認 被 告 此 部 分 連 續 涉 犯 刑 法  

第221條 第 1項 之 強 制 性 交 罪 嫌 等 語 。

二 、 按 檢 察 官 就 被 告 犯 罪 事 實 ，應 負 舉 證 責 任 ，並 指 出 證 明 之 方  

法 ；又 犯 罪 事 實 應 依 證 據 認 定 之 ，無 證 據 不 得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不 能 證 明 被 告 犯 罪 者 ，應 諭 知 無 罪 之 判 決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61條 第 1項 、第 154條 第 2項 、第301條 第 1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再 按 認 定 不 利 於 被 告 之 證 據 須 依 積 極 證 據 ，苟積極證據  

不 足 為 不 利 於 被 告 事 實 之 認 定 ，即 應 為 有 利 被 告 之 認 定 ，更 

不 必 有 何 有 利 之 證 據 ；又 犯 罪 事 實 之 認 定 ，應 憑 證 據 ，如無 

相 當 之 證 據 ，或 證 據 不 足 以 證 明 ，自 不 得 以 推 測 或 擬 制 之 方  

法 ，以 為 裁 判 之 基 礎 。再 者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61條 第 1項規  

定 ，檢 察 官 對 於 起 訴 之 犯 罪 事 實 ，仍 應 負 提 出 證 據 及 說 服 之  

實 質 舉 證 責 任 ，尚 其 所 提 出 之 證 據 ，不 足 為 被 告 有 罪 之 積 極  

證 明 ，或 其 指 出 證 明 之 方 法 ，無 從 說 服 法 院 以 形 成 被 告 有 罪  

之 心 證 ，基 於 無 罪 推 定 之 原 則 ，自 應 為 被 告 無 罪 判 決 之 諭 知

(最 高 法 院 30年 上 字 第 816號 、4 0年 台 上 字 第 86號 、92年台 

上 字 第 128號 判 決 可 資 參 照 ） 。又 告 訴 人 之 指 訴 ，係 以 使 被  

告 受 刑 事 訴 追 為 目 的 ，通 常 係 立 於 被 告 之 對 立 面 ，故以告訴  

人 之 指 訴 ，為 證 據 方 法 ，必 其 指 訴 ，並 無 瑕 疵 ，且 須 就 其 他  

方 面 調 查 又 與 事 實 相 符 ，亦 即 仍 應 調 查 其 他 補 強 證 據 ，以擔 

保 其 指 證 、陳 述 福 有 相 當 之 真 實 性 ，而 為 通 常 一 般 人 均 不 致  

有 所 懷 疑 者 ，始 得 採 為 論 罪 科 刑 之 依 據 。而 所 謂 補 強 證 據 ，



係 指 被 害 人 之 陳 述 以 外 ，足 以 證 明 犯 罪 事 實 確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02 真 實 性 之 證 據 ，固 不 以 證 明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之 全 部 事 實 為 必

〇3 要 ，但 以 與 被 害 人 指 述 具 有 「相 當 之 關 聯 性 」為 前 提 ，並與

〇4 被 害 人 之 指 證 相 互 印 證 ，综 合 判 斷 ，已 達 於 使 一 般 人 均 不 致

05 有 所 懷 疑 ，而 得 確 信 其 為 真 實 之 程 度 而 言 （最 高 法 院 106年

06 度 台 上 字 第 3210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 。是 告 訴 人 前 後 陳 述 是 否

〇7 相 符 、指 述 是 否 堅 決 ，僅 足 作 為 判 斷 告 訴 人 陳 述 是 否 有 瑕 疵

〇8 之 參 考 ，仍 屬 告 訴 人 陳 述 之 範 疇 ，尚 不 足 資 為 其 所 述 犯 罪 事

' 〇9 實 之 補 強 證 據 。而 證 人 陳 述 之 證 言 中 ，關 於 轉 述 其 聽 聞 自 被

10 害 人 陳 述 被 害 經 過 部 分 ，屬 與 被 害 人 之 陳 述 具 同 一 性 之 累 積

11 證 據 ，並 不 具 補 強 證 據 之 適 格 。

12 三 、檢 察 官 認 被 告 涉 犯 此 部 分 強 制 性 交 犯 嫌 ，無 非 以 戊 〇 、乙

13 〇 、丙〇於 警 詢 時 及 偵 查 中 之 證 詞 、證 人 即 代 號 0 0 0 0曱0000

14 00 ( 同 為 受 被 告 指 導 之 學 生 ）於 警 詢 時 及 偵 查 中 之 證 詞 、戊

15 〇 於 9 1年 8 月 5 日 至 邱 淑 雅 婦 科 診 所 就 醫 、驗 孕 之 診 斷 證 明

16 書 、高 雄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婦 幼 警 察 隊 員 警 至 邱 淑 雅 婦 科 診 所 訪

17 查 紀 錄 表 （查 訪 曰 期 ：107年 3 月 2 6 日） 、邱 淑 雅 婦 科 診 所 電

18 腦 螢 幕 上 記 載 告 訴 人 戊 〇 就 醫 資 料 晝 面 照 片 、戊〇 所 繪 案 發

19 現 場 情 形 資 料 、被 告 住 處 現 場 照 片 、A 國 小 體 操 教 練 室 、體

2〇 操 室 之 現 場 照 片 、施 工 平 面 圖 資 料 、戊 〇 及 乙 〇 間之 LINE對

21 話 紀 錄 、84年 高 雄 市 國 民 小 學 體 操 錦 標 賽 各 項 成 績 總 表 暨 戊

22 〇 之 獎 狀 、A國 小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委 員 會 （下稱 A國 小 性 平 會 ）

23 0 0 0 0 0 0 0、00 0 0 0 0 0案 調 查 報 告 、戊〇 之 精 神 鑑 定 書 、維基百

24 科 上 關 於 歷 屆 全 中 運 舉 辦 城 市 網 路 查 詢 資 料 、戊〇 提 供 之 全

25 中 運 比 賽 前 後 合 影 照 片 、比 賽 秩 序 冊 、戊〇 就讀國中及高中

26 時 之 成 績 資 料 等 資 為 論 據 。訊 據 被 告 矢 口 否 認 有 何 公 訴 意 旨

'27 此 部 分 所 指 之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辯 稱 並 無 對 戊 〇 做 出 上 開 行 為

28 等 語 。經 查 ：

29 ㈠就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2所 示 犯 行 ，雖 有 戊 〇 於 警 詢 時 、偵 查 中 及

30 原 審 之 證 述 可 憑 ，而 觀 諸 戊 〇 歷 次 證 詞 ，係 證 稱 ：該時有乙  

〇 及 丙 〇 在 場 ，被 告 有 讓 她 們 喝 啤 酒 ，故乙〇 及 丙 〇 均 已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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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房 間 中 睡 著 （警 詢 時 及 偵 查 有 提 及 乙 〇 、丙〇 均 於 酒 後 睡  

著 ，原 審 則 證 稱 不 確 定 有 無 讓 丙 〇 喝 酒 ） ，嗣 後 被 告 才 拉 戊  

〇 至 廁 所 性 侵 ，該 時 乙 〇 及 丙 〇 都 還 在 房 内 ，嗣 後 戊 〇 將 乙  

〇 、丙〇 叫 醒 ，乙〇 及 丙 〇 再 將 戊 〇 一 起 扶 回 房 間 休 息 等 情  

(見 警 一 卷 第 1 8 、1 9頁 ，他 二 卷 第 3 3 、3 4頁 ，原 審 侵 訴 卷 一  

第 3 0 1 、3 0 2 、3 0 9頁 ） 。惟 查 ，證 人 乙 〇 於 偵 查 中 證 稱 ：91 

年 台 北 全 中 運 ，我 只 記 得 跟 戊 〇 、丙 〇 去 找 被 告 ，他叫我們  

喝 酒 ，我 們 不 想 ，但 是 教 練 叫 我 們 做 的 事 我 們 不 會 說 不 要 ， 

所 以 我 們 還 是 有 喝 ，後 來 我 記 得 我 應 該 是 睡 著 ，因為我不太  

會 喝 酒 ，好 像 是 回 去 睡 或 睡 在 教 練 房 間 ，就 不 太 記 得 後 面 發  

生 什 麼 ，我 不 記 得 我 有 扶 戊 〇 回 房 間 。我 只 記 得 隔 天 練 習 她  

狀 況 很 糟 ，因 為 當 天 要 比 賽 了 ，我 問 她 ，她 說 她 還 在 宿 醉 ， 

很 想 吐 ，但 她 堅 持 要 比 完 等 語 （見 他 二 卷 第 3 3 、3 4 頁 ） ，於 

原 審 則 證 稱 ：9 1年 4 月 全 中 運 到 台 北 縣 比 賽 那 次 我 有 去 ，戊 

〇 、丙 〇 也 有 去 。我 們 和 戊 〇 、丙〇 和 幾 個 學 妹 一 起 住 同 一  

個 房 間 ，被 告 自 己 住 一 間 。被 告 常 常 叫 體 操 學 員 去 房 間 ，但 

是 去 做 什 麼 我 不 清 楚 ，我 也 不 會 記 得 每 次 有 誰 去 他 房 間 ，但 

是 真 的 每 次 都 會 有 學 員 去 他 房 間 。我 記 不 起 來 有 無 去 他 房 間  

喝 酒 ，因 為 時 間 太 久 等 語 （見 原 審 侵 訴 卷 一 第 3 4 1 、342 

頁 ） ；證 人 丙 〇於 偵 查 中 除 未 提 及 曾 與 戊 〇 、乙〇一同被叫 

去 被 告 房 間 之 事 外 ，在 經 詢 問 戊 〇 、乙〇被 叫 去 被 告 房 間 有  

無 喝 酒 之 問 題 時 ，則 回 答 ：沒 有 等 語 （見 偵 一 卷 第 142 

頁 ） ，於 原 審 再 度 證 稱 ：出 去 比 賽 ，包含91年 全 中 運 該 次 ， 

都 是 由 我 與 戊 〇 、乙 〇 3人 一 起 睡 一 間 。91年 全 中 運 那 次 ， 

戊 〇 或 乙 〇 有 被 被 告 叫 去 他 房 間 ，是 被 單 獨 叫 去 ，被告沒有  

叫 我 去 。不 知 道 被 告 單 獨 叫 她 們 去 做 什 麼 ，好 像 是 幫 被 告 按  

摩 ，這 是 我 問 戊 〇 、乙 〇 ，她 們 說 的 。被 告 都 只 叫 一 個 女 生  

隊 員 去 。有 一 次 我 看 到 戊 〇 回 來 是 哭 著 回 來 ，當 時 我 有 問  

她 ，她 說 被 教 練 罵 。那 時 戊 〇 身 上 沒 有 酒 味 。這 次 不 是 91年 

4 月 全 中 運 那 次 ，不 記 得 是 哪 次 。我 沒 有 聞 過 戊 〇 或 乙 〇 身  

上 有 酒 味 等 語 （見 原 審 侵 訴 卷 一 第 292至 2 9 6頁 ） 。則 可 知 就

30



0 1 上述 乙 〇 、丙〇 之 證 詞 ，僅 乙 〇 於 偵 查 中 之 證 詞 ，就喝酒一  

〇2 事 與 戊 〇 所 證 之 情 相 符 ，然 就 戊 〇 是 否 有 於 該 次 受 到 被 告 性

03 侵 害 一 事 ，卻 無 法 證 明 ，而 無 從 補 強 戊 〇 此 部 分 之 證 詞 ；而

〇4 丙〇 之 證 詞 ，則 與 戊 〇 之 證 詞 有 出 入 矛 盾 之 處 ，除無法補強

05 外 ，已 造 成 有 合 理 懷 疑 之 空 間 。又 雖 依 前 引 戊 〇 之精神鑑定

06 書 ，戊〇 經 鑑 定 有 憂 鬱 症 合 併 創 傷 後 症 候 群 之 情 ，惟該鑑定

 ̂〇7 書 可 補 強 者 為 「被 告 利 用 權 勢 長 期 多 次 使 戊 〇 屈 服 而 為 性 行

08 為 ，致 戊 〇 患 有 憂 鬱 症 合 併 創 傷 後 症 候 群 」此 一 事 實 ，已如

_ 09 前 述 ，而 非 特 定 、個 別 性 侵 害 行 為 之 補 強 ，自無法以此建立

1〇 與 本 次 犯 行 之 關 聯 性 ，而 可 作 為 被 告 本 次 犯 行 之 補 強 證 據

11 (就 下 述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3 、4所 示 犯 行 亦 然 ） 。至其他檢察官

12 所 引 證 據 ，並 無 與 本 次 犯 行 有 直 接 關 聯 者 ，其各可證明之間

13 接 事 實 （如 戊 〇 、乙〇 及 丙 〇確 有 參 加 該 次 全 中 運 ） ，即使

14 綜 合 認 定 亦 無 法 達 到 可 證 明 此 部 分 起 訴 事 實 為 無 合 理 懷 疑 之

15 程 度 ，無 法 認 定 被 告 有 為 此 部 分 犯 行 。

16 ㈡ 就 附 表 二 編 號 3所 示 犯 行 ，固 據 戊 〇 於 警 詢 時 、偵查中及原

17 審 指 證 被 告 於 91年 8 月 5 日帶戊〇 去 邱 淑 雅 婦 科 診 所 看 診 前 ，

is 先相約在 A國 小 後 門 碰 面 ，再 帶 下 去 A國 小 地 下 室 體 操 館 之 女

19 生 休 息 室 對 戊 〇 為 性 侵 害 行 為 ，之 後 再 帶 戊 O 去 看 診 等 情

2〇 (見 警 一 卷 第 1 6 、1 7頁 ，他 二 卷 第 3 2頁 ，原 審 侵 訴 卷 一 第 30

21 3 、30 4頁 ） ，然 此 部 分 同 需 有 補 強 證 據 為 佐 。而依乙〇於偵

22 查 中 及 原 審 所 證 ：之 前 有 一 次 戊 〇 生 理 期 沒 來 ，被 告 帶 她 去

23 驗 孕 ，這 件 事 我 當 下 就 知 道 了 ，因 為 當 時 我 很 注 意 被 告 動

24 向 。她 們 離 開 後 再 回 來 有 半 小 時 左 右 ，沒 有 很 快 。回來時我

25 有 問 戊 〇 去 哪 裡 ，問 很 久 ，她 才 說 她 們 去 驗 孕 ，我 問 她 為 什

26 麼 ，她 說 她 生 理 期 都 沒 來 ，問 她 結 果 ，她 說 沒 有 懷 孕 等 語

-27 ( 見 他 三 卷 第 5 4頁 ，原 審 侵 訴 卷 一 第 3 4 3頁 ） ，且 戊 〇 於 91

28 年 8 月5 日 至 邱 淑 雅 婦 科 診 所 就 醫 、驗 孕 之 診 斷 證 明 書 、高雄

‘29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婦 幼 警 察 隊 員 警 至 邱 淑 雅 婦 科 診 所 訪 查 紀 錄 表

30 ( 查 訪 日 期 ：107年 3 月2 6 日） 、邱 淑 雅 婦 科 診 所 電 腦 螢 幕 上

記 載 告 訴 人 戊 O 就 醫 資 料 晝 面 照 片 等 證 據 ，僅 得 證 明 當 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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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 男 性 教 師 陪 同 戊 〇 至 邱 淑 雅 婦 科 診 所 看 診 ，並由該名男 

性 教 師 表 示 在 家 自 驗 有 懷 孕 ，故 到 診 所 求 證 ，經 檢 查 結 果 無  

懷 孕 現 場 故 離 去 ；戊〇 當 時 感 覺 害 怕 、畏 縮 ，都由 老 師 代 為  

回 答 等 事 實 ，參 以 被 告 自 承 確 曾 有 帶 戊 〇 去 看 婦 產 科 等 語 ， 

基 上 證 據 固 可 確 認 當 時 陪 同 戊 〇 至 邱 淑 雅 婦 科 診 所 看 診 者 即  

為 被 告 ，惟 此 部 分 所 得 補 強 者 僅 及 於 此 。況 依 乙 〇 之 證 言 ， 

其 雖 證 稱 很 關 注 被 告 與 戊 〇 該 日 動 向 ，但 其 僅 觀 察 到 兩 人 該  

曰 有 外 出 ，未 能 提 供 兩 人 該 曰 有 為 性 行 為 、甚 或 被 告 有 對 戊  

〇 強 制 性 交 行 為 之 蛛 絲 馬 跡 ；另 就 上 開 訪 查 紀 錄 ，雖提及戊  

〇 表 現 出 害 怕 、畏 縮 之 情 ，亦 無 從 斷 定 戊 〇 究 係 因 看 診 前 遭  

被 告 性 侵 害 ，抑 或 是 出 於 對 於 自 己 可 能 懷 孕 所 產 生 之 後 果 之  

憂 心 畏 懼 。是 檢 察 官 所 舉 除 戊 〇 指 述 外 之 上 述 證 據 ，尚無從 

補 強 戊 〇 所 為 關 於 其 於 該 日 看 診 前 遭 被 告 強 制 性 侵 害 之 證 述  

之 真 實 性 ，而 可 採 認 為 裁 判 之 基 礎 。至 其 他 檢 察 官 所 引 證  

據 ，並 無 與 本 次 犯 行 有 直 接 關 聯 者 ，其 各 可 證 明 之 間 接 事  

實 ，即 使 綜 合 認 定 亦 無 法 達 到 可 證 明 此 部 分 起 訴 事 實 為 無 合  

理 懷 疑 之 程 度 ，無 法 認 定 被 告 有 為 此 部 分 犯 行 。

㈢就 附 表 二 編 號 4所 示 犯 行 ，僅 有 戊 〇 於 偵 查 中 證 述 （見他二 

卷 第 2 8頁 ）可 資 證 明 ，別 無 其 他 補 強 證 據 （就 戊 〇 之 精 神 鑑  

定 報 告 ，無 法 作 為 本 次 之 補 強 證 據 ，已 如 前 述 ，不 再 贅  

述 ） ，自難僅憑戊〇 之 單 一 指 述 ，遽 為 不 利 於 被 告 被 訴 此 部  

分 犯 行 之 認 定 。

四 、綜 上 所 述 ，檢 察 官 所 舉 之 證 據 雖 可 證 明 戊 〇 曾於 9 1年 4 月因 

參 加 全 中 運 而 隨 隊 住 宿 汽 車 旅 館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2所 示 ） 、 

於 91年 8 月 5 日 因 擔 心 自 己 懷 孕 ，而 由 被 告 陪 同 前 去 邱 淑 雅 婦  

科 診 所 看 診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3所 示 ） ，但 對 於 被 告 是 否 有 對  

戊 〇 為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2至4所 示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均 因 欠 缺 適 格  

之 補 強 證 據 而 無 法 證 明 ，是 檢 察 官 所 提 出 之 證 據 ，或其指出 

證 明 之 方 法 ，未 能 使 本 院 之 心 證 達 到 確 信 其 為 真 實 之 程 度 ， 

就 被 告 是 否 為 公 訴 意 旨 此 部 分 所 指 之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仍有合  

理 懷 疑 之 存 在 ，自 不 能 證 明 被 告 犯 罪 ，本 應 為 被 告 無 罪 之 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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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然 因 此 部 分 倘 若 成 罪 ，與 被 告 所 為 經 論 罪 科 刑 之 事 實 一  

㈠所 示 犯 行 ，有 刑 法 修 正 前 連 續 犯 之 裁 判 上 一 罪 關 係 ，爰不 

另 為 無 罪 之 諭 知 °

丙 、不 另 為 免 訴 部 分 （被 告 被 訴 對 戊 〇 為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1所 示 犯  

行 《除事實一(一)所示外之其他犯行》 ，即起 訴 事 實 一 H 1.暨 

起 訴 書 附 表 二 編 號 1所 示 ）

一 、 公 訴 意 旨 略 以 ：被 告 於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1所 示 戊 〇住 宿 其 住 處  

期 間 ，基 於 強 制 性 交 之 概 括 犯 意 ，承 連 續 多 年 對 戊 〇 所 營 造  

出 「以 體 操 成 績 升 學 」 、 「體 操 隊 員 間 競 爭 壓 力 」 、 「不服  

從 即 消 極 訓 練 」之 方 式 脅 迫 戊 〇 , 利 用 戊 〇 長 年 累 積 之 恐 懼  

感 ，違 反 戊 〇 之 意 願 ，對 戊 O 連 續 為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1所 示 強  

制 性 交 行 為 （已 據 認 定 有 罪 部 分 ，即事實一㈠部 分 除 外 ） ， 

因 認 被 告 此 部 分 連 續 涉 犯 刑 法 第 221條 第 1項 之 強 制 性 交 罪 嫌  

等 語 。

二 、 被 告 於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1所 示 戊 〇 住 宿 其 住 處 期 間 ，連 續 對 戊  

〇 而 為 性 交 行 為 之 事 實 ，業 據 戊 〇 證 述 如 上 （詳 本 判 決 第

3 、4 頁 ） ，戊 〇 雖 堅 稱 每 次 與 被 告 為 性 交 行 為 都 是 不 願 意 等  

語 ，惟 仍 證 述 其 不 願 意 時 會 用 哭 表 達 ，被 告 會 換 個 方 式 說 服  

戊 〇 讓 他 性 侵 ，戊 〇 拒 絕 被 告 就 不 教 ，被 告 不 會 打 ，他會用 

冷 言 冷 語 ，不 讓 戊 〇 練 習 就 是 一 個 很 大 的 壓 力 ，戊〇 曾經拒 

絕 好 幾 次 ，得 到 的 結 果 都 是 不 好 ，所 以 到 最 後 只 想 你 就 趕 快  

結 束 吧 ，已 經 不 想 要 拒 絕 了 等 情 ，戊 〇 對 被 告 所 為 行 為 並 無  

任 何 誇 大 渲 染 之 情 ，再 參 諸 上 開 戊 〇 之 精 神 鑑 定 書 ，應 可 認  

被 告 確 曾 於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1所 示 戊 〇 住 宿 其 住 處 期 間 對 戊 〇 

為 性 交 行 為 。

三 、 公 訴 意 I 雖 認 被 告 此 部 分 所 為 ，構 成 刑 法 第 221條 第 1項之強  

制 性 交 罪 嫌 等 語 。惟 按 刑 法 第 221條 之 強 制 性 交 罪 及 第 224條  

之 強 制 猥 褻 罪 ，與 刑 法 第 228條 之 利 用 權 勢 或 機 會 性 交 猥 褻  

罪 ，均 係 以 描 述 達 反 被 害 人 意 願 之 情 境 為 要 件 之 妨 害 性 自 主  

類 型 ，有 別 者 ，僅 止 於 程 度 上 之 差 異 而 已 。亦 即 ，前 者 之 被  

害 人 被 定 位 為 遭 以 強 制 力 或 其 他 達 反 意 願 之 方 法 壓 制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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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敢 反 抗 或 不 得 不 屈 從 ；後 者 之 被 害 人 則 被 界 定 在 陷 入 一 定  

的 利 害 關 係 所 形 成 之 精 神 壓 力 之 下 ，因 而 隱 忍 並 曲 意 順 從 。 

具 有 刑 法 第 228條 身 分 關 係 之 行 為 人 ，因 與 被 害 人 之 間 存 有  

上 下 從 屬 支 配 或 優 勢 弱 勢 之 關 係 而 產 生 對 於 被 害 人 之 監 督 、 

扶 助 或 照 顧 之 權 限 或 機 會 ，往 往 使 被 害 人 意 願 之 自 主 程 度 陷  

入 猶 豫 難 抉 ，不 得 不 在 特 殊 關 係 所 帶 來 的 壓 力 下 而 配 合 行 為  

人 之 要 求 。從 而 ，有 此 身 分 關 係 之 行 為 人 對 於 被 害 人 為 性 交  

或 猥 褻 之 行 為 ，究 竟 該 當 於 強 制 性 交 猥 褻 罪 名 ，抑或是利用  

權 勢 或 機 會 性 交 猥 褻 罪 名 ，端 視 被 害 人 是 否 尚 能 有 衡 量 利 害  

之 空 間 為 斷 。行 為 人 所 施 用 之 方 法 ，已 足 以 壓 抑 被 害 人 之 性  

自 主 決 定 權 者 ，固 應 逕 依 刑 法 第 221條 或 第 22 4條 之 規 定 處  

斷 ，惟 若 行 為 人 係 憑 藉 上 開 特 殊 權 勢 關 係 ，而 被 害 人 則 出 於  

其 利 害 權 衡 之 結 果 ，例 如 唯 恐 失 去 某 種 利 益 或 遭 受 某 種 損  

害 ，迫 於 無 奈 而 不 得 不 順 從 之 情 形 ，則 應 成 立 刑 法 第 228條 

之 罪 名 （最 高 法 院 10 3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2 2 8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 。依 前 引 戊 〇 之 證 述 而 言 ，被 告 係 運 用 其 身 為 戊 〇 體 操  

教 練 ，掌 握 著 其 對 於 戊 〇 之 指 導 及 練 習 此 一 權 限 ，而直接影  

響 著 戊 〇 體 操 技 能 之 熟 練 與 進 步 、間接影 響 戊 〇 之 比 賽 成 績  

及 升 學 機 會 ，故 挾 此 優 勢 地 位 而 對 戊 〇 為 性 行 為 ，在 戊 〇 拒  

絕 被 告 性 行 為 之 要 求 時 ，被 告 所 採 取 的 方 式 則 係 不 指 導 戊 〇 

練 習 ，讓 戊 〇 在 「拒 絕 而 無 法 接 受 被 告 指 導 練 習 體 操 」及 

「為 能 繼 續 接 受 被 告 指 導 練 習 體 操 而 隱 忍 曲 從 」 間 選 擇 ，戊 

〇 則 因 恐 其 未 順 從 而 遭 被 告 冷 落 而 不 對 其 進 行 體 操 之 指 導 ， 

致 其 退 步 或 停 滞 而 無 法 在 比 賽 上 獲 得 好 成 績 ，進 而 影 響 其 升  

學 ，迫 於 無 奈 而 選 擇 順 從 ，故 其 性 自 主 之 選 擇 自 由 係 受 到 妨  

害 ，惟 仍 有 衡 量 之 空 間 ，只 是 該 空 間 受 到 一 定 程 度 之 壓 迫 。 

是 依 上 開 說 明 ，被 告 對 戊 〇 此 部 分 所 為 之 妨 害 性 自 主 行 為 ， 

應 構 成 刑 法 第 228條 第 1項 之 利 用 權 勢 性 交 罪 。公 訴 意 旨 認 此  

部 分 構 成 刑 法 第 221條 之 強 制 性 交 罪 嫌 ，尚 屬 未 洽 ，惟因起  

訴 之 基 本 事 實 同 一 ，且 經 本 院 於 審 理 時 告 知 可 能 變 更 法 條 ， 

而 由 當 事 人 及 辯 護 人 為 辯 論 ，本 院 自 得 予 以 審 判 ，並就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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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依 法 變 更 起 訴 法 條 為 刑 法 第 228條 第 1項 。

四 、 新舊法比較說明

按 追 訴 時 效 期 間 之 長 、短 ，關 係 行 為 人 是 否 受 到 刑 事 追 訴 或  

處 罰 ，而 追 訴 權 時 效 完 成 者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02條 第 2款 

規 定 諭 知 免 訴 ，而 免 訴 判 決 為 實 體 判 決 ，因此關於 追 訴 時 效  

期 間 之 修 正 ，應 屬 實 體 刑 罰 法 律 變 更 ，而有第2條 第 1項之適  

用 （參 照 最 高 法 院 24年 7 月 民 刑 庭 總 會 決 議 〈二 > ) 。又被 

告 行 為 終 了 後 ，刑 法 關 於 追 訴 權 時 效 之 規 定 經 過 先 後 2次修  

正 ，即 分 別 於 ① 9 4年 1月 7 日 修 正 、94年 2 月2 日 公 布 、9 5年 7 

月 1 日 施 行 ；② 108年 12月 6 日 修 正 、108年 12月3 1 日 公 布 、10 

9 年 1月2 日 施 行 ，而 修 正 前 後 之 刑 法 第 80條 、第83條 關 於 追  

訴 權 時 效 期 間 及 其 停 止 原 因 等 規 定 不 同 ，其 中 如 ① 所 示 修 正  

後 刑 法 第 80條 第 1項 規 定 將 時 效 期 間 大 幅 拉 長 ；如 ② 所 示 修  

正 後 刑 法 第 80條 第 1項 規 定 則 排 除 部 分 犯 罪 之 追 訴 權 時 效 規  

定 ，並 於 刑 法 第 83條 將 停 止 原 因 視 為 消 滅 之 經 過 期 間 加 以 延  

長 ，2次 修 正 較 舊 法 即 被 告 行 為 時 法 （94年 1月7 日 修 正 前 ） 

均 屬 對 行 為 人 不 利 ，經 比 較 新 舊 法 結 果 ，應 整 體 適 用 最 有 利  

之 被 告 行 為 時 即 94年 1月 7 日 修 正 前 刑 法 追 訴 權 時 效 規 定 。

五 、 按 案 件 時 效 已 完 成 者 ，應 諭 知 免 訴 之 判 決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0 

2條第 2款 定 有 明 文 。被 告 此 部 分 犯 行 ，係 犯 刑 法 第 228條 第 1 

項 之 利 用 權 勢 性 交 罪 ，已 如 前 述 ，而 該 罪 之 法 定 刑 為 6 月以 

上 5年 以 下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法 於 92年 5月2 8 日 始 公 布 施 行 ， 

該 時 戊 〇 已滿 18歲 ，且 該 法 無 溯 及 既 往 之 規 定 ，故其法定刑  

度 並 不 適 用 該 法 第 7 0條 第 1 項 本 文 規 定 而 加 重 ，併 此 敘  

明 ） ，屬 修 正 前 刑 法 第 80條 第 1項 第 3款 之 範 圍 ，依 該 款 規  

定 ，其 追 訴 權 時 效 期 間 為 10年 。而 被 告 此 部 分 犯 行 之 行 為 終  

了曰為91年 6月 間 某 日 ，迄 告 訴 人 戊 〇 於 107年 2月 6 日至警局 

報 案 並 接 受 警 詢 而 開 啟 偵 查 作 為 時 ，已 逾 10年 之 追 訴 權 時  

效 ，依 據 上 開 說 明 ，本 應 為 免 訴 之 諭 知 ，然 因 此 部 分 倘 若 成  

罪 ，與 被 告 所 為 經 論 罪 科 刑 之 事 實 一 ( - )所 示 犯 行 ，有修正前  

連 續 犯 之 裁 判 上 一 罪 關 係 ，爰 不 另 為 免 訴 之 論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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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無 罪 部 分 （被 告 被 訴 對 乙 〇 為 如 附 表 三 編 號 2至 4 、編 號 7至 9 

所 示 犯 行 ，即起 訴 事 實 一㈠ 2 ■暨起訴書附表三編號2至 4 、編 

號 7至 9所 示 ；暨 被 告 被 訴 對 丙 〇 為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即起訴事 

實 一㈡所 示 ）

一 、公 訴 意 旨 略 以 ：

㈠被 告 於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2所 示 期 間 擔 任 乙 〇 競 技 體 操 之 教 練 ， 

對 乙 〇 進 行 密 集 、嚴 格 、威 權 式 、有 競 爭 壓 力 的 訓 練 ，於 90 

年 1月 1 日 乙 〇 就 讀 高 中 一 年 級 以 後 至 9 5年 5 月 間 ，被 告 明 知  

乙〇 並 不 願 意 與 其 發 生 性 交 行 為 ，仍 基 於 強 制 性 交 之 概 括 犯  

意 ，承 連 續 多 年 對 乙 〇 所 建 構 出 「與 其 保 持 良 好 關 係 可 拿 到  

保 送 權 進 入 師 範 學 院 就 讀 ，進 而 擔 任 教 職 」前 景 ，及 以 「你 

可 以 試 試 看 不 是 你 ，老 師 會 讓 你 知 道 不 是 你 的 話 會 怎 麼  

樣 」 、 「那 你 知 道 要 怎 麼 辦 」 等 話 語 、 「不 服 從 即 消 極 訓  

練 」之 方 式 脅 迫 乙 〇 ，利 用 乙 〇 經 年 累 月 累 積 之 恐 懼 感 、對 

未 來 之 不 確 定 感 ，藉 機 違 反 乙 〇 之 意 願 ，對 乙 〇 連 續 為 如 附  

表 三 編 號 2至 4 、編號 7至 9所 示 強 制 性 交 行 為 ，因認被告連續  

涉 犯 刑 法 第 221條 第 1項 之 強 制 性 交 罪 嫌 等 語 。

㈡被 告 於 如 附 表 一 編 號 4所 示 期 間 擔 任 丙 〇 之 競 技 體 操 教 練 ，. 

於 丙 〇 高 中 畢 業 升 大 學 之 92年 暑 假 某 曰 ，被 告 撥 打 電 話 給 丙  

〇 ，表 示 其 帶 學 生 體 操 比 賽 ，住 在 新 北 市 （原 臺 北 縣 ）新莊 

某 間 汽 車 旅 館 ，要 求 丙 〇 前 往 該 汽 車 旅 館 聊 天 敘 舊 ，丙〇不 

疑 有 他 ，遂 獨 自 騎 乘 機 車 前 往 被 告 住 宿 之 汽 車 旅 館 。丙〇於 

傍 晚 5 、6時 許 抵 達 汽 車 旅 館 後 ，被 告 要 求 丙 〇 飲 用 酒 類 ，丙 

〇 原 本 拒 絕 ，但 因 具 有 師 長 威 嚴 之 被 告 不 斷 勸 說 ，丙〇 遂依 

被 告 指 示 飲 用 酒 類 。丙〇 飲 用 2次 半 杯 酒 類 後 ，感 到 頭 暈 ， 

表 示 欲 回 學 校 宿 舍 休 息 ，被 告 以 騎 車 危 險 為 由 ，勸說丙〇留  

在 上 開 汽 車 旅 館 。詎 被 告 見 丙 〇 不 勝 酒 力 ，行 走 不 穩 ，認機 

不 可 失 ，竟 基 於 強 制 性 交 之 概 括 犯 意 ，違 背 丙 〇 之 意 願 ，自 

後 方 抱 住 丙 〇 ，將 丙 〇 抱 至 床 上 ，不 顧 丙 〇 不 斷 哭 喊 表 示  

「不 要 、不 要 」 、 「老 師 不 要 這 樣 」等 語 ，以 雙 手 壓 住 丙 〇  

之 雙 手 ，親 吻 丙 〇 耳 朵 、嘴 巴 及 胸 部 ，並 撫 摸 丙 〇 全 身 ，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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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丙 〇 及 自 己 之 衣 物 ，且 向 丙 〇 恫 稱 ：如 果 不 配 合 ，就 要 讓  

前 男 友 （亦 同 為 被 告 之 學 生 ）沒 有 學 校 可 以 念 等 語 ，抓著丙  

〇 頭 髮 ，要 求 丙 〇 為 其 口 交 ，且 以 手 指 頭 及 生 殖 器 接 續 插 入  

丙 〇 下 體 之 方 式 對 丙 〇 為 性 交 行 為 得 逞 。翌 日 凌 晨 睡 覺 間 及  

上 午 睡 醒 時 ，被 告 又 承 前 概 括 犯 意 ，再 次 違 反 丙 〇 之 意 願 ， 

不 顧 丙 〇 哭 泣 、口 頭 表 示 「不 要 」等 語 ，先 後 在 上 開 汽 車 旅  

館 床 上 及 浴 缸 裡 ，撫 摸 丙 〇 之 胸 部 及 下 體 ，且 以 手 指 、生殖 

器 插 入 丙 〇 生 殖 器 内 ，連 續 對 丙 〇 為 性 交 行 為 各 1次 得 逞 。 

嗣 被 告 要 求 丙 〇 先 洗 澡 再 離 去 ，以 免 留 下 證 據 ，並 叮 囑 丙 〇 

「不 能 將 此 事 告 知 任 何 人 ，否 則 後 果 自 負 」 等 語 ，因認被告 

連 續 涉 犯 刑 法 第 221條 第 1項 之 強 制 性 交 罪 嫌 等 語 。

二 、 檢 察 官 認 被 告 涉 犯 上 開 部 分 強 制 性 交 罪 犯 嫌 ，無 非 以 乙 〇 、 

丙 〇 於 警 詢 時 及 偵 查 中 所 為 之 證 述 、乙〇 姐 姐 及 父 親 於 警 詢  

時 及 偵 查 中 所 為 之 證 述 、乙〇 於 9 3年 1月 至 屏 東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屏 東 基 督 教 醫 院 （下 稱 屏 基 ）就 診 之 診 斷 證 明 書 、乙〇及 

丙 〇 所 繪 案 發 現 場 情 形 資 料 、被 告 住 處 現 場 照 片 、A 國小體  

操 教 練 室 、體 操 室 之 現 場 照 片 、施 工 平 面 圖 資 料 、戊 〇 及乙 

〇 間之 LINE對 話 紀 錄 、A 國 小 性 平 會 0 0 0 0 0 0 0、00 0 0 0 0 0案調 

查 報 告 、長 庚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桃 園 長 庚 紀 念 醫 院 （下 稱 桃 園 長  

庚 醫 院 ）107年 9 月 1 9 日 長 庚院桃字第 1070850168號 函 、長庚 

醫 療 財 團 法 人 林 口 長 庚 紀 念 醫 院 （下 稱 林 口 長 庚 醫 院 ） 107 

年 9月 2 0 日 長 庚 院 林 字 第 1070851066號 函 暨 檢 送 之 丙 〇 就 醫  

病 歷 影 本 、南 雄 市 立 飢 旋 醫 院 108年 3月 2 7 日尚市凯醫成字弟  

10870627700號 函 暨 檢 附 之 乙 〇 精 神 鑑 定 書 、乙〇 就 讀 國 中  

及 高 中 時 之 成 績 資 料 等 為 其 論 據 。訊 據 被 告 固 不 否 認 確 實 有  

於 上 述 期 間 擔 任 乙 〇 、丙 〇 體 操 教 練 ，及 乙 〇確 於 國 中 三 年  

級 下 學 期 即 8 8年 2 月 起 住 在 其 住 處 等 情 ，惟 矢 口 否 認 有 何 公  

訴 意 旨 所 載 此 部 分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辯 稱 並 無 對 乙 〇 、丙〇做  

出 上 開 行 為 等 語 。

三 、 被 告 被 訴 對 告 訴 人 乙 〇 為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部 分 （即起訴事實一  

㈠ 2 ■暨起訴書附表三編號2至4 、編 號 7至 9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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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附表三編號2至 4 、7所 示 犯 行 ，檢 察 官 應 係 依 據 乙 O 於偵 

查 中 證 稱 ：85年 開 始 在 屏 東 參 加 區 運 ，我 每 次 比 賽 時 都 有 被  

他 性 侵 ；一 年 有 區 運 、中 運 及 錦 標 賽 ，每 次 下 榻 的 飯 店 都  

有 ；印 象 比 較 深 就 是 有 些 汽 車 旅 館 有 提 供 A片 情 節 的 影 片 ， 

他 會 叫 我 看 影 片 然 後 模 仿 ，還 有 他 叫 我 跟 他 一 起 泡 澡 ，撫摸 

他 的 性 器 官 後 再 回 床 上 完 成 性 行 為 ；不 服 從 就 會 回 到 沒 辦 法  

練 體 操 、不 能 訓 練 的 下 場 等 語 （見他三卷第 4 1 、4 9 頁 ）而認 

定 。惟 以 乙 O 上 開 證 述 觀 之 ，其 敘 述 實 過 於 空 泛 ，且若確係  

從 8 5年 開 始 ，每 次 區 運 、中 運 及 錦 標 賽 出 賽 時 均 有 遭 被 告 為  

性 侵 害 行 為 ，則 亦 應 包 含 90年 全 中 運 該 次 。然 就 該 次 全 中 運  

期 間 所 發 生 之 事 ，係 戊 〇指 稱 其 於 酒 後 遭 被 告 為 性 侵 害 之 行  

為 ，而乙〇 就 該 次 僅 係 稱 ：有 和 戍 〇 、丙〇一 起 過 去 被 告 房  

間 ，有 喝 酒 ，因 為 不 太 會 喝 酒 ，所 以 就 睡 了 ，不 太 記 得 發 生  

什 麼 事 ；只 記 得 隔 天 戊 〇 狀 況 很 糟 等 語 （見 本 判 決 第 27至 31 

頁 ） ，乙 〇 並 未 提 及 其 於 90年 全 中 運 該 次 亦 受 被 告 性 侵 ，實 

難 僅 以 乙 〇 上 開 證 述 ，即 認 定 只 要 每 次 出 賽 ，被 告 就 對 乙 〇 

為 性 侵 行 為 。又 其 他 縱 有 可 證 明 間 接 事 實 者 ，如 前 引 證 人 丙  

〇 之 證 詞 （見 本 判 決 第 3 0頁 ） ；及 證 人 00 0 0甲0000 0 0於偵查  

中 證 稱 ：出 去 比 賽 時 ，我 們 是 很 多 人 住 一 間 ，被 告 自 己 住 一  

間 ，他 覺 得 浴 室 很 多 人 要 排 隊 ，就 指 定 等 一 下 誰 過 去 他 房 間  

洗 ，每 次 都 會 有 學 生 去 被 告 房 間 洗 澡 ，比 較 常 去 的 應 該 是 戊  

〇 、乙〇及0 0 0 0甲 000000等 語 （見 他 四 卷 第 4 9頁 反 面 ） ，於 

原 審 證 稱 ：去 比 賽 的 話 ，也 有 學 姐 即 戊 〇 或 乙 〇 ，被 請 到 被  

告 房 間 ，有 時 是 單 獨 1人 ，有 時 是 一 些 人 ，但 不 知 道 去 被 告  

房 間 是 去 做 什 麼 等 語 （見 原 審 侵 訴 卷 二 第 9 4 、9 5頁 ） ，堪認 

證 人 丙 〇 、0 0 0 0甲000000此 部 分 所 證 均 僅 能 補 強 證 明 乙 〇在 

比 賽 時 曾 有 至 被 告 房 間 之 事 實 ，惟 經 综 合 認 定 ，仍 無 法 達 可  

證 明 乙 〇 至 被 告 房 間 時 曾 遭 被 告 為 強 制 性 交 事 實 。另乙〇經  

高 雄 市 立 凱 旋 醫 院 為 精 神 鑑 定 之 結 論 ，雖 認 乙 〇 過 去 曾 符 合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候 群 之 診 斷 及 非 特 定 的 飲 食 障 礙 症 等 語 ，有高 

雄 市 立 凱 旋 醫 院 108年 3 月 2 7 日 高 市 凱 醫 成 字 第 1087062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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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函 暨 精 神 鑑 定 書 在 卷 可 佐 （見 偵 一 卷 第 367至 3 8 1頁 ） ，惟 

該 精 神 鑑 定 報 告 可 補 強 者 為 「乙〇 曾 因 受 被 告 權 勢 所 迫 而 與  

被 告 為 性 行 為 ，致 其 於 高 三 時 期 符 合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候 群 及 非  

特 定 飲 食 障 礙 症 ，後 者 約 持 續 4年 」 此 一 事 實 （詳 下 述 ） ， 

而 非 特 定 、個 別 性 侵 害 行 為 之 補 強 ，自無法以此建立與此部  

分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之 關 聯 性 ，而 可 作 為 被 告 本 次 犯 行 之 補 強 證  

據 。至 其 他 檢 察 官 所 引 證 據 ，並 無 與 本 次 犯 行 有 直 接 關 聯  

者 ，其 各 可 證 明 之 間 接 事 實 ，即 使 综 合 認 定 亦 無 法 達 到 可 證  

明 此 部 分 起 訴 事 實 為 無 合 理 懷 疑 之 程 度 ，無法認定被告有為  

此 部 分 犯 行 。

(二)就附表三編號8 、9所 示 犯 行 ，固有 乙 〇 於 偵 查 中 證 稱 ：倒數  

第 二 次 和 被 告 發 生 性 行 為 是 9 5年 3 月 份 大 三 下 學 期 某 天 晚  

上 ，在 他 家 地 下 室 停 車 場 ，就 有 這 一 次 。我跟我現 在 先 生 剛  

認 識 ，當 天 剛 約 會 完 ，沒 有 發 生 過 性 行 為 ，我要坐電車回高  

雄 ，到 岡 山 電 話 就 一 直 響 ，當 時 已 經 晚 上 8 、9點 ，我 不 敢  

接 ，因 為 我 知 道 我 接 了 就 會 發 生 什 麼 事 ，是 他 打 了 5 、6通我 

才 接 電 話 ，問 我 為 何 這 麼 晚 接 ，我 說 我 在 家 教 ，當時我爸生  

意 有 點 狀 況 ，有 向 他 借 錢 但 他 沒 有 借 ，所 以 我 說 家 教 時 他 沒  

有 問 太 多 ，只 說 叫 我 到 他 家 地 下 室 ，我 到 他 家 後 打 電 話 給  

他 ，他 帶 我 到 地 下 室 車 庫 ，選 在 一 個 攝 影 機 照 不 到 的 樓 梯 間  

死 角 ，幫 他 口 交 然 後 性 交 結 束 ，性 交 時 我 是 背 對 著 他 站 ，因 

為 站 著 的 姿 勢 比 較 容 易 ，之 後 他 叫 我 跟 他 去 樓 上 高 雄 銀 行 ， 

他 領 了 5千 元 給 我 ，說 生 活 如 果 有 困 難 跟 老 師 說 ，老師給你  

錢 ，你 不 要 這 麼 辛 苦 作 家 教 。最 後 一 次 和 被 告 發 生 性 行 為 是  

在 被 告 家 。時 間 是 95年 5 月 ，一 樣 是 他 叫 我 去 他 家 ，我也是  

很 久 才 接 電 話 ，到 他 家 時 就 像 一 個 模 式 ，在 客 廳 沙 發 上 脫 衣  

服 完 成 性 行 為 之 後 ，他 開 始 聊 天 ，跟 我 說 教 育 開 始 改 革 政  

策 ，他 無 法 幫 我 在 國 小 謀 老 師 職 位 ，要 我 在 教 檢 考 試 要 認  

真 ，考 到 老 師 資 格 ，說 他 只 能 幫 我 到 這 裡 ，就 叫 我 回 家 等 語  

(見 他 三 卷 第 4 7 頁 ） ，惟 此 部 分 犯 行 僅 有 乙 〇 於 偵 查 中 證 述  

可 資 證 明 ，別 無 其 他 補 強 證 據 （就 乙 〇 之 精 神 鑑 定 報 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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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作 為 本 次 之 補 強 證 據 ，已 如 前 述 ） ，自難僅憑乙〇 之單一 

指 述 ，遽 為 不 利 於 被 告 被 訴 此 部 分 犯 行 之 認 定 。

四 、被 告 被 訴 對 告 訴 人 丙 〇 為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部 分 （即起訴事實一  

㈡所 示 ）

㈠ 丙〇 雖 於 警 詢 時 、偵 查 中 及 原 審 ，就 被 告 對 其 為 公 訴 意 旨 所  

指 之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指 證 歷 歷 （見 警 四 卷 第 9至 1 4頁 ，偵 一 卷  

第 143至 14 7頁 ，原 審 侵 訴 卷 一 第 281至 2 8 8頁 ） ，惟 丙 〇 所證 

是 否 足 以 採 為 認 定 被 告 犯 罪 之 證 據 ，尚須有與犯罪事實具關  

聯 性 之 補 強 證 據 為 佐 ，始 足 當 之 。就 此 ，雖 有 原 審 依 檢 察 官  

聲 請 而 囑 託 國 防 醫 學 院 三 軍 總 醫 院 北 投 分 院 （下 稱 三 總 北 投  

分 院 ）對丙〇 為 精 神 鑑 定 ，鑑 定 結 果 認 丙 〇 具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候 群 等 情 ，有 該 院 109年 6月 2 3 日 三 投 行 政 字 第 1090001286號 

函 暨 丙 〇 精 神 鑑 定 報 告 書 在 卷 可 佐 （見 原 審 侵 訴 卷 一 第 185 

至 1 9 3頁 ） ，惟 該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候 群 之 創 傷 成 因 ，是 否 可 連  

結 至 被 告 對 丙 〇 之 強 制 性 交 行 為 ，而 得 作 為 與 本 案 相 關 聯 之  

補 強 證 據 ，則 需 進 一 步 認 定 。

㈡依 桃 園 長 庚 醫 院 107年 9月 1 9 日 長 庚 院 桃 字 第 1070850168號函 

覆 說 明 ：依 丙 〇 病 歷 所 載 ，丙〇 自106年 2 月 1 6 日起起持續至 

該 院 及 林 口 院 區 精 神 科 門 診 就 醫 ，107年 6 月2 7 日最近一次回 

診 桃 園 院 區 精 神 科 門 診 追 蹤 治 療 ；經 診 斷 為 非 特 定 的 憂 鬱 症  

(Unspec i f i eddepress i ved i sorder )及 非 特 定 的 焦 慮 症 （Unsp 

ecifiedanxietydisorder) ，並 給 予 藥 物 和 心 理 治 療 ；病人  

病 情 變 化 於 上 開 治 療 期 間 尚 非 穩 定 ，107年 5月 1 6 日症狀有些 

許 惡 化 (CGI曱1:5)等 情 （見 偵 一 卷 第 2 4 5頁 ，另 林 口 長 庚 醫  

院 107年 9月2 0 日 長 庚院林字第 1070851066號 函 覆 内 容 相 同 ， 

見 偵 一 卷 第 24 3頁 ） ，可 知 丙 〇 自 106年 2 月 開 始 有 精 神 科 就  

診 紀 錄 。再 觀 諸 該 二 院 所 附 之 丙 〇 就 診 病 歷 ，在 初 就 診 時 之  

紀 錄 ，丙 〇 提 及 約 在 100年 ，因 與 前 夫 之 衝 突 、有 持 續 6個月 

之 自 殺 傾 向 ；之 後 在 105年 7月 回 去 工 作 等 情 ，此 情 核 與 丙 〇 

於 偵 查 中 及 原 審 所 證 ：是 在 前 年 （按 ：偵 訊 時 是 107年 ）開 

始 看 心 理 醫 師 ，在 這 之 前 ，大 概 是 我 第 一 段 婚 姻 剛 結 婚 不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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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我 有 自 殺 過 ，但 沒 有 就 醫 ；一 開 始 我 不 知 道 我 有 狀 況 ， 

是 到 我 出 來 當 加 盟 主 之 後 ，我 開 加 盟 飲 料 店 ，可 能 壓 力 太  

大 ，情 緒 一 直 很 暴 躁 ，我 一 個 禮 拜 可 能 有 4 、5天 頭 痛 去 就  

醫 ，診 所 說 我 有 自 律 神 經 失 調 ，建 議 我 去 大 醫 院 詳 細 檢 查 ， 

我 就 去 找 現 在 的 心 理 醫 師 ，才 評 斷 我 有 憂 慮 及 焦 慮 等 語 （見 

偵 一 卷 第 1 3 8頁 ，原 審 侵 訴 卷 一 第 2 8 8頁 ）相 符 ，則依上述病  

歷 之 紀 錄 及 丙 〇 所 證 内 容 ，可 知 觸 發 丙 〇 焦 慮 、憂慮的原  

因 ，或 有 與 其 前 夫 之 衝 突 （此 甚 致 丙 O 有 自 殺 行 為 ） ，以及 

經 營 事 業 上 之 壓 力 等 情 節 。而 在 上 開 病 歷 紀 錄 上 幾 未 提 及 本  

案 部 分 ，較 明 確 陳 述 者 ，係 於 本 案 進 入 檢 警 調 查 後 之 107年 5 

月 1 6 日 回 診 紀 錄 ，丙〇 有 提 到 ：近 期 會 處 理 童 年 時 期 （chil 

dhood) 的 創 傷 （最 近 要 進 入 法 律 程 序 ）等 語 。惟 前 引 三 總  

北 投 分 院 之 精 神 鑑 定 報 告 ，就 關 於 案 情 摘 要 及 評 估 之 因 子 ， 

反 幾 乎 全 聚 焦 在 丙 〇 所 陳 述 之 本 案 内 容 ，而未提及就上述丙  

〇 與 前 夫 之 衝 突 、因 加 盟 店 所 生 之 焦 慮 及 其 因 此 所 生 反 應 之  

情 況 ，致 未 就 此 情 對 丙 〇 為 一 併 評 估 。則 經 將 丙 〇 之 病 歷 、 

丙〇 上 述 證 詞 及 三 總 北 投 分 院 之 精 神 鑑 定 書 相 互 參 照 ，要將 

丙 〇 所 患 之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候 群 ，直 接 歸 因 於 被 告 對 丙 〇 所 為  

之 行 為 ，而 作 為 丙 〇 證 述 之 補 強 證 據 ，自 非 妥 適 。又其他檢  

察 官 所 引 證 據 ，並 無 與 本 次 犯 行 有 直 接 關 聯 者 ，其各可證明  

之 間 接 事 實 ，即 使 綜 合 認 定 亦 無 法 達 到 可 證 明 此 部 分 起 訴 事  

實 為 無 合 理 懷 疑 之 程 度 ，無 法 認 定 被 告 有 為 此 部 分 犯 行 。

五 、综 上 所 述 ，檢 察 官 所 舉 之 證 據 就 被 告 是 否 有 對 乙 〇 、丙〇為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均 因 欠 缺 適 格 之 補 強 證 據 而 無 法 證 明 ，是檢  

察 官 所 提 出 之 證 據 ，或 其 指 出 證 明 之 方 法 ，未 能 使 本 院 之 心  

證 達 到 確 信 其 為 真 實 之 程 度 ，就 被 告 是 否 為 公 訴 意 旨 此 部 分  

所 指 之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仍 有 合 理 懷 疑 之 存 在 ，自不能證明被  

告 犯 罪 ，應 為 被 告 無 罪 之 諭 知 。

戍 、免 訴 部 分 （被 告 被 訴 對 乙 〇 為 如 附 表 三 編 號 1 、5 、6 ，即起 

訴事實一(一) 2 _暨起訴書附表三編號1 、5 、6所 示 ）

一 、公 訴 意 旨 略 以 ：被 告 於 如 附 表 三 編 號 1 、5 、6所 示 期 間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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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乙 〇 並 不 願 意 與 其 發 生 性 交 行 為 ，承 前 連 續 對 乙 〇 強制性 

交之栂t括 犯 意 ，以 多 年 對 乙 〇 所 建 構 出 「與 其 保 持 良 好 關 係  

可 拿 到 保 送 權 進 入 師 範 學 院 就 讀 ，進 而 擔 任 教 職 」前 景 ，及 

以 「你 可 以 試 試 看 不 是 你 ，老 師 會 讓 你 知 道 不 是 你 的 話 會 怎  

麼 樣 」 、 「那 你 知 道 要 怎 麼 辦 」等 話 語 、 「不 服 從 即 消 極 訓  

練 」之 方 式 脅 迫 乙 〇 ，利 用 乙 〇 經 年 累 月 累 積 之 恐 懼 感 、對 

未 來 之 不 確 定 感 ，藉 機 違 反 乙 〇 之 意 願 ，對 乙 〇 連 續 為 如 附  

表 三 編 號 1 、5 、6所 示 強 制 性 交 行 為 ，因 認 被 告 連 續 涉 犯 刑  

法 第 221條 第 1項 之 強 制 性 交 罪 嫌 等 語 。

二 、經 查 ：

㈠證 人 乙 〇 於 偵 查 中 及 原 審 證 稱 ：國 三 之 後 因 為 已 經 住 在 被 告  

家 ，他 有 時 是 白 天 中 午 、有 時 是 半 夜 叫 我 起 床 ，或是預定時  

間 叫 我 不 要 睡 覺 ，有 時 是 在 我 睡 覺 的 門 口 彈 指 一 下 ，叫我去 

幫 他 完 成 他 的 生 理 需 求 。這 時 就 是 性 交 ，他 有 插 入 ，每週至  

少 3次 ，有 時 週 六 日 我 回 家 後 ，他 會 打 電 話 叫 我 去 學 校 體 操  

室 去 幫 他 解 決 生 理 需 求 ，一 直 到 我 們 高 二 下 搬 離 他 家 。只有 

晨 操 時 是 口 交 及 撫 摸 射 精 ，大 部 分 都 是 口 交 加 性 交 。住被告  

家 中 時 ，他 會 趁 他 老 婆 睡 覺 時 ，在 門 口 彈 指 一 下 ，我就會去  

客 廳 或 者 廟 所 。我 跟 戊 〇 睡 上 下 舖 ，她 睡 巧 拼 舖 成 的 地 板 ， 

上 舖 放 雜 物 ，我 不 知 道 戊 〇 知 不 知 道 。這 些 行 為 違 反 我 的 意  

願 ，我 有 抗 拒 過 ，但 他 會 讓 我 知 道 抗 拒 他 是 沒 辦 法 成 功 的 ， 

他 會 不 讓 我 練 體 操 。後 來 會 搬 離 被 告 住 處 ，是 高 二 下 學 期 晚  

上 ，有 一 次 晚 上 在 客 廳 ，他 一 樣 叫 我 起 來 ，一 樣 是 口 交 完 他  

對 我 性 侵 ，我 躺 在 客 廳 地 板 上 ，在 桌 子 及 電 視 中 間 ，他前後  

抽 動 時 他 老 婆 出 來 看 到 ，當 下 我 不 知 道 他 老 婆 看 到 ，只知道  

「碰 」一 聲 甩 門 的 聲 音 ，他 沒 有 因 為 老 婆 看 到 就 收 手 ，還是 

持 讀 到 射 精 ，才 去 廁 所 清 理 完 ，叫 我 去 睡 覺 。我 知 道 他 有 去  

客 廳 拿 錄 匙 ，因 為 他 老 婆 把 門 鎖 起 來 ，我 有 聽 到 他 們 在 講 話  

的 聲 音 ◊ 隔 天 早 上 被 告 有 特 地 告 訴 我 ，不 管 師 母 怎 麼 問 我 ， 

都 要 說 是 幾 個 月 才 發 生 的 事 。過 2 、3天 ，去 左 訓 中 心 練 習  

時 ，師 母 有 找 我 過 去 問 我 何 時 發 生 ，我 說 1年 前 ，因為我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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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是 空 白 的 ，她 問 什 麼 我 都 只 能 用 「恩 、不 知 道 」去 結 束 她  

的 問 話 。被 告 還 特 別 念 我 說 為 何 說 1年 前 ，因 他 跟 師 母 說 是 1 

個 月 前 。後 來 師 母 態 度 對 我 很 不 友 善 ，因為 我 們 練 習 或 其 他  

事 ，她 不 會 找 我 ，會 找 戍 〇 ，但 她 明 明 知 道 我 是 隊 長 ，或是 

要 拿 某 樣 東 西 時 ，東 西 明 明 在 我 旁 邊 ，但 她 會 叫 戊 〇 去 拿 ， 

戊 〇 也 知 道 師 母 不 是 很 喜 歡 我 。師母一直不認為是她先生自  

己 的 問 題 ，一 直 認 為 是 我 介 入 他 們 家 ，她 怎 麼 會 有 這 種 想  

法 ，我 當 時 才 高 中 生 ，高 二 而 已 。沒 幾 天 後 被 告 叫 我 們 要 離  

開 ，因 他 說 他 沒 有 辦 法 再 叫 我 們 住 在 他 家 ，他 知 道 師 母 已 經  

看 到 了 ，他 們 其 實 在 那 幾 天 是 有 吵 架 的 ，叫我們在一個星期  

内 搬 走 。當 時 戊 〇 也 住 那 邊 ，我 們 一 起 離 開 的 。我們住同一  

個 房 間 ，師 母 看 到 那 天 戊 〇在 睡 覺 。我 當 時 不 知 道 戊 〇 知不 

知 道 ，是 後 來 我 們 在 社 工 那 邊 談 論 時 ，才 知 道 其 實 戊 〇 知  

道 。高 二 下 搬 離 被 告 家 後 ，就 剩 下 晚 上 及 週 末 的 時 間 ，下午 

的 時 候 他 就 跟 我 說 去 體 操 室 ，所 以 他 在 我 們 全 員 回 到 A 國小 

停 車 後 ，我 就 騎 腳 踏 車 繞 到 A 國 小 後 門 去 等 他 ，被 告 有 鐵 捲  

門 及 學 校 體 操 室 門 口 鑰 匙 ，這 也 是 他 後 來 喜 歡 約 我 在 體 操 室  

的 原 因 ，他 每 次 約 我 在 體 操 室 就 是 要 對 我 性 侵 。搬 離 他 家  

後 ，包 含 週 末 ，每 週 至 少 兩 次 ，一 直 到 大 學 。大一大二因為  

週 一 到 五 住 校 ，他 比 較 沒 辦 法 每 週 ，就 是 以 月 來 計 算 ，但大  

學 後 他 還 是 會 要 求 我 去 找 他 ，因 為 他 說 跟 著 他 ，他 會 幫 我 在  

A 國 小 爭 取 一 個 女 生 體 操 老 師 的 位 置 ，要 我 補 足 A國小女生韻  

律 訓 練 不 足 的 部 分 ，所 以 我 到 大 學 還 是 會 跟 著 他 ，大學時我  

是 和 被 告 在 A國 小 體 操 室 發 生 性 行 為 。所 以 後 來 我 聽 到 丁 〇 

說 被 告 對 她 做 的 事 （按 ：即事實一㈡所 示 ）時 ，我跟她說叫  

她 不 要 再 跟 教 練 有 關 聯 ，我 一 直 跟 她 說 對 不 起 ，我 也 不 知 道  

為 何 我 要 跟 她 說 對 不 起 ，我 只 是 覺 得 為 何 被 告 一 直 在 欺 負 那  

些 喜 歡 、想 練 體 操 的 女 孩 子 ，我 覺 得 沒 有 幫 到 學 妹 ，因為她 

遭 遇 的 事 情 跟 我 是 一 模 一 樣 （哭 泣 ） ，然後她 心 情 好 一 點 回  

復 了 ，我 就 騎 摩 托 車 載 她 回 家 ，一 直 提 醒 她 說 不 想 練 就 不 要  

練 ，能 不 練 就 不 要 練 ，離 開 被 告 ，去 做 自 己 想 做 的 事 情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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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不 是 惟 一 的 ，所 以 我 們 才 會 對 他 要 求 的 這 些 事 情 予 取 予  

求 ，我 不 想 要 學 妹 變 得 跟 我 們 一 樣 （哭 泣 ） 。拒 絕 被 告 時 他  

不 會 放 棄 ，他 是 不 會 用 暴 力 ，但 會 用 言 語 讓 我 知 道 、教訓我  

說 ，如 果 我 沒 有 做 這 件 事 情 ，我 會 讓 你 知 道 沒 有 練 習 的 下  

場 ，你 會 看 到 我 去 教 別 的 小 朋 友 ，你 就 自 己 坐 在 旁 邊 觀 賞 ， 

然 後 你 的 成 績 每 況 愈 下 。你 會 覺 得 被 告 會 刻 意 讓 別 人 練 新 的  

動 作 ，或 是 練 我 專 屬 的 動 作 ，因 為 每 個 人 都 有 專 屬 的 項 目 及  

動 作 發 展 ，所 以 就 會 知 道 被 告 正 在 對 我 示 威 ，他 可 以 找 第 二  

個 我 。他 讓 我 知 道 我 不 順 從 他 的 下 場 就 是 我 不 能 去 練 體 操 ， 

他 利 用 我 好 勝 的 心 情 ，然 後 達 到 他 的 目 的 。一開始是我不想  

繼 續 下 去 ，因 為 我 不 喜 歡 跟 他 發 生 關 係 ，後 來 想 試 試 看 沒 有  

他 的 指 導 是 不 是 可 以 自 己 練 習 ，但 是 過 了 幾 天 後 就 會 發 現 不  

可 能 。被 告 會 讓 我 自 由 練 習 ，但 我 會 不 知 道 怎 麼 練 習 ，沒有 

方 針 ，會 影 響 我 比 賽 成 績 ，我 的 比 賽 動 作 完 成 性 會 缺 很 大 ， 

而 且 有 些 高 難 度 動 作 是 需 要 教 練 保 護 的 ，久 了 就 會 發 現 好 像  

還 是 不 行 。後 來 沒 住 他 家 的 時 候 ，他 也 會 用 這 種 方 式 告 訴  

我 ，他 不 爽 我 對 他 的 反 抗 。被 告 是 可 以 控 制 誰 可 以 出 賽 ，但 

我 們 人 數 不 夠 ，所 以 一 定 都 是 大 家 都 去 ，除 非 受 傷 ；他也不 

能 控 制 比 賽 成 績 好 壞 ，應 該 是 訓 練 方 針 ，動 作 有 沒 有 到 指 定  

的 難 度 及 位 置 ，還 是 要 看 選 手 自 己 能 力 ，但 只 要 他 不 讓 我 們  

練 習 ，我 們 就 沒 辦 法 進 步 ，會 退 步 ，他 也 會 控 制 我 們 比 賽 的  

心 情 。國 、高 中 時 ，他 說 他 可 以 幫 我 們 拿 到 保 送 權 ，可以幫 

我 們 謀 求 到 好 的 職 位 ，謀 求 到 我 們 想 要 老 師 的 職 位 ，所以我 

從 國 中 就 一 直 聽 他 的 話 ，我 沒 有 辦 法 做 出 任 何 違 背 他 的 事  

情 ，如 果 一 違 背 ，我 會 覺 得 我 的 世 界 不 是 我 想 要 得 到 的 那 個  

世 界 ，他 利 用 我 好 勝 的 心 情 ，利 用 我 想 要 求 得 到 不 管 是 成 績  

或 是 未 來 的 生 涯 ，他 一 直 告 訴 我 們 這 件 事 ，一直塑造他很厲  

害 ，無 所 不 能 ，告 訴 我 我 的 父 母 對 我 期 望 多 大 ，我怎麼能達  

背 他 們 的 期 望 去 做 一 個 一 事 無 成 的 人 ，我們為了體操放棄了  

所 有 ，只 能 練 體 操 等 語 （見 他 三 卷 第 3 9 、4 2至 4 5 、4 7 、51至 

5 3頁 ，原 審 侵 訴 卷 一 第 332至 3 3 6 、3 3 9至 3 4 2 、3 4 4 、3 5 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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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頁 ） 。則 依 乙 〇 證 述 ，可 知 其 於 如 附 表 三 編 號 1所 示 之 90年 

間 起 住 在 被 告 家 中 期 間 ，至其 91年 離 開 被 告 家 止 ，被 告 仗 恃  

身 為 乙 〇 教 練 、可 操 控 乙 〇 練 習 而 影 響 其 體 操 成 績 、升學之  

權 勢 ，持 續 對 其 要 求 為 性 行 為 （含 口 交 及 性 器 插 入 之 性 行  

為 ） ，頻 率 約 為 1週 3次 ，乙〇 雖 心 中 不 願 ，但 慮 及 若 不 順 從  

則 無 法 繼 續 受 到 被 告 的 指 導 ，將 使 其 無 法 進 步 而 獲 得 好 成  

績 、影 響 升 學 ，故而屈月M 皮 告 性 行 為 之 要 求 ；直至其就讀高  

二 下 學 期 之 某 日 晚 間 ，被 告 又 重 施 故 技 時 ，遭 被 告 之 妻 撞 見  

而 東 窗 事 發 ，故 乙 〇 與 戊 〇 在 嗣 後 不 久 即 搬 離 被 告 住 處 ，惟 

至 高 三 畢 業 間 ，被 告 仍 持 續 以 上 開 身 分 及 權 勢 ，要求乙〇與  

之 為 性 行 為 ，而 乙 〇 仍 因 上 開 考 量 而 迫 於 無 奈 順 從 等 情 。

(二)乙〇 已 明 確 指 證 被 告 對 其 為 侵 害 行 為 之 過 程 ，並 有 下 列 證 據  

可 資 補 強 ：

1•經檢察官囑託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對乙〇 進 行 心 理 衡 鑑 ，經該 

院 綜 合 門 診 鑑 定 、心 理 測 驗 及 精 神 狀 態 檢 查 所 得 的 資 料 ，認 

乙 〇 目 前 的 整 體 認 知 功 能 、記 憶 功 能 無 明 顯 之 減 退 。依照目 

前 DSM甲 5 ( 美 國 精 神 醫 學 會 出 版 的 精 神 疾 病 診 斷 與 統 計 手 冊  

第 五 版 ）之 創 傷 壓 力 症 候 群 的 診 斷 準 則 ，案 主 表 示 過 去 在 違  

反 意 願 的 情 形 下 遭 強 制 性 交 ，因 此 對 案 主 的 身 體 、心理上已  

有 影 響 ，包 括 再 侵 入 的 症 狀 ，白 天 也 會 無 可 避 免 的 回 憶 此 一  

事 件 ，逃 避 與 創 傷 經 驗 相 關 聯 的 線 索 （逃 避 與 此 事 件 有 關 的  

想 法 或 感 覺 、避 免 遇 到 加 害 人 、情 緒 麻 木 ） ，及 整 體 的 警 醒  

度 明 顯 增 加 （例 如 易 受 驚 嚇 ） 。曾 有 心 情 不 好 時 會 催 吐 ，持 

續 約 4 年 時 間 ，大 量 進 食 後 用 手 指 催 吐 ，吐 完 之 後 會 有 舒 坦  

的 感 覺 。案 主 對 於 遭 性 侵 深 感 委 屈 ，顯 示 可 能 係 遭 性 侵 而 有  

及 其 伴 隨 事 件 造 成 之 極 度 傷 害 ；過 去 曾 符 合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候  

群 之 診 斷 及 非 特 定 的 飲 食 障 礙 症 。但 事 件 已 發 生 一 段 時 間 ， 

案 主 目 前 已 無 明 顯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及 飲 食 障 礙 症 狀 等 語 ，有高 

雄 市 立 凱 旋 醫 院 108年 3 月 2 7 日 高 市 凱 醫 成 字 第 10870627700 

號 函 暨 精 神 鑑 定 書 在 卷 可 佐 （見 偵 一 卷 第 36 7至 3 8 1頁 ） 。參 

諸 乙 〇 上 開 所 為 曾 於 大 一 時 得 到 暴 食 症 之 證 述 ，可 知 乙 〇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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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中 畢 業 後 之 數 年 間 ，符 合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候 群 之 診 斷 及 非 特  

定 的 飲 食 障 礙 症 ；而 其 創 傷 經 驗 亦 結 合 上 述 症 狀 之 連 結 因  

素 ，可 認 定 與 乙 ◦ 長 時 期 因 受 被 告 利 用 其 教 練 身 分 及 訓 練 關  

係 之 權 勢 所 迫 ，而 屈 從 與 其 為 性 行 為 乙 節 相 關 ，自得作為此 

部 分 乙 〇 證 詞 之 補 強 。辯 護 人 雖 以 乙 〇 精 神 鑑 定 報 告 之 鑑 定  

期 間 距 乙 〇 所 述 案 發 時 間 過 久 ，大 量 參 酌 乙 〇 轉 述 ，作為該 

鑑 定 報 告 認 乙 〇 過 去 曾 符 合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群 之 診 斷 及 非 特 定  

的 飲 食 障 礙 症 部 分 ，無 法 證 明 與 本 案 之 關 聯 性 ，且 乙 〇 目前 

已 無 明 顯 上 開 症 狀 等 語 ，作 為 抗 辯 。惟 乙 〇 所 證 其 暴 食 症 狀  

之 時 間 ，約 為 高 三 畢 業 、大 一 期 間 開 始 ，約 歷 時 4 年 ，則與 

其 所 證 遭 被 告 以 教 練 身 分 利 用 權 勢 與 為 性 行 為 之 時 間 ，可相 

聯 結 ，而乙〇 目 前 沒 有 上 開 症 狀 ，或 係 因 其 於 歷 經 長 期 間 後  

之 緩 慢 自 癒 修 復 ，尚 無 從 以 此 認 定 該 鑑 定 報 告 無 法 作 為 乙 〇 

證 述 之 補 強 ，辯 護 意 旨 所 認 ，並 不 足 採 。

2•證人戊〇於 偵 查 中 及 原 審 證 稱 ：當 時 是 高 二 夏 天 ，我住在被  

告 家 睡 覺 不 能 開 冷 氣 只 能 開 電 扇 ，我 不 知 道 為 何 當 天 很 不  

安 ，用 被 子 把 自 己 包 很 緊 ，他 也 不 准 我 們 睡 覺 關 門 ，睡到一 

半 被 告 出 現 在 門 口 ，他 走 進 來 跨 過 我 去 叫 睡 在 床 上 的 乙 〇 ， 

乙 〇 被 叫 醒 了 後 ，就 直 接 跟 著 教 練 一 起 走 出 房 門 ，往客廳方  

向 去 。我 當 時 心 裡 就 知 道 他 們 大 概 會 發 生 什 麼 事 ，因為我也 

被 叫 出 去 客 廳 性 侵 過 。我 當 時 很 想 做 什 麼 ，但 又 不 能 做 什  

麼 ，正 在 想 的 時 候 ，就 聽 到 主 臥 室 的 房 門 被 打 開 ，師母從裡 

面 走 出 來 ，她 看 了 我 們 房 間 一 眼 ，就 往 客 廳 走 去 ，沒 多 久 ， 

我 就 聽 到 師 母 走 回 臥 室 ，很 大 力 的 關 門 ，我 心 想 他 們 可 能 被  

發 現 了 ，沒 多 久 ，梁 教 練 就 回 房 ，或 是 回 茶 室 ，乙〇 就回房 

睡 覺 ，我 也 不 敢 問 她 發 生 什 麼 事 ，就 裝 熟 睡 。我以 為 這 是 轉  

機 ，但 沒 有 ，師 母 把 乙 〇 當 作 小 三 ，自從知道後師 母 對 乙 〇  

就 有 敵 意 ，他 們 夫 妻 吵 了 3天 ，之 後 練 習 時 師 母 都 會 跟 ，有 

一 次 剛 練 習 師 母 就 把 乙 〇 叫 到 很 角 落 講 事 情 ，回來後我問乙  

〇 怎 麼 了 ，她 沒 有 說 ，但 師 母 感 覺 就 是 把 乙 〇 當 她 婚 姻 的 絆  

腳 石 ，我 感 覺 這 是 被 告 營 造 的 結 果 。這 件 事 發 生 後 還 小 住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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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陣 子 ，師 母 覺 得 我 完 全 不 知 道 這 件 事 ，當我要離開的時候  

師 母 還 給 我 一 個 很 好 聽 的 理 由 ，說 讓 我 們 去 規 劃 人 生 ，這邊 

的 任 務 結 束 ，可 以 回 家 住 了 ，但 她 沒 有 跟 乙 〇 說 什 麼 等 語  

( 見 他 二 卷 第 3 4 、3 5頁 ，原 審 侵 訴 卷 一 第 3 0 5頁 ） 。雖 戊 〇 

未 看 到 被 告 與 乙 〇 之 性 行 為 ，然 就 戊 〇 、乙 〇 2人 所 證 一 致  

之 被 告 之 妻 當 下 之 反 應 、其 後 來 對 待 戊 〇 、乙〇 之 態 度 ，及 

嗣 後 不 久 戊 〇 、乙 〇 即 搬 出 被 告 住 處 等 情 形 觀 之 ，自得以戊 

〇 證 詞 作 為 乙 〇 所 為 被 告 之 妻 當 時 目 擊 到 被 告 對 乙 〇 為 性 行  

為 之 證 詞 之 補 強 證 據 ，而 認 乙 〇 之 指 證 為 實 在 。辯 護 人雖以  

當 時 戊 〇 有 無 聽 到 被 告 與 其 妻 之 爭 吵 聲 、戊〇 有 無 要 打 電 話  

報 警 及 原 因 等 ，戊 〇 有 前 後 證 述 不 符 之 情 ，而認戊〇證言不  

可 採 ，惟 對 於 戊 〇 是 否 有 無 聽 到 被 告 與 其 妻 之 爭 吵 、要不要  

報 警 、為 何 不 報 警 等 ，本 屬 細 節 ；且 上 開 事 件 發 生 之 時 間 為  

9 2年 夏 天 ，距 戊 〇 最 早 於 警 詢 作 證 之 時 （107年 6月2 曰） ， 

已 有 近 15年 之 久 ，又 以 戊 〇 當 時 緊 張 之 心 理 ，未 能 —— 牢 

記 ，實 為 常 情 ，無 從 以 此 認 戊 〇 證 詞 不 可 採 。

3 ■ 證 人 丁 〇 於 偵 查 中 證 稱 ：大 約 是 我 高 中 的 時 候 ，我 有 去 乙 〇 

家 找 過 她 ，聊 天 時 她 問 我 為 何 沒 練 ，我 就 到 她 房 間 跟 她 說 被  

告 對 我 做 的 事 （按 ：即如事實一㈡所 示 ） ，她 就 崩 潰 大 哭 抱  

著 我 說 「對 不 起 」 ，因為我們差了 10歲 ，她 以 為 我 們 不 會 發  

生 這 樣 的 事 ，所 以 沒 提 醒 我 ，覺 得 對 不 起 我 ，我 當 時 有 覺 得  

奇 怪 怎 麼 她 哭 得 比 我 還 惨 ，我 以 為 她 是 心 疼 我 等 語 （見他四 

卷 第 4 1頁 ） ，則 以 乙 〇 得 知 丁 〇 亦 曾 遭 受 被 告 性 侵 害 一 事 ， 

其 自 責 崩 潰 的 反 應 ，亦 可 作 為 乙 〇 曾 受 被 告 性 侵 害 一 事 之 補  

強 。

(三)辯護人雖以：① 乙 〇 曾 稱 被 告 未 戴 保 險 套 而 體 外 射 精 ，應可  

輕 易 得 知 被 告 身 體 特 徵 ，卻 稱 不 知 道 ，是 閉 著 眼 睛 ，卻 又 知  

道 被 告 有 準 備 衛 生 紙 ；② 乙 〇 稱 對 案 發 事 實 記 憶 不 全 ，需依 

靠 與 戊 〇 溝 通 而 拼 湊 證 詞 ；③ 乙 〇 父 親 常 常 去 被 告 住 處 ，並 

會 與 戊 〇 、乙 〇 聊 天 ，被 告 如 何 膽 敢 侵 犯 乙 〇 ；④ 乙 〇 當時 

亦 未 告 知 其 姊 姊 ，卻 又 在 多 年 後 告 知 ；⑤ 被 告 對 乙 〇 、戊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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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理 期 時 是 否 為 性 交 行 為 2人 所 述 不 同 ；⑥ 乙 〇 還 敢 向 被 告  

要 生 日 禮 物 ；⑦ 乙 〇在 脫 離 被 告 掌 控 後 ，進 大 學 還 依 被 告 要  

求 每 天 寄 英 文 的 愛 情 e 甲mail給 被 告 ；⑧ 丙 〇 稱 乙 〇 個性強  

勢 ，故 無 法 想 像 乙 〇 會 長 期 忍 受 被 告 性 侵 害 而 不 向 他 人 揭  

發 ；⑨ 乙 〇 姊 姊 證 稱 乙 〇 當 時 應 是 喜 歡 被 告 ，並 證 稱 乙 〇 有 

與 戊 〇後 宮 爭 寵 的 感 覺 ；⑩ 證 人 蔡 照 敏 證 稱 當 初 即 曾 詢 問 過  

乙〇 ，乙 〇 說 並 無 遭 被 告 騷 擾 或 性 侵 等 ，作 為 乙 〇所 證 不 足  

採 之 理 由 。惟 查 ：

1■辯護人所辯①部分，與 戊 O 狀 況 應 同 ，即是在性行為當下乙  

〇 不 願 看 到 被 告 而 閉 眼 ，然 在 性 行 為 結 束 後 ，自然會張眼看 

到 ，這 無 從 作 為 挑 剔 乙 〇證 詞 可 信 度 的 適 切 理 由 。

2. 辯 護 人 所 辯 ② 部 分 ，依 乙 〇 於 偵 查 中 及 原 審 證 稱 ：就警詢說  

的 時 間 點 是 拼 湊 的 ，大 概 知 道 年 級 ，年 份 是 慢 慢 回 憶 ，和戊 

〇 聊 過 ，因 為 我 不 太 記 得 何 時 住 進 去 ，但 記 得 921地震時我  

們 在 被 告 家 住 ，在 這 之 前 已 經 入 住 一 段 時 間 ，我 對 年 級 比 較  

記 得 清 楚 。我 的 記 憶 點 是 個 人 ，要 把 它 拼 凑 對 的 時 間 等 語

( 見 他 三 卷 第 3 2 、3 3 頁 ，原 審 侵 訴 卷 一 第 3 5 1頁 ） 。可知乙 

◦ 與 戊 〇 只 是 互 相 以 年 級 對 照 時 間 ，而 以 本 案 距 時 已 經 近 20 

年 之 前 ，且 一 般 在 就 學 時 ，對 於 時 間 之 分 類 記 憶 確 實 是 以 就  

讀 學 級 為 記 憶 區 分 點 ，乙〇 此 部 分 對 照 自 屬 回 復 及 確 認 時 間  

點 所 必 要 ，自 難 以此即認戊〇 、乙〇 串 證 。況 以 戊 〇 、乙〇 

彼 此 所 證 ，多 係 關 注 在 自 己 受 到 被 告 性 侵 害 之 部 分 ，對於同 

住 被 告 期 間 對 方 受 到 被 告 性 侵 害 之 情 形 ，則 僅 看 到 1 、2次 ， 

且 未 特 意 凸 顯 ，此 從 前 引 乙 〇 目擊戊〇 該 次 、或 後 引 之 戊 〇 

目擊乙 O 該 次 ，2人 之 證 言 對 照 即 可 知 ，無 從 認 定 2人特意串 

證 而 為 對 方 之 證 人 。

3. 辯 護 人 所 辯 ③ 、④ 、⑧ 、⑩ 部 分 ，則 是 以 「性 侵 害 被 害 人 理  

應 要 馬 上 反 應 」此 一 刻 板 印 象 ，去 作 為 「如 果 沒 有 這 樣 就 表  

示 不 是 性 侵 害 被 害 人 」之 理 由 。然 同 前 就 戊 〇 、丁〇 部分之  

論 述 ，辯 護 人 此 點 忽 略 案 發 之 時 空 背 景 、案 發 時 被 告 對 乙 〇 

具 有 教 練 之 優 勢 地 位 及 影 響 其 訓 練 之 權 勢 、乙〇 擔 憂 若 揭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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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會 造 成 其 無 法 再 接 受 被 告 訓 練 而 影 響 升 學 等 因 素 ，此部分 

參 照 前 引 乙 〇 所 證 為 何 其 在 證 人 蔡 照 敏 詢 問 時 隱 瞞 有 遭 被 告  

性 侵 害 一 事 之 證 言 可 知 ，是 尚 無 從 以 乙 〇 為 何 未 馬 上 告 知 他  

人 ，或 在 他 人 詢 問 時 未 告 知 即 認 乙 〇 之 證 言 不 可 採 。

4 •辯護人所辯⑤部分，此 乃 被 告 自 身 差 異 行 為 ，且 係 對 不 同 人  

有 此 差 異 ，無 從 作 為 認 定 乙 〇 證 詞 有 瑕 疵 之 理 由 。又辯護人  

所 辯 ⑥ 、⑦ 、⑨ 部 分 ，依 乙 〇 於 偵 查 中 及 原 審 證 稱 ：是他讓 

我 產 生 我 覺 得 我 喜 歡 他 。一 開 始 他 是 利 用 我 的 個 性 ，再來他 

利 用 我 好 強 、想 求 得 好 工 作 ，再 來 他 會 跟 我 說 ，我們發生關 

係 是 因 為 他 喜 歡 我 ，我 也 喜 歡 他 ，久 了 我 就 會 被 洗 腦 成 我 也  

喜 歡 他 ，其 實 這 是 他 設 的 控 制 性 的 喜 歡 ，是 他 扭 曲 我 的 性 格  

讓 我 覺 得 我 是 喜 歡 他 的 ，讓 我 覺 得 他 對 我 做 的 事 我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他 會 控 制 我 的 社 交 ，大 一 時 他 會 跟 我 說 「所有男生都  

是 不 好 的 ，只 有 老 師 才 是 好 的 」 ，這 時 他 已 經 把 我 的 心 態 扭  

曲 了 ，因 為 從 小 他 就 一 直 限 制 我 ，我 想 背 叛 他 去 別 的 地 方 ， 

他 就 會 用 他 的 方 法 讓 我 聽 他 的 話 ，所 以 我 大 一 時 有 暴 食 症 ， 

因 為 我 覺 得 我 不 喜 歡 他 ，但 要 逼 自 己 喜 歡 他 ，因為他承諾會  

讓 我 在 A 國 小 有 一 個 教 師 的 位 置 等 語 （見 他 三 卷 第 4 6頁 ，原 

審 侵 訴 卷 一 3 4 5頁 ） ，則 以 乙 〇 所 證 ，可 知 乙 〇 當 時 係 以 這  

樣 的 理 由 安 慰 自 己 ，逃 避 自 己 因 受 被 告 權 勢 所 迫 而 屈 從 隱  

忍 ，與 被 告 為 性 行 為 之 現 實 ，辯 護 人 以 此 為 辯 ，實 不 足 採 。

㈣綜 上 所 述 ，被 告 於 如 附 表 三 編 號 1 、5 、6所 示 期 間 ，利用其 

身 為 教 練 之 權 勢 ，連 續 對 因 訓 練 關 係 受 其 監 督 之 乙 〇 而為利 

用 權 勢 性 交 犯 行 ，業 據 告 訴 人 乙 〇 證 述 明 確 ，並 有 證 人 戊  

〇 、丁 〇 上 開 證 述 、高 雄 市 立 凱 旋 醫 院 精 神 鑑 定 書 可 資 補  

強 。被 告 前 開 所 辯 ，係 卸 責 之 詞 ，不 足 採 信 。此部分事證明  

確 ，被 告 對 乙 〇 為 利 用 權 勢 性 交 犯 行 ，堪 以 認 定 。

三 、被 告 固 然 有 對 乙 〇 為 利 用 權 勢 性 交 犯 行 ，惟 參 諸 前 述 關 於 在  

違 反 被 害 人 意 願 下 之 妨 害 性 自 主 類 型 ，刑 法 第 221條 第 1項及 

第228條 第 1項 之 區 別 說 明 （見 本 判 決 第 32至 3 5頁 ） ，依 乙 〇 

所 證 ，被 告 係 運 用 其 身 為 乙 〇 體 操 教 練 ，掌 握 著 對 於 乙 〇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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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導 及 練 習 此 一 權 限 ，而 直 接 影 響 著 乙 〇 體 操 技 能 之 熟 練 與  

進 步 、間接影響乙〇 之 比 賽 成 績 及 升 學 機 會 ，故挾 此 優 勢 地  

位 而 對 己 〇 為 性 行 為 ，在 乙 〇 拒 絕 被 告 性 行 為 之 要 求 時 ，被 

告 所 採 取 的 方 式 則 係 不 指 導 乙 〇 練 習 ，讓 乙 〇 在 「拒絕而無  

法 接 受 被 告 指 導 練 習 體 操 」及 「為 能 繼 續 接 受 被 告 指 導 練 習  

體 操 而 隱 忍 曲 從 」間 選 擇 ，乙〇 因 恐 其 未 順 從 而 遭 被 告 冷 落  

而 不 對 其 進 行 體 操 之 指 導 ，致 其 退 步 或 停 滯 而 無 法 在 比 賽 上  

獲 得 妤 成 績 ，進 而 影 響 其 升 學 ，迫 於 無 奈 而 順 從 ，故其性自 

主 之 選 擇 自 由 係 受 到 妨 害 ，惟 仍 有 衡 量 之 空 間 ，惟該空間受  

到 一 定 程 度 之 壓 迫 。是 核 被 告 此 部 分 所 為 ，應 係 犯 刑 法 第 22 

8條 第 1項 之 利 用 權 勢 性 交 罪 ，公 訴 意 旨 認 此 部 分 構 成 刑 法 第  

221條 第 1項 之 強 制 性 交 罪 嫌 ，尚 屬 未 洽 ，惟 因 起 訴 之 基 本 事  

實 同 一 ，且 經 本 院 於 審 理 時 告 知 可 能 變 更 法 條 ，而由當事人  

及 辯 護 人 為 辯 論 ，本 院 自 得 予 以 審 判 ，並 就 此 部 分 依 法 變 更  

起 訴 法 條 為 刑 法 第 228條 第 1項 。

四 、按 案 件 時 效 已 完 成 者 ，應 諭 知 免 訴 之 判 決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0 

2條 第 2款 定 有 明 文 ，又 被 告 此 部 分 行 為 終 了 時 ，刑 法 第 80條 

已 有 變 更 ，而 就 該 時 之 刑 法 第 80條 與 現 行 之 刑 法 第 80條為新  

舊 法 比 較 之 結 果 ，以 修 正 前 較 有 利 ，亦 如 前 述 ，則應依修正  

前 之 刑 法 第 80條 計 算 追 訴 權 時 效 。被 告 此 部 分 犯 行 ，係犯刑 

法 第 228條 第 1項 之 利 用 權 勢 性 交 罪 ，其 法 定 刑 為 6月 以 上 5年 

以 下 ，故 其 追 訴 權 時 效 期 間 為 10年 。而 被 告 此 部 分 犯 行 之 行  

為 終 了 日 為 92年 8 月 間 某 日 ，迄 告 訴 人 乙 〇 於 107年 2 月 1 3 曰 

至 警 局 報 案 並 接 受 警 詢 而 開 啟 偵 查 作 為 時 ，已逾10年之追訴  

權 時 效 ，依 據 上 開 說 明 ，自 應 為 免 訴 之 諭 知 。

己 、對 原 判 決 關 於 被 告 有 罪 以 外 部 分 之 上 訴 說 明

一 、原 審 經 詳 細 審 理 後 ，認 檢 察 官 所 提 證 據 ，不 能 證 明 被 告 對 戊  

O 為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2至4所 示 犯 行 ，就 被 告 此 部 分 被 訴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不 另 為 無 罪 之 諭 知 ；並 認 不 能 證 明 被 告 對 乙 O 為如 

附 表 三 編 號 2至4 、編 號 7至 9所 示 犯 行 ，暨 不 能 證 明 被 告 被 訴  

對 丙 〇 為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諭 知 被 告 此 部 分 被 訴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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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為 無 罪 之 判 決 。原 審 復 就 公 訴 意 旨 所 認 被 告 對 戊 〇 為如附  

表 二 編 號 1所 示 犯 行 （除 事 實 一 ㈠所 示 外 之 其 他 犯 行 ） 、對 

乙 〇 為 如 附 表 三 編 號 1 ' 5 ' 6所 示 犯 行 部 分 ，經 詳 細 審 理  

後 ，認 檢 察 官 所 提 證 據 ，僅 得 認 定 被 告 此 部 分 犯 行 所 構 成 之  

罪 名 應 為 刑 法 第 228條 第 1項 之 利 用 權 勢 性 交 罪 ，並因追訴權  

時 效 消 滅 ，而 就 被 告 被 訴 對 戊 〇 為 此 部 分 犯 行 不 另 為 免 訴 之  

諭 知 ；就 被 告 被 訴 對 乙 〇 為 此 部 分 犯 行 為 免 訴 判 決 之 諭 知 。 

經 核 其 認 事 用 法 、證 據 之 取 捨 ，均 已 詳 為 敘 明 ，並 無 不 合 。

二 、檢 察 官 循 告 訴 人 戊 〇 、乙〇 、丙 〇 所 請 之 上 訴 意 旨 略 以 ：①  

丙 〇 已 具 體 指 證 如 何 遭 被 告 違 反 意 願 為 性 侵 害 行 為 ，再參以 

社 工 於 偵 查 中 陪 同 丙 〇 所 為 之 陳 述 ，與 三 總 北 投 分 院 之 精 神  

鑑 定 報 告 書 ，已 足 證 丙 〇 證 述 應 屬 實 在 ，原 判 決 逕 以 丙 〇 有  

其 他 生 活 經 驗 之 壓 力 而 就 醫 ，謂 丙 〇 之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候 群 無  

法 為 補 強 證 據 ，顯 有 認 事 用 法 之 違 誤 ，若 原 審 認 4 附精神鑑  

定 報 告 書 内 容 與 丙 〇 之 病 歷 内 容 互 核 尚 有 疑 義 ，仍 可 再 請 求  

鑑 定 醫 院 補 充 鑑 定 或 傳 喚 丙 〇 配 偶 到 庭 作 證 ，以明被告確有  

性 侵 丙 〇 之 犯 行 。② 乙 〇 已 具 體 指 證 被 告 如 何 長 期 違 反 其 意  

願 對 其 實 施 性 交 行 為 ，並 有 戊 〇 證 述 及 乙 〇 之 精 神 鑑 定 報 告  

書 等 補 強 證 據 ，足 以 擔 保 乙 〇 指 述 之 事 實 ，故 被 告 有 為 如 附  

表 三 編 號 2至 4 、編 號 7 至 9所 示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事 證 已 屬 明  

確 ，堪 以 認 定 ，惟 原 判 決 一 再 切 割 證 據 並 認 無 補 強 證 據 足 資  

證 明 被 告 犯 行 ，顯 有 判 決 不 適 用 證 據 法 則 之 違 法 。③ 戊 〇 已  

具 體 指 證 被 告 如 何 為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2至 4所 示 強 制 性 交 行 為 ， 

並 有 乙 〇 、丙〇證 述 ，及 邱 淑 雅 婦 科 診 所 診 斷 證 明 書 、高雄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婦 幼 警 察 隊 107年 3月2 6 曰 訪 查 紀 錄 表 、戊〇之  

精 神 鑑 定 報 告 書 等 補 強 證 據 ，足 以 擔 保 戊 〇 指 述 之 事 實 ，故 

被 告 有 為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2至4所 示 強 制 性 交 犯 行 ，事證已屬明  

確 ，堪 以 認 定 ，惟 原 判 決 一 再 切 割 證 據 並 認 無 補 強 證 據 足 資  

證 明 被 告 犯 行 ，顯 有 判 決 不 適 用 證 據 法 則 之 違 法 。④ 戊 〇 、 

乙 〇 均 一 再 證 稱 被 告 對 其 等 為 性 交 行 為 沒 有 一 次 是 願 意 ，但 

當 時 沒 辦 法 逃 、拒 絕 就 沒 辦 法 比 賽 ，自小就沒有好好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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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課 ，在 課 業 上 根 本 比 不 過 同 學 ，當 時 無 知 ，只知道被告的  

教 導 就 是 人 生 未 來 的 康 莊 大 道 就 只 有 一 條 ，也就是只有不間  

斷 的 每 日 練 習 、一 直 參 加 比 賽 、拿 好 成 績 、保 送 大 學 、未來 

才 能 當 老 師 （教 練 ），顯 見 被 告 對 戊 〇 及 乙 〇 性 侵 實 施 之 手 段  

方 法 ，實 與 神 棍 對 無 知 信 徒 性 侵 之 手 法 如 出 一 轍 。亦即以事 

發 當 時 戊 〇 及 乙 〇 僅 係 單 純 在 學 學 生 ，無 知 誤 信 被 告 以 未 來  

想 出 人 頭 地 只 有 保 送 大 學 一 途 ，使 戊 〇 及 乙 〇 在 幼 稚 單 純 無  

助 且 無 任 何 社 會 智 識 之 下 ，一 再 遭 被 告 洗 腦 而 長 期 遭 被 告 實  

施 違 反 意 願 之 性 交 行 為 ，且 本 案 案 發 時 戊 〇 、乙〇 均 未 滿 18 

歲 ，身 心 均 未 臻 成 熟 ，對 自 己 人 格 之 獨 立 性 、自 主 性 ，亦尚 

未 有 足 夠 之 自 我 保 護 能 力 ，被 告 仗 恃 身 為 戊 〇 、乙〇多年教 

練 之 地 位 ，對 戊 〇 、乙 〇 有 一 定 程 度 之 影 響 力 及 支 配 力 ，並 

於 無 其 他 人 在 場 、屬 密 閉 空 間 之 居 所 房 間 對 戊 〇 、乙〇 為性 

侵 犯 行 為 ，且 戊 〇 、乙〇 已 明 確 證 稱 性 交 係 違 反 她 們 的 意  

願 ，戊〇 、乙 〇 起 初 拒 絕 被 告 後 ，被 告 即 在 指 導 順 練 過 程 中  

營 造 一 個 令 人 不 敢 反 抗 之 情 境 ，在 客 觀 上 得 以 妨 害 戊 〇 、乙 

〇 之 自 由 意 志 ，且 已 讓 戊 〇 、乙 〇 無 從 反 抗 無 疑 。從 而 被 告  

所 為 顯 非 原 審 認 定 之 戊 〇 、乙〇 單 純 隱 忍 屈 從 且 未 達 背 意 願  

之 利 用 權 勢 性 交 行 為 至 明 ，原 審 認 事 用 法 顯 有 達 誤 ，據以指 

摘 原 判 決 。惟 查 ：

(一)丙〇 部分

三 總 北 投 分 院 之 精 神 鑑 定 結 果 固 認 丙 〇 患 有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候  

群 ，惟 原 判 決 係 參 照 丙 〇 在 桃 園 長 庚 醫 院 、林 口 長 庚 醫 院 之  

病 歷 紀 載 ，及 丙 〇 於 偵 查 中 及 原 審 所 證 之 情 ，而認無法將丙  

〇 所 患 之 創 傷 後 壓 力 症 候 群 ，直 接 歸 因 於 被 告 對 丙 〇 所 為 之  

行 為 ，已 詳 細 說 明 推 論 過 程 ，所 為 認 定 與 經 驗 法 則 及 論 理 法  

則 相 合 。又 屬 於 特 別 或 專 門 知 識 經 驗 之 事 項 ，必須具有特別  

或 專 門 知 識 經 驗 者 ，始 足 以 正 確 判 斷 ，此 即 刑 事 訴 訟 法 鑑 定  

制 度 所 由 設 計 之 本 旨 。倘 事 實 審 法 院 認 為 鑑 定 結 果 ，有欠明 

瞭 或 不 完 備 者 ，自 應 指 明 具 體 情 況 ，命 鑑 定 人 以 書 面 或 言 詞  

補 充 報 告 、說 明 ，甚 或 命 增 加 人 數 或 命 他 人 繼 續 或 另 行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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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以 期 周 詳 、正 確 （最 高 法 院 110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791號判 

決 意 旨 參 照 ） ，故 檢 察 官 就 丙 〇被 害 部 分 之 上 訴 意 旨 所 舉 補  

充 鑑 定 或 傳 喚 丙 〇 配 偶 到 庭 作 證 ，自 屬 的 論 。經本 院 依 檢 察  

官 聲 請 而 傳 喚 證 人 即 丙 〇 配 偶 庚 〇 〇 到 庭 作 證 ，據 其 證 稱 略  

以 ：在 結 婚 之 前 有 聽 到 丙 〇 說 她 以 前 在 學 體 操 時 被 教 練 侵  

犯 ，丙 O 陳 述 她 被 教 練 性 侵 害 時 ，有 情 緒 失 控 ，大 哭 的 表  

現 ，那 時 我 們 在 公 司 下 班 的 時 候 ，那 時 還 沒 有 交 往 ，她就 講  

出 這 件 事 情 ，沒 有 講 確 切 的 時 間 及 地 點 ，只有說在練體操的  

那 段 ，不 確 定 丙 〇講 哪 個 教 練 。丙〇 第 一 次 做 精 神 鑑 定 時 情  

緒 很 不 穩 定 ，我 擔 心 再 做 會 崩 潰 ，所 以 建 議 她 不 要 再 做 等 語  

( 見 本 院 卷 ㈡ 第2 0 8 、2 0 9 、2 1 1頁 ） ，是 依 證 人 庚 〇 〇 之證  

述 ，丙 〇 雖 曾 向 其 陳 稱 遭 體 操 教 練 侵 犯 ，惟 丙 〇 未指稱遭侵  

犯 之 時 間 及 地 點 ，亦 即 證 人 庚 〇 〇 所 證 之 情 難 以 認 定 丙 〇 之  

情 緒 反 應 是 否 因 被 告 對 其 為 公 訴 意 旨 所 指 犯 行 而 產 生 ，實無 

法 以 證 人 庚 〇 〇 之 證 述 補 強 丙 〇 所 為 不 利 被 告 之 指 證 。此 

外 ，檢 察 官 未 聲 請 傳 喚 社 工 到 庭 作 證 ，丙 〇 復 拒 絕 再 次 接 受  

鑑 定 （見本院㈡ 第5 3 、5 5頁 之 刑 事 陳 報 狀 及 證 人 庚 〇 〇 之上 

開 證 述 ） ，本 院 亦 不 適 宜 依 職 權 就 不 利 被 告 之 證 據 為 調 查 ， 

故 依 卷 内 證 據 尚 無 從 認 定 被 告 有 對 丙 〇 為 強 制 性 交 之 犯 行 ， 

原 審 以 不 能 證 明 被 告 此 部 分 犯 罪 ，諭 知 被 告 無 罪 之 判 決 ，核 

無 達 誤 。

㈡戊 〇 、乙〇 部分

1.如 附 表 二 編 號 2至 4所 示 、如 附 表 三 編 號 2至 4 、編 號 7至 9所示 

犯 行 ，分 別 係 戊 〇 、乙 〇 具 體 指 稱 被 告 在 特 定 地 點 對 其 等 各  

別 為 1次 強 制 性 交 行 為 ，而 原 審 已 詳 細 說 明 何 以 檢 察 官 所 提  

之 證 據 均 無 法 採 為 戊 〇 、乙O 此 部 分 不 利 被 告 指 證 之 補 強 證  

據 ，乃 原 審 就 此 部 分 據 以 不 另 為 無 罪 之 諭 知 （戊 O 部 分 ） 、 

無 罪 判 決 （乙〇 部 分 ） ，未 違 背 經 驗 法 則 與 論 理 法 則 ，復已 

敘 述 其 憑 以 判 斷 之 心 證 理 由 ，即 不 能 任 意 指 為 違 法 。

2 _ 原 審 就 被 告 所 為 如 附 表 二 編 號 1所 示 （除 事 實 一 ㈠所 示 外 之  

其 他 犯 行 ） 、如 附 表 三 編 號 1 、5 、6所 示 犯 行 ，如 何 僅 得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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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構 成 利 用 權 勢 性 交 罪 ，而 非 強 制 性 交 罪 ，已詳細說明採證  

之 理 由 。又 檢 察 官 上 訴 意 旨 雖 認 被 告 此 部 分 所 為 與 神 棍 對 無  

知 信 徒 性 侵 之 手 法 如 出 一 轍 ，惟 按 刑 法 第 221條 第 1項 所 稱  

「其 他 違 反 其 意 願 之 方 法 」 ，並 不 以 類 似 同 條 項 所 列 舉 之 強  

暴 、脅 迫 、恐 嚇 或 催 眠 術 等 方 法 為 必 要 ，祗 要 行 為 人 主 觀 上  

具 備 侵 害 被 害 人 性 自 主 之 行 使 、維 護 ，以 足 使被害人性自主  

決 定 意 願 受 妨 害 之 任 何 手 段 ，均 屬 之 。而 人 之 智 能 本 有 差  

異 ，於 遭 逢 感 情 、健 康 、事 業 等 挫 折 ，而 處 於 徬 徨 無 助 之  

際 ，其 意 思 決 定 之 自 主 能 力 顯 屬 薄 弱 而 易 受 影 響 ，若以科學  

上 無 從 印 證 之 手 段 為 誘 使 （例 如 法 力 、神 怪 、宗教或迷信  

等 ） ，由 該 行 為 之 外 觀 ，依 通 常 智 識 能 力 判 斷 其 方 法 、目 

的 ，欠 缺 社 會 正 當 性 、相 當 性 ，且 係 趁 人 焦 慮 不 安 之 心 理 狀  

態 ，以 能 解 除 其 困 境 而 壓 制 人 之 理 性 思 考 空 間 ，使 之 作 成 通  

常 一 般 人 所 不 為 、損 害 於 己 之 性 交 決 定 ，自非屬出於自由意 

志 之 一 般 男 歡 女 愛 之 性 行 為 ，而 屬 一 種 違 反 意 願 之 方 法 （最 

高 法 院 109年 度 台 上 字 第 3457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 。戊 〇 、乙 

〇 固 然 不 願 意 與 被 告 為 性 交 行 為 ，然 原 判 決 已 敘 明 被 告 係 運  

用 其 身 為 戊〇 、乙〇體操 教 練 ，掌握 著 對 於 戊 〇 、乙〇之指 

導 及 練 習 權 限 ，致 使 戊 〇 、乙〇考 量 曰 後 表 現 及 機 會 ，迫於 

無 奈 而 順 從 被 告 ，其 等 仍 有 選 擇 空 間 ，亦 即 若 不 繼 續 練 體 操  

自 可 不 受 被 告 要 脅 ，此 與 一 般 宗 教 騙 色 之 以 科 學 上 無 從 印 證  

之 手 段 為 誘 使 之 情 形 ，並 不 相 同 。被 告 以 其 權 勢 要 脅 戊 〇 、 

乙〇 ，固 應 非 難 ，惟 依 卷 内 證 據 確 無 法 證 明 被 告 所 為 已 使 戊  

〇 、乙〇之 性 自 主 意 願 完 全 受 壓 制 而 達 強 制 性 交 之 程 度 ，故 

原 判 決 此 部 分 所 為 之 認 定 ，亦 無 違 誤 之 處 。

㈢综 上 所 述 ，檢 察 官 上 開 上 訴 意 旨 僅 對 原 審 依 職 權 所 為 之 證 據  

取 捨 以 及 心 證 裁 量 ，重 為 爭 執 ，並 未 提 出 任 何 積 極 事 證 以 實  

其 說 ，空 言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當 ，經 核 為 無 理 由 ，應 予 駁 回 。

據 上 論 結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68條 ，判 決 如 主 文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鄭 靜 筠 提 起 公 訴 ，檢 察 官 陳 俊 宏 提 起 上 訴 ，檢察官 

葉 麗 琦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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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25 日

刑 事 第 九 庭  審 判 長 法 官 莊 崑 山

法 官 惠 光 霞  

法 官 林 家 聖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當 事 人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有 罪 、免 訴 部 分 ，應 於 收 受 本 判 決 後 2 0 曰内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並 得 於 提 起 上 訴 後  

2 0 日 内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狀 。

檢 察 官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無 罪 部 分 ，應 於 收 受 本 判 決 後 2 0 日内向本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並 得 於 提 起 上 訴 後 2 0 曰内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狀 。惟 依 刑 事 妥 速 審 判 法 第 9條 規 定 ，提 起 上  

訴 ，上 訴 書 狀 内 應 具 體 載 明 本 院 判 決 有 何 該 條 文 第 1項 各 款 所 定  

事 由 。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25 日

書 記 官 王 秋 淑

附 錄 本 判 決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221條 第 1項

對 於 男 女 以 強 暴 、脅 迫 、恐 嚇 、催 眠 術 或 其 他 違 反 其 意 願 之 方 法  

而 為 性 交 者 ，處 3年 以 上 10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224條

對 於 男 女 以 強 暴 、脅 迫 、恐 嚇 、催 眠 術 或 其 他 違 反 其 意 願 之 方  

法 ，而 為 猥 褻 之 行 為 者 ，處 6 月 以 上 5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與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112條 第 1項 

成 年 人 教 唆 、幫 助 或 利 用 兒 童 及 少 年 犯 罪 或 與 之 共 同 實 施 犯 罪 或  

故 意 對 其 犯 罪 者 ，加 重 其 刑 至 二 分 之 一 。但 各 該 罪 就 被 害 人 係 兒  

童 及 少 年 已 定 有 特 別 處 罰 規 定 者 ，從 其 規 定 。

附 表 一 ：

編號 告訴人 受被告指導期間 備註

1, 0000 甲 000000

(戊〇 ）

國 小 一 年 級 （80年 間 ） 

至 高 中 三 年 級 畢 業 （92 

年6月間）

⑴ 國 中 就 學 期 間 為 4年 （89 

年6月間國中畢業） 。

⑵ 國 中 四 年 級 （88年 9月 ） 

至高中二年級間住在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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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上頁）

英明路住處。

⑶國中二年級至高中畢業， 

被告要求戊〇 中午至被告 

英明路住處休息。

2. 0000 曱 000000

(乙〇）

國小一年級（80年間） 

至高中三年級畢業（92 

年6月間）

⑴國中就學期間為4年 （89 

年6月間國中畢業） 。

⑵國中三年級下學期開始 

(88年2月間）至高中二 

年級間住在被告英明路住 

處 。

⑶國中二年級至高中畢業， 

被告要求乙〇 中午至被告 

英明路住處休息。

3. 0000 甲 000000

(丁〇）

國小一年級（89年間） 

至國中二年級升國中三 

年 級 （97年7 、8月間） 

暑假

4. 0000 甲 000000

(丙〇）

高中二年級（90年9月） 

至高中三年級畢業（92 

年6月間）

附 表 二 （即 起 訴 書 附 表 二 ，其 中 編 號 1部 分 扣 除 事 實 欄 一 ㈠所示

編號 時間 地點 備註 本院認定

9〇年、91年 間 （戊 

〇南一、南二住在 

被告住處期間）

被告位在英明 

路住處

1. 大約平均每週2至3次性交 

行 為 。

2. 其中於90年11月間前，被 

告明知戊◦ 為14歲以上未 

滿18歲之少年。

3. 扣除事實榻一 H 所示該次

不另為免訴

2. 9 1年 4 月間某曰 

(至新北市〈原臺 

北縣〉厚德國小參 

加 「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

新北市三重區 

(原臺北縣三 

重市）某汽車 

旅 館 ，被告所 

宿房間廁所内

被告倒酒給戊〇飲用後，欲 

撫摸戊〇胸部遭拒，遂要求 

戊〇飲用高粱酒後，戍〇因 

而無力反抗|被告即拉戍〇 

至廁所，以生殖器插入戊〇 

生殖器内性交1次"

不另為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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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上頁）

3. 9 1 年 8 月 5 曰 某 時  

( 被 告 當 日 陪 同 戊  

〇 至 邱 淑 雅 婦 產 科  

診 所 就 醫 前 ）

A國 小 體 操 館  

休 息 室

當 時 戊 ◦ 生 理 期 遲 遲 未 來 ， 

被 告 懷 疑 是 否 懷 孕 ，向 戊 〇  

稱 「試 試 能 否 將 胚 胎 撞  

掉 」 ，以 生 殖 器 插 入 戊 〇 生  

殖 器 内 性 交 1次 。

不 另 為 無 罪

4. 9 2 年 8 月間 被 告 位 在 英 明  

路 住 處 兒 子 房  

間内

被 告 以 生 殖 器 插 入 戊 〇 生 殖  

器 内 為 性 交 行 為 1 次 。結 束  

後 ，被 告 並 要 求 戊 〇 上 大 學  

後 要 每 天 打 一 通 電 話 。

不 另 為 無 罪

附 表 三 ：

編號 時間 地點 備註 本院認、定

1. 9 〇 年 、9 1 年間  

( 乙 〇 高 一 、高 

二 住 在 被 告 住 處  

期 間 ）

被 告 位 在 英  

明路住處

1. 大約平均每週1次性交行

為 。

2. 其中於 90年 12月 間 前 ， 

被告明知乙〇為14歲以  

上未滿18歲 之 少 年 。

免訴

2. 90年4 月20至2 5日 

間 某 曰 （90年全 

國 中 等 校 運 動 會  

期 間 ）

花蓮某飯店 1. 被 告 以生殖器插入乙〇 

生殖器内為性交行為1次 。

2. 被告明知乙〇 為14歲以 

上未滿18歲 之 少 年 。

無罪

3. 90年 11月1 6曰至1 

8 曰 間 某 曰 （90年 

全 國 競 體 操 錦 標  

賽期間）

臺 北 體 育 館  

附近某飯店

1. 被告以生殖器插入乙〇 

生殖器内為性交行為1次 。

2. 被 告 明 知 乙 〇 為 14歲以 

上未滿18歲 之 少 年 。

無罪

4. 9 1年 1 0月3至 6 日 

間 某 曰 （91年全 

國 競 技 體 操 錦 標  

赛期間）

臺 北 體 育 館  

附近某飯店

被告以生殖器插入乙〇生 

殖器内為性交行為1次 。

無罪

5. 9 1年 2 月 至 8 月間 

( 己 〇 就讀高中 

二 年 級 下 學 期  

間）某曰晚間

被 告 位 在 英  

明 路 住 處 客  

廳

被告以生殖器插入乙〇生 

殖器内為性交行為1次 。此 

次被被告之妻蔡 撞見 

發 現 ，之 後 沒 多 久 ，戊 

〇 、乙〇即不再繼續住在 

被 告 住 處 。

免訴

6. 9 1年 9 月 至 92年 8 

月 間 （乙〇 搬離 

被 告 住 處 後 高 中  

三年級畢業）

A國小體操室 大 約 平 均 每 週 2次性交行

為 。

免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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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蟥上頁）

7. 92年4 月25至3 0日 

間 某 曰 （92年全 

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期間）

臺 南 市 中 山  

國 中 附 近 某  

飯店

被告以生殖器插入乙〇生 

殖器内為性交行為1次 。

無罪

8. 95年3月間某晚間 被 告 位 在 英  

明 路 住 處 地  

下室停車場

被告以生殖器插入乙〇生 

殖器内為性交行為1次"

無罪

9. 95年5月間某曰 被 告 位 在 英  

明 路 住 處 客  

廳

被 告以生殖器插入乙〇 生 

殖器内為性交行為1次 。事 

後 ，被 告 向 乙 〇 表示教職 

之 事 沒 辦 法 幫 忙 ，要好好 

加 油 等 語 。

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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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査 報 告

壹 、 案 由 ：據 悉 ，10 7年 間 爆 出 高 雄 金 牌 體 操 教 練 長

期 性 侵 女 學 生 ，雖 爆 發 後 檢 方 即 介 入 調 查 ， 

惟 多 數 犯 罪 已 過 舊 法 10年 追 訴 期 ，11 0年 3 月 

僅 認 定 合 併 判 6年 10個 月 徒 刑 ，可 上 訴 。本院  

近 年 亦 曾 調 查 過 臺 北 市 桃 源 國 中 、宜 蘭 縣 羅  

東 國 中 、桃 園 市 青 溪 國 中 、彰 化 縣 彰 化 藝 術  

高 中 及 住 宿 型 學 校 性 平 事 件 等 案 ，但 各 級 學  

校 對 學 生 之 身 心 保 護 機 制 是 否 有 重 大 疏 失 ？ 

未 有 全 面 檢 討 ，因 此 全 國 體 育 班 及 運 動 隊 伍  

之 合 理 訓 練 及 監 督 管 理 機 制 ，有 否 加 強 教  

練 、導 師 、家 長 及 學 生 對 性 平 及 身 體 界 線 的  

認 知 ，並 設 立 保 護 專 線 、完 善 保 護 機 制 ，以 

杜 絕 憾 事 再 次 發 生 ，實 有 深 入 查 明 之 必 要 案 。

貳 、 調 查 意 見

據 悉 ，民 國 （下 同 ）107年 間 爆 出 高 雄 姓 金 牌 體 操  

教 練 長 期 性 侵 女 學 生 ，雖 爆 發 後 檢 方 即 介 入 調 查 ，惟多 

數 犯 罪 已 過 舊 法 1 0年 追 訴 期 ，1 1 0年 3 月 僅 認 定 合 併 判 6 

年 10個 月 徒 刑 ，可 上 訴 。本 院 近 年 亦 曾 調 查 臺 北 市 桃 源  

國 中 、宜 蘭 縣 羅 東 國 中 、桃 園 市 青 溪 國 中 、彰 化 縣 彰 化  

藝 術 高 中 及 住 宿 型 學 校 性 平 事 件 等 案 ，但 各 級 學 校 對 學  

生 之 身 心 保 護 機 制 是 否 有 重 大 疏 失 ？未 有 全 面 檢 討 ，因 

此 全 國 體 育 班 及 運 動 隊 伍 之 合 理 訓 練 及 監 督 管 理 機 制 ， 

有 否 加 強 教 練 、導 師 、家 長 及 學 生 對 性 平 及 身 體 界 線 的  

認 知 ，並 設 立 保 護 專 線 、完 善 保 護 機 制 ，以 杜 絕 憾 事 再  

次 發 生 ，實 有 深 入 查 明 之 必 要 案 。

案 經 本 院 向 教 育 部 調 卷 詳 閱 ，並 於 11 0年 7月 1 6 曰邀 

請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下 稱 體 育 署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下 稱 國 教 署 ）、臺 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臺 南 市 體 育 處 、

1

己姓

己



新 竹 市 政 府 教 育 處 學 務 管 理 科 、體 育 保 健 科 ，以 及 花 蓮  

縣 政 府 教 育 處 學 務 管 理 科 、體 育 保 健 科 等 相 關 業 務 主 管  

人 員 於 線 上 進 行 機 關 簡 報 視 訊 會 議 1 ，復 於 1 1 0年 9 月 7 

曰 、1 1 0年 1 0月 1 4 日 在 本 院 召 開 2場 專 家 諮 詢 會 議 ，邀請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運 動 科 學 系 黃 煜 教 授 、國 立 體 育 大 學 諮 商  

輔 導 暨 校 友 服 務 中 心 揚 孟 容 主 任 、長 榮 大 學 運 動 競 技 學  

系 鐘 怡 純 助 理 教 授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性 別 教 育 研 究 所  

游 美 惠 教 授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運 動 設 施 與 健 康 管 理 碩 士 學  

位 學 程 蔡 秀 華 副 教 授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體 育 室 曾 郁 嫻 副 教  

授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並 於 第 2場 專 家 諮 詢 會 議 邀 請 國 立 臺 東  

大 學 附 屬 體 育 高 級 中 學 、花 蓮 縣 立 體 育 高 級 中 學 及 桃 園  

市 立 壽 山 高 級 中 學 至 院 簡 報 ；嗣 於 110年 1 1月 8 曰詢 問 教  

育 部 林 騰 蛟 次 長 及 體 育 署 、國 教 署 相 關 業 務 主 管 人 員 ， 

業 已 調 查 竣 事 ，茲 綜 整 調 查 意 見 如 下 ：

一 、近年艟育班及運動代表隊發生校困性平事件頻傳，依 

教育部统計數據顧示，自103年迄今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逋育班、運動代表隊經通報性平事件共計548件 ， 

其中運動項目又以田徑、棒球、籃球、柔道及跆拳道 

發生件數敉多；教育部允應正視胜育班、運動代表隊 

性別平等事件一再發生之警訊，積極研議有效解決對 

策 ，以健全國内髏育性別平等環境。

( 一 ）經 查 ，近 年 高 中 職 以 下 各 級 學 校 經 通 報 性 平 事 件 之  

相 關 統 計 分 述 如 下 ：

1 、1 0 3年 至 11 0年 2 ( 下 稱 本 案 統 計 期 間 ）高 中 職 以 下  

各 級 學 校 經 通 報 性 平 事 件 總 通 報 件 數 為 51, 304 

件 ，其 中 通 報 案 件 最 多 者 為 「生 對 生 」，計 46, 913

教育部110年6月8 日臺教授體部字第1100020500號 函 、新竹市政府110年5月2 8日府教體字第 

1100087036號 函 、花蓮縣政府110年7月15日府教體字第1100138800號及110年11月5 日臺教 

授逋部字第1100040647號 函 *

因教育 部 「性 侵 害 、性骚擾及性霸凌事件回覆填報系統」係於103年 起 建 置 ，爰本案相關統 

計賨料調查期間為103年起至本院向教育部調卷後之110年5月19B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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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次 多 為 「師 對 生 」，計 2, 9 4 9件 。詳 如 下 表 ： 

表 1 近年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經通報性平事件之件數 (103-110年）

當 事 人 關 係 高中職 困中 國小
特 殊 教

育 學 校
通 報 總 件 數

生對生 11,772 20,806 13,548 787 46,913

師對生 1, 089 1, 023 806 31 2, 949

生對師 284 340 129 17 770

職 員 工 對 生 205 115 134 19 473

生 對 職 員 工 18 15 10 8 51

其他 30 74 44 0 148

合計 13, 398 22,373 14,671 862 51,304

註 ：因 教 育 部 「性 侵 害 、性骚擾及性霸凌事件回覆填報系統」係自 103年起建置，爰本索相關

統計資料調查期間為103年至本院向教育部調卷後之n o 年5月 1 9日止 。

資 料 來 源 ：教 育 部 函 復 。

2 、 而 總 通 報 件 數 中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體 育 班 、運 

動 代 表 隊 經 通 報 性 平 事 件 為 5 4 8件 ，占 總 通 報 件  

數 （51，3 0 4 )之  1 . 0 6 % 。

3 、 教 育 部 於 本 院 詢 問 後 ，補 充 體 育 班 通 報 件 數 及 非  

體 育 班 性 平 案 件 通 報 件 數 、占 比 如 下 ：

表2 近 年 體 育 班 及 非 髏 育 班 邋 報 件 數 及 比 率 （103-110年）

單 位 ：件 數 ；％

班 級 類 別 通 報 件 數 總 計 通 報 件 數 累 計 總 學 生 數 占比

體育班

548

431 272,304 0.16

運 動 代 表 隊 109 — 一

其他與體育相關但非 

體育班及運動代表隊
8 — —

非 體 育 班 50,760 17,862,157 0.28

總計 51,304 18,134,461 0.28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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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總計通報件數，由國教署查該部性侵害、性骚擾及性霸凌事件回覆填報系統/ 統計系統之 

事件統計提供。

2•總計學生數，依行政院性別平等會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取 自 ：h ttp s://www.gender.ey. 
gov.tw/gecdb/Stat_S ta t i s t ic s _DetailData. aspx?sn=7PAA4!%24qz5bRbc7v8RooEw%40%4 
0&d=m9ww9odNZAz2Rc50o j %24w丨辦40%40。

3 - 體育班通報件數，逋育署於110年7月調查彙整縣（市）及國立學校查復結果。

4 . 資料來源：本院彙整自教育部查復資料、約詢會後補充資料。

4 、 惟 查 ，教 育 部 對 於 前 開 體 育 班 相 關 統 計 數 據 雖 表  

示 ：「體 育 班 發 生 性 平 案 件 數 並 未 高 於 其 他 班  

別 」，然 而 該 部 卻 無 法 掌 握 「運 動 代 表 隊 」 之總  

學 生 數 ，致 無 法 得 知 運 動 代 表 隊 發 生 性 平 事 件 之  

比 率 。且 教 育 部 針 對 體 育 班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性 平  

相 關 通 報 件 數 礙 於 現 行 回 覆 填 報 系 統 欄 位 設  

計 ，致 無 法 對 於 體 育 班 、運 動 代 表 隊 發 生 性 平 事  

件 之 統 計 及 時 掌 握 ，尚 須 各 校 回 覆 實 際 情 形 ，實 

有 分 類 加 註 之 必 要 。

5 、 本 院 諮 詢 專 家 學 者 對 於 性 平 案 件 通 報 件 數 恐 有  

黑 數 等 情 進 一 步 指 出 ：「體 育 班 學 生 怕 通 報 之 後  

會 面 臨 退 隊 或 被 同 儕 排 擠 」、「在 教 練 的 權 威 、學 

長 制 下 ，學 生 通 常 會 不 知 所 措 」、「曾 經 輔 導 過 一  

位 大 學 生 ，他 高 中 時 被 猥 褻 ，但 是 怕 通 報 後 會 影  

響 其 運 動 成 績 及 升 學 管 道 ，所 以 到 大 學 之 後 才 通  

報 ，然 而 該 名 學 生 已 承 受 多 年 之 身 心 壓 力 」 等 

語 。顯 見 ，教 育 部 提 供 「體 育 班 」通 報 案 件 為 0 . 16% 

之 占 比 ，僅 為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體 育 專 長 學 生 發  

生 性 平 事 件 之 冰 山 一 角 ，該 部 實 應 對 體 育 專 長 學  

生 之 性 平 事 件 通 報 案 件 確 實 掌 握 ，並 予 以 正 視 。

6 、 另 ，有 關 「體 育 班 或 運 動 代 表 隊 校 園 性 平 事 件 當  

事 人 關 係 為 教 師 、教 練 或 學 校 職 員 者 」之 發 生 件  

數 ，該 部 表 示 因 「校 園 性 侵 害 性 騷 擾 及 性 霸 凌 事  

件 回 復 填 報 系 統 」 無 相 關 攔 位 可 進 行 篩 選 ，爰於 

本 院 調 查 後 ，始 函 請 各 地 方 政 府 及 國 立 學 校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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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復 經 該 部 彙 整 縣 （市 ) 及 國 立 學 校 查 復 結 果 ， 

近 5 學 年 體 育 班 或 運 動 代 表 隊 校 園 性 平 事 件 當 事  

人 關 係 為 教 師 、教 練 或 學 校 職 員 者 ，計 有 117件 。

(二 ）次 查 ，本 案 統 計 期 間 ，各 類 運 動 項 目 經 通 報 性 平 事  

件 之 運 動 項 目 前 5名 依 序 為 田 徑 100件 、棒 球 85件 、 

籃 球 4 3件 、柔 道 3 8件 及 跆 拳 道 37件 ，詳 如 下 表 ：

表3 近年各類運動項目經通報性平事件统計件數(103-110年)

鄉 項 目 田程 棒球 籃球 柔道 跆拳道 射擊 羽球

件數 ；100 85 43 38 37. 28 27

鄉 項 目 足球 射箭 排球 舉重 游泳 拔河 桌球

件數 22 22 22 19 15 13 13

物 項 目 五項 划船 網球 拳擊 角力 木球 軟網

件數 12 11 11 8 7 6 6

鄉 項 目 橄攬球 手球 曲棍球 輊耗 自由車 直排輪 空手道

件數 6 4 4 4 3 3 2

鄉 項 目 3 武術 薅舟 擊創 艟操 巧固球 武術 飛艨

件數 2 2 2 2 1 1 1

雜 項 目 跳高 躲避球 儀隊 m m 壘球 不詳

件數 1 1 1 1 1 26
貪刺• 教言鄭函復資料。

(三 ）續 查 ，按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體 育 班 設 立 辦 法 第 21條 

第 1項 規 定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應 邀 集 專 家 學 者 、體育 

團 體 或 法 人 及 相 關 機 關 代 表 ，組 成 訪 視 小 組 ，赴學  

校 體 育 班 訪 視 ；訪 視 結 果 ，應 作 成 報 告 ，並 由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督 導 學 校 改 進 。」 本 院 詢 問 教 育 部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有 無 規 範 訂 定 統 一 訪 視 指 標 及 有 無 將 性 平  

教 育 納 入 指 標 項 目 ，俾 供 各 級 學 校 遵 循 等 情 ，惟該 

部 表 示 ：「體 育 署 無 訂 定 統 一 之 體 育 班 訪 視 指 標 ， 

然 體 育 署 每 年 會 檢 送 針 對 國 立 學 校 所 訂 訪 視 指 標  

供 各 地 方 政 府 參 酌 採 用 」、「自 11 0年 度 起 ，體 育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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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將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實 施 情 形 納 入 國 立 學 校 體 肓 班  

訪 視 指 標 項 目 」 等 語 ，惟 後 續 仍 待 地 方 政 府 及 各 級  

學 校 遵 循 並 落 實 。

( 四 ）本 院 於 110年 7月 1 6 曰 請 教 育 部 就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體 育 班 、運 動 代 表 隊 性 平 相 關 規 範 」於 線 上 進 行  

機 關 簡 報 視 訊 會 議 ，並 請 該 部 針 對 「近 10年 高 中 職  

以 下 各 級 學 校 性 平 事 件 之 原 因 」 進 行 分 析 ，該 部 說  

明 略 以 ：

1 、 本 案 統 計 期 間 ，高 中 職 以 下 各 級 學 校 經 通 報 性 平  

事 件 總 通 報 件 數 為 51，3 0 4件 ，屬 於 「生 對 生 」 案 

件 數 達 46, 9 1 3件 ，占 比 91. 44% ; 相 對 於 體 育 班 、 

運 動 代 表 隊 性 平 事 件 類 別 ，通 報 總 數 案 件 5 4 8件 

中 ，屬 於 「生 對 生 」 案 件 數 高 達 3 9 0件 ，占比 

71. 1 7 % 。該 部 分 析 除 學 生 人 數 多 、同 儕 相 處 時 間  

長 及 年 齡 相 近 外 ，依 據 過 往 案 例 ，歸 納 「生 對 生 」 

發 生 的 原 因 略 有 「性 別 意 識 的 不 足 」、「對 性 的 好  

奇 」、「學 生 互 動 分 際 超 過 」及 「情 感 教 育 與 自 我  

保 護 意 識 不 足 」 等 原 因 ，該 部 表 示 未 來 將 更 積 極  

落 實 校 園 預 防 機 制 ，透 過 各 種 教 育 ，加 強 性 平 教  

育 宣 導 。

2 、 至 運 動 教 練 與 學 生 發 生 性 平 事 件 之 原 因 分 析 略

以 ：

( 1 )  教 練 在 訓 練 時 無 法 掌 握 訓 練 尺 度 ，致 造 成 糾 紛  

與 困 擾 。

( 2 )  教 練 與 學 生 間 權 力 不 平 等 ，教 練 可 能 會 以 升 學  

為 由 威 脅 學 生 做 出 違 反 倫 理 道 德 之 情 事 ，學生 

因 為 權 力 不 平 等 而 不 敢 反 抗 。

( 3 ) 學 生 與 教 練 相 處 時 間 比 與 家 人 相 處 時 間 還  

長 ，學 生 容 易 對 教 練 產 生 情 感 依 賴 及 崇 拜 ，並 

與 男 女 情 愛 混 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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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教 練 法 律 知 識 不 足 ，時 常 用 以 前 所 受 的 教 育 模  

式 施 加 於 現 在 的 學 生 ，進 而 觸 法 還 不 自 知 。

( 五）另 查 ， 國 際 奥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於 2 0 1 7年 出 版 之 「保護  

運 動 員 免 受 騷 擾 與 虐 待 - 關 於 建 立 與 執 行 運 動 員 保  

護 政 策 與 程 序 」 手 冊 3 ( 下 稱 I0 C運 動 員 保 護 手 冊 ） 

提 及 ，「為 了 防 範 運 動 中 的 騷 擾 與 虐 待 ，我 們 必 須  

了 解 騷 擾 與 虐 待 會 對 運 動 員 產 生 何 種 影 響 。此 外 ， 

對 於 例 如 刑 事 紀 錄 審 查 和 行 為 守 則 規 範 等 防 範 機  

制 之 實 證 研 究 越 多 ，就 越 有 助 於 設 立 有 效 的 運 動 員  

安 全 保 護 政 策 與 程 序 。」學 者 黃 怡 玲 、呂 碧 琴 4( 109) 

指 出 ，運 動 教 練 與 學 生 間 較 易 發 生 特 殊 依 賴 關 係 ， 

因 須 訓 練 及 比 賽 之 緣 故 ，教 練 與 運 動 員 之 關 係 非 常  

緊 密 ，教 練 握 有 比 賽 之 選 手 提 名 權 ，有 時 選 手 會 為  

了 爭 取 某 些 比 賽 之 提 名 ，而 屈 服 於 教 練 之 不 當 意  

圖 ，造 成 師 生 權 力 不 對 等 社 會 結 構 ；學 者 蔡 宛 貞 、 

程 瑞 福 5 ( 1 0 9 ) 亦 指 出 ，在 運 動 場 域 中 能 行 使 目 的  

之 教 練 通 常 為 男 性 ，具 備 地 位 高 、良 好 名 聲 ，且得  

學 校 、學 生 及 家 長 信 任 等 特 質 。張 瓊 文 6 ( 1 0 3 ) 之 

研 究 亦 指 出 略 以 ，運 動 場 域 中 之 侵 犯 是 教 練 對 於 運  

動 員 的 權 力 展 現 ，並 且 是 一 種 蓄 意 且 長 期 才 能 達 到  

的 過 程 。本 院 諮 詢 專 家 學 者 亦 提 及 ：「教 練 若 濫 用  

運 動 選 手 對 其 之 高 度 信 任 ，而 逾 越 身 體 界 線 造 成 侵  

犯 時 ，就 會 造 成 權 力 濫 用 」、「體 育 圈 的 權 威 、層 級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ce.2017. Safeguarding athletes from harassment and abuse i 
n sport. Retrieved from https://library.olympics.com/Default/doc/SYRACUSE/171450/safegua 
rding-athletes-from-harassinent-and-abuse-in-sport-ioc-toolkit-for-ifs-and-nocs-reIated-to-crc?_ 
lg=en-GB。

黃 怡 玲 、呂 碧 琴 ，109。沉 默 保 護 犯 罪 的 人 一 德 國 運 動 場 域 的 性 暴 力 防 治 。體 育 雙 月 刊 ，第 

176 期 。

蔡 宛 貞 、程 瑞 福 ，109。#Metoo風 潮 對 競 技 運 動 的 影 響 。體 育 雙 月 刊 ，第108期 。

張 瓊 文 ，103。運 動 的 性 霸 凌 經 驗 之 個 案 研 究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體 育 學 系 碩 士 班 ，臺 北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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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文 化 明 顯 ，體 育 性 平 事 件 裡 男 對 男 、生 對 生 的 案  

子 很 多 是 與 這 個 次 文 化 相 關 ，且 因 為 非 常 尊 敬 學  

長 、教 練 ，一 旦 發 生 性 平 事 件 或 身 體 自 主 權 被 侵 犯  

時 ，有 時 更 講 不 出 來 」、「體 育 界 有 其 固 有 文 化 ，教 

練 與 選 手 確 實 存 在 權 力 關 係 ，然 而 教 練 有 權 力 不 是  

不 好 ，只 是 教 練 對 使 用 權 力 之 合 宜 性 應 有 拿 捏 」。

( 六 ）綜 上 ，近 年 體 育 班 及 運 動 代 表 隊 發 生 校 園 性 平 事 件  

頻 傳 ，依 教 育 部 統 計 數 據 顯 示 ，自 1 0 3年 迄 今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體 育 班 ' 運 動 代 表 隊 經 通 報 性 平 事 件  

共 計 54 8件 ，其 中 運 動 項 目 又 以 田 徑 、棒 球 、籃 球 、 

柔 道 及 跆 拳 道 發 生 件 數 較 多 ；教 育 部 允 應 正 視 體 育  

班 、運 動 代 表 隊 性 別 平 等 事 件 一 再 發 生 之 警 訊 ，積 

極 研 議 有 效 解 決 對 策 ，以 徤 全 國 内 體 育 性 別 平 等 環  

境 。

二 、教育部目前僅對於專任運動教練定有各級學校專任 

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對於非專任運動教練之管理 

卻僅以函释公告，相關監督管理密度猶顯不足，且對 

於非專任運動教練之性別平等教育亦無相關教育訓 

練規範，教育部允宜正視此情，強化運動教練之性別 

意識及相關法令知識；又 ，各级學校校長及學校行政 

困隊應落實校困内艟育班及運動困隊之監督管理，並 

對運動教練進行教育訓練，以維護學校運動訓練環境 

及學生權益；另 ，教育部對於專任運動教練之性別平 

等課程手冊過於簡化，且内容允應與時倶進，俾符賁 

際 。

( 一 ）依 國 民 體 育 法 第 16條 規 定 ：「（第 1項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之 任 用 ，依 教 育 人 員 任 用 條 例 之 規 定 ；其 資 格 、待 

遇 、服 勤 、職 責 、解 聘 、停 聘 、不 續 聘 、申 訴 、福 

利 ' 進 修 、成 績 考 核 、獎 懲 、年 資 晉 薪 及 其 他 權 益  

事 項 之 辦 法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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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退 休 、撫 卹 、離 職 、資 遣 等 事 項 ，依 教 育 人 員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第 2項 ）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任 用 滿 3 年 ， 

經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績 效 評 量 委 員 會 評 量 其 服 務 成 績  

不 通 過 者 ，不 予 續 聘 。績 效 評 量 委 員 會 之 組 成 及 審  

核 相 關 規 定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爰 此 ，教育  

部 為 國 民 體 育 法 之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對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之 聘 任 及 管 理 負 有 輔 導 管 理 之 責 ◊

( 二 ） 次 依 各 級 學 校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聘 任 管 理 辦 法 第 13條 至  

16條 ，對 於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違 反 性 別 平 等 事 件 」 定 

有 解 聘 、不 續 聘 及 停 聘 等 態 樣 及 規 定 ；第 18條 對 於

「不 適 任 教 育 人 員 之 通 報 」 定 有 ：「.... 學 校 聘 任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前 ，應 查 詢 其 有 無 第 16條 規 定 之 情  

形 ，已 聘 任 者 ，應 定 期 查 詢 …… 」 等 規 定 ；又 第 29 

條 對 於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訓 練 及 進 修 」 定 有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在 職 期 間 ，應 積 極 進 修 研 究 與 其 訓 練 指 導  

有 關 之 知 能 ；其 進 修 時 數 ，每 年 至 少 18小 時 以 上 ， 

並 取 得 證 明 」 之 規 定 。

( 三 ） 經 查 ，本 院 於 11 0年 1 1月 8 日 詢 問 教 育 部 對 於 非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性 平 教 育 之 實 施 情 形 ，該 部 表 示 ：「運 動  

教 練 係 依 據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法 第 15條 規 定 ，教 職 員 工  

之 職 前 教 育 、新 進 人 員 培 訓 、在 職 進 修 及 教 育 行 政  

主 管 人 員 之 儲 訓 課 程 ，應 納 入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之  

内 」、「另 依 據 校 園 性 侵 害 性 騷 擾 或 性 霸 凌 防 治 準 則  

第 2條 第 1款 及 第 4款 規 定 ，學 校 應 積 極 推 動 校 園 性  

侵 害 、性 騷 擾 及 性 霸 凌 防 治 教 育 ，以 提 升 教 職 員 工  

生 尊 重 他 人 與 自 己 性 或 身 體 自 主 之 知 能 ，針 對 教 職  

員 工 生 ，每 年 定 期 舉 辦 校 園 性 侵 害 、性 騷 擾 及 性 霸  

凌 防 治 之 教 育 宣 導 活 動 ，並 評 鑑 其 實 施 成 效 ，利用 

多 元 管 道 ，公 告 周 知 該 準 則 所 規 範 之 事 項 ，並 納 入  

教 職 員 工 聘 約 及 學 生 手 冊 」、「另 為 有 效 輔 導 特 定 體



育 圑 體 建 立 教 練 授 證 制 度 ，各 級 教 練 增 能 進 修 課 程  

必 須 安 排 至 少 1節 性 平 課 程 」 等 語 。

(五） 再 查 ，教 育 部 對 於 非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之 規 定 係 以 109 

年 9 月 9 日 臺 教 授 體 字 第 10 9 9 0 0 3 0 6 6 2號 通 函 各 級 學  

校 ，除 編 制 内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依 其 管 理 辦 法 規 定 外 ， 

另 包 括 學 校 以 其 他 方 式 進 用 或 運 用 之 運 動 教 練 ，如 

涉 及 對 學 生 疑 有 性 侵 害 、性 騷 擾 或 性 霸 凌 事 件 時 ， 

學 校 均 應 確 實 依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法 、校 園 性 侵 害 性 騷  

擾 或 性 霸 凌 防 治 準 則 及 該 部 相 關 函 釋 規 定 ，進 行 校  

安 通 報 、調 查 及 處 理 （調 查 期 間 應 依 規 定 停 聘 ）， 

並 依 其 調 查 結 果 及 決 議 ，適 用 各 該 人 員 之 相 關 法 令  

或 管 理 規 範 ，辦 理 後 續 懲 處 、解 聘 、停 聘 、不 續 聘  

及 不 適 任 人 員 通 報 等 事 宜 。以 上 足 徵 ，教 育 部 對 於  

非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之 管 理 僅 於 違 反 性 別 平 等 事 件 時  

有 解 聘 、不 續 聘 及 停 聘 等 相 關 規 定 ，然 而 對 於 非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之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並 無 相 關 規 範 ，對 於 非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之 監 督 管 理 密 度 顯 然 不 足 。

(六 ） 另 查 ，教 育 部 編 有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訓 練 輔 導 及 性 平  

意 識 Q& A 」宣 導 手 冊 ，於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研 習 時 發 放 ， 

供 教 練 及 學 校 參 考 利 用 。然 查 ，該 手 冊 内 容 過 於 簡  

化 ，且 超 過 半 數 篇 幅 為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相 關 法 令 ，性 

別 平 等 教 材 所 占 篇 幅 甚 少 ；該 部 於 本 院 1 1 0年 1 1月 8 

曰 詢 問 時 進 一 步 表 示 ，「為提 高 運 動 教 練 及 體 育 教  

師 對 性 騷 擾 、性 侵 害 、性 霸 凌 或 性 別 平 等 、身體自 

主 意 識 ，教 育 部 於 10 1年 編 修 『校 園 性 侵 害 或 性 骚  

擾 防 治 與 輔 導 實 務 手 冊 - 身 體 活 動 指 導 篇 』，惟 内 文  

法 條 變 更 及 為 讓 内 容 更 合 時 宜 ，目 前 該 手 冊 刻 正 辦  

理 修 正 作 業 」 等 語 。爰 此 ，教 育 部 提 供 運 動 教 練 之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之 相 關 教 材 ，内 容 允 宜 與 時 俱 進 ，並 

研 酌 是 否 將 近 年 發 生 於 體 育 班 及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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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以 去 識 別 化 方 式 呈 現 ，以 貼 近 體 育 選 手 、教 練 之  

生 命 經 驗 。

(七 ）綜 上 ，教 育 部 目 前 僅 對 於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定 有 各 級 學  

校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聘 任 管 理 辦 法 ，對 於 非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之 管 理 卻 僅 以 函 釋 公 告 ，相 關 監 督 管 理 密 度 猶 顯  

不 足 ，且 對 於 非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之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亦 無  

相 關 教 育 訓 練 規 範 ，教 育 部 允 宜 正 視 此 情 ，強 化 運  

動 教 練 之 性 別 意 識 及 相 關 法 令 知 識 ；又 ，各 級 學 校  

校 長 及 學 校 行 政 團 隊 應 落 實 校 園 内 體 育 班 及 運 動  

團 隊 之 監 督 管 理 ，並 對 運 動 教 練 進 行 教 育 訓 練 ，以 

維 護 學 校 運 動 訓 練 環 境 及 學 生 權 益 ；另 ，教 育 部 對  

於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之 性 別 平 等 課 程 手 冊 過 於 簡 化 ，且 

内 容 允 應 與 時 俱 進 ，俾 符 實 際 。

三 、據教育部統計資料顯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艘育班 

及體育代表隊，目前計有244所學校提供住宿，其中 

國民小學占38所 、國民中學及高級中學國中部占107 

所 ，亦即義務教育階段共計有145所學校艟育班及艟 

育代表隊提供住宿，占全部艎育班及艘育代表隊之6 

成 ，與教育部函復本院表示「國民小學、國民中學艘 

育班以不住宿為原則」之政策方向，洵有出入；然査， 

教育部僅對於高級中等學校定有相關宿舍管理規 

定 ，而在義務教育階段提供*育班學生住宿之學校， 

僅須將體育班設立計畫送各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對於 

宿舍管理、貝額編制標準等内容則付之闞如；且部分 

學校醴育班因宿舍管理人貝配置不符實需，致性平案 

件層出不窮等情，教育部允宜正視艘育專長學生之住 

宿需求，就艘育班宿舍環境及宿舍管理人員進行盤 

點 ，以提升校团空間安全；另艘育專長學生常有至外 

地集訓或比赛之住宿需求，惟仍缺乏相關住宿規範或 

指引，為落實防治性別平等事件，教育部允應整合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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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艘育署及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積極改善，俾維護 

學生住宿安全。

( 一 ） 經 查 ，據 教 育 部 查 復 本 院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體 育  

班 、運 動 代 表 隊 有 住 宿 情 形 之 統 計 資 料 ，經 彙 整 各  

縣 （市 ）及 國 立 學 校 查 復 結 果 7顯 示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之 體 育 班 及 體 育 代 表 隊 ，目 前 計 有 2 4 4所 學 校  

提 供 住 宿 ，其 中 國 民 小 學 占 38所 、國 民 中 學 及 高 級  

中 學 國 中 部 占 107所 ，亦 即 義 務 教 育 階 段 共 計 有 145 

所 學 校 體 育 班 及 體 育 代 表 隊 提 供 住 宿 ，占 全 部 體 育  

班 及 體 育 代 表 隊 之 6成 。與 教 育 部 函 復 本 院 表 示 「國 

民 小 學 、國 民 中 學 體 育 班 以 不 住 宿 為 原 則 」之 政 策  

方 向 ，洵 有 出 入 。

( 二 ） 次 查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體 育 班 設 立 辦 法 第 7條 規  

定 ：「（第 1項 ）學 校 申 請 設 立 體 育 班 、增 班 或 調 整  

運 動 種 類 者 ，應 擬 訂 計 晝 ，於 辦 理 學 年 度 前 1年 之 3 

月 3 1 曰 以 前 ，報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 … （第 3項 ） 

學 校 提 供 體 育 班 學 生 住 宿 、膳 食 或 交 通 者 ，應 依 第  

1項 規 定 擬 訂 相 關 計 晝 ，報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

( 三 ） 本 院 於 11 0年 7 月 1 6 日 請 體 育 署 、國 教 署 於 線 上 進 行  

機 關 簡 報 視 訊 會 議 ，針 對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體 育  

班 、運 動 代 表 隊 學 生 宿 舍 管 理 」 一 節 ，該 部 表 示 ，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育 階 段 ，依 據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設  

備 基 準 』規 定 ，學 校 得 視 實 際 需 要 設 置 學 生 宿 舍 ； 

依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組 織 設 置 及 員 額 編 制 標 準 』 規 

定 ，設 有 學 生 宿 舍 者 ，依 所 訂 基 準 置 幹 事 、助 理 員 、 

管 理 員 、書 記 」、「教 育 部 所 屬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之 學 生  

( 包 括 體 育 班 、運 動 代 表 隊 ）如 有 住 宿 需 求 ，有關 

其 住 宿 管 理 ，已 訂 有 『教 育 部 所 屬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學

本院於110年7月16日舉行視訊會議，教育部進行簡報之查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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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宿 舍 管 理 注 意 事 項 』作 為 規 範 ，各 地 方 政 府 得 本  

權 責 自 行 訂 定 其 所 屬 學 校 學 生 住 宿 管 理 規 範 ，或參 

考 前 揭 注 意 事 項 定 之 」 等 語 。

( 四 ） 惟 查 ，依 據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體 育 班 設 立 辦 法 第 7 

條 第 2項 規 定 ，學 校 提 供 體 育 班 學 生 住 宿 、膳 食 或  

交 通 者 ，應 擬 訂 相 關 計 晝 ，報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 

然 而 ，在 國 民 小 學 及 國 民 中 學 等 義 務 教 育 階 段 ，學 

校 提 供 體 育 班 學 生 住 宿 者 ，僅 須 將 體 育 班 設 立 計 晝  

送 各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對 於 宿 舍 管 理 、員 額 編 制  

標 準 則 付 之 闕 如 。

(五） 本 院 於 1 1 0年 1 0月 1 4 日 邀 請 國 立 臺 東 大 學 附 屬 體 育  

高 級 中 學 （含 國 中 部 ）簡 報 該 校 之 體 育 班 管 理 現  

況 ，經 本 院 調 查 發 現 * 該 校 近 5 年 共 發 生 81件 通 報  

案 件 ，其 中 最 大 宗 為 「生 對 生 」 76件 ，其 次 為 「師 

對 生 」 3件 、次 之 分 別 為 「職 員 對 生 」 1件 、「生對  

師 」 1件 。相 關 分 析 如 下 ：

1 、近 年 （1 0 6年 至 1 1 0年 ）發 生 件 數 ：

表4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艟育高級中學(含國中部)經通報性平案件數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110年度

件數 12 13 17 32 7

資 料 來 源 ：本 院 整 理 自 國 立 臺 東 大 學 附 屬 體 育 高 级 中 學 簡 報 資 料 。

2 、該 校 代 表 針 對 性 平 事 件 發 生 頻 繁 之 因 表 示 略  

以 ：該 校 住 宿 學 生 年 齡 層 橫 跨 國 一 至 高 三 ，且初 

離 開 原 生 家 庭 ，有 情 感 上 之 需 求 ，造 成 該 校 性 平  

案 件 一 再 發 生 ，爰 此 宿 舍 管 理 人 之 角 色 相 當 重  

要 。該 校 學 生 住 宿 達 8成 ，且 是 原 住 民 重 點 學 校 ， 

既 非 偏 遠 學 校 ，也 不 是 非 山 非 市 學 校 ，然 而 到 臺  

東 市 區 須 3 0分 鐘 ，根 據 規 定 只 能 聘 任 2位 宿 舍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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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員 。但 是 體 育 學 校 假 日 學 生 每 週 都 有 留 宿 訓 練  

的 問 題 ，因 此 假 日 都 必 須 有 宿 舍 管 理 員 值 班 ，因 

而 造 成 每 天 都 只 有 1位 舍 監 值 勤 ，須 照 顧 32 0位 之  

住 宿 學 生 。如 果 能 有 解 套 方 式 ，例 如 多 提 供 學 校  

宿 舍 管 理 員 人 力 ，每 層 樓 2位 ，不 僅 可 以 針 對 留  

宿 學 生 規 劃 住 宿 學 業 自 主 學 習 計 畫 ，或 許 也 可 以  

降 低 學 生 住 宿 時 性 平 事 件 之 發 生 。

3 、該 校 為 目 前 唯 一 一 所 國 立 體 育 單 類 科 完 全 中  

學 ，迄 今 已 培 育 許 多 優 秀 運 動 競 技 人 才 ，針對國  

立 臺 東 大 學 附 屬 體 育 高 級 中 學 性 平 案 件 層 出 不  

窮 等 情 ，教 育 部 允 宜 予 以 重 視 。

(六 ）另 查 ，因 體 育 專 長 學 生 常 有 至 外 地 集 訓 或 比 賽 之 住  

宿 需 求 ，據 國 際 奥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IOC) 運 動 員 保  

護 手 冊 之 實 證 研 究 指 出 ，「參 加 國 外 競 赛 時 ，代 表  

團 中 的 運 動 員 或 後 勤 成 員 之 男 女 性 別 皆 有 ，有 時 在  

住 宿 就 可 能 會 產 生 缺 乏 隱 私 的 問 題 」、「運 動 比 賽 中  

會 出 現 騷 擾 與 虐 待 之 高 風 險 情 形 ：如 外 地 比 賽 住 宿  

或 發 生 在 置 物 間 及 更 衣 室 … … 」。本 院 諮 詢 專 家 學  

者 亦 指 出 ：「建 議 可 以 建 立 第 三 管 理 人 制 ，當 教 練  

自 己 帶 選 手 至 外 地 住 宿 比 賽 時 ，若 由 男 教 練 帶 女 選  

手 ，中 間 缺 少 第 三 管 理 人 ，建 議 可 以 再 加 其 他 師  

長 、周 邊 志 工 或 同 性 別 協 助 ，可 以 減 少 不 同 性 別 教  

練 對 選 手 之 間 之 身 體 接 觸 情 形 發 生 」。本 院 請 教 育  

部 進 一 步 提 供 各 地 方 政 府 是 否 就 體 育 班 或 運 動 代  

表 隊 訂 定 相 關 校 外 住 宿 規 範 或 指 引 ，該 部 表 示 ，「目 

前 尚 未 有 地 方 政 府 自 行 訂 定 規 範 ，僅 依 據 體 育 班 設  

立 辦 法 ，由 學 校 擬 定 住 宿 管 理 計 畫 後 ，由 各 該 縣 市  

政 府 核 定 備 查 」、「如 需 至 外 地 集 訓 或 比 賽 時 ，則 依  

據 教 育 部 國 民 中 小 學 校 園 安 全 手 冊 之 校 外 安 全 管  

理 之 相 關 規 範 或 指 引 等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等 語 ◊ 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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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該 手 冊 並 未 特 別 針 對 體 育 班 在 外 地 訓 練 或 比 賽  

住 宿 時 教 練 與 學 生 之 互 動 規 範 ，顯 見 體 育 專 長 學 生  

至 外 地 集 訓 或 比 赛 目 前 仍 缺 乏 相 關 住 宿 規 範 或 指  

引 。

( 七 ）綜 上 ，據 教 育 部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之 體 育 班 及 體 育 代 表 隊 ，目 前 計 有 24 4所 學 校 提 供  

住 宿 ，其 中 國 民 小 學 占 38所 、國 民 中 學 及 高 級 中 學  

國 中 部 占 107所 ，亦 即 義 務 教 育 階 段 共 計 有 145所學  

校 體 育 班 及 體 育 代 表 隊 提 供 住 宿 ，占 全 部 體 育 班 及  

體 育 代 表 隊 之 6成 ，與 教 育 部 函 復 本 院 表 示 「國民 

小 學 、國 民 中 學 體 育 班 以 不 住 宿 為 原 則 」之 政 策 方  

向 ，洵 有 出 入 ；然 查 ，教 育 部 僅 對 於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定 有 相 關 宿 舍 管 理 規 定 ，而 在 義 務 教 育 階 段 提 供 體  

育 班 學 生 住 宿 之 學 校 ，僅 須 將 體 育 班 設 立 計 晝 送 各  

縣 市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對 於 宿 舍 管 理 、員 額 編 制 標 準  

等 内 容 則 付 之 闕 如 ；且 部 分 學 校 體 育 班 因 宿 舍 管 理  

人 員 配 置 不 符 實 需 ，致 性 平 案 件 層 出 不 窮 等 情 ，教 

育 部 允 宜 正 視 體 育 專 長 學 生 之 住 宿 需 求 ，就 體 育 班  

宿 舍 環 境 及 宿 舍 管 理 人 員 進 行 盤 點 ，以 提 升 校 園 空  

間 安 全 ；另 體 育 專 長 學 生 常 有 至 外 地 集 訓 或 比 賽 之  

住 宿 需 求 ，惟 仍 缺 乏 相 關 住 宿 規 範 或 指 引 ，為 落 實  

防 治 性 別 平 等 事 件 ，教 育 部 允 應 整 合 該 部 體 育 署 及  

該 部 國 教 署 積 極 改 善 ，俾 維 護 學 生 住 宿 安 全 。

四 、嫌育班及運動代表隊學生年齡較輕，即進入具有長時 

間訓練、肢濮碰觸頻繁及比赛外地住宿等性質之求學 

情境，又因訓練及生活緊密結合，衍伸舆教練特殊依 

賴關係，發展成學長制等特殊權力不對等社會文化結 

構 ，實與普通班學生存在殊異性，爰教育部對於艘育 

班及運動代表隊學生之性平教育實施方式，允宜參考 

國際經驗，如德國即提供指南予該國運動協會，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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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不同運動項目應不同管理，尤針對「身艘接觸」、 

「運動空間」、「特殊依賴關係」等三面向，應進行風 

險評估，並採取必要措施。是以，建請教育部研酌加 

強性別議題講座或進行入班案例宣導，俾強化逋育選 

手身艟自主權及性別意識；教育部對於性平案件頻繁 

發生之學校允宜加強補導，並運用青少年可接受的方 

式 ，提高艟育選手之性平資訊可及性，使性別平等教 

育之概念融入訓練過程，以提升學生性別意識；又 ， 

教育部嬗育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允宜屏除本 

位主義，以利進行國民基本教育階段髏育選手之資源 

整合，共同關注艟育選手性別平等議題。

( 一 ） 依 據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法 第 17條 第 2項 、第 3項 規 定 ：「國 

民 中 小 學 除 應 將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融 入 課 程 外 ，每 學 期  

應 實 施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相 關 課 程 或 活 動 至 少 4 小 

時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及 專 科 學 校 五 年 制 前 三 年 應 將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融 入 課 程 。」次 依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7條 規 定 ：「（第 1項 ）各 級 中 小 學 每 學 年 應 至 少 有  

4 小 時 以 上 之 性 侵 害 防 治 教 育 課 程 。（第 2項 ） 前項 

所 稱 性 侵 害 防 治 教 育 課 程 應 包 括 ：兩 性 性 器 官 構 造  

與 功 能 ；安 全 性 行 為 與 自 我 保 護 性 知 識 ；性 別 平 等  

之 教 育 ；正 確 性 心 理 之 建 立 ；對 他 人 性 自 由 之 尊  

重 ；性 侵 害 犯 罪 之 認 識 ；性 侵 害 危 機 之 處 理 ；性侵 

害 防 範 之 技 巧 ；其 他 與 性 侵 害 有 關 之 教 育 ◊ ( 第 3項 ） 

第 1項 教 育 課 程 ，學 校 應 運 用 多 元 方 式 進 行 教 學 。」

( 二 ） 經 查 ，教 育 部 對 於 體 育 班 之 學 生 所 實 施 之 性 平 教 育  

時 數 或 課 程 與 普 通 班 相 較 ，並 無 不 同 之 處 。該 部 函  

復 本 院 表 示 體 育 班 學 生 與 普 通 班 學 生 之 差 異 僅 在  

課 程 部 分 （體 育 班 學 生 每 週 6至 1 0節 體 育 專 業 課 程 ） 

餘 其 他 學 習 及 所 受 學 生 輔 導 權 利 均 應 與 普 通 班 學  

生 一 致 。然 而 ，體 育 班 及 運 動 代 表 隊 具 有 長 時 間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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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肢 體 碰 觸 頻 繁 及 比 賽 外 地 住 宿 等 性 質 ，體 育 班  

與 普 通 班 確 實 存 在 殊 異 性 ，教 育 部 允 宜 予 以 正 視 ， 

並 研 酌 對 於 體 育 班 及 運 動 代 表 隊 學 生 之 性 平 教 育  

實 施 方 式 是 否 加 強 性 別 議 題 講 座 或 進 行 入 班 案 例  

宣 導 ，俾 強 化 體 育 選 手 身 體 自 主 權 及 性 別 意 識 。

( 三 ） 次 查 ，本 院 諮 詢 學 者 指 出 ：「美 國 #Me too事 件 後 ， 

社 會 對 運 動 員 權 益 更 重 視 ，但 是 我 們 訂 的 法 條 是 以  

成 人 的 語 言 ，國 中 小 學 生 看 不 懂 ，所 以 當 遇 到 不 平  

等 對 待 時 ，也 不 知 道 應 如 何 尋 求 幫 助 」、「教材 使 用  

的 字 眼 不 能 用 大 人 的 語 言 陳 述 ，且 編 制 問 卷 時 ，使  

用 文 字 要 配 合 國 中 小 學 生 之 素 養 ，建 議 教 育 部 利 用  

青 少 年 可 觸 及 之 多 媒 體 ，告 訴 孩 子 遇 到 狀 況 被 欺 負  

時 ，可 以 尋 求 誰 幫 助 ，如 此 或 許 可 以 減 少 體 育 班 性  

平 事 件 之 問 題 」、「要 以 親 近 學 生 的 媒 體 ，例 如 漫  

晝 ，帶 領 他 們 理 解 求 助 管 道 」、「給 國 中 小 學 生 看 可  

能 要 用 動 晝 ，讓 他 們 理 解 身 體 界 線 不 能 跨 越 的 」 等 

建 議 。爰 此 ，教 育 部 允 宜 研 酌 運 用 網 路 社 群 媒 體 ， 

提 高 青 少 年 體 育 選 手 之 對 於 性 平 資 訊 之 可 及 性 ，使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之 概 念 融 入 訓 練 過 程 ，以 提 升 教 學 效  

果 。

( 四 ） 又 查 ，本 院 於 1 1 0年 7 月 1 6 曰 邀 請 臺 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臺 南 市 體 育 處 於 線 上 進 行 機 關 簡 報 視 訊 會 議 ， 

並 請 其 針 對 過 去 轄 内 多 起 發 生 性 平 事 件 之 改 善 情  

形 提 出 說 明 ，該 局 所 提 相 關 積 極 改 善 作 為 ，可 供 其  

他 地 方 政 府 參 考 略 以 ：

1 、強 化 教 師 專 業 倫 理 ：

( 1 ) 研 發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教 案 ，由 國 民 教 育 輔 導 團 性  

別 平 等 議 題 團 研 發 並 公 開 網 頁 8，供 教 師 教 學 及

臺南市教育局國教輔導團總團一性別平等議題團教材資源網站：h ttp s:〃ceag. tiuedu.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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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自 由 下 載 參 考 ，並 納 入 課 程 計 晝 每 學 期 至

少 1 節 課 。

( 2 )  製 作 性 別 平 等 法 規 彙 編 ：強 化 校 長 、教 師 、教 

練 及 相 關 人 員 法 律 知 能 。

( 3 )  每 年 辦 理 性 平 法 律 知 能 及 教 材 教 學 研 習 ：針對  

校 長 、教 師 及 教 練 、長 期 協 助 校 内 事 務 人 員 、 

舍 監 等 對 象 ，提 升 法 律 知 能 。

2 、落 實 學 生 自 我 保 護 ：

( 1 )  落 實 法 定 性 別 平 等 及 性 侵 害 防 治 教 育 ：每 學 年  

實 施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相 關 課 程 或 活 動 8 小 時 及 性  

侵 害 防 治 課 程 4 小 時 。

( 2 )  強 化 自 我 保 護 及 尊 重 他 人 身 體 自 主 權 ：公告周  

知 性 平 事 件 舉 報 專 線 與 關 懷 信 箱 ，並 製 作 宣 導  

貼 紙 讓 學 生 黏 貼 聯 絡 薄 ，提 供 求 助 資 訊 。

( 3 )  友 善 校 園 週 入 班 宣 導 ：每 學 期 初 開 學 （3 月 及 9 

月 ）進 行 1至 9年 級 性 別 平 等 入 班 宣 導 課 程 ，並填  

寫 回 饋 單 落 實 學 生 評 量 及 反 映 是 否 自 身 有 類 似  

事 件 。

( 4 )  實 施 校 園 生 活 問 卷 ：每 學 期 4 月 及 1 0月 ，針 對  

國 小 高 年 級 及 國 中 1- 3年 級 進 行 線 上 性 別 平 等  

自 覺 問 卷 ，讓 學 生 更 具 隱 密 性 可 反 應 是 否 有 類  

似 事 件 。

( 5 )  熱 點 學 校 及 重 大 事 件 宣 導 ：每 學 期 依 校 安 通 報  

量 或 性 平 事 件 樣 態 等 ，由 該 市 學 生 輔 導 諮 商 中  

心 擇 定 熱 點 學 校 ，由 心 理 師 到 校 進 行 學 生 性 平

宣 導 。

( 五 ）另 查 ，各 國 在 運 動 性 平 教 育 之 國 際 比 較 ，以 德 國 為

modules/ceag/resource.php?TeainID= 。最後檢索日期：110 年 11 月 19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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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9為 例 ：

1 、 德 國 北 萊 茵 西 華 邦 邦 政 府 和 邦 運 動 聯 盟 自 1996 

年 起 共 同 推 動 「沉 默 保 護 犯 錯 的 人 （Schweigen 

schtitztdieFalschen )」之 計 晝 ，除 透 過 法 律 對 運  

動 協 會 、運 動 社 團 等 進 行 约 束 外 ，自20 1 4年起聯  

邦 政 府 亦 陸 續 出 版 家 長 、男 孩 、女 孩 等 各 領 域 之  

指 南 ，期 在 人 員 方 面 ，從 協 會 到 教 練 、家 長 及 學  

生 ，沒 有 人 在 面 對 性 騷 擾 、性 侵 害 事 件 時 可 置 身  

事 外 ，這 些 指 南 内 容 針 對 不 同 的 對 象 提 供 了 明 確  

的 具 體 協 助 。

2 、 以 德 國 提 供 給 運 動 協 會 之 指 南 1G為 例 ，開 宗 明 義  

直 接 闡 述 性 暴 力 防 治 之 重 要 性 ，並 將 相 關 法 條 臚  

列 於 指 南 手 冊 ，並 點 明 不 同 的 運 動 項 目 ，運 動 特  

性 與 訓 練 方 式 均 不 相 同 ，主 管 單 位 宜 對 不 同 運 動  

項 目 進 行 「身 體 接 觸 」、「運 動 空 間 」、「特 殊 依 賴  

關 係 」 等 3項 進 行 風 險 評 估 ，並 採 取 必 要 措 施 ， 

俾 使 導 致 性 平 事 件 之 因 素 降 至 最 低 。

3 、 德 國 北 萊 茵 西 華 邦 邦 政 府 考 量 男 童 與 女 童 在 運  

動 的 場 域 都 有 可 能 遇 到 的 騷 擾 行 為 ，但 因 性 別 差  

異 而 會 發 生 不 同 事 件 模 式 ，爰 依 男 童 11與 女 童 12之 

生 理 性 別 ，出 版 兩 本 反 對 性 骚 擾 、性 侵 害 指 南 給

黃 怡 玲 、呂碧琴，10 9。沉默保護犯罪的人一德國運動場域的性暴力防治•體育雙月刊，第 

176 期 。

沉默保護犯錯的人系列-專業運動協會行動指南，運動性暴力議題，2014。德國北萊茵西華 

邦邦政府出版 * 資料來源：h ttp s://www. lsb , nrw/fileadm in/global/media/Downloadcen 
te r/Sexu alisierte_Gewalt/Handlungsleitfaden_Fachverbaende.pdf •最後檢素日期 M 
10年 11月19曰 。

德國北萊茵西華邦邦政府出版之運動場域男孩性別平等教材，20 1 4。德囷北萊茵西華邦邦 

政 府 出 版 。資料來源：h ttp s://www. lsb .nrw/ fileadmin/global/media/Downloadcenter/ 
Sexual is ie r te _Gewalt/Broschuere一Finger一weg一-一Pack_mich』 icht_an. pdf〇 最後檢索曰 

期 ：110年 11月19日 。

德國北萊茵西華邦邦政府出版之運動場域女孩性別平等教材，2014 •德國北萊茵西華邦邦 

政府出版 9 資料來源：h ttp s://www. lsb _ nrw/ fileadmin/global/media/Downloadcenter/ 
Sex u alisierte_Gewalt/Broschuere_Wir_koennen，auch_anders, p d f。最後檢索日期：110 

年 11月19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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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地 學 童 ，利 用 此 兩 本 指 南 教 育 學 童 「什 麼 是 性  

暴 力 」、「可 能 發 生 之 情 境 」、「如 何 應 對 （包含現  

場 反 應 與 尋 求 協 助 ）」，並 依 性 別 提 供 不 同 的 「諮 

詢 熱 線 」，讓 學 童 清 楚 知 道 可 獲 得 協 助 。

(六 ）綜 上 ，體 育 班 及 運 動 代 表 隊 學 生 年 齡 較 輕 ，即進入  

具 有 長 時 間 訓 練 、肢 體 碰 觸 頻 繁 及 比 賽 外 地 住 宿 等  

性 質 之 求 學 情 境 ，又 因 訓 練 及 生 活 緊 密 結 合 ，衍伸 

與 教 練 特 殊 依 賴 關 係 ，發 展 成 學 長 制 等 特 殊 權 力 不  

對 等 社 會 文 化 結 構 ，實 與 普 通 班 學 生 存 在 殊 異 性 ， 

爰 教 育 部 對 於 體 育 班 及 運 動 代 表 隊 學 生 之 性 平 教  

育 實 施 方 式 ，允 宜 參 考 國 際 經 驗 ，如 德 國 即 提 供 指  

南 予 該 國 運 動 協 會 ，明 確 指 出 不 同 運 動 項 目 應 不 同  

管 理 ，尤 針 對 「身 體 接 觸 」、「運 動 空 間 」、「特 殊 依  

賴 關 係 」 等 三 面 向 ，應 進 行 風 險 評 估 ，並 採 取 必 要  

措 施 。是 以 ，建 請 教 育 部 研 酌 加 強 性 別 議 題 講 座 或  

進 行 入 班 案 例 宣 導 ，俾 強 化 體 育 選 手 身 體 自 主 權 及  

性 別 意 識 ；教 育 部 對 於 性 平 案 件 頻 繁 發 生 之 學 校 允  

宜 加 強 輔 導 ，並 運 用 青 少 年 可 接 受 的 方 式 ，提 高 體  

育 選 手 之 性 平 資 訊 可 及 性 ，使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之 概 念  

融 入 訓 練 過 程 ，以 提 升 學 生 性 別 意 識 ；又 ，教 育 部  

體 育 署 、教 育 部 國 民 及 學 前 教 育 署 允 宜 屏 除 本 位 主  

義 ，以 利 進 行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階 段 體 育 選 手 之 資 源 整  

合 ，共 同 關 注 體 育 選 手 性 別 平 等 議 題 。

五 、為 落 實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課 程 網 要 應 授 基 本 能  

力 ，兼 顧 雖 育 訓 蛛 正 常 化 ，確 保 學 生 基 本 學 力 ，教育 

部 於 110年 3月2 日 修 正 發 布 高 级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艘 育 班  

設 立 辦 法 ，明 定 國 民 小 學 、國 民 中 學 ，每 日 訓 蛛 時 數 ， 

至 多 以 3小 時 為 限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每 日 訓 眛 時 數 ， 

至 多 以 3小 時 為 原 則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注 意 事 項 亦 於 同 年 配 合 修 正 ；惟 教 學 現 場 實 際 執 行 情



形 ，仍 有 待 該 部確實督導 各 級 學 校 主 管 人 貝落賁；另 

為 避 免 過 度 訓 練 及 運 動 傷 害 ，教育 部 允 宜 完 備 學 校 艘  

育 人 才 照 顧 制 度 ，推 動 校 園 運 動 防 護 觀 念 ，建立個別 

化 選 手 檔 案 ，並 參 酌 美 躪 對 於 運 動 選 手 進 行 健 康 管  

理 、學 習 管 理 與 生 活 管 理 等 三 大 層 面 之 制 度 ，發展運  

動 科 學 化 及 專 業 醫 療 防 護 ，以 保 障 運 動 員 健 康 與 福  

祉 ，打 造 我 國優質運 動 人 才 培 育 環 境 。

( 一 ） 依 教 育 部 10 3年 1 1月 2 8 日 發 布 之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課 程 綱 要 總 綱 」八 、附 則 （四 ）：「依 據 特 殊 教 育  

法 、國 民 體 育 法 、藝 術 教 育 法 及 相 關 法 規 ，特 殊 教  

育 學 生 與 體 育 班 、藝 術 才 能 班 及 科 學 班 等 特 殊 類 型  

班 級 學 生 之 部 定 及 校 訂 課 程 均 得 彈 性 調 整 （包含學  

習 節 數 / 學 分 數 配 置 比 例 與 學 習 内 容 ），並 得 於 校 訂  

課 程 開 設 特 殊 需 求 領 域 課 程 ，惟 不 應 減 少 學 習 總 節  

數 。… … 體 育 班 …… 課 程 規 劃 應 送 學 校 課 程 發 展 委  

員 會 審 議 。特 殊 類 型 教 育 課 程 綱 要 或 實 施 規 範 ，參 

照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課 程 綱 要 總 綱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另 行 訂 定 之 。教 育 部 復 於 1 0 8年 6 月 提 出

「體 育 班 體 育 專 業 領 域 課 程 綱 要 」，以 符 應 總 綱 素  

養 發 展 之 前 提 ，透 過 體 育 專 業 領 域 課 程 ，融 入 適 合  

學 生 專 項 運 動 發 展 應 有 之 核 心 素 養 ，以 求 能 在 學 習  

歷 程 中 具 備 應 有 知 識 、能 力 與 態 度 ，期 更 能 發 揮 運  

動 潛 能 ，完 善 運 動 技 能 ，迎 接 競 技 運 動 之 挑 戰 。

( 二 ） 經 查 ，為 使 體 育 班 及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教 學 正 常 化 ，教

育 部 復 於 1 1 0年 3 月 2 曰 修 正 發 布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體 育 班 設 立 辦 法 第 18條 之 規 定 ，「（第 1項 ）體 育 班  

學 生 之 培 訓 及 出 賽 ，應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第 1款 ） 

國 民 小 學 、國 民 中 學 ，每 曰 訓 練 時 數 ，至 多 以 3 小 

時 為 限 。（第 2款 ）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每 曰 訓 練 時 數 ， 

至 多 以 3小 時 為 原 則 。.... 」該 部 亦 於 11 0年 6 月 1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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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發 布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訓 練 注 意  

事 項 第 3點 規 定 ：「訓 練 時 數 、公 假 日 數 及 球 員 休 養  

期 ：（第 1項 ）運 動 代 表 隊 學 生 每 日 訓 練 時 數 得 依 運  

動 種 類 、訓 練 強 度 、内 容 及 週 期 等 ，由 各 校 自 行 訂  

定 合 理 時 數 ，國 民 小 學 、國 民 中 學 ，每 日 訓 練 時 數 ， 

至 多 以 3 小 時 為 限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每 曰 訓 練 時 數 ， 

至 多 以 3 小 時 為 原 則 ，避 免 過 度 訓 練 及 運 動 傷  

害 … … 」。

(三 ） 本 院 詢 問 教 育 部 有 關 「國 民 小 學 、國 民 中 學 及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體 育 專 長 學 生 每 曰 訓 練 時 數 」 等 情 ，該部 

表 示 略 以 ：

1 、 體 育 班 學 生 因 訓 練 過 度 ，造 成 運 動 傷 害 影 響 後 續  

發 展 及 課 業 成 績 低 落 ，為 各 界 對 於 體 育 班 最 為 關  

注 的 議 題 。為 避 免 體 育 班 學 生 過 度 訓 練 ，爰 依 據  

各 教 育 階 段 別 體 育 班 之 設 立 目 標 ，規 範 每 天 訓 練  

時 數 規 定 （訓 練 時 數 之 計 算 不 包 括 熱 身 等 非 正 式  

訓 練 之 時 數 ）。

2 、 國 民 小 學 及 國 民 中 學 體 育 班 之 設 立 目 標 ，以著重  

多 元 運 動 能 力 之 發 展 為 主 ，因 此 國 民 小 學 、國民 

中 學 體 育 班 學 生 每 曰 訓 練 時 數 以 3 小 時 為 限 （包 

括 上 課 期 間 安 排 之 體 育 專 業 術 科 課 程 ），以 避 免  

過 度 訓 練 ，造 成 運 動 傷 害 ，影 響 學 生 未 來 專 項 運  

動 發 展 。

3 、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教 育 階 段 之 體 育 班 ，應 朝 專 項 運 動  

發 展 ，俾 體 育 班 學 生 能 增 進 專 項 運 動 競 技 實 力 ， 

爰 與 國 民 小 學 、國 民 中 學 學 生 應 有 所 區 隔 。高級 

中 等 學 校 係 考 量 為 培 育 競 技 運 動 人 才 ，奠 定 國 家  

優 秀 運 動 選 手 基 礎 ，每 日 訓 練 時 數 僅 作 原 則 性 規  

範 。

( 四 ） 再 查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訓 練 注 意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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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點 規 定 ：「…… （第 2項 ） 生 活 辅 導 ：各 校 應 依  

據 校 園 性 侵 害 或 性 騷 擾 防 治 準 則 ，定 期 辦 理 防 治 教  

育 及 宣 導 ，保 障 學 生 之 身 體 自 主 權 ；（第 3項 ）安全 

管 理 ：各 校 應 建 立 緊 急 救 護 通 報 及 處 理 機 制 ，訂定 

運 動 傷 害 處 理 程 序 ，定 期 辦 理 運 動 安 全 教 育 研 習 ， 

強 化 學 生 、教 師 及 教 練 預 防 及 處 理 運 動 傷 害 能 力 ； 

( 第 4項 ） 禁 藥 宣 導 ：各 校 應 辦 理 運 動 禁 藥 教 育 及  

防 治 事 宜 ，維 護 運 動 員 健 康 及 促 進 競 賽 之 公 平 ；（第 

5項 ）科 研 介 入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得 透 過 科 研 介  

入 ，以 科 學 方 法 協 助 教 練 評 量 選 手 體 能 及 技 術 ，避 

免 訓 練 過 量 ，減 少 運 動 傷 害 發 生 率 。」教 育 部 對 於  

教 學 現 場 發 生 過 度 訓 練 或 不 當 管 教 等 情 表 示 ，對於 

運 動 教 練 藉 體 能 訓 練 或 追 求 成 績 之 名 ，處 罰 學 生 或  

要 求 達 到 不 合 理 之 表 現 、非 專 業 之 訓 練 行 為 表 現 ， 

校 方 應 對 運 動 教 練 之 不 當 訓 練 行 為 予 以 辅 導 及 管  

理 ，並 依 相 關 規 定 究 責 ，以 保 護 選 手 安 全 等 語 ，惟 

教 學 現 場 實 際 執 行 情 形 ，仍 有 待 該 部 確 實 督 導 各 級  

學 校 主 管 人 員 落 實 。

(五 ）另 查 ，前 開 注 意 事 項 第 8點 第 2項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應 定 期 訪 視 及 評 鑑 ，訪 視 及 評 鑑 重 點 項 目 應 包 括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訓 練 時 數 、公 假 日 數 、球 員 休 養  

期 機 制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機 制 、課 程 安 排 及 課 業 辅 導  

機 制 、課 業 成 績 ，瞭 解 所 屬 學 校 是 否 研 訂 並 執 行 相  

關 策 略 ，掌 握 學 校 課 程 教 學 及 訓 練 現 況 。」 定 有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機 制 。本 院 於 11 0年 1 1月 8 日 詢 問 教 育 部  

有 關 體 育 專 長 學 生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機 制 等 情 ，該部主  

管 人 員 表 示 ，「目前 高 中 以 上 可 向 體 育 署 申 請 運 動  

防 護 員 」、「體 育 署 目 前 已 與 7所 大 學 共 同 設 立 七 大  

區 之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輔 導 中 心 」，詳 如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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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教育部髖育署設立之七大運動傷害防護神導中心

區域 負贵學校

北北基 國立臺灣大學

新北 輔仁大學

桃竹苗 國立體育大學

中彰投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雲嘉南 國立成功大學

高東屏 高雄醫學大學

宜花 慈濟大學

資 料 來 源 ：本 院 整 理 自 教 育 部 校 園 運 動 防 護 資 訊 網 。

( 六 ） 對 於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運 動 專 長 學 生 合 理 訓 練 等 情 ，本 

院 諮 詢 專 家 學 者 提 出 「合 理 與 不 合 理 訓 練 之 界 限 拿  

捏 ，確 實 相 當 困 難 ，因 為 運 動 競 技 確 實 是 要 超 越 極  

限 」、「訓 練 時 間 的 合 理 性 與 賽 季 有 關 ，而 且 每 種 運  

動 項 目 的 賽 季 亦 不 同 」、「不 論 是 訓 練 季 或 賽 季 ，教 

練 都 應 掌 握 分 寸 。建 議 能 與 學 校 心 理 諮 商 單 位 合  

作 ，以 暸 解 選 手 訓 練 可 以 接 受 到 何 種 強 度 」、「應 建  

立 體 育 班 學 生 之 健 康 檔 案 ，在 專 業 醫 療 防 護 下 讓 學  

生 進 行 安 全 的 訓 練 」、「可 參 採 美 國 對 於 運 動 選 手 進  

行 健 康 管 理 、學 習 管 理 與 生 活 管 理 等 3 大 層 面 之 制  

度 13，並 發 展 運 動 科 學 化 」 等 建 議 ，殊 值 參 考 。

( 七 ） 綜 上 ，為 落 實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課 程 綱 要 應 授 基  

本 能 力 ，兼 顧 體 育 訓 練 正 常 化 ，確 保 學 生 基 本 學  

力 ，教 育 部 於 1 1 0年 3 月 2 曰 修 正 發 布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體 育 班 設 立 辦 法 ，明 定 國 民 小 學 、國 民 中 學 ， 

每 曰 訓 練 時 數 ，至 多 以 3小 時 為 限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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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曰 訓 練 時 數 ，至 多 以 3小 時 為 原 則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注 意 事 項 亦 於 同 年 配 合 修 正 ；惟 

教 學 現 場 實 際 執 行 情 形 ，仍 有 待 該 部 確 實 督 導 各 級  

學 校 主 管 人 員 落 實 ；另 為 避 免 過 度 訓 練 及 運 動 傷  

害 ，教 育 部 允 宜 完 備 學 校 體 育 人 才 照 顧 制 度 ，推動  

校 園 運 動 防 護 觀 念 ，建 立 個 別 化 選 手 檔 案 ，並 參 酌  

美 國 對 於 運 動 選 手 進 行 健 康 管 理 、學 習 管 理 與 生 活  

管 理 等 三 大 層 面 之 制 度 ，發 展 運 動 科 學 化 及 專 業 醫  

療 防 護 ，以 保 障 運 動 員 健 康 與 福 祉 ，打 造 我 國 優 質  

運 動 人 才 培 育 環 境 。

調 查 委 員 ：范巽綠

蕭自佑

趙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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